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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光學術論著新編》總序

勞思光先生過去四十年來，執教於港台兩地，作育人才不計其

數 G 期間 3 先生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淵源尤深 G 先生自一九六四年受

聘於中大，至人五年底榮休為止這二十幾年間，首先任教於崇基學

院當時的宗哲系。根據一些學畏的億述，早期的宗哲系本以宗教為

主 3 而哲學組別當年的昕有課務，幾乎全都要由先生獨力肩負。除

此之外，先生當年對崇基的通識課程的改革，出謀獻策以外 2 還於

具體的課程設計和教材編寫工作上 2 付出了不菲芝心力。隨著大學

制度上的蛻變，和新亞、崇基兩院哲學課程的合併，先生除進一步

參與重組課程工作外 3 更曾出任研究院哲學學部主任之職 o 八六年

以後，先生於中大曾先後出任中國文化研究昕高級研究員和逸夫書

院高級導師。先生之於中大，可謂鞠躬盡痺。

先生治學 3 素稱嚴謹，其於學術上樹立的典範，亦早昭著於

海內 D 然而，最令我們佩服的，是先生從來不把自己的學問與思

想限團於學院之中。先生心中的哲學是康德昕謂的「世界哲學J 0 

先生自己長於理論，但其真正的關懷卻絕不止於純粹理論的層

面 3 而直指向傳統的觀念制度、現實的社會文化，乃至國族的歷

史命運。先生反思之餘，運筆成書 2 與其說是為要譽於學術同

儕，不若說是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議份于坦蕩蕩的一份報國情懷。

先生問學 3 一向講求「尊理J '亦不報地以此責求於天下間的學

于。是以先生的著述之中，除了許多理論性的重點著作之外，亦

不乏把哲學向社會上普羅青年積者推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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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半生著述，先後出版過的論著，難以勝數。其中都份論

著雖已絕版多時 2 但坊間訪求者，仍日有之。台灣的時報出版公

司於八十年代中曾把先生早年(至五七年止)的文稿輯成《思光少作

集》七卷刊行，多年以來 3 已於各界廣為傳諦。是吹出版的《恩光

學術論著新編) ，計劃中共有十三卷。按年代而吉，{新編》基本

上收錄了先生五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留港期間的主要代表作

品。《新編》昕收各卷，除一二例外 2 基本上以先生從前刊行的專

著為藍本。然而，這吹重刊，除重新校訂舊有書稿外，如遇有題

材相關 3 而以往尚未收錄於書的文稿，亦將審情收錄，以免遭

珠。至於先生於中大任內完成的《中國哲學史》三卷，固可說是先

生的代表性力作，但由於巳供台灣三民書局再版畫印，因此這吹

未列於《新編》出版計劃之中。

《新編》的出版，首先要感謝的 2 是勞先生本人的首肯。其

吹，我們要感謝友聯出版社林，悅恆先生慷慨回贈勞先生原於該社

出版的書籍的版權。就物質條件而吉，中文大學出版社上下的支

持，當然是計劃得以順利完成的主要關鍵 o 此外，中大副校長金

耀基教授對出版計劃提供的寶貴意見，亦給予我們很大的鼓勵 2

在此一併致謝。

中國人文學會編輯委員會

關子尹、張燦輝、劉國英

識於香港中文大學

一九九人年仲夏



《思光學術論著新聯編校凡例

(一) {新編》以重刊勞先生五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留港期間

刊行成害的學術著作為主。於重編時 3 除校訂原本外，若遇有題

材相閥、卻未曾收列於書之文章 2 均審情採用 2 收作附錄。

(二)勞先生同期發表的其他論文中，不乏已有輯錄成書之條

件而終未成事者，是吹新編，將按題材匯編成冊 o

(三)重編各書時，基本上按舊作重校;除訂正誤檀及漏檀之

文字外，內文原則上不作改動。

(四)標點符號依現今通行的法則作適當之修訂。

(五)編者為求文義更清晰而偶爾加插的文旬，均置於1.J括號

( )中，以資識別。

(六)源自外文之哲學術語譯名，悉依勞譯;原文只有外文之

術語 3 在可能情況下提供今日通行的翻譯。

(七)外國人名翻譯，如與今日通行中文譯名有別者 3 均依今

譯修訂;原文中只有中文譯名者 2 則附上外文原名。

(人)原文中如出現古體字或異體字，於不影響原文文義之情

況下，均改用今日通行的字體。

(九)為主T便編排與閱讀內文出現之外語文字， {新編》各書一

律橫排。

(十)一切詮釋，皆統一為書頁下之腳註。

(十一)重編各書之章目，以及附錄文章之名稱，悉依初版;

若有需要，則適當地加上小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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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新編各書 2 如外語學術名詞及外國人名出現頻繁，均

於書末附上中外人名及學術辭彙對照衰。



《康德知識論要義新編》自序

我專心探討康德哲學，是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書的時候 o 雖

然我對哲學的興趣〉最早是由於對文化危機及出路的關切，可是

我在氣質上卻是特別傾向於反省思考;因此，我對知識論的思維

進路最易契合。我讀康德的理論 7 從未覺得有甚麼難解之處。這

一點與我的同輩們讀哲學理論的感受頗不相同 o 較早的時期，我

對別人說康德理論難懂，每每大感當異。後來學力有進，便明白

這是反省思考的動力強弱的問題。康德哲學是反省性極強的，讀

者若無相應的思維傾向，而以摸索外在世界的態度來理解康德，

自然價格格木入了 o

但康德知識論的理路，要認真清理出來 2 卻涉及一些繁細的

詮釋。道德哲學及近第三批判}I 中的美學觀念則更是會有許多叮爭

辯的論點。當時中國哲學界雖有張頓及鄭昕雨先生多年致力於康

德〈佛一批與iJ}2 的研究 3 但他們的著作司說只有助於某些基本概念

的澄清 3 並未提供一種系統性的詮釋。於是，我在那幾年中便有

對三大批判試作理論清理的計劃 o 但不久時局劇變，我成了一個

「流亡知識份子J '失去從事學院性研究的環境。好在我當時少年

l 攝者按:即康德的《判斷力之批判) (J(ritik der Urteilskra.斤， 1790) 。

2 編者按:即康德之也繩梓理性之批判) (J(/叫'k der reinen Vernunft， 第一版1781 '第二版

1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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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盛 3 雖然破國芒家，一無即有，卻反而精神煥發 o 兼之，在生

活上，我是以「筆耕J 為主。於是，外境雖是惡劣 3 寫作反而甚

多。不過，時間精力畢竟有限，計劃中要寫的東西，巴難全部如

願進行。以康德哲學的詮釋而論，我只對批判前期思想及{第一

批判》作了一番整理。這些稿件目後即構成這本《康德知識論要

義》。

我本來另有對〈縛三批判}3及電第三批卸的詮釋綱要及部份文

稿，但這個工作後來並未繼續進行，原因是我的哲學視域已步步

改變。我本來不想成為一個「專家J '當我覺察到哲學及文化出路

問題並不能拘守這個理路來尋求解答，我很自然地便將康德研究

擺在一旁 3 而轉向其他領域的探究了。《康德知識論要義》出版

時 3 我已經在香港。在教書及寫作的時候，自然有許多機會提到

康德哲學，而且我通過康德哲學昕體會的「主體性」觀念，在我自

己的理論文字中，仍據有重要地位 o 但我的哲學生命已漸漸進入

另一個階段。我除了在學院工作古面，撰寫《中國哲學史》來清理

中國傳統思想外 3 我的心思徜徉於不同取向的現代學說之間 3 可

說是在作一種「愛智的漫遊J ;關於對外的表現及著作，我反而愈

來愈看得很淚，只當作社會責任來交代而已。

這樣，對於已問世的著作 3 我已經木太關心。這本《康德知識

論要動，在我看來，也不過是「少作」的一都份 o 不料如今作為新

編的叢書之- ，我又來為這本書作序。

新編的編校工作 3 讓幾位參與編務的舊日生徒費了許多心

力 3 我實在大感不安。尤其關生于尹為了校定這本書所涉的德文

資料，並作修補，忙了好幾個月 2 更令我有一種歉疚感。現在借

作序的機會，向閱、張、劉、梁、黃以及另外幾位參與者，表示

謝意。

近十多年來，我的哲學思想可說已進入「晚期L 然而發表的

只是一些講詞和散論短文。我自己希望能留下一兩本專書，作為

3 捕者按:即康德之《實踐理性之批判} (f(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斤， 17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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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思想的記載。倘若如顧達成，又會為諸生留下更多的編校工

作。思之輾然。



初版序言

若論超悟神解，以中國學間的標準說，康德是不甚特顯的，

亦不甚圓熟。但他有嚴格而精明的思辯，有宏大而深遠的識度，

有嚴肅而崇高的道德感與神聖感 o 這三者形成康德哲學的規模，

以及其規模之正大。因為他有嚴格而精明的思辯(即邏輯的辨

解) ，昕以他吉有法度，理路不亂;因為他有宏大而深遠的識度，

昕以他能立知識的限界) r知止於其所木知J ;因為他有嚴肅而崇

高的道德感與神聖感，所以他能於知性主體以外，透顯價值主

體，遮撥外在的理論思辯的神學，而建立道德的神學。

具有如此規模的康德哲學，了解起來，的確不易。講康德的

人，若是沒有思辯的法度，則是學力能力不及;若是沒有識度與

道德感，則是高明不及。此三者若不能莫逆於心 3 平景常常若有

事焉 2 心領神會，則決難語於了解，即廣有言說，亦只是學語，

決難相應。

友人勞恩光先生近撰《康德知識論要義) ，清晰確定，恰當相

應，為歷來昕未有 o 他在緒吉中，很中肯地指出:形成康德哲學

全部理論系統的「基源問題J便是對本體的知識是否可能 o 這是融

會了康德的全部哲學以後綜起來如此說的 z 亦是根據康德所說的

「一切對象劃分為本體與現象J一義而說出的。這是康德哲學的一

個總綱領 o 以此為基源問題當然是很中肯的。所謂「對本體的知識

是否可能J '不是直問直答 3 乃是對內在於知識與外在於知識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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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有積極的正視的全部工作:都要從頭有系統地真正建立起

來 o 肉在於知識，就是要把知識的形成，以及其本性與範圍，都

要系統地確定地解剖出來。這都艱難冗長的工作就是也純粹理性之

批手!J)中「超越分析」一都所作的 o 外在於知識，就是要把本體界中

的觀念明其何以不是知識的對象，以及其如何才可能:這些都要

系統地確定地解答出來。這部艱難冗長的工作就是也純粹理性之批

判》中「超越的辯證」一部作所的，而且需要牽連到《實踐理性之批

手Ij} 0 r對本體的知識是否可能」一問題，只是這全部系統的一個總

匯，總關節。如果我們的心思不能再展開對內在於知識以及外在

於知織都有積極的正視與處理，而只把那問題看成是直問直答，則

便不能相應康德的精神。可是如果我們握住了那個總關節，則在了

解康德哲學上便有了眉目與頭腦。所以這個基源問題的提出便表示

作者相契了康德的識度。

康德達到這批判哲學的確定形態並不是一時的聰明與靈感所

能至的，乃是一個長期的蘊釀與磨練。於是本書作者對於康德批

判前期的思想又作了一個概述。這一章非常重要。平常講康德哲

學的人多忽略這一個發展，故對於康德的了解常嫌突兀，因而不

能見其發展的痕跡，而自己亦無漸潰洽俠之感 h 讀者由此一章可

見出康德的精明的思辯。義理系統雖未成熟，然其對於每一概念

的思辯芳式卻極有法度。這襄所表現的是訓練西方哲學的一些起

碼的矩縷 o 對於一個概念的建立，不只要問其「形式的可能性J ' 

而且要問其「真實的可能性J 。此種辨解的方式便使康德跳出了吳

爾夫的理性主義而兼融7經驗主義。進一步再經一番陶鑄，便是

批判哲學的出現。如是，作者於概述批判前期的思想、後，便進而

對於《純粹理性之批判》的全部系統作一解析的呈現。讀者通過此

書，可窺康德哲學的全貌。

平常講康德的人多不能企及康德的識度，常只順也純粹理性之

批判》中的引言所說及的「先驗綜和判斷如何可能J ? r數學如何可

能J ? r 自然科學如何叮會剖， r形而上學如何可能J '諸問題去說，

而常木得其解。主要的癥結大體是在:對於外在於知識的本體

界，不能有積極的意識，或根本無新窺(此即既謂無識度)。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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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立于面完全是空虛 3 其心思不能上遂，如是遂完全退縮於知識範

圍肉。肉在於知識界，而又為《純粹理性之批判》中超越分析這一

艱難冗長的旅程所吸住，逐步看去，支節作解，遂覺觸途成滯，

到處是疑，心思不能豁順 3 不承認自己的學力識度根本不及，反

以為康德根本謬誤，不可理解。其為人們所信不及處，主要地是

集中在他的「先驗主義」與「主觀主義j 。尤其近時學人，心思一往

下順外取，對於這兩點根本不能相契。但是我們必須承認，若沒

有相當的識度與學力，對於義理不能有幾番出入，翻騰幾個過，

對於這兩點是很難企及的 o 據我個人的經驗以及所接觸到的對於

康德的非難，直接的或間接的，我感覺到主要的癥結只是在:近

人對於知識與超知識的領域劃分不能有鄭重的認議，對於本體界

價值界不能有積極的意識或根本無昕窺。這不是說，對於這芳面

有積極而鄭重的意識，便非接受康德的全部哲學不可。但我相

信:假若對於這方面有積極而鄭重的意識，再返而對於知識的

形成以及其本性與範圍有確定而透徹的了解，則康德的途徑是

必然而木可移的，先驗主義與主觀主義是必然要極成的。「主觀

主義J一詞，令人一見便不愉快。實則這里所謂主觀並不是心理

意義的主觀，乃只是從「主體」方面透顯先在而普遍的法則，仍

是客觀的，並不是普遍意義的主觀。故此詞最好譯為「主體主

義」。

說到這裹，我不想對於康德哲學再有所講述 3 這有本書的作

者解剖給讀者。我只想略說一點我個人的經驗，此或有助讀者對

於康德的了解。我這點接近康德的經驗是很鬆散的、題外的，並

不是扣緊康德哲學的主文而言 o 近人或初學哲學者大體對於康德

的時空主觀說以及先驗範疇說很難領悟。我是困勉以學的人，當

然不能例外。但我曾經有個機會讀到了佛學里面所說的「不相應行

法J )此亦日「分位假法」。我忽然想到康德的時空說與範疇說，我

明白了這些東西何以是主觀的。在此「主觀的」一義下，佛家說為

分位假法，而康德因正視知識，則說為從主體了面而遠顯的普遍

法則、形式條件，或直覺的形式。雙芳的意指當然很不同。但是

由佛學里面的說法，很可以使我們接近康德的主張。佛家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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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時空、因果、一多、同具等為不相應行法，或分位假法?正因

為他有超知識(比量或俗諦)的勝義理量(真諦或本體界)。本體界

中的觀念很多，說法亦不一。在康德則集中在上帝、靈魂不滅與

意志自由;在道家 2 則說為不可道之「道J ;在儒家則說為仁體流

行，說為誠、神、幾;在佛家則說為真如、涅槃。不管如何說

法，總、屬本體界，亦總非知識昕行境界 3 即非知識的對象 3 因此

凡作為成功知青龍的條件的在此俱不能用。反之凡知識之成必有其

形式條件 3 而形式條件亦只能用於現象 2 不能用於本體。此在中

國無論儒釋道，皆無異辭。不過在中國儒釋道了面，只注重本體

的超悟，不能正視知識(因無科學故) ，故於知識之形成、本性及

範圈，木能系統地確定地解剖出來 3 而只有一個一般的觀念。而

康德則因文化遺產不同 2 卻能正視知識 2 積極地予以解剖 o 此不

獨見康德的識度 2 亦見其下學上達之功力。孟子說: r甚至爾力

也，其中非爾力也。」這正是力量與識度的問題。在知識方面，中

國的儒釋道三家昕表現的力量都不夠 3 然而康德卻夠。至於超知

識1J面，康德雖不及中國儒釋道三家之團熟，然而亦能中 3 此即

昕謂識度。故對於本體界如無積極而鄭重的意識 3 則對於康德哲

學總不能有相應的了解。而且在這裹，我還可以告訴讀者 2 了解

康德 3 固須深入其理論內部，然木要謬者，為其昕悶住。及不

解時 3 便須放下，跳出來 3 輕鬆一下 3 凌空一想 3 便可時有悟

處。

我由佛學的分位假法一觀念接近而契悟了康德的主張，因此

我便深喜我亦了解了「超越感性論J 中康德對於時空所說的「超越觀

念性J與「經驗實在性h 以及他斯說的時空惟是人類這種有限存在

的直覺形式，至於其他有限存在或無限存在 3 則不必須這種形式

或有這種形式。這些話好像是閒話，大家不甚注意;其實這正是

大關節昕在 3 大眼目昕在。這些表示界線的話，如能看清了，則

對於康德哲學的全都系統，內在於知識昕說的 3 扑在於知識昕說

的，都可了悟無間 D 是以要讀康德的哲學，必須有識度與學力。

不夠，便須培養 3 以求上達。徒然的分析，表面的精察，全木濟

事。疑可，妄肆譏議則不可。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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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悟，故疑可。然若停滯自封，動輒以立場自居，門戶自限，則

不可語於上達。深喜勞先生此作精審恰當，嘉惠學人，故不揣固

陋，勉為之序。

牟宗三序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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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西方文化從本質上看 2 乃一以重智精神為主脈的文化。這一

文化精神在自覺的觀念系統上的表現，即為重智的哲學。重智哲

學之特色在於思辯，思辯之活動，即以主客分立的境域為境域 o

因思辯立於~JL，'之間，與思辯之為單一主體活動不同，故思辦的

境域，固然是主客分立的境域，而且再細一點看 3 其中尚包含眾

主體並立之境域。西方文化之一切成就，皆可就此求出根本解

釋。但那是文化哲學的工作，現在我們則要談另一面的問題。

在重智精神下，人類的心靈常在關係境域中作決定。此關係

即是究極意義的主客關保;在此關保中，永是一作決定之心靈與

被決定者對峙;因此重智哲學常要對一外面的(外於主體)實有作

決定，亦即永遠要建立對實有的知識 o 實有在究極意義上，即是

所謂「本體」。故重智哲學常要認知本體。

無論由此種努力能得著甚麼特殊結果，有一個基本矛盾是很

顯然的 o 一切認知都成立於主客關係間 i 在關係間的決定 2 永是

條件與條件間的決定;因此 3 斷不能在認知中建立一無條件或超

關係的決定。可是 3 以關係境域為範界的重智哲學，要決定的最

後實有或本體 3 卻正賦予一種絕對世一一無條件、超關保。然

則 3 我們要去建立對本體的知識時，豈非正是要從條件決定中去

找無條件者，在關係性的認知活動中去尋求超關係者?這是一個

明顯的矛盾，但卻是一根源幽曲的問題;要解決此問題和此一矛

盾，非得對知識問題及本體問題之產生作一徹底探究不可。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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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艱鉅工作 3 而康德(Immanuel Kant) 是正式擔承了此一工作、並

提出解決的人;本書即以介紹他這一部份理論為目的 o 他這一部

份工作屬於知識論，本書述其大要，故名《康德知識論要動〉。

康德自己的思想，發展性甚大;只要看他逼近老年才建立批

判哲學，便可知道。而即使在批判期中的著作，也常常表現一種

理論的發展。因此，一個讀康德的書的人，在剛剛接觸的時候，

很容易根據某一兩段明顯的話便以為自己了解康德，可是很快地

他將發現別人會有很不相同的意見，而且也能在康德的書中找看

顯明的語句支持其觀點。這時，他可能感到惶惑，而這種惶惑之

情亦常常可發展為對康德哲學之反感。

其實，這也本來是應由康德著作本身負責的。在這里 3 我們

只就康德知識論說 2 代表這一部份理論的根本著作是也純粹理性之

批判) (Kritik'der reinen Vernunft) 一一或稱〈佛一批判) ;而這本書

本身就是頭緒紛繁。許多諭證重複得吹數太多，男一些則常常釘

匆說過。而最重要的是，即是在這同一本書里，康德思想也常常

表現一種步步擴變的過程;本來這與康德所用的古法有關。但要

明確了解此-15法 3 也非易事，而在未能明確了解之前，則它常

常給人以極大的障礙。這是康德書號稱難懂的原因之一。

當然 3 這種障礙並非不能被除:倘若我們真能從理論與歷史

兩面下手，一芳面展示康德哲學的理論建構，尋出一條問題推進

的脈絡;另一方面將康德原著中材料予以整理，則我們將司找看

康德的主要思想，同時對於某些歧出的觀念的地位，也有T以公平

估定。縱使康德自己確有過互相矛盾的說法，我們從全局看，用

理論與歷史的雙重衡度法，亦可以決定其中哪一個與其全盤理論

的主脈相連，哪一個則相背?哪一個是發展中被淘拔的意見或其遺

跡，哪一個是後來提出的修正意見。這樣，仍可抵達一確定的結

論。當然，要達成這一個目標，除了需要對問題的了解和對有關資

料的知識外，還需要有一新方法。本書即據一新芳法一一基源問

題的研究法 3 來整理康德知識論，希望結果能接近上述的理想。

本書既只以康德知識論為對象 2 主要材料自是也純粹理性之挽

手U)一書，但因要展示康德知識論中許多觀念的發展過程，故亦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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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批判前期的著作 o 在理論線索立于面 3 則我們依基輝、問題重新整

理出一理論脈絡來 o 這種整理的過程，固然是屬於理論性的探究

的，但我們仍處處以原著或有關材料為據，以兔失真。

關於康德原著中某些引起爭論的問題，本書均有相當確定的

解決。本來，在提出自己的解決以前，應該先將各家批評意見列

出來，一一解析，予以再批評，說明取捨昕在，再提出自己的結

論。但本書篇幅不容如此做;因此，只好盡量就問題本身說，而

不能將各家的解說、討論及批評一一引述 o 雖然本書所論各點，

皆通過各家解釋批評，而有所取捨，亦不及一一說明。至於本書

自立之說，則本以對各家意見之再批評為基礎，此亦木及詳說。

讀者但使熟悉各家之解釋及批評 3 則自能辨明 2 那些地立于本書之

說與某一家的意見相近;以及在理論上本書自立立說，與別家之

異同;至於孰優孰劣，則是理論問題;本書只述自家之說，得失

自當由讀者評者自辨之。

下面我們即論基源問題之意義，說明本書且可用之新立于法;其

故再依此tJ法剖觀康德之《純粹理性之批判> '整理出一理論脈

絡。至於回溯前期，並述《純粹理性之批判》要義，則是下雨章的

工作。

一、基源問題的意義

觀察一個哲學體系 3 可以有種種了法:例如作純歷史的研

究，可以用考誼，看眼於其個個部份;作一種純問題的研究，則

可以重新聞釋某些重點，以整理此體系之內容 2 使其接受研究者

的重造。這兩種了法即通常所謂的歷史的研究方法及問題的研究

方法。由歷史的研究古法，我們可以把一特定體系昕包含的文件

中種種細節弄得很清楚，但毛病是常常見其分而不見其全 3 拘於

皮毛糟柏而昧其精要;由問題的研究方法，我們可以在理論的考

量上走得更深入一點，但弊病是由了解一體系不知不覺變為改造

一體系，這樣結果是託古改制自欺欺人的。因此，我們如要研究

一大家的重要學說 3 則應該有更進一步的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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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中，我所用的方法是「基源問題的研究法J :即從一體

系的基源問題以把握其全體。這一研究工作既異於以考證為根據

的歷史性的研究，亦與純以研究者的意見投射於所研究的學說上

的那種「問題性的研究」不同。一基源問題的決定不只由於文件的

考龍，也由於理論建構的了解。由於考證的工作，我們只能知道

此一哲學家在此一特殊學說中確說過些甚麼，然而不能決定基源

問題為何。所謂「基源問題卜由理論建構上看，即此一學說乏理

論的中心。明白點說， r基源問題J ep一體系的理論範圍的決定

者 o 每一體系皆有其理論範圍，其特殊內容即由此範定;而理論

範圍皆由一「基源問題J決定之，研以基源問題與系統內的一個個

問題理論層吹不同;它不能由對於特殊內容各部份作個別考察而

把握;因此非考證工作所能決定者。另一面，基輝、問題皆係就某

一體系說，故不能與某一體系離開 D 例如我們說康德知識的基源

問題時，我們一方面固然不是說康德知識論的理諭範圍的某一特

殊問題 3 同時另一方面亦不能是在談一個與康德知識論無一定關

僚的問題;所以基源問題-1J面是一體系理論範圓的決定者，與

特殊問題不同;男一芳面又與此一體系密切相聯而不可分，與任

意設想不同。

由此，基源問題的研究法與歷史性的研究芳法及問題性的研

究了7法皆不同:它不是以特殊內容的個別部份為對象，因此不致

有支離破碎之病，不致見其分而不見其全;同時它關領於一定體

系，故亦有確定性，不致有改變體系內容以將就自己意見之病，

不致自欺欺人;因此可說是較那兩種方法可靠。

用考證法，我們的工作是使一體系的各部份各各朗現其本

型;這種本型純是事實意義的。任意推想時 3 則我們的工作是在

顯現一個理論的整體，然而因為是任意的在推想，昕以結果所顯

現的可能完全是男一個體系 3 也許它有極高的理論價值，但它不

是我們所要解釋的那一體系，而是我們自己悄悄建立的體系。

研究一家哲學，我們必須記得我們工作的性質。例如研究康

德哲學，我們首先要明白我們研究的是「哲學J 。一種哲學皆有其

整體性，昕以把康德前前後後研說的話看一遍，並不能就把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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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哲學。哲學的整體性並不等於許多話加在一起;說過些甚麼

話，是事實問題;僅了解宜接的事實 2 並不能立即把握理諭整

體。因此我們雖不能輕視考證工作 2 但亦不能相信純由考證便能

了解康德哲學。其坎，我們研究康德哲學時，我們必須記得研究

的是「康德」的哲學 2 而不是任意一種哲學;它是一特定的體系 3

因此不是可以任意決定的 o 它有理論的整體性，不能純由其內容

相加而得，但亦不能離開它的特殊內容 D 否則 3 如我們只顧思想

的便利，任意設想一體系，則我們昕得的結果，雖可能有理論整

體性，但它並不與康德有甚麼確定的關係;這樣 3 我們再說「這是

康德哲學卜則我們是自欺欺人、作學間的不忠實。

現在基源問題的研究法，即是對一定材料施以理論的照明的

芳法;這樣研究，我們-1f面把握住理論的整體 3 木把歷史性的

決定事實的工作當作了解哲學的工作，而緣木求魚 i 男-1f面我

們只以一定材料為材料，能使經理論照明而顯現者確是這一特定

體系 3 不致沉溺於空中樓閣。如果對專家的研究本意是要使此一

專家的思想整體大白於世，則這個方法應該是無可非議的芳法 o

以上我說明我昕用的方法的本性，因為它一面未被人說過，

因此我解說較多，也許不免繁冗。下面我們即依此方法討論康德

知識論。在這一個運用中，也許了法的利弊更可以明白，用不著

多昕解說了。

本來以一種新了法研究一專題時，應該把立于法的運用過程順

吹陳述出來;但現在我本意並不重在提出新立于法，而實童在說出

用此三守法整理康德、哲學昕得的結果;因此，我在下面不完全依我

原來的思考程序陳述。我將陳述我用基源問題研究法整理康億知

識論昕得之結果一一一即是先指出基源問題為何，然後再將決定的

過程略說。這樣做自然是為了行文便利 2 但我相信這也不致阻礙

別人了解我的方法。

二、基源問題的決定

我們的古法是基源的研究法。基源問題即是決定理論範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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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其意義前面已經略略談過 o 現在讓我們對康德知識論的基

瘋問題作一決定。

決定基輝、問題的第一步驟是體系內容的解析，這一進程如要

詳說，則非本書所能容納:例如書中文字問題等等，任何一點作

詳細討論便得寫一篇很長的文章;現在我們只作7個概要的敘述。

<J純粹理性之批判》肉容的劃分甚多問題，康德本人分原書為

成素論及n法論，其實主7法論部份與原書理論體系並無密切關

保 3 而成素論中所包含的問題亦應該作進一步的分劃;我現在解

析純粹理性批判的理論，首先是將芳法論擱開;其吹將成素論分

為兩郁，第一部包括緒論及超驗感性論及超驗分析論;第二部包

括整個超驗辯證論(這當然又與康德本人所分不同，他將分析論及

辯證論合在一起稱之為超驗邏輯，其實這個名字用起來徒然牽涉

許多麻煩問題，所以本文對超驗邏輯一詞盡量少用)。由這個初步

劃分，我們先作個初步觀察。

我昕以如此劃分，是根據理論的主題，第一都與第二都的主

題不同，昕以把它們並列起來 o 第一部顯然是以知識之建構及範

圖為主題，第二部則以說明本體觀念之產生及批評本體學說之謬

誤為主題;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析觀，則還可以發現許多值得注意

的事，但這個工作我們留在下面再傲，現在我們要由這個劃分看

它的基源問題。

基源問題既是一體系的整個理論範圍的決定者，當然必有

一共同園子存於所關的體系各部中 3 與之相應;然則在我們將

《純粹理性之批判》作以上的劃分後，我們能看見甚麼共同因子與

這兩部份相關呢?我的答案是:本體知識的觀念為兩郡的共同因

子。第一部昕包含的理論是決定本體知識(即知者對於本體的知

識)不可能成立;第二都則解釋這個木能對之成立知識的本體何

由出現於意識中，以及種種錯誤之說何以錯誤。這是分開來看;

合起來看，則這兩都顯然是一體系的兩段，整個體系在解決本體

知識問題，第二部工作為第一部之補充，且為必要的補充。因

此，我們現在可以一簡單問題表示此脈絡，它是:本體知識是否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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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康德知識論的基源問題，由此問題，整個體系的理論

範圍乃得決定。以上我們說得太簡略，現在讓我們進一步對此基

源問題作一解釋，它的性質即可明朗。

解釋工作即是說明此基源問題與各部思想的理論建構的關係

一一必須將這一點說明，然後我們的決定才不與那些臆斷相同。

這是決定基源問題的第二步驟。

由基源問題到各部份的理論，這一過程不是心理過程 2 而是

理論過程;說清楚些，我們決定康德知識論為何時，我們尚未涉

及康德這個實際的人實際如何想，而只是就理論建構看眼 2 關於

歷史性的實際問題下一步再談。

我們已經說過，也純粹理性之批判》的南部份重要理論 3 分別

以決定知識的界限及說明本體觀念的根源為職責，現在讓我們看

明白這兩個問題與我們所指出的基源問題的關保。

顯然，這兩個問題為解答基源問題而提出;換育之，由於解

答本體知識是否可能一基源問題，這兩個問題必然的被涉及。這

可以分二步說明。

首先，當我們考慮對本體的知識是否可能時 3 我們看見知識

界限問題必被涉及;因為這一問題的解決，無論是正面或反面

的，皆必在此界限問題決定後， 11有確定意義。倘能給基源問題

一個正面的答案，說對本體知識是可能的，則它的嚴格意義實應

是:在知識界限內，此種知識可能成立;不然，若是不承認知識

有界限，則等於肯認知識無所謂不能成立，即是一切知識皆可成

立，這樣本體知識是否可能一問題即成為贅餘;既然一切知識都

是可能的，又何必多此一討論呢?其吹，假使我們給基源問題一

個否定的答案，說本體知識不可能成立，則這襄須涉及知識界

限，更為明顯。所以我們對本體知識是否可能一問題作深入思考

時 3 知識界限必被涉及一一若說可能，則必須是在一範圍內的確

定;若說不可能，則必指不在某範圍中。

這是〔康德原書的〕基源問題與知識界限問題在理論建構古面

的關係。

其吹，倘使就知識界限說明本體知識為可能成立，則男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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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倘若給一個否定的答案，則另一問題必將被涉及;換言

之，若我們決定本體知識不可能成立，則我們即是決定本體一詞

所指 3 不適於納入知識對象中，則這一本體觀念究如何源生，即

須解決，這是第二個必涉及的問題一一倘使否定本體知識之叮

能。

現在康德原書肉容正與此理論建構過程相符;前面昕指出的

兩部理論正分別以此二問題為主題。到此，我們可看見「本體知議

是否可能」一問題，確為此體系之基源問題，因為它決定此體系之

理論範團 o

這一基源問題在理論意義上足為也純粹理性之批判》的中心，

業已略說如上;現在我們要對歷史性的決定，再略談幾旬。

就歷史1f面看，康德的文件中亦有足以證明他確是如此下手

研究的材料;我們看下面幾個證據:

(一)一般理性背反喚醒我的獨斷夢，使我走向純粹理性的批

判主義。(一七九八年九月廿一日寄Garve書) I 

(二)我原先對於這一學說使有模糊了解 o 我先一絲不苛的試

看證明一個命題，然後再證明它的反面，不是為了要建

立一個懷疑論的學說，而是因為我疑心有一種理解的幻

相，想發現它存於何處;一七六九這一年給我來了光

明。 z

只要這兩個證據 3 巴足表明康德如何看手研究。他最先原是

思考本體問題中最具體的一個問題一一即日後他自己稱之為宇宙

l 編者註:見KGS:XII， p. 257 0 

2 捕者註:擅ßt文字出自龐德的“Reflexionen" 0 Reflexionen是康德壇稿中的一些斷補殘

篇和眉批夾註等的塘、禍。作者當年輯錄康攝的這一毆文字，應是從Edward Caird昕著

刃ze Critical Philosophy of Jmmanuel Kant (Glasgow: MacLehose & Sons, 1889) , p. 163轉

引的 D {:查組考查，有關原文原載於Benno Erdmann (ed.l , Reflexionen Kants zur kritischen 

Philosoplzie, Band II (Leipzig: Fues, 1882一 1884) ，第4悔。後來Erich Adickes重新整理

康體壇捕時把造一帳目攝入「科學院版H康種全集》第十八冊中。見KGS:XVIII， p. 凹，

Refl. Nr. 503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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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問題;但他發現了二律背反，動搖宇宙論可能成立的想法，

這樣，他轉而要發現理解的幻相一一這一名詞並不嚴格，也前由

之看出康德思想的進展，於是走向本體知識是否可能的考慮;一

七六九年正是沉思期的開始，昕謂新光明，當然即是知識界限問

題的發現。這只要我們把沉思期與其前思想一加比較，即可明

白。

這樣，我們可以使我們的決定更穩固;我們昕指出的基源問

題，不口住在理性建構上有其必要性，而且在歷史實際過程中，也

有文件足以證明。現在我們不再討論基源問題;下面即據此基源

問題以觀康德知識論之理論脈絡。

三、康德知識論脈絡的概觀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純粹理性之批判》一書的脈絡。

由於本體知識是否可能一問題的提出，進到知識界限問題與

本體觀念的根源問題;這在前面已經解說過。現在我們進一步分

析原書內容。首先對知識界限問題說 2 我們很容易發現這襄須要

兩種說明:要決定一界限之成立 3 必須先決定成素，這是界限的

靜的方面;其故要決定活動，這是界限的動的方面 o 必須從動靜

兩面解釋 3 界限之為界限j]能確立。這樣，康德在也純粹理性主批

判》的前一部工作中，即如此進行研究。

這一部份包括原書緒吉、超驗感性諭 2 及超驗分析論，現在

我們進一步又可依其王題再作劃分。感性論與超驗分析論第一篇

第一章 3 合起來是決定知識成素的工作;緒吉中有一部份亦應剖

歸於此中;此外 3 超驗分析諭第一篇第二章以下，則完全是討論

知識成素如何活動的工作。這兩個工作合起來，分別表動靜兩

面，為知識界限之決定工作。

在討論成素時，康德的了法是一種孤立分析。在討論活動

時 3 康德則純就整體的統一著眼 o 這一點從前大多數研究者弄不

清楚 3 因此有許多誤會，這在後面再談。

關於說明本體觀念如何源生 3 是超驗辯證論的主題;超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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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諭以本體與現象之區分一章結束。知識界限已決定，本體知識

之為不可能亦已決定 2 所以下面即對此不可能為知識對象之本體

觀念如何出現於意識中一問題作答。這一工作包括本體觀念與主

體能力的關傍說明，及對於種種自命為對本體成立知識的學說之

批評;全書工作至此始完成，詳況千表面再討論。

總之 3 康德由本體知識是否可能一問題出發，先決定知識限

界，決定本體一觀念所指不能適合成立知識的條件，然後再說明

它如何出現於意識中。於決定知識限界時，康德先指出知識成

素，予以討諭，然後再論其統一活動 D 這襄有兩個極重要的概

念， &p先驗 (a priori) 與超驗 (transzendentan 二概念 o 這尚有許多

問題須加解釋，都留到我們介紹原書理論進程時再說 G 在知識限

界決定後，康德進而說明本體觀念基於主體的一能力而產生，但

這一能力並非知識成素;然後又批評各類學說。最後則一方面將

本體之不可知確定，另一古面透露本體與主體乏統一 o 這在本文

末將略略提及。

以上是康德知識翰的整個脈絡。關於詳細內容及各部份論

證 3 在下面專章論之 o 本章任務只在作一個概觀的了解，把握其

基源問題與由之導生的理論脈絡。到此，我們已經把這兩點做

到。

也許有人覺得我在本章中對一切問題都說得很簡略。這誠然

是不錯的，但本文要對此一體系作全體性介紹，亦無法詳說細

節。尤其本章只是提綱草領 3 自更不能多說小問題。

在下面介紹原書肉容時 3 許多問題即可作進一步敘述及解

決;介紹之前，我打算先回頭看看康德批判前期的思想發展:我

們知道一個哲學家儘管有自己的體系 3 但體系肉許多個別的因

子，不一定是在建立體系時才有的，也不會是那樣突然地有。以

上我們用基源問題的主f~去已說明了這一體系之建構，下面我們應

該對康德幾個重要觀念的出現略加注意 o 這是第二章的工作 3 我

們將回溯批評前期康德在知識論了面有甚麼重要觀念，是留到也純

粹理性芝批判》中的。這可說是歷史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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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前期重要著作中的哲學思想

前面我們剖解康德知識論，決定其基源問題時，我們作的是

整體工作。現在則要看看也純粹理性之批判》一書中所表現之思想

的歷史脈絡。歷史脈絡在作歷史性研究工作的人，是他們探索的

主要對象;在所謂作純問題研究的人，則根本忽視它。我們用基

源問題的研究法，目的在給一定的哲學思想一個理論的統一。因

為要尋求理論的統一 3 所以我們注目於理論建構，而不以對歷史

的零星材料之片段7解為滿足;但另一芳面，我們既以一定的某

哲學思想為對象，則我們亦不能忽略歷史脈絡。此是本章工作之

所以為必要的一點解釋。

當我們看理論建構時，我們抓住一中心 3 說這是基源問題。

整個理論(我們以之作為對象的)都由這襄導生，這是理論的意義，

我們並不能由於誤會，以為此即是歷史當然過程。康德的知識論確

以「對本體的知識是否可能 ?J一問題為基源 3 但這是理論的基源，

就歷史過程看，康德並不一定先想到此問題，然後作其他探索;反

之，他正是先對許多問題探蒙了很久，再轉到此一基源問題;初寫

佛粹理性之批手!J) H寺，此一觀念尚不是完全明朗;至於批判前期，

則更是距此一問題很遠。不過，遠儘管遠，他卻是步步向此接近;

我們下面分析批判前期的主要著作時，即可看出此一進程。

尋常談康德的人，一提到批判前期，搬旦到一七七0年的那篇論

文一一繡盛世世界及智性世界的形式及原貝13) (即所謂“自單位世of) 。

自然這篇文章也確是批判前期的重要文獻;耍了解康德哲學的擅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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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必須注意的參考材料;不過，我們要進一步弄清楚康德思想是

怎樣進展，怎樣由淺入深，則必須再向前看 3 從更早的著作看起。

本章擬從一七五五年時著作開始，因為這一年康德的一篇重要著

作，實已接觸了極重要的問題，足可看作康德思想成長的進程中一

重要起點。其後的著作中 2 我們選出幾篇在問題芳面有連續性的，

來作一討論;當然，結束批判前期的那篇“Dissertation"也包括在內。

在正式討論之前，有兩點事我覺得應先申明。第一、康德生

平的著作甚雜 3 批判前期正是他著作最多的時期;我們無法無所

遺漏地列舉，也不必那樣，因此我只選出幾篇;標準是與本書的

理論範圓配合，並非未選的就不重要。特別是沉思期(一七七0至

一七八一)中有許多材料是研究康德哲學研必須注意者，例如《倫

理學講義~ (Eine Vorlesung Kants iiber Ethik) 即是。但本書不涉及

此類問題，而僅以康德的知識論為討論對象，故亦不涉及此等材

料。第二、是批判前期論著 3 有用拉丁文寫者，我不迪拉丁文，.

故只能根據一般研究康德哲學的人 3 對此等材料之譯述，而談談

其中要點 o 至於德文論著 2 則用康德全集為材料，亦兼探別家之

解釋，大抵以一般學者承認者為主 o 1 

下面我們即分別看批判前期的重要著作，及其昕接觸的問題。

看批判前期康德的著作時 3 我們必須抓住一個線索。一個思

想家的整個思想歷程有主要線索，亦有許多旁枝。我們不是做歷

史工作，因此對這些旁枝暫時不談，而只能循著主要線索前進。

要確定這個線索 3 我們不得不涉泉康德知識論中的特著之

點。康德本人原是最先由理性主義學說之籠罩中衝出來，然後

才建立批判主義;因此，他對於知識的研究偏重於內容芳面。 Z

l 作者註:我據以說批判前期思想主康德全靠，像Hartenstein本，並此申明。

z 作者註:這襄昕調「內容J係廣義的指知識中除邏輯意義的形式外的其他都{分之全體

說，如以[感性形式J一類的 f形式」與此處昕說之「內容j對立看看，則完全不對。擅東

說的「知識內容j包括先驗的經驗的一切成棄在內。康德在「超驗邏輯J 開端揮超驗單輯

之意義時說: r我們昕已然知道的，普適單輯抽離知識之一切肉容... ... 0 J (A551B79) 

此處他研說的一切內容，即與我們在這襄用的「知識內容j同藉。在此意義下，除一扭

思想形式或邏輯意義的形式外，知識中其他那岱統歸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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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純粹理性之批手u>中的一個重要工作，是提出所謂純粹概念一一即

理解的範疇，而純粹概念並不是純形式的意義，它仍有內容，是

有建立作用者一一這在後面再評論。這是康德知識論中一個極顯

著的傾向;由於這種重知識內容的傾向 3 康德才會對數字提出一

種直觀基礎的解釋。亦由於此傾向，康德才對知識活動中純粹推

演都份常常忽略，而也純粹理性之批判》全書中遂對形式的建構活

動討論得特別少。康德的工作 3 重點是對於知識內容說明;雖然

就他的古法及意向說，並不見得康德哲學因此有封鎖之象 3 但這

一傾向卻是了解康德知識論時昕必須把握者，尤其在研究批判前

期著作時，它是思想中一條主要線索 o

從理性主義學說中衝出來，確定形式思維不能保證知識內容

芳面的真實，而將研究重心放在知識內容的間解上，既是康德知

識諭工作之線索，貝U批判前期中有關此一問題之研究成績，皆可

視為也純粹理性之批手u>之理論的先驅者(注意:理論的先驅者，與

時問吹序中的先驅者並不相同，很多在時間吹序了于面為先驅者

的意見，與後來的理論並無關係，因此，便不是理論的先驅

者) 0 這種成績，遠在一七五五年，即表現於康德生平最早的正

式形上學論文中，這篇論文名為〈形上學最高原則之新聞釋> (原名

為“Principiorum primorum cognitionis metaphysicae nova 

delucidatio") ，簡稱〈新闡釋> (“Nova Delucidatio") ，即是我們現

在打算以之為研究起點的一篇。

一、〈新聞釋〉

〈新闡釋〉一文中有兩點主要理論:

第一是對於存在問題與上帝問題的理論。

在這篇論文中 3 康德仍承認矛盾律與同一律是知識的最高原

則一--這是吳爾夫 (Christian Wolf:Ð的一貫主張;但他覺得這不

夠，於是他遙承萊布尼茲的. W. F. Leibniz) 之說，再提出一個原

則，他稱為「決定理由的原則J '這與萊布尼茲的「充足理由的原

則」相近。



14 |【康德知識論要義新編】|

這一原則的意義在於說明實體及其變化。康德此時仍未脫傳

統的哲學觀念，仍承認有認識的理由與實在的理由兩種，因此他

又提出昕謂「先在決定的理由J 及「後現決定的理由 J ;前者是本質

的意義，後者則是認識的意義。如有某一事實或某種材料被給

予，我們分析此種事實得到某一原則。這種事實或材料，就我們

獲得知識的過程言，它當然是有原因地位的，但它不是一個真正

原因，因為並非由於有這種事實芳有那一原則;反乏，正由於有

那一原則才有這種事實，即以事實雖也可稱作一種理由，但這僅

是後現決定的理由，僅是認識的理由，並非本質的理由。

康德於此處曾舉天體現象為例，人類由觀察日蝕及星的種種

現象 s 而推測光本身的速度 3 這是據事實以作認識，但在本質芳

面，則光的建構方是這現象的原因。

這樣，康德對於後現的決定理由不予重棍，而僅討論先在的

決定理由。

先在的決定理由又分為觀念的及實在的兩種，前者即指一命

題中謂語包括於主詞中一一一這顯然正是同一律的變形;後者則指

實體的存在。這樣區分後，康德反對存在叮以包括於任何概念

中。這是我們現在真正要討論的一點。

康德首先指出，任何所謂必然的本質，與包含此種本質的

實體是否存在，並無關係。例如說:三角形的本質是「由三條線

如何如何構成J '這襄所謂必然，僅指:若一三角形，貝Ij它必是

如此如此了，至於究竟有否三角形存在，則不能由此決定。所

以說三角形必然有三個角，意思實是說 3 如果你思想一個三角

形 3 你必須把它思想有三個角，此一必然與三角形本身之存在

毫無關係 o

這一決定立刻成為對於傳統的本體論的上帝論證的一個致命

打擊;此種論證皆以「上帝必然存在正如三角形必有三角J 為說;

其實如說上帝概念中包含存在，則決定上帝存在時，等於說包含

存在一性者有存在一性;這就近代邏輯眼光看，完全是一個無所

建立的重言，康德當然自沒有重育的觀念，但他指出這種論證所

表說的不過是:如上帝包含存在的性質，則上帝必然存在;換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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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如果我們把存在包含在我們的上帝概念中 3 則上帝一主詞可

與必然存在一謂語連起來 2 這並不決定上帝有沒有。

這一理論，一方面宜通近世邏輯中的重言觀念;另一芳面則

為康德批評傳統的第一重要意見;日後在《純粹理性之批判》中仍

一直保留看。而且進一步看 3 這種對命題意義的研究，亦是也純粹

理性之批判》中，區別分析判斷與綜合判斷之一先軀的思想種子;

因為既發現這種只表示主詞謂語關係的判斷，則進一步很容易便

可以發現分析判斷之與綜合判斷不同了。

這是〈新聞釋〉一文中第一重要理論 o

第二個我們要指出的理論，是對於現象界的關係性的看法。

如前所說，康德在寫此文時，思想仍未脫傳統束縛，昕以

仍以實體與變化說明萬有 o 但他與萊布尼茲的觀念已有極大不

同。萊布尼茲認個別的實體一-~p單子一一各自存在，且彼此

隔絕，實體間並無關係 o 康德在此文後則特別強調實體間的交

通。

他由分析變化著手，首先假定變化是有的，則我們或說是實

體內部的變，或說不是。倘若是實體肉郡的變化，則此種內在變

化僅能由其本性決定，因不能受外界任何影響。但個別自存的實

體，所以成為這樣的實體，正由於它的單純而不可變，的本性。由

此，個別實體內郁的變化是不訶能的。那麼，一切變化都不能從

實體內部狀態解釋了。這樣，我們必得承認 3 如果有變化，則變

化只能由實體交互間關保而成立。

現在 2 變化確是有的，眼前的世界只能由變化說明。我們得承

認變化確實有 3 進一步也得承認這些變化必成￡黃體彼此之間。
由此，實體間必須是交通的，否則變化不能解釋 3 萬有亦皆

不能解釋，康德在這襄否認了單子為「無窗的J (windowless) 那種

說法 o

既然實體必須彼此作用而造成狀態變化，則進一步我們便得

承認它們是共存的 D 因此康德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續存與共存兩個

原則。

「如果一切實體不是彼此相結連，而使其交五依恃關係決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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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狀態變化，則根本即無任何變化發生。 J3 這是續存原則，

其理由是我們剛說過了的。

共存原則是: r有限的實體不能僅由其共存而決定其彼此有關

係 3 及集合於一共同交通之中 3 除非受一公共原則之處理。 J4

由後面這個所謂「公共原則J '康德步入對神的解釋，大意是

神為個別自存的諸實體所共同依照之主動者，而共存實體問之關

係即由此而來。倘若在這襄我們把神換成主體，則即是康德日後

的哲學的中心觀念，此處不多說。

實體一方面各自有獨立存在 ， -jj面彼此又有必然的交互作

用;為7聯繫這種獨立性及交互作用性，康德提出空間來，說一

切實體彼此間最基始的關懷是共存於一空間中。這與日後感性知

識之分析工作，又有明顯關傢。

但我們現在要注意的是這一部份理論的全體。作為一整體

看，康德所決定的是要解釋變化，必須承認實體關係為變化之

源;而倘要解釋現象世界 2 則必須解釋變化;所以換旬話說，即

是一切現象成立於關懷之中。這種「關係論的看法J '本是康德解

釋實然界時一個重要觀念。雖然這里的實體與日後也純粹理性之批

判》中的物自體大不相同，但發展的線索歷歷可見;只要確定現象

為一種關係，則主客境域即可漸漸明朗。自然，康德在寫這篇文章

時，他還未走入問題深處，吳爾夫哲學一一康德從他老師那見所學

來的一一奶給他一種羈絆;因此，他有許多五相衝突的觀點，這不

必在此討論了。 5

3 捕者註: KGS:I, p. 410 j 德譯見Weischede1汀， p.489 0 

4 捕者註: KGS:I, pp. 412-4日;德譯見Weischedel汀， p.497 0 

5 作者註:還有一點要補充的，是康德、這襄昕說的實體間的交互作用及關保，在另一篇

文章中有解釋。這一篇文章名字是〈物性單于學> (“Monadologia Physica") 一一此係簡

稱。原文在一七五六年發表(據Ha巾nstein本全靠昕列年吹) ，但Edward Caird列此文

在一七五五年輪著中，恐是有誤。其中提出吸力及拒斥力以說明各實體問之闢憬，認

為連兩種力量是實體的基始力量，而實體由此二力彼此問發生作用。這顯然是受了牛

頓學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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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康德一七五五年這篇論文中，透露出他突破理性主義

學說傳統最早的努力，對於推廣及存在性問題的見解，皆為日後

大建立埋下種子 o 但單就那篇文章看，他確尚未脫離理性主義，

仍是理性主義的立場，仍受許多傳統的束縛。

二、〈上帝存有證明之僅有基礎〉

附論: <論樂觀主義〉及〈三段論四式之虛幻精巧〉

其吹，我們要看的批判前期的重要著作應該是一七六三年的

一篇很長的論文一一〈上帝存有證明之僅有基礎) (“Der einzig 

mδ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für das Dasein 

Gottes") 。

要解說這篇論文的意義，我們仍得談到其他較不重要的著

作，而且仍得順著〈新闡釋〉一文說下去。

在〈新聞釋〉中，康德確定了實體問彼此的關僚，而由其交互

作用解釋一切變化中的現象;另一面又指出一個共同原則，為一

切個別實體昕預認者;則就這一個最高的普遍者而言，一切實體

均將歸宿於此，而失去其獨特個性。顯然這襄有了問題，即在這

一個普遍者的假定下，個別實體的實在性是否能保持?在另一芳

面，康德既認定純粹思想活動並不決定存有問題，則思想與實有

二者問之關係必得作進一步解釋:是不是思想、能夠涉及實有呢?

如果能夠，是怎樣可能的呢?換言之 2 思想與實有之間究竟有甚

麼樣的分合關係呢?這一串問題偏重於知識論意義，似與上一問

題之偏重本體論不同，但其實相遇。因為倘使能將思想與實有之

關係徹底探索明白，則所謂實體、狀態、變化等等，以及那個最

高的普遍者 3 都可納入一統之境域中 3 這亦即是康德哲學最後的

成果。

但在我們所討論的批判前期，康德並未達到成功，而只是在

探索。我們現在要談的一七六三年的論文，即是對思想實有問之

關係昕作的進一步探索的成績。

在這一篇文章發表之前言還有兩篇小文章要略一提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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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是一七五九年發表的〈論樂觀主義> (原名為:“Versuch einiger 

Betrachtungen über den Optimismus") 另一篇是一七六二年發表

的〈三段論四式之虛幻精巧> (原名為''Die falsche Spitzfindigkeit 

der vier syl10gistischen Fi耳江en汁。

此二文中〈諭樂觀主義〉一文強調一切有限的存有皆在無限者

之中被統一;這使我們剛剛指出的那個本體論意義的問題，表現

得更為明朗，因為若是如此 3 則個別實體是否還能算實體 p 確實

大有困難。康德自己似乎也發現這困難 3 因之他想求得一個解

決;至於解決途徑則是由知識芳面下手 3 因此一七六二及一七六

三年兩篇文章都從這裹著手討論。

在批評三殷諭四式那篇文章中，康德首先指出三段論的過程

都是分析的 2 而且只有第一式才是思想單純進程之顯現。三段論

的原則其實仍是同一律及矛盾律，昕以推理的能力不能說是與判

斷的能力不同。三段論與判斷皆為思想活動。

而判斷的能力是甚麼呢?康德說:它即是「使我們能把自己的

觀念變成我們思想的對象J6 的能力。這旬話非常重要:顯示康德

已開始接觸目後也純粹理性之批判》中論知識之統一活動時的一個

重要主張。不過康德在這篇文章中對思想之綜合活動實尚未確

定觀念;反之 3 他視思想過程為一純粹分析之過程。而正如〈新聞

釋〉一文中所闡釋，這樣分析活動不能涉及實有，昕以康德、此時主

要意見是「由分析過程，決不能把思想與實有連接起來」。而這亦

正是諭〈上帝存有證明之僅有基礎〉一文中的主要內容。

此文中康德先重新申述昕謂存有並非對事物的謂語，而是對

於一思想之謂語。他曾舉獨角鯨為例，說明此等語法之意義，這

仍與〈新聞釋〉中昕論無大差別。總之 3 他確定的是不能將存有包

含於一概念中 3 若如此包舍，則結果對於存有的證明實僅是一種

重吉 o

所謂存有，本身就是一個單純觀念，我們不能把它再分解。

6 搧者註: KGS:II , p. 60 。原文為 "d. i. seine eigene Vorste l1ungen zum Objekte seiner 

Gedanken zu ma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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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康德認為可由另一個與存有密切相關的觀念以使我們了解得更

清楚 3 這一個觀念即是肯認當“seinn(英文中的“to be") 用作緊詞

時 3 它是將謂語與主詞連接起來 2 可稱為一種相對的肯認 2 昕肯

認者是主詞與謂語之關係而不涉及主詞本身之存有;如說三角形

是由三直線構成的 3 昕肯認是三角形一玉詞與「由三條直線構成」

一謂語的關係;三角形是否存有，在此並未決定。昕以 3 當我們

如此思想或敘述時，主詞可能僅是由想像而成者;但在“seinn本身

用作謂語時，那就完全不同了，我們說某一種東西存有，這是一

種絕對的肯認 3 涉及主詞自身。

由此，康德進而討論上帝存有之證明 3 認為此種證明不是去

找一個中詞，來把存有當作謂語加在上帝這個主詞上;而是要求

這樣一個證明，即某種存有的東西有上帝觀念所包含的一切性質

一一一切謂語。這本來是康德在寫這篇文章時的正題 3 不過我在

這襄倒不重在敘述這些地方。我要指出的是由存有及肯認的理論

昕顯示出來的康德思想的傾向 o

這襄至少有兩點可以注意，即第一、康德認為存有是一切對

象最後的內容;這由昕謂最單純的觀念一語可以看出，因為他此

時的用語仍遵守萊布尼茲一派昕用意義，單純即指不可分的，有

究竟的 3 而觀念乃與一切對象對應者。所以，康德此處確已將存

有認為對象之最後性質;而這是一個極重要的思想關鍵，學者必

須了解此義，然後乃可明白《純粹理性之批判》中何以假定物自

體，又如何暗示物自體的歸宿。第二、康德提出肯認來解說存有

時 3 這襄已露出一個顯明的傾向 3 即由客體轉向主體，由分離的

主客境域 3 轉求統一一一當然這時他還沒有求得。這也是康德知

識精神之一表現。由此注目 2 可見其方向如何成長確定。

以上雨點是我認為非常重要的理論，但以往解釋康德的人則

極少注意及此。克爾德 (Edward Caird) 7討論康德批判前期著作 3

7 騙者註:克爾德{Edward Cairdl 是十九世紀末蘇格爾一位以研究德國哲學為重點的哲

學學者。其關於康梧的主要著作為The Critical Philosophy oJKa叫 2 volumes (Glasgow: 

McLehose & Sons, 1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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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為精詳。上面所敘的理論他也曾提及，但他並未完全了解此種

觀念的重要。他只注意到康德對於可能性與實有性的討論。本來

這也是很重要的，我們將略為提及。

康德在本文中論可能性，主要意見是可能者與實有者之區別

並不在概念內容，而在概念建立的途徑。一個可能的人必有與一

實有的人相等的許多謂語，例如有一定年齡及一定身材等等，倘

若不滿足這些條件，那樣的一個人就成為不可能的。康德由此否

認吳爾夫對於可能性的解釋。而這一觀念與日後《純粹理性之批

手盼中所以特列出程式範疇，又特別專章討論經驗思想之設準 3 皆

大有關係。

克爾德昕指出的是:康德以肯認解釋存有，顯然承認一切存

有或存在，均係對一主體而言。如此，則可能與實然非嚴格對

立，而絕對肯認則與相對肯認本性不同一一層級不同 o 這自然很

對，但克爾德顯未指出此為「物自體」觀念之源。

在這篇文章中，還有一些較有意義之處，例如康德談到上帝

的存有僅能自一切可能性所假定之實在證明時，他-1:于面想離開

吳爾夫神學，但男-1J面又非常接近斯賓諾莎 (Spinoza) 的神的觀

念。又如談到一主詞含有相反性質時 3 認為可能有:區別邏輯的

對立與實然的相反等等。 s 我們這里姑不詳說。最後一點則在下

面，我們看康德另一重要論文時，將再略闡述。

三、〈試將負量觀念引入哲學〉

我們看了上面兩篇論文的要點後，我們可以得著一個印象，

即是康德此一階段的思想中，主要傾向是要決定知識的形式推廣

活動一一即所謂邏輯原則一一對知識活動究有多大作用;因為理

性主義學說是康德最早學來的理論;而理性主義者，特別是吳爾

夫，根本就主張一切可用推理的思考決定。康德思想要尋發展 3

" 騙者註:原文為logische[r] Widerspruch與Realrepugnanz之對揚問題，見J<.GS: II • 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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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得衝破這個牢籠，這是他努力想確定推演活動在知識芳面的

功用的原因。〈新聞釋〉及〈上帝存在證明之僅有基勵一文中，他

已經證明了純由推理活動，純依據矛盾律同一律，是不能對存有

或存在問題有所決定的;現在他得進一步解釋:倘使知識不是由

純理而成立，那麼知識究竟怎樣才能成立呢?這個問題的完滿解

決是在也純粹理性之批手Ij}中，但他在一七六三年寫男一篇論文時，

已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初步意見。

這篇論文的題目是: <試將負量觀念引人哲學> (“Versuch den 

Begriff der negativen Grössen in die Weltweisheit einzu血hren") 。

這稟昕謂負量，他是指對立者而言。他在這篇文章詳細的說

明邏輯的對立與實然的對立不間，顧多重要見解。 9尤其假使一個

人想詳細找找黑格爾辯證法中之主要觀念之源流時，康德這篇文

章是極好的參考資料。但我現在不打算詳說這些，要說的是他由

此導出的結論 o

康德由邏輯對立與實然對立之不同，進一步確定概念的邏輯

關係與事物的實然關保完全是兩回事。由上帝無限的確認，推到

上帝不朽，這個道理很明白。因為假使上帝是可朽誠的，則與前

面確認的無限發生矛盾。這正如從複合推到司分性，從必然推到

不變性一樣，後面推出的原則只是前面昕確認的之一部份。假使

我們要解釋另一種問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例如:為甚麼這一

個物體的運動能阻止那一物體的運動呢?我們就不能用矛盾律說

明 3 因為我們不能說一物體的運動就與另一物體的運動矛盾。廣

泛地說 3 一切實然的因果關係，都不能由矛盾律及同一律來解

釋。一事象何以續隨男一事象根本不是自身同一的問題。

這樣康德對知識內容的偏重又表現得更明顯些了。他於此處

提出結論說:實然的因果關係，都不能用判斷來表現，而只能由

概念表現。我們雖有時河以將一概念分析為更簡單的概念，但最

9 攝者註:本文康德用的措詞為logische Opposition與reale Opposition '間成以

Entgegensetzung取代Opposition一詞。見KGS: II , p. 17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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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些是不可分的。這種不能再作進一步解釋的概念，康德稱為

「單純而不可約化的概念J '即“in einfachen und unauflöslichen 

Begriffen" (KGS: 日， p.204) 一語中昕示。它們是知識內容的最根

本的成分。這顯然遙接《純粹理性之批判》中的範疇理論。

可是康德此時對他日後所提出的範回寄一一即昕謂純粹概念一一

確尚未有明朗見解;尤其他此時正是脫離理性主義的時期，因此

對於主體之超驗建構活動是全未想到。他這篇文章昕表露的思想

線蒙確極重要;但若從整個思想進程割開來，孤立地看，則他昕

包含的主要見解只是確定知識的綜合活動不是由純粹思想而來

的。這與《純粹理性之批判》的體系距離尚甚遙遠。

總之，在此文昕代表的階段中，康德哲學思想大致的說，已

離開理性主義，而傾向經驗主義。這篇文章中對知覺的看重便是

證據。

四、〈論自然神學原理及道德原理之明確性〉

另一篇文章也是在此一階段中所作，即是他一七六四年發表

的那篇獲獎的論文一一〈論自然神學原理及道德原理之明確性) , 

原名為“Untersuchung 的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ä tze 

der natür1ichen Theologie und der Moral" 0 

在這篇文章中 3 康德首先分別知識的形式意義的原則與內容意

義的原則 o 前者是推理的原則，叮說只有一個;假使要分別同一律

和矛盾律，則可說有兩個。後者則是有關實在，因此是雜多的。而

康德表示倘使要處理知識問題 3 則不能僅注意於其形式;換盲之，

純由推理既不能建立有關實在的知識，則我們須注﹒意到知識的另一

芳面。

這裹，顯然可看見康德對理性主義的傳統確已捨棄 p 而最足

以代表他捨棄理性主義的另一點見解，也在本文中出現:這即是

對數學芳法與哲學古法的直另11 0 數學的成功，康德認為柱導使哲

學家走入迷途一方面，確有很大作用。笛卡見 (Re的 Descartes) 、

斯賓諾在t、、萊布尼茲及吳爾夫，都認為應用於數學的方法亦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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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其他學間，因此，老想建立由推證法而成立的哲學系統;但

這是完全錯誤，因為哲學與數學的研究根本不同。這種說法在也純

粹理性之批判》中亦常常提及。

接著康德便解釋數學方法的性質。他首先指出，數學並不是

去析解一個已有的概念，而是由一種「任意的綜合j去造出新概念

來。它特有的對象，都是那個給對象以定義的心靈造出來的。這

種造新概念的主T法，即是將已有的某概念內容，依照任意決定的

方法，連在一起，就造成了與定義有同樣內容的概念。因此，我

們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說，除了我們研給定義外，在思想的建立中

別無內容。圓的定義，便恰是我們畫那個被我們稱之為「圓J 的圖

形的過程的敘述。並不是先有一團 3 然後我們再給它定義;而是

我們把一組概念的內容予以一定的連結，加上一個特別的定義，

這樣，才算有了「圓」這個對象。經過這樣的知識活動後，我們觀

察實際對象，倘使發現一個與圓的性質非常近似，但不完全合於

我們所給的圓的定義的東西，我們並不會因此改變我們對國所下

的定義;我們反而說，這一個東西不是圍，於是我們再給它男外

一個名字，例如椅圓。這樣，數學知識之確定，不受任何經驗成

素之影響。

以上這種觀點，恰與近世邏輯家對數學看法相近，已提示7

自由定義及形式系統的自全的觀念 o 我們倘使要了解何以康德在

日後又捨棄這樣看法去找數學確定性的基礎，那只能在討論也純粹

理性之批判》時再說。不過我們可以在這里說兩句題外的話，即是

康德對於數學的解釋，縱使有欠完美，但那不能看作康德末了解

形式系統本性的證據一一這是略解邏輯的人以及數理哲學家都常

有的誤解。其實康德在批判前期正是那樣了解。但後來他因為整

個思想變到另一境界中，因此有了改變;這個改變也許是由於他

對於進一步的問題的疏忽，但決非由於他根本未想到形式系統的

本性。

現在話歸本題，我們看康德這篇批判前期的文章。

他如此地決定數學芳法本世後，接著指出哲學要做的工作根

本與數學不同。哲學並不是去把某些已有的概念內容任意綜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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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造成新概念，去造出對象;哲學要研究的是已有的對象的本

性，不是將分立的隨意合起來 3 而是要從統一中施以分別。昕

以 3 哲學所要求的定義應是最後目的，不像數學 3 數學是從定義

開始。

這樣，哲學根本不能使用數學的古法，而從筒卡見到萊布尼

茲理性主義各大家昕誇耀的幾何推證法、由定義開頭的主T法，康

德認為根本錯誤。

康德還舉出另一點，說明數學與哲學對象之不同，謂數學概

念可由個別事象表現，而哲學不能。哲學概念永為“in abstracto" , 

而數學概念則可為已girlCOIlcret。"之表現。這一點不多說。不過我們

可注意的是康德對數學如此了解時，就理論線索看，又己與也純粹

理性之批判》中對數學的解釋留下種子。

康德如此地否認了理性主義的方法時，他另一芳面便表現一

點經驗主義的趨勢;他認為牛頓(Isaac N e\Vton) 在物理學上所用的

方法是由外在確定的經驗以決定自然現象之規律;而哲學正應該

模仿這個芳法，應該由意識的直謹，或者說由內在經驗，來決定

我們昕考察的對象的屬性 o 雖然我們木能一時說完全了解，但我

們可以步步地安全前進。

以上這幾句話表現出康德當時思想傾向甚為複雜;本來接受

一種權威學說，經過一番努力，又再把它推翻後 2 常常會感到徬

徨，康德也是如此。我們看這篇文章，看見康德脫離了理性主

義，而且有種種趨勢表現在他的思想中;他一面在走向經驗主

義，但另一面理性主義的遺留 2 似乎還有點作用;他談到意識直

證有直觀主義的傾向，但談到雜多的內容主7面的真理，又有點近

乎實證主義。然而，康德很快的發現了他的新思想中心，而且從

此依著這個古向前進，直到批判前期結束，然後再躍進一步，進

入批判主義，但即使在批判主義時期 2 這一中心仍支配看他的哲

學工作。

這個中心是甚麼?它就是對知識本身的徹底反省。換言之，

知識論工作在此時進入康德哲學研究而他了中心地位。

我這樣說，是有證據的，在一七六五年(前文發表後二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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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他給蘭波特 (Johann H. Lambert) 一封信中有一度話便說得很

明白。他說:

幾年來，我一直使我的哲學思考轉向每一可以想到的方向，

而經過了這許多次停留及轉變徒_.. .....我終於達到一種確信，

關於一種必須遵守的方法，以使我們能夠越通知識的幻妄外

表;這些幻妄外表使我們覺得在某一瞬間已有了決定性的結

論，但接著又迫使我們再回到原來開頭的地方.. .. .. .. .. ..現在，我

的習慣是，對於任何我所從事的研究，首先考察，為了要能

夠解決我面前的問題，我必須知道那些知識;而且由已有的

材料，何種程度的知識是可能的。這樣，我所下的判斷，在

範圍上帝是受了更大限制的，但它們似乎比通常的判斷更確

定，更安全。因此，我的一切努力都指向形上學的正當方法

的決定，而且通過它以決定整個哲學的方法，這是我主要旨

趣所在。 (KGS:X， pp. 54-55) 

這樣，康德的知識論工作才算正式有了中心地位，而從形上

問題轉到知識問題的樞紐點亦在此。

但這當然不是說批判時期已在此開始 3 康德儘管進入知識論

的工作階段 2 但此時他的知識論大體上仍是經驗主義的古向;所

以從一七六三年後 3 直到一七七0年 3 他始終是在與經驗主義時

遠時近的階段中;雖然沒有完全歸向經驗主義的證據 2 但無疑的

是這段時期他的工作童心已不在於探崇理性主義芝缺陷，而是在

了解並質問經驗主義，因為他已經脫離理性主義的傳統，現在是

要接受經驗主義的挑戰7 。

五、〈由形上學之夢釋見鬼者之夢〉

理性主義本來是富於決定精神的，經驗主義則富於懷疑精

神 o 康德、因為離開理性主義，因此他此時漸漸想到一個問題 2 即

是 3 是木是我們對於一切問題都必須解決?或者有某些問題並不

是必須解決的呢?這一問題 3 在康德走理性主義的路時，是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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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但現在一接觸經驗主義的懷疑精神 3 他便想到這個問題

了。就我的意見說，這正可稱作一種存提論的階段。通常認為康

德《純粹理性之批判》有存疑色彩，其實《純粹理性之批判》的體

系，至多表面上有存疑之處;深切的說 2 批判主義實在是徹上徹

下的大路，在步入那一階段後，實在已無「疑」可「存J 了。這在後
面當再討論 o

代表康德建一階段的思想的著作，有一篇論文也是很著名

的，即〈由形上學之夢釋見鬼者之夢) (“Träume eines Geistersehers, 

erläutert durch Träume der Metaphysik") 0 康德發表此一論文是在

一七六六年。

在這篇文章中，康德借著批評瑞登波 (Ernmanuel SwedenborgJ 

對於鬼的那些說法，而發揮他對於昕謂精神世界的意見。他以半

莊半諧的筆調敘述精神主義(以萊布尼茲學說為典型)及對鬼魂的

說法(以瑞登波之文為典型J '表明它們都很容易顯得能夠自圓其

說;然後分別以經驗主義的觀點，將這種精神主義和鬼魂說痛加

批評 o 可是他雖以經驗主義之觀念駁精神主義，但他終究不是一

個經驗主義者;因此 3 駁精神主義後，也提出一個重要決定，即

是:此類問題在人類知識範圖以外 o 總觀這篇文章的主張，可說

康德此時確有濃厚存疑論色彩，因為他雖傾向經驗主義 2 卻並非

極端經驗主義者。另一面他說到形上問題超出知識範圍以外 3 但

並未嚴格確定知識範圍是何意義，也夠不上批判主義。不過 3 這

一個存擬論的階段並沒有使他留滯多久，不但囚年後昕發表的另

一最著名的論文，將脫離存疑而走向批判;而且即是在這一篇論

文中，他最後談到知識限界之研究為哲學之主題時，批判主義的

光明已有一線可尋了。

他敘述精神主義時，並不十分嚴格，筆端多少有點嘲笑氣息。

他先說:昕謂精神或鬼魂，可定義為一個能在空間中呈現 3 而又不

表現抗力性的東西。在這樣的定義下 3 這種沒有物質對象的抗力

性，而又叮在空間中呈現的東西 3 沒有人能夠確定的說它是不可能

的。因為我們雖知道物質對象有不可入性等等，但我們只是由經驗

而得知，所以我們並不能確定這一種必然性;如不能確定這種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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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則不能說一種沒有這種不可入性或排斥性的實體是不可能的。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說我們能夠證明這樣一個實體存

在;儘管由自我之不叮分性等 3 有人已建立了許多看起來極好的

論誼，可是他們到底木能證明昕謂靈魂必是一種與物質完全不同

的東西;物質木是也可以解釋成並不佔有空間的力點嗎?而且進

一步即使我們姑且承認靈魂與物質根本不同，可是又有一個很大

的困難，就是這樣一個靈魂 3 怎樣能夠和物質性的身體聯合起來

成為統一體呢?即使我們採用萊布尼茲的說法，假定一切物質因

子有一種內在情況，像單子之表象力那種說法 2 可是這還是不能

解釋靈魂與軀體怎樣能夠統一 3 統一後又怎樣能夠分開。

當然 3 這種系統可以設法弄成自圓其說的。康德於是就所謂

普遍意志與個別意志來作一敘述:人們儘管可以如此相信，把個

別人看作依兩個世界的規律而活動的;而且可以說，人們~1f面

作為一個精神或靈魂與精神世界相遇;另一芳面作為一個人則受

物質世界的支配，這樣似可建立昕謂精神主義的系統。

但康德立即用經驗主義觀點來攻擊這個說法。無論瑞登波的

鬼魂或萊布尼茲的單子，我們要是一看他們究竟有甚麼經驗根

據，則我們立刻可以發現他們的根據是可憐的。他們仍是倚仗某

種感官現象，而且大都是視覺現象;而這種現象都可以存於一切

人的某種特定的身體狀態中，而對一個構造特殊的人說，也許他

經常身體處於那樣一種狀態 3 因之他常有這一類的感覺。

由此，則視覺中某一種缺陷可以造成見鬼的感覺;可以使我

們通常當作心靈現象的呈現為外在世界的對車 3 則我們有甚麼理

由根據某些人這類的視覺經驗便推到另一精神世界的存有呢?這

種感覺現象並不必然地涵蘊精神世界的存有，我們很容易說明。

我們盡可把瑞登被認為應看作與精神世界交通的人，看作一個「醫

院中的候補者J 0 

這是康德以經驗主義立場提出的反面主張;但我們不可誤

會，以為康德就是相信這種理論的。康德這里提出這種論證來，

實在說，不過是如他自己所申明的，要表明這種問題有正反兩面

解釋的可能，所以我們毋寧說 3 這司與日後也純粹理性之批手u}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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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反問題CAn血omie)比觀 3 而不是康德自己堅持某-j]面的見解 o

康德提出這樣的反正論題後，進一步他便說明哲學應看作知

識範圍之研究。他說，形上學並不能解釋事物隱藏的本世 3 但可

充足地教導我們可能知識的限界。自由與命定、精神的本性等等

問題，因為它們本身很重要，所以一直吸引人們去作思考，習慣

上似乎這才表示人類的智慧 3 其實只有在這種思考被一種考察思

想自身的研究研代替時，我們才有希望穩步前進;這種研究，不

僅涉及對象，而且要涉及對象與心靈間的關係。哲學必須把目常

意識中所忽略的種種環繞著人們自己的概念的困難指出，予以解

決;倘使哲學不由此努力 3 則幻妄知識即將阻礙哲學家的思考，

而且將它誘入歧途。

到此 3 我們司看見康德這篇論文確足代表此一特殊階殷;這

個階段中 3 他脫離理性主義，而並未真歸到經驗主義芳菌，同時

對經驗主義亦尚無精確批評意見。但這兩種學說間奇異的對峙，

使他發覺哲學工作面臨另一個問題，即知識本身的問題。這樣 3 他

要以知識論代替形上學;另一方面知識論工作則尚無正式成果。

六、〈論惑性世界及智性世界的形式及原則〉

附論: <諭空間區界辨別的理性基礎〉

此後，康德另有一篇重要諭文 3 即通常稱為''Dissertation'' 的

那篇文章。它全名是〈論感性世界及智性世界的彤式及原則> (英譯

全名為:“Dissertation ofthe Forrn and Principles ofthe Sensible and 

the Intelligible World") 。這篇文章是他對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的

學說所作的一個綜合，但這綜合是調和性的，而非超越性的，不

能與《純粹理性之批判》中之理論相比;因為這篇文章中已提及

時空為感覺形式，所以許多都把它當作批判期的第一文獻，而將

一七七0年一一此文發表的一年一一看作批判期的開始 o 我不贊

同這個意見:我認為也純粹理性之批判》中之體系，不管有多少成

份和前期著作有關，但整個特性是另一階毆;我們如不能因為康

德批評本體論的神學論證的意見，在也純粹理性之批要!þ中和在領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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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一文中有大都相同，便認為繡闡釋〉屬於批判期，則我們亦

不能由時空諭證之相似(即使是高度的相似) )而認為此文即批判

時期之開始。所以，我們把這篇一七七0年發表的有名論文列為

批判前期最後的著作，而將它與以上昕論各文聯在一起看。

下面我們即看“Dissertation" 的主要內容。

一向很多學者認為“Dissertation"一文，代表康德對理性主義

哲學與經驗主義哲學的首吹綜合。這一看法確實不錯;但又有人

因此而認定康德的批判哲學由此文開端，這卻是我昕不能遺作肯

定的 o 這篇論文中的中心理論，與其說與毛純粹理性之批判》密切

相關，不如說與批判前期各著作一脈相承，不可分割。

當康德在〈由形上學之夢釋見鬼者之夢〉一文中決定哲學應以

決定知識限界為課題時，下一步的工作是已經有了芳向的決定。

在“Dissertation"發表的前兩年一一一七六八年，他那篇〈論空間區

界辨別的理性基礎) (可on dem ersten Grunde des Unterschieds der 

Gegenden im Raume") 的文章中，提出空間理論，對萊布尼茲以

不明晰的概念解釋空間之說，徹底否認，而採用接近牛頓觀點的

主張 2 認為空間中一切決定皆涉及一個先在的空間本身，換言

之，皆預測有一個絕對的空間，這是他解析感性知識的預備工

作。但他並非真正接受牛頓之說而承認絕對的空間外在實存;他

乃說:絕對空間是使一切感官知識成為可能的基本概念。

這裹的「概念」一詞徵表當時康德對感性領域之劃分尚未確

立;但男-j]面由空間先在於實際知覺，進而決定空間為知覺之

叮能條件 3 貝U確為二年後的 'Dissertation"鋪路。

在古issertation" 中，康德要區分感性世界和智性世界;這一

區分的根源，乃由於要解決空間問題中的困難。依萊布尼茲之

說，將空間祖為一種不明晰的概念，這避免了許多問題;但康德

現在既否認了空間是概念，而接近牛頓之絕對空間說，則這些困

難立刻又出現了。

倘使空間是實在的 3 則在空間中的世界很難理解;因為空間

-j]面有無限司分性，男一面有無限延展性，而在空間中的世

界，每一都份均佔有空間。現在我們不能想像最小的空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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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無限地可分，則我們同時亦不能了解世界由甚麼成子構成;

因為正等於空間之無限司分，每一佔有空間的成子亦將為無限可

分。另一面，空間既是無限擴展，世界亦無範圖;這樣一來，這個

世界兩頭都是無限，所以世界統一及差別都將成為不可了解者 o

康德在這篇論文中，則提出感覺與理解之不同來解釋此一困

難。

康德指出:就理解或思想說，人們必得把這個世界理解為一

個整體，由實體部份構成;而且當各部份關傢變化時，整體本身

不變;換言之，世界是一個確定的絕對整體。

但當我們訴於感覺，則呈現於時空中的感覺，世界簡直不能符

合理解必有的決定。如上所說，空間無限可分，因此找不著一種

究極意義的實體，尤其時間更是如此，既沒有不可分的瞬間，亦

沒有絕對的終與始。

這襄我們可以看出實在性的概念與我們由感官昕了解的實在

界有極大的衝突;理解中世界必為統一，感覺中世界則相反。

這樣一個問題確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康德現在的解決一一在

“Dissertation" 中一一是重溫柏拉圖 (Plato) 的舊說，提出本體界與

現象界之對立 3 感覺世界與智性世界之對立。理由是我們知識有

兩種來源，普遍性的觀念是智性問題之基礎，但解決問題的材料

則由感官而來 3 而這些材料偏偏就不適宜於解決這些問題。感覺

中有肉在的阻礙使它不能將我們在普遍方面昕了解的實化為特

殊;這樣，我們似乎就有了兩個世界。但這兩個世界的優劣卻是

不同的，凡不能被思想的就是不司能自于，但不能被知覺的卻是可

能的;心靈不能由感官以解決智性的普遍問題，但這僅表示智性

與感覺不能混雜。因此形上學一一它的問題既是由智性提出的一一

應該抽離一切感官想像 o 而依恃純粹思想，這襄當然又有了理性

主義的色彩。但康德由分別感性與智性的工作，進一步想到感性

限度應該完全決定，以免與理性(這時康德所用理性一詞的意義

與日後也純粹理性之批手~中大不相同)的判斷相混;於是覺得需要

一種特殊的學科來作此種研究 o 這又表示康德逐漸走向正式建立

知識論的階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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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們僅對“Dissertation"一文的問題根源及昕表現的思想

傾向略說了一些，現在我們應該再把此文中主要見解分述如下:

第一、康德在此文中區別思感，是重恩輕感。他-jJ面申述

感覺只及於現象界，而思想可決定事物自身;另一方面又斷定智

性有客觀可靠性，而感覺則是主觀的，因凡在感覺中呈現的對

象，都由對象影響主體的狀態決定。昕以人類經由感覺而得的知

識都是被動的;而思想則為主動，不受特殊感官影響的限制，所

以思想叮接觸本體界。

第二、康德將感覺的形式與內容分開。感覺內容&p呈現一對

象者，但昕呈現者不能為真正的對象自身;因為感覺的性質並不

由對象自身決定，而是由主體容受對象影響的情形而決定，至於

感覺的形式，則只是一種先在的規法，依此規法心靈叮以把感覺

肉容聯合起來。它本身當然並不象表對象。

第三、智性活動分為邏輯的使用與實際的使用兩種;邏輯使

用依照矛盾律與同一律進行;實際使用則是依據自身的概念以決

定對象，這些概念完全不是從對象得來，而為智性研自有，是智

性活動的規律 3 如原因概念、實體概念等等均是。

第四、感性知識與智性知識是兩種不同的知識，而並非僅僅

程度不同。萊布尼茲以確定明晰之程度來區分思感，康德認作顯

屬錯誤。知覺與概念有質的差異，正如本體與現象是本質上不

同。

形上學的目的在展示批評理性之普遍原則;最後要抵達一種

絕對的真實，而絕對其實者只是對於智性說是存有的 o

第五、現象雖非物自體 3 但正是知識對象;當我們說反對象

時，昕說的正是這個現象意義的對象，因此{盡管由感覺只能接觸

現象，而現象並非物自體;但以現象為課題之學科仍可成立 3 因

現象界亦成一自全區域。康德在這里確定經驗科學不可認作幻

妄，雖然經驗科學僅從事現象古面的研究。

以上這幾點，是“Dissertation" 中的主要理論。康德此時已將

時空看作感覺形式，同時又決定感覺與智性本性不同;這些見解

日後在已純粹理性之批判》中都可以重新遇看。但究竟這時康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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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是和毛純粹理性之批判》的體系不同的，他仍認為本體可由智

性決定，雖然諭智性的實際使用時，他所說的概念很像日後也純粹

理性之批手~中所說的範疇 3 然而他對智性一一日後稱為理解一-]支

感性如何統一的問題既未接觸，於是這些概念仍有一種實然的存

在性而不由主體之純粹活動顯現，因此，它們仍是批判前期的色

彩 o

康德劃分思感，而此思想為能決定本體，這表示他對理性主

義的重新肯定一一自然是都份肯定;儘管就劃分說，與萊布尼茲

相反，然而意向中既有思想決定的本體，則大芳向是理性主義。

此外，本文中對於時空論證有木少重要見解 3 而且己提及時

空之統一性。假使我們要專對這篇論文作一個詳細研究，貝U這些

見解必須詳翰，但本章只因找康德的發展線索而略談批判前期著

作，所以不需多談。因為只要我們明白康德此時已由萊布尼茲及

牛頓兩派空間學說中解脫出來，而以主體活動形式來解釋時空 3

我們尋求線黨的目的便已達到;至於這一類諭證則在下章述也純粹

理性之批判》之理論進程時，將有較詳細的敘述，此處不贅。

以上我們已經對“Dissertation" 的主要內容作了一個概述，批

判前期著作的回溯也可以就此停止。下章我們即正式著手闡述整

理也純粹理性之批判》之理論進程。但在進入下章之前我們仍應再

看看批判前期與批判期中康德理論主要的分界線在哪裳。

如上面所說 2 “Dissertation"一文中確已包含許多日後納入也純

粹理性之批手!肢體系的見解，但我們仍說它是批判前期的著作，因

為它缺乏批判哲學的一個主要成素。這個成素是甚麼?它即是知

識活動乏統一性。

當康德確立時空為感覺形式時，他雖在理論的進展上己漸漸

接近日後的批判哲學，但他仍假定一一如常識昕確信一一一個外

在的實體;這假定正是日復批判哲學所要努力揭穿的心靈之自我

欺騙。批判哲學的特性是由知識活動著手考察，而步步超越，所

以也純粹理性之批判》中設定一物自體，以討論知識境域;但當知

識境域的巡規完成後，此一物自體之外在獨立性即消失，而與我

自體合一。這一進程中主要樞紐點即在知誠之整體活動的說明。



IC 第三章﹒批判前期重要著作中的哲學思想到 33 

解析知識成景是一項重要工作，但還不是有決定性的工作，因為

在作此一工作時，主體性並不能由此顯現。必須到了知識之整體

活動已被展示出來時，主體之涵蓋力始漸明朗，而批判哲學的進

程，就我的意見說 2 正是顯現主體性的進程;因此，此一進程呈

現程度，即可作為我們區分康德批判哲學及批判前期理論的標

準 o “Dissertation"不能滿足這一標準 3 因此只表現批判前期的意

向。

康德自己對於這一點也有了和我們主張相符的表示，他寄予

蘭波特的信中，便說這篇文章的價值在消極了面 3 而且只是建立

新哲學的初步，木算正式的工作;而在一七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與哈爾茲 (Marcus Herz) 的信中， I日則明白指出那個素來被人忽略

的而又實在是有決定性的問題一一一觀念何以能有一對象?換育

之，純粹概念何以能涉及對象?這一個問題的解決，即是對知織

之整體活動的說明;而當知識之整體活動已被說明時，則批判哲

學即已成立了。

10 騙者註:見KGS:X， pp. 129-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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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純粹理性之批手u}要義

一、總說

在前面我們看了批判前期康德的重要思想，知道康德如何由

探索關於實體與本體的問題，而轉向知識建構問題;如何先想改

正理性主義，繼而衝破理性主義的獎籬，一度傾向經驗主義，然

後由於對經驗主義不能接受，又進而自尋出路。“Dissertation"一

文即代表他這種努力的開端。如上章所述，在這篇論文中，他提

出了許多重要的對知識問題的決定。但我們知道，他對知識問題

的探蒙，根本只是由他對本體及實體問題的探索導生出來的一個

附屬工作。看康德本人在一七七0年九月二日給蘭波特的信中所

說的幾句話，康德亦自己覺到他對於時空問題的決定在

“Dissertation" 中 3 仍是為了新的形上學的建立。他說:

在形上學之前，似應有一種特殊而純屬消根性的學科(即普通

現象學) ，由之決定感性原則之有效性及fll界，以使它們不再

混入對純粹理性的對象之判斷。 (KGS:X， p. 98) 

這裹，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有兩點:第一、即是上面所說的，

康德自己亦明白他對知識問題之工作 3 僅是為了建立更好的形上

學一一或對於本體的學說一一才有的工作。第二、我們知道康德

此時尚只覺得感性不能決定本體 2 故以時空決定現象世界之

全域，而要使感性不與理性相「混」。在前章中 3 我們已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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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rtation"之要點之一，是康德當時尚以為只要將感性成分淘

除，尚古T憑「理性J (此為廣義，與日後康德區別「理性」與「理解」後

昕說的「理性j不同)而決定或認真日本體;故康德此時 3 仍未完全確

定地以「對本體之知識是否可能」一問題為中心而建立理論。他還

默認這種知識或學科是可能的，不過感性決無能為力而巴，所以

他要把感性的運行範圍確定;在他的意思，只要不受感性的擾

亂，憑著理性或智性就可以袂定本體界。這顯然又是近乎萊布尼

茲的想法，所以聽們說，在“Dissertation" 中，康德表現一回歸理

性主義之傾向。不過他不止步於此，卻進而立批判哲學。

順著這種顫明脈絡看，我們才能明白毛純粹理性之批判》之中

心或基輝、問題是怎樣形成的。我們前面已經決定: r對本體的知識

是否可能j為康德知識論之基菁、問題;進一步我們再看過前期思想

之發展，乃明白此基諒問題形成之經過。

現在我們要看純粹理性之批手。之要義;因為康德知識論在

此書中始成熟，故本章亦為本書一主要部份。通常研究康德知識

論者，常將此書孤立地看，因此便不能明確把握康德、思想之發

展，而對已純粹理性之批~IJ)-書之特色亦常不能透徹了解。本書

從理論與歷史兩面著手探索，以揭明康德知識論之真象，故在這

一殷總說中 3 我們仍緊扣歷史發展之脈絡說話。

在總說中，我們將解釋康德所用的幾個名詞 i 並略述全書之

思想進程。但在進入這幾步工作之前，尚有歷史一面的應有的說

明，即也純粹理性之批判》一書是怎樣孕育出來。

我們知道自一七七O年後，直到一七八一年，是所謂沉思

期。在這一階段中，我們所有的材料，主要只是康德與友人討論

學間的信札。其中有些特別涉及他自己的著作計劃的材料 3 使我

們能由之明暸也純粹理性之批判》一書是怎樣阻釀、怎樣形成。最

重要的是一七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答哈爾茲的信(此信在克爾德書

中亦曾提泉，但克爾德誤記為一七七一年六月七日。那是另一封

信，並未提到此一計劃及此一書名)。在這封信申，他提出他計劃

中的一本大書，統論知識道德的問題，而且定名為「感性與理性之

限界j 。信中還列舉了計劃中的章目，現在我將原文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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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因我答書稽遲而感到不悅，你是的確沒錯的;但如果你

由此而有不愉快的推想，貝IJ我只能訴於你在這一方面對我的習

性的適當了解。拋開一切致歉之詞不談，我想對你，將我的思想

的探索方法作一個簡握的敘述，就是它使我在無事仍然把通信

耽擱下來的。... .....對於感情、欣賞與判斷力，以及它們的運

行、樂、美和善等原則，我久已有使我自己能滿足的綱要，而

現在我制定了一本書的計劃，這本書可能名為:惑性與理性之

限界。我想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關於理論一面的，另一部份

則是關於實踐一面的。這第一部份又分為兩篇: (一)普通現象

學; (二)形上學，當然僅涉及其本性與方法。第二部份也分為

兩篇: (一)感情，欣賞及感性欲望之普通原則; (二)道德之最

高基礎。在此書中，我徹底省思理論部份之領域，及其與一切

部份的交互關係。((答哈爾茲書) , KGS:X, pp_ 129-130) 

下面康德還提到「象表J (Vorstellung) 與「對象J (Gegenstand) 的

意義，這在下面解釋名詞時再談。現在我們由以上的材料，至少

可注意到以下幾點:

第一、康德原先計劃的著作，是一本能包括日後三大批判內

容的書，但後來他卻分寫成三書。

第二、他這里提到的普遍現象學(Die Phänomolo阱 überhaupV ' 

與前面我們研引的致蘭波特函中所說是一事，即指對於感性之有效

性民限界作決定之學科育 3 此相當於也純粹理性之批判》中之超驗

感性論 (Die transzendentaleλsthetik) 。在前函中 2 表示有此現象

學以劃定感性限界，以便不擾亂理性建立形上學之工作;現在，

則將此現象學與形上學並列為理論部份之二篇;顯然他這時仍未

脫正式建立一理性的形上學的想法。而且此時「理性J一詞仍包含

日後所論之理解 (Verstand) 在內 o

第三、此書預定為「感性及理性之限界J )明見康德此時尚未

以理解為一獨立能力;理解與感性統一運行決定知識限界之結

論，更未想到。雖然在此信後面 3 他說到對車之意義時，透露與

日後範疇客觀化問題有關之思想;但他只說到「由心靈之本性生出

的原則，對於一切為感性對象的東西有概念的有效性J ((答哈爾茲



38 |【康德知識論要義新編】|

書> ' KGS:X, p. 130) 。關於理解之範疇，則尚未確定發現;理解

此時亦尚無重要地位。

這幾星古對於我們了解《純粹理性之批判》皆有極大關係。下

面，我們看〈純粹理性之批判》之肉容，將知道康德的結論是:對

於本盟的知識不可能。這由於康德確定了理解與感性合同運行，

而其有效領域即可能經驗之領域。至於理性則根本不能涉及對

象。但康德此一結論，乃由對「理性J之重劃而來。在以上的材料

中，表現出康德尚將理性統指感性以外之心靈能力;而又預認由

此非惡性的心靈能力可以決定現象以外之本體，可以建立形上學

(只看他提到「形上學之本性及方法J '並未透露絲毫意思說形上學

不可能，便可知道) 0 但進一步，在已純粹理性之批判》中，則將原

先用的「理性J一詞昕指劃為兩郁。能涉及對象 3 而自具範疇者為

理解;只有整理功用及統攝功用，作用於理解上而不涉及對象者

為理性。再進一步，通過理解與感性統一運行之決定，理解之範

疇亦只能用於經驗界域。於是對於超出可能經驗之本體，遂不能

成立知識。再說明白些，康德本來(如以上材料昕示)只想決定感

性之運行僅涉及現象，這是普通現象學之意義。但到了也純粹理性

之批判》中，康德解決了範疇之客觀化問題，而確定了理解之有效

運行不能離開感性;於是理解亦只能用於可能經驗之範園中，而

此範圍亦即是現象之範圍。於是理解亦不能決定本體。這樣，以

本體為對象的各種形上學皆成為幻妄，是也純粹理性s之批判》中必

有的一結論。可是，再進一步看，康德將理性劃出一都份使之成

為獨立的理解，又將理解之運行限定於感性之現象場中之後，卻

仍然留下一個純粹理性。並且康德一直將本體或形上學之對象歸

於理性。當理性是廣義的時候 3 是如此，現在成為狹義的(不包合

理解) ，亦仍是如此。雖然此狹義的理性不能涉及對象，但它仍可

為本體之歸宿;只要本體不作為「對象義」看，而作為「主體義J看

即可 o 而這正是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工作之最後成果。

但既然純由理性不能涉及對象，亦不能建立知識，則我們似

可以懷疑，以這樣的理性安頓本體，本體將有何確定意義。其

實，本體如此安頓雖可無知識的意義(即對本體不能建立知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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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有男一面的意義，此即價值的、德性的意義。

看康德在上引函件中，所提出的書名及肉容，我們即可顯然

看出來理性本有價值義。康德將此計劃中之大書命名為「感性與理

性之限界j.，固然如上所說，表現出他只承認這二種Jl，\能 o 叮是另

一面，他在這個題目下所分的各都門 3 其中只有普遍現象學是完

全屬感性的，此外「感性欲望」一部份當亦可看作屬於感性或與感

性有關;此外則除了形上學本歸於理性外 3 尚有實踐都份之道德

基礎及欣賞等;看書名，這些顯然亦皆統於理性之下 o 這樣，當

康德再進一步將知識意義的形上學之建立劃為虛妄後，本體固不

能作為知識對象，但它只失去知識一面的意義，而仍有價值一面

的意義。而當我們一面知道 2 本體作為一對象只能是虛幻，男一

面又知道除去知識的領域外 3 尚有而且僅有價值的領域 3 則我們

一面可知在康德如此決定後，本體只能歸於主體，另一面如此安

頓後的本體，亦即將歸於價值主體。

這樣，康德在寫了毛純粹理性之批判} ，否定了傳統建立對本

體的知識之形上學後，卻可男建于「道德形上學J ;而理性縮小為

狹義的，雖然因此就不能決定對象，不能提供一知識意義的形上

學的可能，可是它的實踐一面的領土並不失去，故康德繼也純粹理

性之批判》後 3 而有《實踐理性之批判} ，再進一步又有《判斷力批

判》以作二者之橋樑。這涉及康德哲學之全面脈絡，出了本書範

圍，茲不多論 o 總之，據以上所說，我們了解也純粹理性之批判》

成書前之材料後，可對此書思想之來龍去脈有更明顯的了解。

我們所指出的「本體必歸於主體J一義，經以上的闡明，即甚

顯豁;因康德在《純粹理性之批判》中未明說此義，我們須下整理

工夫，始能得者結論 o 這是下面要做的工作;但我們有了以上的

了解，則下面工作即有一指導原則。

康德在純粹理性之批邦中的工作，如本書緒吉中決定基源、問題

時所說，有知識限界之決定 3 及本體觀念根源的決定兩大部門。 l

1 作者註:本書中「超驗jF1P指‘Transzendental" , ["先驗J ap指“'a priori" 解說見後。 n法

論只對理性本身作進一步的說明，本書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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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決定皆屬原書之超驗成素論 (Transzendentale Elementarlehre) 。

故本章整理純粹批判之內容 3 亦即以成素論為材料。

下面我們略述康德在已純粹理性主批判》原書中的知識論理論

之思想進程，亦即超驗成素論之概要 o

康德為解決「對本體之知識是否可能」一基源問題，而須一面

決定知識之限界，一面涉及本體觀念之根源、問題;此在本書緒論

中已說過。就知識限界問題說，須有兩面的決定:一面決定知識

之先驗成素，這可稱作靜的古面的抉定;另一面決定此各成素如

何運行，這可稱作動的立于面的抉定。就本體之觀念之根源、講，則

首先要在主體一面尋本體觀念根輝、;因為知識限界決定後， r本體J

一詞所含內容(如「絕對'J)既不能在此限界中 3 則本體觀念不能源自

對象一面，因對象界即與知識限界(康德在超驗推述中曾吉知識不、

離對象，而對象亦由範曙而可能，自不應有離知境之對象，但為了

說法上之了便 3 超驗分析末章以「一切對象分為現象與本體之根據j

為題，此點易招誤會 3 故先申明)等問。而「本體」既不能源自對象

界，便只能在主體一面得歸宿;如上面己說過的，康德對此問題之

解決即是提出理性來。其次，本體如此安頓，則與安頓在可能建立

知識的對象一面不同;故對以往將本體看成知識對象之種種說法，

須作一批評。此昕以在純粹理性之批助中，超驗辯論都份分三步

批判各種形上學。而康德知識論之工作，在此亦即完成;超驗辯

論之附錄，及後面的超J驗立于法論則不屬嚴格意義的知識論範圍，

或至少我們敘述康德知識論要義時 3 可不涉及此諸都份。

成素之決定 3 包括原書中感性論及超驗邏輯中超驗分析都份

的概念分析第一章: <一切理解純粹概念發現之線絮〉。

康德一開始就將知識之根源分成兩部份:理解與感性;故、決

定先驗成素時，即就此兩面著手。順便要解釋的是，康德雖亦用

「直覺」一詞，而且常常用;但因康德認為人類只有「感性的直

覺J '故有時說「理解與感性J '有時說「理解與直覺h 其意實無差

別，因感性領域外更無其他直覺。

在感性主覺方面，康德決定先驗成素為時空，或稱「純粹主

覺J '或稱「直覺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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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方面 3 康德決定先驗成素為「純粹概念」或「範疇J ' r範

疇J一詞係借用亞里士多德 (A討stotle) 之名詞=但含義全不同。

康德決定時空為直覺之形式較為容易 o “Dissertation" 中已有

比決定 3 而感性論中之基本論證與“Dissertation" 昕諭亦無大出

入。其詳見下節 o 關於範回壽一一可稱為理解之形式，則其發現與說

明均較繁難。康德發現範疇乃以邏輯之判斷表(回ble ofjudgments) 

為據;此點歷來疏解或批評康德的學人，多認為最成問題 o 本書

則就理解在分析與綜合兩芳面活動中之用同一套形式，及理解之

潛在活動義解說比點。但此即涉及範疇之客觀有效性問題。

範曙僅作為理解之形式，則只能有思想肉郡的有效性。例如

「因果性」為一範疇 3 如其義只是說此為一「思想的形式J l 則「因果

性J ~p不能為直覺中所給予之對象所必然服從之規律;吾人即將只

能在思想時 2 思想因果關係，而不能建立經驗中之因果關係。此不

叮遍。故範疇必須有客觀有效性或可靠性，而要證立範疇之客觀有

效性，要確斷對象及經驗之必服從範疇，則只有從「對象之成立」本

身下手。吾人由直覺而得者對象，即所謂對象由直覺而被給予:這

是感性論中的說法 D 克爾德即指出此一說法，與其後超驗推述

(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 中說法不同(見Critical Philosophy of 

Kant} 。其實，在康德理諭進程上不得不如此。康德一開始就常識

說起，故以「象表」一詞就指呈現於吾人當前意識中之一切。此時

用「對象」一詞，亦只統指外在的一切被認知者而言，用英文表

乏 l ~p "what is known" 。至於個別對象如何組成或形成，則尚未

論到 o 但現在要決定範疇之客觀有效性 2 便非要進一步在此處下

手不可。因為能證明，由直覺而被給予者 3 尚不能直接形成知識

之對象;從另一面講 3 知識之對象是經過某種整理後之直覺材

料一一在康德稱為「雜多J (Mannigfaltige) ，則從此「整理J 著眼，

即可解決範疇之客觀有效性問題。

倘若吾人由感性直覺所能獲得者，不足以形成一對象，而只

有散立的感覺內容，貝Jj吾人能知覺到一一對象時 3 此諸對象必經

過整理或改造;而且此整理或改造不能為外界昕來，因吾人除經

由直覺外不能接觸任何外界;且此種整理或改造又不能自直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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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則只有源自理解。故康德在超驗推述中，提出「連結」

(Verbindung) 一詞，而謂一切連結必出自理解。

吾人由直覺而獲得雜多，雜多之形成對象，乃由於接受一種

連結(亦即昕謂整理或改造)。此連結自理解來 3 而理解之運行，

又只有一套形式一一即依諸範疇而運行，則此種連，緒，亦只能遵

守此諸形式。於是當吾人獲得對象時 3 對象即是已被理解用範疇

連結過的雜多，或已接受過範疇之範鑄作用(用英文表之，即

categorization) 之雜多 o 亦即範疇運行於對象中使對象可能;如此

即證立範疇之客觀性。

但吾人於此見一明顯問題 3 即當吾人有任何自覺的思感活動

時，所思昕感者皆己是對象 3 則謂範疇使對象成為可能時 3 範疇

之運行必不能就自覺的理解活動吉;蓋有自覺的理解活動時(即當

我們去思想任何東西) ，被理解者已成為一對象。使對象可能或建

構對象之理解活動，由此只能為潛在的理解活動。為說明此種活

動，康德提出「圖繪的綜合J (die figür1iche Synthesis) 一詞，並提

出「想像J (Einbildungskraft) 以解釋此種綜合;雖多此一名詞，但

實即是指理解之潛在運行說。

由於決定了理解之潛在運行一一或用康德自己的字眼說，由

於決定「想像之超驗綜合J一一為使對象成為可能者，範疇即獲得

客觀有效性。康德在做此一工作時 2 尚有一進一步之概念即「我

想」之自覺，此為「自覺之綜合統一J (die synthetische Einheit der 

Apperzeption) 康德以之為理解運行之最高原理。就理論意義

說 3 此統一亦即是運用範疇之主體 o 康德所用步驟是，先以「我

想」為一切連結之最高原則，再由此「統一」之客觀化說明其連結活

動即依邏輯之形式，然後推至範疇。範疇成為一切感性直覺所必

遵守之條件，因範疇使感性直覺成為可能 o 但其理諭關鍵實只在

範疇使對象成為可能(此點將在下面專節詳細討論)。

範疇使對象成為可能，此一決定是由圖繪的綜合說明，依本

書之說 3 即是由理解之潛在活動或運行而證立。吾人所能經驗到

之一切 3 皆是經過範疇化之雜多，男一面範曙亦只因其有潛在的

運行，運行於對象界中，故有客觀有效性;於是範疇之客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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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領域，即與其潛在運行之領域相同;且所謂潛在運行，即範

疇在感性場中運行;故決定範疇之客觀有效性時，必涉及理解與

感性的統一活動。二者統一活動，抉定對象，此是康德之結論。

但在達到統一活動之結論之前，尚有須加進一步說明之處，

即理解這種潛在運行如何解釋?以反理解之範疇經如何之過程而

使對象成為可能?

康德為答覆前一問題，巴提出「圖繪的綜合」或「想像之超驗綜

合h 但此種綜合由何能力而來 3 必須釋明。故康德、在超驗推述中即

明說此由理解作用於J脅性上而成(下面據原書以輸「理解感性之統一活

動J時，有詳細解釋)。換言之，此種統一運符亦是超驗的一一在經驗

之先而使經驗成為可能的。下一步 2 再進而解決第二問題 3 說明理解

如何超驗地運行於感性場中而發揮其建構作用一一或如康德自己昕

說，閻明範疇在哪一種條件下涉及對象，康德乃提出圓型諭

(Schema世smus) 。

圓型論在康德原書中列入所謂「原則的分析J部份，與前面輸

範疇及其客觀有效性之「概念的分析」都份合為超驗分析。「原則的

分析」中有團型論及純粹理解之原則二郁，茲先說圖型論。

圓型論目的在解釋範疇在何條件下涉及對象(此「涉及j 是「超

驗J義、建構義，必須注意) ，康德之答案是，此條件為「時間」。

理解作用於感性而成想像之超驗綜合，亦即是範疇通過「時間J而

與感性合運。詳說亦見下文。此處要辨明者是，範疇之必有客觀

有效性，必有建構性活動，或換言之，理解必潛在地運行於感性

場中 3 使一切知織對象成為可能，此皆已在超驗推述中決定。現

在圓型諭只是作進一步說明，確切指出，此種建構活動，此種潛

在運行，是在何種情況下進行。在時間條件下進行 3 為康德之答

案。學者須牢記，此是解說範疇之建構活動之情況(即在何條件下

進行) ，而不是證立此一活動;證立工作在超驗推述中。

吾人既決定 3 理解超驗地作用於感性，因而潛在運行於感性

場中;由此各範疇均先驗地涉及對象，建構對象;而且此種建構

活動在時間條件下進行，則吾人已知一切可能被經驗之對象，皆

在被經驗前(理論的「前J) 已接受範疇之範鑄;或說，已被範疇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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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雜多不經範疇之決定 3 則不能呈現為經驗對象 3 己如上

說。由此，吾人可知，對一切可能經驗之對象 3 由於範疇之先驗

決定，吾人必對之有許多先驗知識。因凡是一可能經驗的對象 3

必已接受範疇之先驗決定;依吾人對此詩範疇本身內容的了解 2

及其客觀運行所通過之條件的了解，即可知道一切可能經驗對象

必皆對之作某些普遍敘述或陳述。此陳述為有所決定者，故是「綜

合」義，而所陳述之決定為先驗的決定，故此諸陳述必皆為「先驗

綜合判斷J 0 康德欲列舉此各先驗綜合判斷，故在原則分析中設純

粹理解之原則一章，其輸題是，如康德自己所說 3 在圓型化之條

件下，有哪些先驗綜合判斷能由理解之純粹概念導出?康德稱之

為「原則」。

顯然，此各原則必皆對應於各各範疇。範疇之涉及對象乃在

時間條件下進行，故範疇在對象上之先驗的決定，亦必皆不離此

條件之作用。故純粹理解之原則，分四大類 i 亦如範疇之有四大

類，而貫串其中者為時間條件。

當康德初提出範疇而追問其客觀性時，康德自己所用的話

是，範疇如何能涉及對象?及至此問題解決，答案是，因為範曙

使對象成為可能;換育之，範疇昕以能涉及對象，乃因範疇自身建

構對象。在此立場上，康德乃深譏經驗主義大家休模 ωavidHume)

不解理解之為一主動者。

在超驗分析中原則分析完成時，吾人已知範疇之客觀有效性

純依時間條件而立。時間條件使理解與感性之統一活動成為可

能;而有此統一活動，乃有如許的先驗綜合判斷。於是理解與感

性在知識活動上雨不相離，即所謂「聯合決定對靠」。但既是如

此，則知議有一自定的限界，此限界即可能經驗之限界，而可能

經驗之對象亦皆是現象。此義就感性看即明。通過感性，吾人只

能得者現象，在此前期思想中已決定，故有普遍現象學之想 o 感

性昕以只能給吾人現象，乃因經由感性直覺，吾人昕得者僅是吾

人受外界影響之狀態;再加上一切感性雜多必通過時空形式而星
是對能夠時空地去覺知的心靈之呈現

現，則一切現象皆在理論上是對於能去「時空地J覺知之心靈是

現，則事物本身永不能由感性而獲得，此乃康德在“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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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決定者。現在進一步，除感性外 3 吾人尚有理解;在理性主

義者看來 3 感性雖不能接觸現象背後之事物自身 3 思想應能對事

物自身作決定，而建立知識，康德早年亦一度如此想;但最後辨

明，如析的理解作用)、依同一律等盾律進行 3 根本無昕決定;誰
合的理解作用γ 其綜合形式亦僅在與感性統一運行時始能建立知

識，故否認理性主義說法。我們看了上面之概述，知道範疇為理

解運行音形式，而其客觀有效性不能離先翩翩形式條件一

時間;則離開感性場，範疇即不能建立知識。而感性之運行境

域，即現象境城;理解與感性統一運枉，始能決定對象 3 建立知

識，貝U理解之知識，亦只能及於現象。於是 3 現象乏領域即知識

之領域;倘有本體，則對本體不能建立知識。

康德為專說此結論，乃列一章於超驗分析之末，論本體

(Noumenal 與現象 (Phaenomenal 。其後，男有附錄，重在批評萊

布尼茲，強調理解與直覺在建立知識上說 3 缺一不可。

康德原書進至此處， r對本體主知議是否可能J一基源問題，

已得答案，即此種知識不叮能。但由此必引出另一問題，即本體

觀念之根源問題，此是消極地講。若用積極意義說，則此問題是

如何安頓本體的問題。

在論現象與本體一章中，康德解釋“Noumena"只應為一個「限

制性的概念J 此即對現象說。此概念完全為消極的。在康德知識

論之內郁結構上 3 可如此譜。但此一消極概念不能解決傳統的本

體問題一一即形上學問題;因以往諭本體者，不論在結論肉容上

海何，昕說之「本體」有共同意義，如絕對或無限等。(此處「無限J

是廣義的，與康德昕謂「無條件的」相遇，詳見下文專節諭理性與

觀念中。)此等意義呈現於自覺意識中，吾人始能就之而思考本體

問題。現在不論如何解釋本體之非知識對象，最緊要芝事是要決

定此諸持體之意動可處源生;理解與感性中皆木能提供「絕對」
等義;此一自覺內容必須找出一根源，而如能找出此根源，則本

體亦可得安頓。

我們了解前期思想之發展，從上引的函件中康德自己所說的

計劃再作觀察，則如上面昕指出 3 我們早可以知道康德必將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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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頓於理性中。而做這一個工作，是康德的超驗辯論，雖然在這

襄此一工作只做了一半。

這要略作解釋，始能明白。康德雖將本體必收歸於理性 2 使
知識上的意義

本體與主體合- ，但如此安頓本體》完全不是知識意義 o 若欲將

本體當作認知對象 2 而去決定它，則結果必造成虛幻知識。此昕

以康德稱其超驗的辯論為「對幻相的邏輯J (Logik des Scheins) 。超

驗辯論在表面上並未能完成安頓本體於主體上之工作，故我們說

它只做了一半;但就康德哲學芝全面脈絡看，則我們知道這一部

份工作在全體中是如此的意義 o

超驗辯論先釋理性及觀念，說明理性追尋「無條件的 J

(Unbedingte) ，而「無條件的」即與「絕對」同義;康德尚提出一「整

全」義來解說「無條件的J.'均見後論。「無條件的」本不是知識限界

中可有之決定 3 故當官YF追尋無條件的整全，並不是建立知

識;而當追尋絕對或無條件的整全作為一原則時，此原則即推

動理解越過可能經驗範圍而使用範疇，因此 3 此原則為「超離的」

(transzendent) ，而超離原則木能成就知識。

於是理性的超離原則遂造成幻妄知識。此種幻妄知識依其昕

闋的觀念說 3 分別為心靈論、宇宙論及神學 o 此三種形上學說，

皆追尋無條件者，並飲對無條件者建立知識:亦即是欲建立對本

體之知識者，因此皆為辯論的推論。

超驗辯論之主要工作即在於批評此三種形上學說，指出依思考

之理性而建立的心靈論、宇宙論及神學皆不能成立;但在如此決定

後 3 此各代表本體之觀念，如神、自我之類 2 仍暗示一歸宿，即此

各觀念PI在實踐理性下獲得客觀實在性。但此種正式安頓本體之工

作 3 並未在已純粹理性之批手。中完成，此是我們所說只完成一半工

作之意。

但在超驗辯論附錄中 2 康德論理性之統攝功用時，又可說對

此各觀念另有一初步安頓，即視之為推動理解的統攝觀念。這亦

是在理性中安頓本體，但此非正式之安頓，因除非在實踐理性

下 2 否則這些觀念決不能得到完足的客觀實在性 o 它們作為統攝

觀念 3 雖亦有一立足點 3 但其客觀實在性終未能正面建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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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以為 3 本體應是存有義〉而本體觀念則是人心中之

觀念，應與本體不是一事。這在常識上看似乎有道理;但進一步

看，則如此說時即完全誤會康德知識論。倘若我們就理論立場來

答覆這個問題，也不是難事。我們只要問:倘若離本體觀念(如絕

對觀念)而另有本體，則此一「有J是何意義?

此「有」女志是「可能被知覺J 的意義 3 如我們說「門外有樹J或「明
天將有雨」等語時昕用之「有J )則此種「有J之決定 3 只能涉及現

象;而當我們以此一意義之「有J 來描述「本體」時，實即已將「本

體」變成「現象」。故如此說「有本體J '即等於說「有現象義的本

體J '實不能涉及其正的「本體J 0 

其坎，倘若昕謂「有J '是思想之必然，則此正是康德昕謂「理
亦即表示

性j之要求;此種「有J即正不再睡性之作用或活動，而即表韌性體

活動下之「有J ;依此，則我們正要說，所謂「有本體J '實只是「有

本體觀念J ;我們不能由此而提出離開主體活動之本體獨存問題。

康德在解釋自由問題之背反時，曾透露本體義的自我或主

體，此是本體與主體合一之標諒;但是否除此本體之外，尚有外

在之本體，則康德未明確說明;吾人由理論脈絡觀之，司說並不

能有此本體或物自體。雖然，物自體之設定乃康德之理論進程所

必需，祖此設定不礙本體歸於主體時之撤消工作。)撤銷有獨立的物自身

此撤消即對純粹材料說;康德所說之雜多，初看必應有一根

源，此根源必獨立於認知活動;因任何認真日進行必假定有一被認

知者。故認知活動通過時空及範疇以認識對象時，對象研舍之雜

多之存有根源必將獨立於此認知活動。換言之，物自體對認知活

動說，必為扑在自存者。倘不如此設定，則認知活動無法進行。

此亦是康德討論知識時，必設定物自體之原因。顧俑承
認認知活動必成立於主客之間，否則即無被知者 3 即無昕謂認

知;由此，而此客體在究極根源上不能不為獨立於此認知主體

者;但我們並未因此而說，代表對象材料根源之物自體，除獨立

於認知主體外，尚根本獨立秘主體 b 反之，我們說，物自體雖獨

立於認知的主體，但並非離主體而另有根源。物自體之設定，乃

隨主客關係境域而立;而此一境城之立，仍可攝歸於主體(或說更



48 |【康種知識論要義新編】|

高的主體)。由此，主客之分立 2 可視為更高主體之原始分裂;而

純粹材料或物自體，即主體分裂之第一產品 3 由此而使關係境域

成為可能。如此，則萬有萬象在基本底層上是由自覺心(超越義)

之分裂投射而定立。印度哲學於此一義說得最多(吠檀多哲學中最

顯著) ，而康德知識論則說得不明白》不過依理論線索看，物自體

或本體不能當作存有，則亦必將有此一歸宿。但此在康德原書中

未確說，因此，本書亦只點明此義，不多申論。

附:基本用語解釋

上面我們已略述《純粹理性之批判》之理論進程;以下再分別

解釋幾個基本用語，即結束本飾。

(一)象衰 (Vorstellung) 與對象 (Gegenstand) 。

(二)先驗 (a priorï)與超驗(transzendentaÜ 。

(三)內含的(immanent) 與超離的 (transzendent) 。

(四)理性 (Vemun的與理解 (Verstand) 。

(五)本體 (Noumena) 與現靠 (Phaenomena) 。

以上五對用語，較為重要。茲依吹解釋如下:

(一)象表 (Vorstellung) 一字 3 本由、orstellen"一動詞而來，原

義為「呈現於前J '故昕謂「象表」即指一切呈現於當前意識中者。

此尚未加任何分析 o 康德之理論ep由此說起。蓋康德之理論 2 從

常識說起，其起點必須是毫不倚恃先在假定者。現在無論說任何

話，皆木免有所假定;但只要我們在探究知識問題，則在任何一

點上開始，無可疑地是我們意識中必呈現有若干東西，對於這些

東西如何解釋，我們開始時尚不知道。但必有呈現於意識中的東

西，則不待任何假定即可現前地決定之;故象表一詞為康德知識

論中乏基本詞語，其理論即由此開始。 2

對象之意義則大大不同 o 所謂一對象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是

較模糊的意義，即指被我們作知識決定者;此是康德在感性論中
[materials before processing] 

編者註:關於「象衰」作為吾人最廣注意義的意識內容，及象表與其他特殊的意識內容

(如知覺、感覺、知識......等)之間的關懷問題，詳見A3 19-3201B376-377 0



IC 第三章﹒《純粹理性之批判》要義】| 49 

未討論對象之形成時昕用對象一詞之意義。第二層是較確定的意

義 2 即具體的可為吾人所經驗的個別事物;在超驗推述中，康德

說明理解自身建構對象時，即就此義說。依前一義，雜多(未經範

鑄或範疇化者)亦可稱為對象;依後一較嚴格之意義 3 則單單雜

多不能看作對象;對象乃經過範疇化之雜多。超驗推述證立範

疇之客觀性，全由此下手。故雜多如何形成對象，是康德知識

論中一樞紐問題;學者必於此先注意 3 始能明白對象一詞之意

義。

(二)先驗即屯 P抖d由O出d

驗之先先‘J 0。超驗巨盯p ，~巴trans位zend臼enta叮1"叮 2 此字意義較特殊。凡不混有經

驗成拿者皆可稱為“屯apr抖仰n加lOn吋" (先驗) ，但並非皆可稱為「超驗J 。康
德在原書中有兩處解釋此詞，皆就「超驗知識J 說;一是在緒論

中，他說:

我將如此的知識稱為超驗的，它們不置身於對象土，而只置

身於我們對於對象之認知方式上一一眼於此，種模式為先驗可

能的。 (All-121B25)

另一處是在超驗邏輯開頭 3 他說:

並非每一先驗的知識皆是起驗的;而只是那些知識，由之我

們能認知某些象表(直覺或概念)可被先驗地使用，或先驗地

可能，以及何以如此一一一亦即由之能認知知識之先驗可能性

及其先驗使用者，方能稱為超驗的。 (A561B 80)

由此，可知先驗者不必全為超驗者 3 超驗者必有為知誠之先

驗基礎之特性。 3

(三)內舍的 (irnmanent) 與超離的 (transzendent) ，乃指對於可

能經驗範圍是否逾越而言。但說「超離j的時候，有一種積極地去

超出可能經驗範圍之意義;此看康德在超驗辯論中解釋「超驗的」

3 作者註:有人將“'a priorf'譯為「先天的J '可anszendental"譯為「先驗的J 本書因避免

「先天j 、「復天J等非知識論意義的字眼，故從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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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超離的J之異時所說的話，即甚明白。所謂理性的超離原則，

指「授權我們去越出經驗限制」之原則，即是推動理解如此運用的

原則。此點甚應注意 o

(四)理性 (Vernun丑)與理解 (Verstand) 之不同 3 盯在於後者為

有建構作用之思考，故能涉及對象;前者則只能以其統一力規範

統攝理解，而不能涉及對象，故不能直接建立知識。一切範疇均

屬理解，理性則只有觀念。康德在批判前期，亦和理性主義者一

樣，把非感性的認識能力皆稱為理性;但在第一批判中則將二者

分闕，於是通過理解感性乏統一活動，知識之限界始確定;而就

理性一層透出主體性來，則是下一步之成果。倘理性與理解混

同，則糾結萬端，理性即將牽纏於關係與自體之間。故此一劃分

為批判哲學之一重要基石。而康德理論與以往哲學之間 3 亦在此

處透露出一大區異 2 比即「實體J (Subs跑回)一概念地位之改變。在

理性主義各大家哲學中 2 實體皆視同本體;萊布尼茲與斯賓諾莎

亦於此有明顯決定。康德則將實體化為範疇，歸於理解，而另立

本體義，歸於理性。此亦是康德知識論中一大關目。

(五)本體 (Noumena) 與現象 (Phaenomena) 亦為康德知識論中

之重要名詞。現象有時亦用已Erscheinung"一字←一相當於英文中

的石ppe訂mce" ，指感性範圍中呈現於自覺心者說。但因康德決定

理解範疇之運用 2 離感性場即無效 3 故一切知識亦遂永限於現象

範闡。而本體對此說 3 即成為一限制意義的概念 3 所指者為知識

不能抵達者。此為康德論本體與現象之區分時之初步決定。因康

德是從常識說起，故總是一步步推進;人如未能追隨康德理論之

進展，則常發現種種字面上之衝突 o 即如，康德曾說，一切對象

分為本體與現象;其實本體在嚴格意義上不能算作對象，故「超驗

的對象J一詞本身是最成問題者;疏解康德之名家，如N.K.S叫出

即於此頗有所論列。本書限於篇幅，對此等問題均不及詳述。這

里順及數語，以供讀者參考。 4

4 編者註: Norman Kemp Smi也的也蠅綽理性之批判》英譯本飲譽學界多年。其論列康德

哲學之專著，可參見氏著: A Commentary to Kant 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 2nd ed.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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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體J 一詞之含義，大略言之，可分以下數點:

(a) 為消極性之限制概念，此是超驗分析之結論。

(b) 與物自體 (Dinge an sich) 重合 i 此是超驗辯論中屢屢透露

之意見。

(c)為理性的觀念昕對者，此是由超驗辯論結論及附錄之要旨

再推進一步所得之結論。

(d) 將第三義再加整理，即得更進一步之結論:本體為主體活

動之形式。

以上各點，讀者看完本書所論述各節，再加思維歹當可了

解，此處只略捷。

總說於此桔束，下面我們看你辦理性之批手~的第一部份工仔一

一知識成寰的決定工作，而這一個工作又自感性論開始。下面第

一步即先看康德諭感性與決定時空為感性活動之形式條件的理

論。

二、惡性與時空

康德決定知識限界之工作，自知識成素之解析開頭;而成素解

析的第一步工作，即為感性論。在原書緒論中最末一節 2 康德即

說 1~

起驗感性論應為成素論之第一部份，因為，唯獨在那下面人

類知識對象被給子的條件，本身是先於那些於其下對象被思

考的條件。 (#A161B30)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康德本人在已純粹理性之批判》原書中，

本來將全書分為成素論與方法論，而知識論全包含在成素論中 o

成素論又分為兩部:超驗感性論與超驗邏輯。但依我們據理論建

構之觀察，在本書中用的新的劃分法 3 則超驗感性論應與超驗邏

輯第一部第一篇第一章問列為決定知識成素之理論;其後，直至

超驗邏輯第一都最末一章，為決定知識成素之統一活動之工作;

合成素本身之決定及其統一活動之決定，而為知識限界決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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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至於超驗邏輯第二部(超驗辯論) ，則以論理性及本體觀念為

中心，乃決定知識限界後 3 說明幾種由理性發源之幻似知識之錯

誤，及本體(在各種意義下)觀念本身之根源之工作。故在本書

中，不用成素論等名目。此亦據我們對原書理論之剖解而來，因

在康德本人，原末以理性為對於對象的知識能力之一。理性為另

一屬主體所有之能力。(有時 3 康德稱之為最高的認知能力。此問

題在後面當作討論。)不應與理解及直覺同列為成素。

知識成素，只有理解與直覺二者;直覺只有誌性的始能建立

象衰，故就知識成素論，康德謂吾人只有感性直覺。在緒論中，

曾明白指出此種在知識成素上之二分。

. .人類知識之根源、有二(它們或詐又由一個共同的棒子生

出，但那是我們所不知道的) .即理解與感性。 (A151B29)

因此，感性論遂從直覺說起 o

不論我們的知識，在那一種模式中，或由那一種中介而涉足

對象至少這是很明白的. !!r知識直接涉及對象之僅有的情

況，是經由直覺。 (A191B33)

然後康德乃進而指出人只有在感性直覺中能接受象表，故對

象之給予只有經由感性而可能。

一個直覺只能在對象被給予於吾人之情況下發生。而至少對

於人說，這只有在對象於一定狀態中影響心靈之條件下，始

為可能。通過我們受對象影響之模式而接受象表之能力(即容

受力) .稱為惑性。由此，經由感性，對象被給予於吾人，而

且只是它供給吾人以直覺。 (A191B33)

我們首先須明白，康德之理論進程，乃由當下的常識說起，

步步深入;故這襄昕用的「對象」一詞，實僅是泛指外在者而育;對

象如何叮能或如何組成，是進一步剖析知識時才能論及的。現在

只童在說明 3 我們獲得知識材料 3 或對外在的存有有任何知識

時，必是通過感性而來 o 理解是思想、對象之能力，由理解中，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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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發生。但在對象能被思想之前，必先被給予;此t給予J 即意識

到「有」任何東西之義。一切對象之被給予，必由感性而可能。故一

切思想內容 2 最後皆必還原到直覺，到感性。因如離感性，則無

可被思想之對象。

對象給象表能力的影響，結果造成感覺;感覺即表吾人受對

象影響之狀態 o 經由感覺而涉及對象之宜覺，為經驗直覺;一經

驗直覺的未決定的對象 3 通稱為現象。

於此 2 我們可知感性為一知識能力，其活動結果即產生感

覺，猶如理解為一知識能力，其活動則產生概念 3 故在康德

書中，感性的innlichkeitl 與理解 (Verstand) 對應;而感覺

(Empfindung) 則與概念 (Begriff)對應。

康德於此進一步提出「現象之形式」。

在現象中，對應於感覺者，我稱之為現拳之內容，但使現象之

雜多能安排於一定闢祥、中者，貝tJ稱為其形式。山20尼34) 5 

此形式本身不能復為感覺;就其與現象內容之比較說，內容為

後驗的研予，因必有經驗的感覺，始有內容。現象之形式則理論地

必先在於心靈中，故為先驗。先驗之現象形式，離一切感覺內容而獨

立。與「先驗」字樣相關者，尚有「純粹J一詞，康德自己的解釋說:

一切象表，在它東面不發現屬於感覺的東西者，我稱之為使

粹的。這是就此字之起驗意義說。 (A20/B34)

故感性直覺之形式 3 安排現象世界之賺多內容於一定關係中

者，亦是純粹的。這是「感性的純粹形式J )亦可稱為「純粹直

覺j 。康德舉一例說:

5 捕者註: r肉容J一詞，原文為Materie (ma吐erl '本宜譯作「質料J '作者詮釋為「內容J ' 
是要避免誤會為傳統帶存有意義的「物質J 0 讀者卻應了解，康德亦有lnhalt (contenÙ 一

詞，故以「內容j譚Mate巾較易相混。此外，形式與質料之對揚，固然是西11哲學自亞

里士多倍以來所慣用，但後來的發展卻不一定要用來說明物質存在回例如康德設的是知

識的形式與質料，而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l 說的卻又可以是語音的形式和質

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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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從一個物體的象表中，將一切值理想作屬於它的東

西，如實體、力、可分性等等皆除去;再將屬於感覺之一

切，如不可入性、堅度及顏色等皆除去;這個經驗直覺中仍

然遺留下一些東西，即是廣廷和形狀。這些就屬於純粹主

覺，它作為感性之形式，先驗地存於心中，不合感官或惑性

的任何實在對車。 (A20-211B35)

而昕謂超驗感性論， ß!P研究先驗感性原則之學科。到此為

止，是感性論本身任務的說明。下面 2 我們即看感性論之內容。

將一直覺中的感覺芳面的一切除去 2 另一面將它與一切理解

的概念分開 3 且可餘的即純粹宜覺，即現象之形式 o 這就是時間與

空間。康德在感性論中 2 主要工作即在證明時空只能為純粹直

覺。他先論空間，後論時間，分別決定為知識之先驗成素 3 再由

純粹宜覺解釋幾何學之昕以有客觀可靠性。

經由外感，我們表現給自己外在的對象;這都在空間中。對

象之形狀、向度及彼此之間的關係 3 皆在空間中決定。

經由內感，心靈察覺內界之情態;此種察覺亦在一形式中進

行，此形式即為時間。

但時空本身究是何物?康德列舉三問:它們是否為真實存

在?它們是否為事物的關傢?它們是否為直覺之形式 2 而屬於心

之主觀建構?然後即提出諭鐘，先由空間說起。

空間論誰有五，在第二版中刪去其- ，因此即只餘四個。本

書主要據二版修正文展示康德這一都份的理論 3 故對一版文，除

特殊重要者外 2 木多涉及。下面關於空間，我們只看二版修正文

中之四諭證。關於時間論誼，亦以第二版修正文為主。

(一)空間論證及解釋

在原書中，康德列舉三問題後，即先對空間作一「形上的闡

釋J (Metaphysische Erδrterung) 0 昕謂「形上的J '即指表現為先驗，

地給予而言，故康德說:

所謂闡釋，我指對於屬於一概念的東西之明確象表;而一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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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如含有將此概念作為先驗地給予而表現者，即為形上的。

(A231B38l 

簡言之 3 即涉及先驗的存有性(此即為給予)之闡釋，即形上

的闡釋。後文康德據判斷表以發現範疇 2 亦稱為「形上的推述j

(Metaphysische Deduktionl 0 6 蓋康德在此種地芳用「形上的j 一

詞，皆是決定先驗存有之意。

空間四論證如下。

第一論證為:

室間不是由外在經驗導生的一個概念。因為，要使某些感覺

關聯在我之外的某種東西(即所佔室問部份與我所佔室間部份

不同之某種束西) ;或要使我能把它們不僅表現為互相外在及

接近一一由之不僅互相不同，而要能表現為在不同的地位，

空間的家表必已先作為基礎而存在。由此，空間象表不能是

通過經驗，由外在的現象闢係借來，反之，外在經驗只在此

先行的象表下而可能。 (A231B38l

案:此論證要義即在說 2 有感覺必已預認空間 D

第二論證為:

空間為一先驗的必然象表，為一切外在直覺之基礎。人不能

造成(或想像)一無空間之家表，儘管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像

沒有對象在衷面的室間。所以，空間必須看作現象可能之侏

件，而不能看作倚恃現象之決定;並且，它是一個先驗象

表，必然地供給外在現家以基礎 o (A241B38-39) 

案:此論證主旨在決定 3 外在宜覺中決不能除去空間象表，

人根本不能在外在直覺中表現給自己(即想像)一無空間之象表。

第三論證為:

空間不是思考性的，或如人所說的對一般事物闢係之普通概

6 編者註:見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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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而是一個純粹主覺。因為，首先，我們只能表現給自己

早一的空間，而當我們說到不同的空間時，只指同一空間之

各部份。進而言之，這些部份不能先行於此一包含一切的空

間，能由之構成一集眾的分子部份那樣;而只能被認作在此

草一空間之內。空間本質上是早一的，其中複多性以及多數空

間之一般概念，純依限制而生。由此可知，在我們的一切空間

概念之根底上，有一先驗的直覺(它不是經驗的) 0 由此，再進

而言之，幾何學之原則，即如一三角形中，兩邊之和大於第三，

進﹒決不能從三角形及主線之一般概念推繹出來，而由直覺推

出，並且是先驗的，有必然確定性 o (A24-251B3 9) 

案:此論證主旨在決定空間非概念 3 並說明空間各部份僅由

限制比整空間而成。此在初版文中為第四諭鐘。第三諭證在二版

中刪去，故此一諭證遂成為第三，而以下之第四諭證亦即一版之

第五論誼之改寫。茲仍述二版之第四論證:

空間被象表為一無限的給于的量。現在，每一概傘必須被看

作逗樣一個象表，它被含於無限數之不同的可能象表中(表其

共同特性) .因此，它就攝這些象表於其下;但沒有一個概念

自身能被如此地，想一一作為包含無限量象表於其內 o 可是，

室間正須放如此想(因無F!l空間之各部份是一間存在的)。故

空間之原始象表是先驗直覺，而非概念。 (B39-40)

案:此論證詞意較晦，在英譯本中，此論證之譯文常有與原

文相差甚遠之處，例如Meiklejohn之譯本中，對後半之譯文即有

差異。茲仍據全集本原文。

至於此一諭詮之主旨，則甚易解。康德目的在證明空間非概

念，而謂一概念皆統攝一群象表於其下，因表此各象表之共同性

質;譬如「書」是一概念，統攝各種書於其下;但空間則包括各部

份於其肉，故不是由各部份抽象得來之概念。

在第一版中 3 此論證略有不同，大意謂:空間如自各部份抽

象而得 2 則不能涉及廣度，因各部份廣度不同，不應為概念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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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共同特性。但空間本性正是一無限廣度，故空間非概念。二版

則修正如上文。

列出此四論證後，康德乃據此解釋其他的先，驗綜合知識之可

能。此節稱為「超驗的闡釋J (Transzendentale E的rterung) 0 在超驗

的闡釋中 2 康德所涉及的「其他的先驗的綜合知識J '乃指幾何學

知識而盲 o 此苛分兩點:

(一)這種知識確是由上面已有之概念流出. (二)這種知識，

只有在此一概念的已有的解釋方式的假定 (Voraussetzung) 下

始為可能。 (B40)

這襄有兩點須略解釋:第一、此處昕謂「已有之概念」即指吾

人由以上之四諭證而得來的對空間的了解說;空間本身非概念，

但吾人對空間之了解可稱為「對空間之概念」。茲欲說明幾何學知

識乃由如上所了解之空間而可能，故謂由上面已有之概念流出。

第二、所謂「解釋的芳式J (Erklärungsard '亦指釋空間為主體之外

感形式而育。

康德下面乃作簡短說明:

幾何學乃綜合地而又先驗地，決定空間屬性之學科。然則要使

對它的這樣的一種知識成為可能，我們的空間象表應該是甚

麼呢?它在根本上必須是直覺，因為由一個單純概念不能

生出越過此概念的命題，而這在幾何學中是有的〔編案:見導

吉V節〕。但這個直覺必須先驗地在心中發現，即先於對於一

對象之一切知覺(案:此處原文中有 Meirlesm 一字， Meikl吋ohn

譯文用“objects" ，有誤)。由之應為純粹的，而非經驗的主

覺 o 因為，幾何學的原則常為確斷的，亦即是，與對其必然

性之自覺相連而不可分，如謂空間只有三向皮 o 但此類命題

不能為經驗判斷，亦不能是由經驗判斷推出者(案:見導吉日

節)。

現在，怎樣如此的一個外在直覺，它先於對象自身，而

在其中我們的對象的概念能被先驗地決定者，能存於心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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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顯然的，只是當它的根源僅在主體一面，作為主體受對

象影響而由之獲得直接象表(即直覺)的形式能力;由之，僅

作為一般的外感形式。

由此，只有由於我們的解釋，幾何學作為先驗綜合科學

之可能性，方成為可了解的 o 每一個解釋方式，不能顯示吾

人此一可能性者，縱使在表面上可以和我們的解釋相似，可

由此各點而完全確定地，分別之。 (B40-4 1)

總之，康德之意只是說，應用於現象之幾何學原則之確定

性 2 只能由「空間為純粹直覺，或外感形式」之解釋而得成志。否

則 3 此種知識即不可能。當然 3 我們要明白康德這裹的解釋，不

是就幾何學的形式性說 2 而是特指此一能直接用於現象上之「內

容」說(此「內容J是廣義的，如我們在上章諭批判前期思想時昕說

明)。關於康德之數學理論，當在批評性的專書中詳說。本書畫在

整理介紹 3 不多涉及此一問題。

在對空間概念之超驗的闡釋後，康德提出兩項結論:

(a) 空間並不表作為事物自體的對象之屬性，亦非表彼此間之

關係。換育之，空間並不表現給我們，屬於對象自身的對

學抉定，並非在一切主體方面的直覺條件抽去時，仍能剩

下來的。因為無論是絕對的或相對的對象的決定，都不能先

於此諸決定昕屬之事物自身而被直覺，因此皆不能為先

驗。

他)空間是外感的一切現象之形式，即感性之主觀條件，僅在

其下，外在直覺始為可能。因為被對象影響之主體的容受

能力，必先於對這些對象的直覺;很容易明白，何以一切

現象之形式能先於一切實際直覺而在心靈中被給予，而因

之為先驗的，又何以作為一純粹宜覺，一切對象必在其中

被決定者，它能先於一切經驗而含有這些對象的關係的原

則。(以上均見同書A26旭42)

康德最後謂，只有當作我們能獲得對象之條件看 3 空間始有

意義。空間只能用以指述呈現給我們的感性對象。空間只是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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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容受性的一個恆常形式，對象能被直覺為外在於我們，其一切

關係之必然條件為空間。如將對象抽去 2 則剩下一純粹直覺，此

tw空間。故空間亦只能用於現象 3 因此感性條件並非事物本身之

條件，而僅為事物呈現於直覺中之條件。我們不知道別的有思想

的存有，是否也受此一條件之限制。我們如說「一切對象在空間中

並列J '則這旬話只有將在「對象J看作「感性直覺的對象j時，才是

有效的;但如我們加上此限制而說「一切對象當作外在現象，在空

間中並歹叫，則便是普遍有效的7 。總之，對於外在呈現的對象

說，我們確定空間的實在性;但由理性將對象看作物自體時，則

空間為觀念性的。故空間有「經驗的實在性J '而有「超驗的觀念

性J 0 前者即指其為--{;)]經驗之可能昕依恃說。

康德又特別指出，因人而異的感覺內容，不能與空間之觀念

性相混。此義甚明，不待申說。最後，康德說:

對宣問中現象之超驗概念，乃一批詐的警告:即一般地說，

在空間中被直覺者，非物自體。空間不是事物的形式........反

之，對象自身為我們全然不知者，我們稱作外在對象者，僅

僅是我們感性的車表，其形式為空間;但其實際所關之物自

艘，並不由此各象表而被知，且永不能被知;關於物自體，

在經驗中也不能作探究。 (A301B45)

感性論中空間都份至此結束，下面我們即看時間諭證及其解

釋。

(二)時間論證及解釋

對於時間，和對空間一樣，康德、也分別作「形上的闡釋J及「超

驗的闡釋」。在前一闡釋中，列舉證明時間為純粹直覺，在後一闡

釋中 3 則依據前一闡釋中之決定，以解釋變化及運動;此種劃分

法皆可與空間之論語解釋部份中之劃分對應。

茲先略述時間五論鐘。

第一論證為:

時間不是一經驗的概念，由經驗中導生者。(案: Meik1吋olm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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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將此句後半略去。茲依全集本原文。)因如時間不先存在而

作為先驗基礎，貝1)共存及續存均不能出現於知覺中 o 只有在

這個假定下，人才能表現給自己，某些東西在同一時間中(共

存) .或在不同時間中(;f=目其實) 0 (A301B46) 

案:此論證旨在決定時間不能由經驗中抽象得來。反之，經

驗中乏時間決定，皆以先在之時間為基礎。

第二論證為:

時間乃一必然的象表，為一切直覺之基礎 o 在考量一般現象

時，人不能將時間棄去不顧，然而人卻很可以將時間中之現

象除告。故時間為先驗地給予。只在時間中，一切現家之實

有始為可能。這些現象可以完全消除，但時間自身(作為它們

的可能性的著追條件)則不能被取消。 (A311B46)

案:此論證旨在說明 3 吾人可表現給自己一全空之時間，但

不能裴現一「無時間」之直覺 D

第三輪語為:

以此先驗必然性為基礎，乃建立時間關係之確定原則之可能

性，或一般的時間公理。時間僅有一向度，不同的時間不能

共存，而為相績(正如不同之空間只能共存，不能相績) .這

些原則不能由經驗中導出，因(若由經驗中導出)它們將不

能有嚴格的普遍性，不能有確斷的確定性。我們將只能

說:通常的知覺(東:原文為''wahrnehmung'' , (MeiklejohnJ 英

譯本作“experience" )如此告訴我們;而不能說:它必是如

此 o 這些原則有規律效力 o 通過它們，在一般意義上，經

驗成為可能。它們在經驗之先指示我們，而非經由經驗。

(A31/B47) 

案:此論證在說明，關於時間之基本公理，依時間本身之先

驗必然性而立，故能規範經驗，而斷非來自經驗。

第囚諭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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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不是一由思考而來7 的概念，式所謂普通概念。反之 'A

感性直覺之純粹形式。不同的時間僅為同一時間之各部份。

但只能由早一對象給予的象表，是直覺。而且，不同時間不

能共存一命題，亦決不能由一普遍的概念得來。此一命題是

綜合的，不能僅由概念中生出，故它是直接地包含在直覺中

及時間之象表中。 (#A31-321B47)

案:此論證涉及「時間非概念J之問題 3 研論時間公理一節，

本須加以解釋 3 但因非要點，從略。

第五論龍為:

時間之無限性的意義只是，每一個時間的決定量，僅經過作

為基礎之唯一時間而可能 o 由此，原始的象表，時間，必被

作為無限制的而給手。但時間之各部份反一對象之每一量

度，僅經由限制而能決定地象表出來，時間的完整象表不能

經由概念而給于，因為它們僅含有部份的象表，反之各部份

之概念必以直接的直覺為基礎 o (A321B47-48) 

案:此論證主旨在說明 3 時間本身不是由各都份抽象而來的

一個概念。叮與空間第四諭證比較。

以下，康德乃作超驗的闡釋。此節甚筒，大意謂:變化的概

念及運動的概念，僅經由時間象表而可能。如時間不是一先驗的

內在直覺，則沒有任何概念能使變化成為可了解的。因對同一對

象加以矛盾相反對的謂語 3 即對同一物作兩種互相反對的決定 3

此只有通過時開始能了解。故康德謂，關於運動的許多先驗知

識，皆由時間先驗性之決定而得解釋 o

此後，康德、又提出三項結論。

(a) 時間不是自存者，亦非作為一客觀決定，為事物本身昕

有，因而在對事物之直覺芳面的主觀條件完全抽去後尚

7 攝者註: r由思考而來J在德文本巨P diskursiv )嚴格言應譯為後文昕說的 I排解的j或「曲

行的J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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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續存者。因在前一情況中可時間將成為某種實有的東

西，而又不能呈現給任何知覺力量以任何實有對象。在後

一情況中，作為事物本有之秩序及決定，則時問木能先於

事物作為其條件，不能由先驗綜合命題而辨認覺察。但若

我們將時間僅當作一主觀條件，在它下面一切直覺發生

者 3 則這一切皆可能。因在此情況中，此一內在直覺即能

被象表為先於對象，而且因之為先驗的。

他)時間只是內感的形式，即對自身及我們內在狀態之直覺的

形式。因時間不能為外在現象之任何決定，它與形狀、地

位均無涉;反之 3 只決定我們肉在狀態中之象表關係。倘

用一線表時間序列=在各主T面均適合，不同者只是一線之

各部份可同時存在;時間系列中各點則不能，而必為續

存。由此亦可知時間本身為一直覺，因一切時間關係可

在一外在直覺中表現之。

(c)時間實為一切現象之先驗形式條件。空間作為外在直覺之

純粹形式=即僅為外在現象之先驗條件。一切象衰，無論

有無外在對象 3 本身作為心靈之決定 3 皆屬於內在狀態。

內在狀態服從內在直覺之形式條f牛一一即時間 3 時間乃為

一切現象之先驗條件;對內在現象為直接，對外在現象為

間接。如說「一切外在現象皆在空間中，並依照空間關係

而被先驗地決定h 則亦司說「一般地說，一切現象，即一

切感性對象，皆在時間中，並必然地遵守時間關係J 。

如果我們抽去內在直覺 2 及僅由內在直覺而可能的外在直

覺 2 而將對象作為物自體，則時間即成虛無。時間只在與現象的

關係上，有客觀有效性。如果我們抽去直覺的感性(我們所特有的

直覺模式) ，而去說普遍意義的事物，則時間即無客觀性。時間僅

為我們心靈的主觀條件 2 離開心靈 3 則沒有時間可說。但對於一

切現象 3 或在經驗範團中一切事物說，則時間為必然客觀的。故

我們不應說: r一切事物皆在時間中J '而應說: r一切事物，作為

現象 3 即感性直覺野草學 3 皆在時間中。 J

總之 3 時間有星接指1243 對感性對象說，為客觀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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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們的直覺只是感性的 3 故在經驗中能對我們呈現之對象，皆

是在時間條件下呈現。男一面 3 時間並盤盔對實在性，並非離開

感性直覺之形式而自存於事物自身中。如是這種屬性 2 則屬於物

自體，不能經由感覺之中介而呈現給我們。故時間有超驗的觀念

性，與空間一樣。此亦不可與感覺內容混同。

康德在作以上說明後，乃進而答覆一種反對意見。此種反對

意見，即由「變化為實在J '進而據「一切變化皆在時間中可能J ' 
以證「時間為實在J 0 考康德於一七七二年二月廿一日寄哈爾茲之

函中昕說， 8 此一說法乃由蘭波特及舒爾茲(Iohann Schultz) 提出

者。此一說法之根本意義，在於重視內在經驗，以內在經驗鼠妝

外在經離在會。此為康德必須駁倒之說 3 否則，內外感主真
實性上一生出區別，則感性場之完整立即發生問題。

康德對此的答覆是，由變化之實在證時間之實在 2 乃一當然

可接受之論龍。但所謂「實在卜只是一「經驗的實在J 0 變化之類

的肉在經驗的象衰，並不能證立時間之絕對實在性。如將感性條

件取消，則時間概念亦消滅。時間只存在主體一面，而非在對象

一苗。

反對以上之時間理論者 3 常不反對空間之觀念性;此因觀念

諭久己證明空間對象無法確證其實在性(案:此指柏克萊 CGeorge

Berkeley) 之說)。但他們總以為，肉感對象的實在性，乃直接經由

自覺而明顯無疑者。其實是未反省到肉外感中皆只有現象 o

總之，時空為兩種直覺形式 3 為感性之條件 3 僅能在對象作

為感覺現象之範團中應用 3 而不能涉及物自體。換言之 2 現象之

界域即時空有效性之界域。但這毫不影響經驗知識之確定性。

至此，康德乃批評牛頓與萊布尼茲之時空理論 3 謂:

在另一方面，那些主張時宜的絕對實在性的人，或就自存

說，或就其為事物所本有說，將發現，它們自己與經驗原則不

符。因他們如取前說(像數理派自然哲學家所抹取的一面那

B 騙者註:見KGS:X， pp. 129-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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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他們必須承認兩個永恆，無限而自存的「不成東西的東

西J (Undingd 一一室間與時間;它們存在，不是任何實在，

而包括一切實在東西。如他們取第二方面(像形上自然哲學家

那樣) ，把時空看作由經驗中抽象而來的關係(如並立及績

隨) ，不過在這種分離狀態中模糊地，象表出來;只IJ他們必發現

自己在此情況下，必得否認涉及一切實在事物(如，在空間中

的)的先驗性數學理論之有效性，至少否認其確斷的確定性。

因此，種確定性不能在援驗的命題中發現。而且依此說，貝IJ 時

宜之先驗概念佳品想像之虛構，實際上在經驗中有其根源。

( ... . . . )前者有一方便，即可使現象界域能容數學施展。在另

一面，管理解要越過這一界域之限制時，這些條件(空間典時

間)亦正是使他們大感煩捷的 o 後者確有一方便，即當他們不

將對象當作現象去干判斷，而只就其與理解的關係下判斷

時，時空象表不會來阻璇他們。可是，沒有了真實而客觀可

靠的先驗主覺，他們不能為先驗數學知識之可能提供基礎，

亦不能使經驗命題與數學命題有必然相符性。在我們對這兩

個感性的原始形式的其實本性的理論中，這兩面的困難都克

月反了 o (A39-411B56-58) 

康德之說 3 分別針對牛頓及萊布尼茲而發。此一批評在理論

上是否無問題，本應討論;尤其萊布尼茲之理論是否如此簡單，

頗多問題 3 但本書只介紹康德之說，此等問題均從略。

只有時空為直覺之純粹形式。如運動、變化等皆預認經驗成

分。空間自身不能運動，時間自身亦無變化;一吉運動及變化，必

涉及在時空中變化運動之經驗昕與，此皆可歸於知覺 3 亦即歸於經

驗。

時空論證及解釋至此完結。以下康德對感性論尚有一總括說

明，其要點如下昕述。

此節在康德原書分為四段，茲依吹述其要點。

在第一段中有以下數點:

(a) 直覺只為現象之象表:直覺中事物之象衰，立於主體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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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關係中，故不表事物自身。直覺中之事物關係亦不能

看作事物本有之關係。由於直覺，我們僅知我們覺知對象

之模式，而永不能由此認知物自體 (Dinge an sich) 。

的)時空為直覺之純粹形式，感覺則提供內容。對於前者，我

們可先於實際知覺而言還知之，故稱為純粹直覺 o 後者則為

經驗直覺，我們對之只能有後驗的知識。

(c)物自體永不可知;感性只能認知現象，而且無論此種知

誠如何明澈，亦木能涉及物自體。故萊布尼茲至吳爾夫

的哲學 (Leibniz-W olffische Philosophie) 將感覺知識看作模

糊雜亂者，以之與智性區別，為一錯誤。此種區別只有邏

輯意義;但二者之不同，並非明澈與模糊之不同，而是內

容及根源之不同。由於感性，並非是對物自體之本性有

不明確之知識，而是全無所知。抽去主觀性，則一切被

象表之對象及感性直覺賦予它們的一切屬性，均完全消

滅。
區分

(d) 通常分別屬於「現象之宜覺」自身者 3 與在偶然條件下屬於

此直覺者，以為前者普遍有效，後者則只在感覺之某一特

殊狀態下有效，而以後者為屬於現象 p 故依此便以虹為現

象 3 而以雨為物自體。這只是在一種相對意義上說。康德

謂，此種說法在物理意義上亦可說正確。因此昕謂物自體，

僅就普遍經驗之恆常盲。但我們如探究此類經驗材料 2 看

表面能否有關於能象表對象自身者 3 則我們即在決定一超

驗意義的問題。如是 3 木僅雨滴僅為現象 3 以及其圓形，

降落研經的空間，皆僅是感性宜覺之變形或基本模式。而

「超驗的對象J (案:即指物自體)則為我們所完全不知。

(e) 康德再據幾何學中之先驗綜合命題解釋空間之為純粹直

覺，或直覺形式。此點在數理哲學上，殊多問題。本書原

不多作批評，對此點不多申論。
對於作為

總之，對現象之形式，儘有可說者;對為一切現象之基礎的

物自體 3 則毫無可說。

在第三段中，有以下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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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屬於直覺之知識，只含有關係。外感中僅有關係的象表 γ

持七種象表啦外感只含有主客關係，不會有作為物自體

的對象之本性。

(b) 在肉感中，亦是如此:對自身之直覺，亦有給予之雜多象

表;此種象表之連結亦在時間中進行，故由內感昕認知之

自身，仍只是一現象我;主體對自身之直覺中，亦僅含有

自身所呈現的象表。

在第三殷中，其要點為:

(叫說在對鈔界對每及崗身立直覺中，皆僅有現象，並非說此

種現象為幻相 (Schein) 。對象作為現象，以及其一切屬

性 7 皆是真實的給予 o 我們只要區分現象與物自體。

案:現象之昕以為現象，乃因立於主客關係中;故現象與

物自體之別，亦即關傢界域與物自體之別。

的)倘如棍時空為有客觀實在性者，轉將導至柏克萊之結論 3

即時空中一切均為幻相。因如此說時，我們將發現時討通

兩個無限的東西 3 並非實體，亦非本屬於實體者，每切
事物存在之條件，而且當一切事物消滅，仍將續存。如

此，時空皆成為 'Undinge刊;而甚至我們自身之存在，因

倚恃時空條件故，亦將成為幻相。

在第四段中 3 康德提及神學而謂:如將時空作為事物之客觀

形式，則時空即為一切存在之條件 2 如此，神之存在亦將受此條

件限制。此與神之為無限的最高存有相衝突。但要避免此衝突，

即只有將時空當作主觀條件，我們的感性直覺模式之主觀條件。

其次，就理論上說，宜覺本身不必為感性 3 故感性直覺乃原始

的直覺加一限制而成 o 人只有感性直覺，故感性對於一切有限的

能思想的存有叮吵是普遍的。但感性仍是表一限制。故康德說:

由此，它是一導出的直覺(intuitus derivativus) .而非原始的

主覺 (in恥i仙so討gm訂ius) ·因之，亦非智性的主覺。 (B72)

比點極為重要。學者如欲比較康德與理性主義者之不同(特別

是斯賓諾莎} )則此一關鍵極為重要。



|【第三章﹒《純粹理性之批判》要讀到 67 

以上為康德自己對感性論的總說明。最後尚有結語，謂「先驗

綜合命題如何可能? J 一問題，ílJ據感性論得到一部份解決，因

已顯示吾人擁有時空二，純粹先驗直覺;在此中我們發現，當我們

在一先驗判斷裹越出給予的概念時，某種在概念中本能發現的東

西，關在對應於此概念的輔相驗地確定發現 3 而且能被綜
合地與此概念連在一起。但由這些純粹直覺而能造成的判斷，不

能抵達感覺對象之外，故僅對可能鐘驗之對象有效。

此最後一段話，將牽涉下面所論的理解問題。此處康德顯己

將感覺對象之界域與可能經驗之界域視為等問，下面則要指出理

解一面之先驗成素，並決定其有效運行亦不能越出可能經驗之

外，此將為知識限界之決定的主要工作。但在此一工作之前，首

先尚須探究理解本身。因為關於成素之決定，到此為止 F 只完成

了一部份 3 而在決定知識限界之整個理論進程中，成素之決定先

於成素在活動上之統一的決定。

在我們進入下面對理解與範疇的討論以前，我想對於感性論

加幾句說明。

以往解釋康德知議論之學人，在時空問題芳面皆有甚多討

論，尤以N. K. Smith之討論為繁細。本書則童在作出一芳便說

法，幫助讀者7解康德之說。

康德知議論之主要特色，即在化存有為活動計由於此點，它

始能成為道德形上學之預備工作 3 而鋪下「窮智見德j之大路。 J惡

性論為也純粹理性之批判》之第一部份，亦代表化存有為活動之第

一步驟。我們在這襄對於感性論中對時空之決定，用一芳便說法

作進一步之解釋，即可襯顯此義。

一詞可有三種功用，即當作名詞，當作形容詞，或當作副

詞;例如英文中之“space" 、“spatiaI"、“:spatially" 皆指「空間J )而

順吹為名詞 3 形容詞及副詞。此可稱作「一詞三用J 0 

在一詞之三用中，以某一用為源或最基本之用，即代表對於

此書司之昕指，吾人所具有之了解。當吾人考慮空間問題時 3 吾人

若謂三用中之名詞功用為根本，則此即指即為一實物;如以形容

詞功用為根本，則所指即為一性質或關係;如以副詞功用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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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所指即為一活動之狀態。此並非說，某一詞只可有名詞或

副詞功用 3 或形容詞功用。在理論上，對應於每一名詞，皆可有

一形容詞及一副詞;對應於每一形容詞，亦皆可用一名詞及一副

詞;對副詞亦然 o 雖在語吉習慣中有些字是通常不用的。我們現

在所重的只在「根本j一義。例如說「空間」為一實存芝物，則其名

詞功用為根本，雖可由之導出相應的形容詞及副詞，但根本終仍

是名詞。對於形容詞或副詞為根本時亦然。

依此種一詞三用之設準 3 來了解康德之時空理論 3 我們可

說，在康德之知議論中，時空在根本上均是副詞義，即為認識主

體活動之狀態;吾人圍可由此導出一對應名詞，如“spacen 與

‘'tÏ1ne" ，以及相應之形容詞 o 但根本上吾人所以能談及「時空」或

「時空白划，皆由於吾人「時空地J 去活動。

以名詞為根本而說時空，則是視時空為實物;以形容詞為根

本而說時空，則是視時空為實物所有之性質或關係(實在的今

康德以副詞為根本而說時空 3 則時空非實物，亦非實在的性質或

閱僚 3 而只是主體活動之實存的狀態?即康德研說的: r時間為內

在直覺的實有形式。」

在此意義下，即見化存有為活動;因時空之實在性 3 僅對於

主體活動說;可依上面之設準，稱之為「副詞的實在性」。

不僅時空如此=知識中之先驗成素皆然，甚至1謝象J亦可看作此

義。如在此等地主T先看透，則對康德知識論之特色即可明朗把握。

當然 3 以上之說法乃作者之意見，用以解釋康德之說，並非

敘述康德之說 o 康德論時空 3 並未如此說，合應先作申明。

三、理解與範疇

在感性論中，康德既決定時間與空間為純粹直覺，即感性直

覺之形式;對於感性活動中之先驗成素 3 即已指出 o 下一步遂進而

論理解 o 此在原書為成素論第二部份之超驗邏輯(transzendentale 

Logi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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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導言中最後一毀所說 3 人類知識源出二支，即感性與理

解。經由感性，對象始對知者 (the knowed 出現 o 知者由J惡性而

「獲得」對象。自對象了面說，即對靠由感性而「被給予」。被給予

之對象，接受理解之作用，即康德蟲說的「被思想J 0 邏輯一詞，
在康德只用以指關於思想之學科 3 故超驗邏輯一詞 3 即指對於理

解或思想之能力的超驗的研究。

超驗 (transzendentaI)一詞 3 在康德本人有一確定解釋?與先

驗 (a priorD 一詞不可混。在原書超驗邏輯序論第二節〈諭超驗邏

輯〉之第二設中，康德說:

..並非每一種先驗知識都應該被稱作起驗的... ...品只是那

種我們由於它而知道某些象表(直覺的或概念的)只能被先驗

地使用、或只為先驗地可能，以及其所以如此之故的知識，

才是超驗的。 (A561B 80)

再進一步說:

只有那種教我們知道:這些象表不能有經驗來源，以及它們

如何又能先驗地涉及對象的，能正當地稱為起驗的知識。

(A561B81) 

超驗之意義既是如此，則以理解為題材之超驗邏輯 3 其內容

自即在決定理解中那些不來自經驗而又能先驗地涉及對象的東西

或象表了 o 這種東西在後文可知即為範疇 (categ。可) 0 範疇如何決

定，即為超驗邏輯的第一步工作。

但要決定理解中之先驗成素，必須先由理解本身說起，以下

即先論理解，再進而對範疇作決定 o

(一)論理解

康德屢吹將感性與理解並舉 2 作為知識能力之窮盡的二分，

在「概念分析」開端即由此說起。

就僅僅反面的界定說，理解即是非感性的知識能力(此見康德、

對知識能力之二分)。而離開感性，即不能有直覺，故理解也就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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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非直覺能力。欲明理解之本性，可用理解與感性比觀，亦可用

概念與直覺比觀。

人之有直覺，就當前之意識內容即可確定;因無論我們如何

看知識 3 我們之覺有一被知者一一對象，則不待辯說而明。人之

有概念亦如此，我們有任何一思想 3 意識內容中皆有概念。例如

我看見桌子在我面前，對於「這個桌子J '我所有者為直覺，我一

動思想，自覺到:桌子如何如何，則桌子一概念即在我意識中呈

現。「這個桌子J給我一印象 3 我由感性直覺獲得之，故為給予

者;但「桌子」一概念則不是由直覺中給予，因直覺中只能給予這

個或那個東西，而桌子概念則不為直覺對象。

人之確有概念，為一現前之真實。人有思想，即預定有概

念 3 故康德亦不再追問「是否有概念? J猶如不追問「是否有直覺

?J蓋人在知識活動中之有直覺及概念 3 皆為直現當前之真實。此

為知識論之起點，而非一證立之結果。這一點我們應該先記清

楚，否則對《純粹理性之批判》之理論進程便有模糊之感。有些

哲學家，如《沉思錄》中之笛卡兒，可由懷疑起步，以之為其理論

始點。康德則由一現前芝真實確定起步，此在前面總說中釋名詞

時已有較明晰的敘述。此處，我們所強調的只是，人之「有j 概

念 2 康?審視為現前之其實，故不加諭證。則討論理解時，第一步

問題即應是對概念之本性之說明;因為，我們皆承認有概念是一

事，概念本性是甚麼又是一事;要將理解本性說明白，即非從概

念下手說明不可。康德自己亦說，除直覺外，僅有經由概念之知

識，則理解之活動，即應只為廣義的概念活動(即包括概念組成判斷

之活動)。

然則，康德如何解說概念?又如何由此以展示理解之本性?

這是我們要了解康德知識論的時候最應該注意的一點 o

首先，我們看康德以直覺與概念比觀時怎樣說法。

一切直覺，既作為感性，皆倚恃感受，概念則倚恃活動。所

謂活動，我指那種才巴不同的象表呈於一共同象表下面的動作

之統一 o (A68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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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之「、活動J '即指理解之活動，更嚴格地說，應說為理解

成立概念之活動。

「把不同的象表置於一共同象表下J '這包有統合、整理諸義

(原文中用已訕。r由len曰，即有整理義，但此字與譯文中之「置」字相

應;此外，“die Einheit der Handlung" 貝Ij明指統合義1 0 明白把握

這一個基本意義 3 則我們便可透徹7解文中的「統一J字樣，如何

出來。

理解活動有統合民整理兩面，此即對應於綜合及分析;我們再

進一步看概念成立之進程，即可明白。上文康德對概念所倚恃之活

動，是總說，尚未分別論其不同之成立進程)-<我們現在分論之 o

第一，一般的所謂男重短概念一一如紅、jJ等等，皆是由個體

中抽出合成者 o 例如，我在直覺中得者許多紅的東西 3 我將紅這

一性質孤立起來，與其他性質分開，而合成一概念，紅概念一一這

種歷程為分析比較之歷程，亦即是思想能力整理感官中個另ljp驗

而產生概念之歷程。理解之有這種能力，無人曾否認過; tm美國

經驗主義大師洛克 (John Lockel '認為心靈為一張白紙}僅接受

感官經驗而成知識，卻也承認思想:之比較分析能力，或抽象能力

(甜甜action) 。就理解這種能力看，我們知道理解能經由分析而將
的對象之性質

感覺經驗中宣樹象性質孤立提出，又由同異之比較，而成立表示

許多對象之共性的概念。這種表共性的概念，即理解之分析概

念。康德在上引文中昕說「木同的象表J '乃指各個體或對象說，

例如，紅馬、紅紙、紅桌子，互為不同之象表;而由分析所得來

之「紅」概念 3 即為共同象衰，將各個紅東西 3 置於「紅」概念之

下 3 即是將不同的象表置於一共同象表之下了 o

但理解不僅僅有此種分析印象或經驗 3 以成立由分析而來的

概念之能力及活動;理解尚有另一種活動，此即我們所說的第二

點。

第二，當我們經由上述的分析過程中成立概念時，我們對知

識僅有整理，並無擴張 o 我們本來知道此物彼物之皆為紅，然後

分析比較立一紅概念，我們並未對我們的對象多知道甚麼。在另

一種歷程中則木同 3 我們叮由理解而擴張知識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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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理呵綜合活動的一面。說明這種歷程 3

我們可以隨便找個例子。即如，我們有對橘子的分析概念;我們

由於直覺經驗 2 知道許多有皮有小核以及皮色是青或紅等等性質

的果于 2 我們把這些性質抽出來 2 與大小輕重等不共同的個別性

質分間，而有「橘于j一名，此名即以這些被經驗的個體的共性為肉

容，亦即是「橘子j概念。到此為止，我們的理解昕表現者為一分

析歷程，與上面所舉「紅」概念之成立歷程相類。但如我們進一步吃

了橘于 2 則我們多一直覺經驗=譬如說是甜酸的味覺。在這時 3

我們把這一個新有的直覺經驗與「橘子」概念連起來成為一體 3 而

知道橘于有甜酸一性質。這時 2 我們對橘子的知識便有所擴張。

這樣粗略地說，人們也許會想到經驗主義者的說法 2 即人的

知識的擴張全靠直覺了T面的知覺，理解不過把知覺的發現或結果

連起來而已。但稍一深思 3 則立九抬進一步的問題要注意 3 那就
是，這一個知覺與原來不含有此知覺的概念怎樣連法?怎樣使這

一個知覺成為此概念的內容? 也

首先 3 很顯然地，當理解這樣扣動而擴大一概念內容時，我

們的思想歷程，實在是作了一判斷:橘于是甜酸的。此一判斷成

立，同時橘子概念獲得新內容。然則此一判斷是何種活動?宜覺

經驗中只給我們甜酸味的經驗，何以能將此性質與橘子連起來?

我們於此立即發現，理解作此綜合判斷時 3 不僅是將一直覺與概

念連在一起，而且此連結依一確定形式，即「體與性質J 的形式 3

亦即「實體與屬性」的形式。

理解之分析抽象活動 2 我們可僅就比較孤立等歷程說明(此僅

就這一段歷程說，這種歷程前面尚須假定綜合，下面再說) ，但看

理解之綜合活動 3 則我們必發現理解活動本身有其一套形式 2 依

此形式施行其綜合 3 而此種形式皆不是由直覺經驗而來。

這里有一點須加說明，即我們將一性質連到一概念上 3 既是

根據直覺經驗，則這種連結自然可能是不必然的;而因此不必

然，我們常發現錯誤的綜合判斷 3 例如，、一人屢見橘于有爛損

處，亦叮以根據此種經驗將此偶然性質收入橘子概念中，而以為

爛損也是橘子的一性質。這是個別判斷的錯誤。但我們要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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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某一性質連到橘子概念上，因其無普遍必然性而成錯誤 3 這是

一回事;但並不妨礙我們在此處看出理解的活動形式。理解的活

動形式即表示理解之要求;所謂錯誤，即是特殊情況下，對此要

求的不滿足。以橘子一例說，我們將一性質歸諸橘子本身昕有;

每一吹這樣做時，都可以對可以不對;但必是我們先承認橘子這

個東西有某些性質，然後才能對甜酸或爛損的特殊性質作判斷。

這些判斷要決定橘子是否有甜酸或爛損的性質 3 根據宜覺經驗為

材料，可正有誤;但說這些判斷正或誤時，皆己預先承認橘子有

性質;再推廣說 2 我們必有實體與屬性的意識，然後才能對某一

實體是否有某一屬性下判斷。故綜合判斷的內容，雖取自直覺經

驗，但判斷之基本形式，則顯非自直覺而來，而是思想之自動性

中所本有，即出自理解本身。

這還可以從另一面說，即從普遍與必然說。當我們判斷某一

東西是否有某一性質的時候，這是經驗的判斷 3 不一定能有普遍

性及必然性;但這種判斷昕根據的「實體與屬性」的形式，則正要

求普遍與必然。當我們作一綜合判斷說:橘于是爛損的;我們再

由直覺經驗獲得材料，發現有不爛損之橘子 3 我們乃取消此判

斷，謂此判斷為誤 o 何以誤?因判斷所決定之性質，並不普遍必然

地為橘于的性質故。那麼，極明白地，我們要去決定的性質 3 本

要求它為普遍必然。 9 不然，則亦不能說，這一個綜合判斷為誤。

由此，我們知道理解能作綜合判斷以擴張知識，而其綜合又

依某些形式進行。這些形式，含普遍必然之要求 2 則即不能由經

驗來，因經驗中無普遍必然。則我們析觀概念成立之歷程，在其

擴張歷程上，即看出理解有其先驗的形式在。同時我們由概念成

立之二種歷程一一分析抽象的典綜合擴張的 3 亦看出理解有這兩

種活動。

我們在前面已旱|述過，康德解釋概念昕倚恃的理解活動時

說，這種活動是將不同豆豆表置於一共同象表下的動作的統一;理

9 作者註:此節，昕請與康蓓在4繩梓理性主批多。第二版中對超驗推述主修正文!ì 19中昕

說的objective unity of apperception大旨相同，詳見復艾。



74 |【康德知識論要義新編】|

解整理已得之知識，而由抽象歷程建立分析的概念，是一種統

一的動作一一如將個別的橘于統一於一「橘子」概念下;男一面

理解統合一直覺經驗於一概念中，而用擴張歷程建立綜合的概

念，亦是一種統一的動作一一如將甜酸之經驗與「橘于」概念連起

來，而使前者歸於後者。因此 3 康德乃說: r分析的統一j與「綜合

的統一」。

探究分析的統一之最高原則，將歸到一「同一J '此將通至康

德昕說的理解的邏輯使用的問題;由綜合的統一朋 則和

範疇問題或純粹概念問題。

以上我們是就概念之成立歷程以論理解，因概念為理解之基

本成于;由兩種概念成立之歷程展示理解之二種活動一一分析及綜

合，這是對康德論理解一面的初步闡釋。下面再看進一步的問題。

現在先要作一說明的，是經驗概念 (empirical concept) 與純粹

概念 (pure concept) 之分別。由此分別，我們將可對上文所點出的

理解活動的形式了解得更清楚。

以上我們就理解活動兩歷程論概念。我們昕涉及的，不論就
之

理角砂土析抽象以整理直覺經驗吉 2 或就理解之統合直覺經驗於一

概念下以擴張概念之內容盲，實在都是經驗概念。昕謂經驗概

念，即以直覺昕供給之材料為肉容的概念，這種概念 3 其內容與

宜覺相應。

純粹概念，則與經驗概念相反。如康德在超驗推述中(第一版

單~ ]二版中刪去)開頭所說的:無直覺與之相應。像虹、甜酸等

等，都對應於感性直覺，但像「實體與屬性J 則非呈現於直覺中

者。這種概念乃為純粹概念，純粹即指不與感覺混雜，這也是康

德本人曾明白說過的。
其呈

但依我們上面昕說，一概念自經驗中獲取內容時，或僅由分

析比較之理解活動，或經由綜合活動。在後一狀態下，理解實在

是在作一一判斷，而概念之內容即經由此種判斷而得擴張。這

樣，人們容易誤會一切概念皆是如此，所以我們現在申明 2 這些

話都是就一般經驗概念說 3 看我們舉的例子亦可明白。現在我們

要談談純粹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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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概念即後面說的範疇，亦即理解本有的活動形式 o 我們

在論概念一節指出，就概念擴張內容時 2出所十融合判斷看，
已可見綜合判斷皆依一形式;此形式有先驗芝內容，我們稱芝為

純粹概念?因這種先驗內容在直覺立于面無其對應者。

純粹概念E!P判斷之形式。純粹概念有多少，可由判斷之形式

有多少以斷定之。這是康德本人的思想路數 3 此中牽涉甚多，我

們將逐步解說。

首先，我們應當注意 2 上面我們由理解之綜合活動看出理解

活動之形式，人很容易想到 2 這種形式應為「綜合之形式J '倘若

如此 3 則說純粹概念與判斷形式為一事時，這里yf說的「判斷J腐

只限於綜合判斷口而康德決定範疇時，其線蒙乃由邏輯的判斷分

類表下手，提出一範疇表。若範疇或純粹概念僅為綜合活動之形

式、綜合判斷之形式，則康德此一線索完全無效。此點在評解康

德範疇理論者，爭議極多;如克爾德但dw缸d caircD及史密斯的.K.

Smith)諸人，皆對此點發揮許多意見。我們現在要先把這一點弄

明白。

現在分兩步說。第一、理解作分析抽象之活動 3 或綜合就攝

之活動時，其活動實祝實在都是在作判斷。後者我們在前面已有

說明，即當一概念內容得一擴張 3 必與之對應有一綜合判斷，決

定此擴張;在我們初知橘子之昧的時候 3 我們思想、中有: r橘子是

甜酸的」一判斷，相應地，我們的橘子概念即有一擴張，故擴大我

們對橘于的知識 p 現在我們看理解在分析抽象之活動中，由不同

的宜覺經驗中抽取共同性質而成立概念的時候，是否也在作判斷?

確是如此，不過此時昕作的判斷是康德昕謂的分析判斷而已。例

如 3 由對許多不同的金屬的直覺經驗中，知道各金屬有光澤(這是

舉例，在實際上是否金屬皆有光澤，另是一問題.~，我們比較各木

同金屬象表中相同的一部份一一有光澤，乃成立一「有光澤」的概

念 3 以將此各不同的象表 2 置於此一共同象表之下;這是理解的

分析統一的活動歷程。當此歷程進行時 2 思想亦作一判斷，即:

此甲、乙、丙.... ....金屬都是有光澤的。此判斷為分析判斷，因如

昕假定，作此判斷時，實先已有「甲金屬有光澤j 、「乙金屬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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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J等知識，有了這一個判斷(與「有光澤j一概念之成立相應者) , 

知識並無擴張 o

分析判斷與綜合判斷不同，在於前者為一知識之重複，後者

則擴張知識。我們對這一點在下面再談。這稟我們要指出的只

是，理解作抽象活動而成立種類概念，或作綜合活動而擴大一概

念，皆是一面作判斷，一面建構概念。這是一個有樞紐性的重點。

傳統邏輯將概念、判斷、推理分為三部門，近代符號邏輯亦

將類與命題分閱。但就理解之活動說，則建立概念與作判豔 3 乃
於 有所

兩不相離之動作。此亦不妨礙概念與判斷性質及定義之♂之間。

康德將理解界定為判斷的能力，若學者依邏輯之劃分習慣

想，貝IJ必懷疑概念之成立在康德知識論中無交代;如明白我上面

的解說，則此問題不成立，因康德本從理解之活動著眼。此點順

便解釋，姑不多說。

我們確定了理解在分析與綜合活動兩面皆是在作判斷，接

著 s 我們必追問一明顯問題，即:判斷以概念構成，現在說每一

概念乏成立或獲得內容，必有一對應之判斷(或為分析 3 或為綜

合) ，則判斷如何開始?最早作判斷時，便應在其前有概念，否

則判斷不能成立，若先有概念，則依上昕說，又必對應之有一判

斷，則永無法決定一最早的判斷。其實，此甚易明。概念之藉綜

合判斷之擴張內容，理論地在抽象歷程之後。而最早理解作用於

恩多直覺經驗中的象表(如一個個紅東西) ，實即是一面將特殊的

感覺中立紅抽象為紅概念，一面作一分析判斷重現其知識，而現

為一統一。此似與傳統邏輯中對判斷之解釋不同(指康德在第二版

超驗推述修正文中所引者說) ，但無嚴重問題。

重要問題乃在於，分析活動歷程由何處開始，其前面須預定

甚麼?我們暫作一答覆。分析活動開始時，必先有被分析者，否

則分析無由運用，這極為顯明 o 但進一步我們要問 3 這些接受分

析的象表，在未被分析前是怎樣(凡此等地芳，說到「前J ["後J '皆

是理論的意義，當木待解釋)。無疑地，它們必先在一種連結中。

然則，是一種甚麼樣子的連結?我們可仍就前面的紅概念經分析

歷程而成立之例子看。



|【第三章﹒《純粹理性之批判》要義】| 77 

當我們說，我們理解作用於直覺經驗的象表一一如紅物甲、

乙等等，而孤立此一紅性質 3 抽出之成為概念，我們只敘述了分

析歷程;現在進一步從分析之開始看，則我們能將「紅」從紅物中

孤立，而成立「紅」概念，又以之作為紅物之共同象衰，以籠罩各

紅物，則顯然在開始分析時，我們即已承認「紅為紅物之性質J ' 
而且此各紅物必各有其他不必相同之性質(如大小) ，我們抽出

「紅」而組成概念時，實是自一「依實體與屬性之形式連結起來之整

體」中抽出。倘若我們不承認此連結，則紅自紅，物自物，亦無所

謂將不同象表置於一共同象表之下。

如此說，則最初接受分析之象表，本身即依一種形式而連結

成 2 而且此種形式正同於分析以成立抽象概念時與之相應之分析

判斷之形式。即如:

甲物之紅「
| 未分析前，無「紅j概念，但紅己與甲乙等如此連結。(甲乙

乙物之缸|
1+等皆為「性質團j 。直覺經驗中接受「紅J 皆分別在一一性質團

p;J... ... 中接受。各性質皆在一連結中，甲乙等即指此連縣之整
ι... 一

體。)

甲
乙
丙
丁

已分析復、有「紅j概念，而將各紅物置於「紅j概念下。此
是紅的+

時紅敏抽象，而甲乙等亦成為佐佐昕附之實體﹒

二者昕依形式顯然皆為實體與屬性一形式。但後者為分析判

斷，因已假定有前面之知識 o 此處應加解釋的是:前者並不表示

判斷，只是紅與其他性質的一連結而已。與判斷相比，此可稱為

靜的潛，仗的連結竺此種連錯起最創立鐘玉泣，而康德本人則在論「發

現理解之純粹概念之芳法J時，將此種連結解釋為想像能力之結

果。F依此疏解，則應說，想像之活動實即非自覺的理解活動。想

像造成連結(即昕謂雜多之綜合) ，而供理解在分析活動中分析之

用，其連結形式即分析時所用判斷之形式。



78 i【康德知識論要義新編】l

此點如進一步解說，則依知覺 (perception) 與感覺 (sensation)

之不同，亦可立說。感覺僅有雜亂之內容，知覺則已對定一一單

體;當知覺成立，感覺材料已接受組織而有某一程度之連結。其

連結即範疇之潛在運行。此是某些解釋康德知識論之學人所強調

者。其實，在知覺必遵守範疇 3 或受其範鑄之問題上，正顯出知

識能力之統一活動問題。在後面我們將詳細討論，因為那正是康

德知識論中的主要樞紐所在。現在我們再回到我們的問題。

我們已說明，就分析判斷成立說 3 其先必有象表中之連結。

此種連結之形式，即此分析判斷之形式。我們又己說明，理解在

作分析及綜合活動二面 3 皆同時表現於概念及判斷。概念成立歷

程，皆與判斷相應。故由抽象概念之成立 3 看出有分析判斷之對

應 3 由概念內容之擴張，看出有綜合判斷與之對應。

下面，我們作第二步工作 3 即討論判斷之形式在分析與綜合

兩面 3 是否相應 o

我們先要明白，僅就分析活動之特性說，則其最高原則僅為

「同一原則」。康德論分析判斷時，說矛盾原則為一切分析知識之

最高原則，其意亦同。這是就分析判斷或分析知識之可靠性說 o

分析判斷與綜合判斷不同;分析判斷無昕陳述，僅為一知識之重

復，猶如分析抽象所得之概念不擴張知識。綜合判斷則有所陳述，

能增加知識。分析判斷依同一律 3 實為重育，所以有形式的必然

性。綜合判斷則無形式的必然性;要確立綜合判斷之普遍必然性，

則只能由先驗成素及其統一活動確定之;此是康德昕以要提出:

「先驗綜合判斷如何可能J一問題之理由。依此，則綜合活動與分析

活動 3 其特性似無相同之處;分析判斷與綜合判斷亦完全不同質。

可是，我們要在這里進一步觀察:首先一判斷皆依一形式而

作一連結;被連結者是否相同或一芳包含另一方是一事，連結之

形式一一即如何連結法，又是另一事。分析判斷與綜合判斷之不

同，在於前者之中，謂詞包含在主詞肉，或廣泛地說，被連結之

兩頭有重吉關係 3 如「物體是有體的J '或「紅果于是紅的J之類;

綜合判斷中，則謂詞在主詞之外，非一重言，如「物體是有重量

的」、「紅果于是甜酸的」之類。現在，我們很容易看出，同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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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下，因被連結者之不同 3 可得看綜合或分析判斷。如上例皆

可對照看出此點。雖然各種分析判斷，皆由同一律而必然真，但

我們對分析判斷仍司有許多說法，如「甲是甲j 、「若甲則甲卜即

為兩種不同的說法，二者皆為分析判斷，為必然地真;但兩種說

法即表示可有兩種形式，而此種形式並非分析判斷昕獨有之形

式，實為理解活動本身之形式;依此形式連結象表而形成判斷，可

因昕連結之兩立于有否重吉關係而得分析綜合判斷 3 但此各形式則

為分析及綜合判斷所共具。

依此，我們乃可說，如果我們能列出分析活動中對象表的種

種連結法，或連結之形式，則我們即可得著理解的種種活動后

式，此諸形式在理解之綜合活動芳面，亦當然為理解昕遵守。

將這些形式看成概念，則它們即是純粹概念 o 倘若以一判斷

表之，則成一先驗綜合判斷。譬如，因果概念為一純粹概念，而

「每一變化必有其原因J '即為一先驗綜合判斷。

到這稟為止，我們已對理解之本性，及如何由理解之活動引出

其形式作一簡述。下節我們即據康德原文略述其決定範疇之工作。

(二)範疇之決定

康德在超驗邏輯原文中，一開頭先分別一般邏輯(或普遍邏

輯)與超驗邏輯之不同。一般邏輯僅涉及思想之形式，不涉理解知

識之內容;而超驗邏輯，依康德所用「超驗J一詞之涵義，正以決

定理解知識中「不來自經驗，而又先驗地涉及對象J 立象表為職

責 o 因它以理解(或思想)為對象 2 故康德借用邏輯一名，而其討

論之劃分法亦與傳統的一般邏輯內部之劃分相比而立。一般邏輯

分為概念，判斷及三段論三部門，超驗邏輯與此對應亦有:概念

分析、判斷論、反超驗辯論三部門。此中，超驗辯論之題材範圍

與一般邏輯中之三段論所以有對應關係，實根據康德一種特殊見

解 3 茲略為解釋。

若依嚴格邏輯觀點看 3 則舉凡一切不涉及知識內容之分析活

動，皆為邏輯能力之活動。自種類概念之設定，至命題及三段推

理等等，實皆為一種能力之運行 3 即康德本人所說之「純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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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但康德將形式義的邏輯活動劃為兩半 3 半歸於理解 3 半歸於

理性(後文詳說) :此歸於理性之邏輯活動，即三段推理。在此一

特殊見解下，康德比照一般邏輯而建立超驗邏輯時，遂有超驗辯

論一部之設立。蓋超驗邏輯之任務，在決定思想之有關內容決定

一面之先驗知議。康德、認為，就理解吉 3 理解確有此種兩面性:

即一面在純粹思想、中有其分析活動，此不涉及知識之內容，亦不

涉及對象;另一面理解在經驗思想中有其綜合活動 3 此涉及有一

定內容之先驗的知識形式，亦先驗地涉及對象。故在一般邏輯

中 3 可有概念論與判斷論(或命題論) ，以討論理解之分析活動，

在超驗邏輯中亦可有概念分析及原則分析(判斷論之另一名) ，以

討論理解之綜合活動。但理性則表面上雖亦有兩面性，實則理性

不能有涉及對象之綜合活動:故就純粹思想言，理性有其正當功

能，表現於間接推理或三段論;就經驗思想言，則理性實無涉及

對象之決定功能 o 換吉之 3 理性本只有一面的正當活動。在涉及

對象的一面，則理性本無能為力。然而，由於一種誤舟，人亦嘗

使用理性以求獲得關於對象之知識，此種用法之結果 3 乃產生康

德所謂之「幻相J ;理性之產生幻相一問題，即為超驗辯論的題材

範圍。在討論概念與判斷時，理解在綜合活動一面之正當能力，

接受一確定處理 3 此稱為「超驗分析」。在討論理性的幻相時 3 則

是作一反面之決定，確示理性之不能涉及對象 3 以及錯誤地如此

運用理性時所得之結果之虛妄，此稱為「超驗辯論J '以示非與作

立面訣定之超驗分析同質者 o 關於進一步之詳細問題，皆在後面

依吹論及;此處因將用康德原文說明其對範疇之決定，故先對原

文之章節劃分法略說其根據。因如本書緒書中所示 3 本書依理論

建構而劃分也純粹理性之批判》之內容，與原書劃分法並不相同，

以上之解說 3 乃為必要。

康德在概念分析第一章中作決定範疇之工作，其思想進行之

線索即如上節諭理解中昕揭示:

第一、確定理解知識為經由概念成立者。原文謂:

在前面我們已經僅就反面意義把理解界定成一種非惑性之知

識能力。因為，離開感性，我們便不能有任何主凳，很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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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理解不是一種直覺能力。可是，離開直覺，貝IJ 除了經

由概念外沒有另一種知識;所以，每一種理解的知識，或至

少人類理解的知識，必是經由概念，不為主觀的，而為辨解

的。 (A67-681B92-93l

辨解的與直觀的對揚 3 即曲行的，不直接獲得對象的。如此

將理解知識與直覺知識分開 3 藉概念說明理解之特性後，下面即

進一步盲概念倚恃理解之活動，此活動即將各種不同象表置於一

共同象表下之活動。此節在前文已引述，茲不更贅。

第二、界定理解為判斷之能力。原文謂:

我們能將一切理解的動作，皆化歸於判斷;故理解可界定為

判斷的能力。 (A691B 94)

前面我們論理解時，曾就概念成立的兩種歷程引出分析與綜

合二種活動一一理解之兩面性。那是以理論態度展示問題。康德

本人於此並未明白說，不過我們看原文涵義，亦可看出他貫以我

們上面那種理論為基據。此處既說，一切理解動作 3 我們皆能將

它們化歸於判斷，即與判斷概念在理解活動上兩不相離之義符

合。蓋盲一切理解動作，必包含概念成立在內。自判斷一面說，

概念成立的活動皆可化歸判斷活動;自另一面說，判斷活動之成

果 3 亦皆不離概念之成立，此理極明。

第三、康德如此確定後?下一步即就昕謂「理解形式」觀察，

先尋出判斷中思想機能之分類。原文說:

如果我們完全抽離一判斷之一切內容，而注意於辛辛的理解

形式 (Verstandesfonnl '則我們可發現，判斷中之思想機能可

直於四陽能下，每一類分又含有三次分。 (A701B 95l

這樣分思想機能為四類，每類三分，其根據何在?實在是根

據一般邏輯中對判斷之分劃法。康德在作此種劃分時，對一般邏

輯家的說法，也頗有修正之處，因此 3 他列出一個四類十二分的

判斷表後，還加了許多說明，敘述他如此列舉分類時 3 與一般邏

輯家想法之不同處，及其根據昕在。這將在下面列出判斷裴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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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現在我們要注意的，是康德工作之程序。康德討論了「理解的

邏輯使用卜接著便提出判斷衰;表中所列出的判斷形式，似尚與

理解之綜合活動無干。我們在前節論理解時，指出理解作分析性

活動中，皆成立分析判斷;而分析判斷雖無所陳述，亦有各種形

式;而此種形式即對應於接受分析的象表的連結形式;再進一步

此種連結形式，亦即在理解作綜合活動時所依的形式;如此，理

解有兩面活動，而實只有一套形式，分別在分析與綜合判斷中表

現之。現在，康德則尚未作此決定;原書本節中根本未提到綜

合。因此，我們可說，康德之程序是先看理解之分析活動中昕用

形式(分析活動 3 就其為分析吉，雖僅依同一性而立，但同一性亦

藉種種形式表現;此種種形式即康德所說之理解形式) ，列出判斷

衰，下一步才論及此各形式在綜合了T面之意義 3 再對應此各形

式，提出純粹概念而建立範疇衰。關於判斷表及範疇衰，我們在

復面一併列出，康德的種種說明也等那時候再敘述 o 為不使我們

心思旁移，現在接下去即說康德如何由討論分析活動，而過渡到

綜合活動;在此一毆落中，我們將看見論理解時我們的理論決

定，皆與康德原文本旨相符。

第四、康德既據一般邏輯之研究，而提出判斷衰，以下之必

然工作，為由分析活動的形式通往綜合活動的形式。原文說:

如我們已經屢次說遁的，一般邏輯抽離知識的一切內容，而

期望象表自他處來，俾由一分析歷程而被轉化為概念 o 起驗

邏輯，情形相反，自己有先驗惑性的雜多內容，由起驗感性

論提供，作為純粹理解之概念之贊料;那些概念，離開這些

贊料，使全成為空虛的 o (A76-77IBI02) 

此處所表示的是，純粹理解之概念有其內容，而其內容乃與

先J驗感性一一即時空一一相連;此義須在後文始能詳細論說。現

在要緊緊把握住的是 3 康德由純粹理解之概念中有先驗肉容一

點 3 漸漸過渡往綜合活動;故康德在下面說:

我們的思想的自動性，要求這些雜多首先在一定的途徑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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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查、接受並連結，以由此產生知識。這一動作，我名之為

綜合。 (A77IBI02)

研謂雜多的連結 3 即我們上面所說的接受分析前象表的連

結。必先有此連結 3 分析乃有所施為。於是，又說:

在最廣泛的意義下，我用綜合一詞，即指將不同的象表合置

於一起，並在一知識形式下統合各象表中之雜多的動作。如

此種雜多不是經驗地蛤子，而是先驗地給予(如在空間及時間

中) ，則此綜合即是純粹的。在我們的象表的一切分析之前，
表象

這些必須先給子，而且關於內容的概念，不能自分析而出 o

(A77IBI03) 10 

此處解釋綜合之意義，要點在「一知識形式」一語，此昕謂形

式乃指有先驗內容之概念;雜多在此種概念下被連結 3 即為綜合

歷程。而一切分析之前可象表及綜全段先給三予::...J. II 此即我們前菌

研說的分析活動假定先在的綜合活動之意，看下文更可明白。

下面康德繼續說:

知識最早由雜多之綜令而生(此種雜多或品、經驗或為先驗) , 

此種知識可能起初確為粗糙混雜者，因之須加分析。但綜合

活動實集結知識之成子，而在某一定限度上統一它們;因

此，我們如要對知識之最初根源、下判斷，則它是我們須首先

注意的。 (A77一781B I03)

如援面我們所將看出的，這種一般性的綜合，實是想像

能力之工作，它是心靈的一種育目而不可缺少的能力。沒有

它，我們將無任何知識，但對它我們罕有一次的自覺。

(A78IBI03) 

10 編者註:這~引文中的「內容J '德文是Inhalt 0 

11 作者註:原文中“diese"一詞，應兼指綜合與象表而吉;英譯本對此字譯為“these" ，似

專指象袁說。原書中此頓問題尚多，不獨此處。倘以此字指象衰，亦不樟上文之解

釋，只是有多餘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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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裹，康德即以想像之連結，解釋分析活動前之連結;此種

連結為不自覺的，亦即理解的潛在狀態的運行。此在後面諭知識

之統一活動時乃愈明顯。但尚有一點三頁注意，即根據原書之進

程，說到此處為止 3 理解之活動與接受分析之連結所依之活動並

未合一;康德遂以下面的話界別此想像之綜合民理解之綜合:

但是，將此綜合捕歸概念者，為理解之機能，由此，理解始

第一次給我們具正名副其實的知識。 (#A78IBI03)

到此 3 理解之綜舍，即是想像之綜合的「概念狀態」。而理解

作綜合活動昕依之形式，或所顯現之概念，即與綜合(在廣義下)

的形式為一事。康德說:

純粹綜合，在其最廣泛之意義下，給我們理解的純粹概念。

這衷所用的(純粹)綜令的意義，我指以先驗的綜合統一為基

護者 o (A 781B 1 04) 

這里我們要注意，康德所以特別指出「這里所用的(純粹)綜合

的意義(即原文中之“unter dieser Synthesis") J '乃因前面本就f純

粹雜多J 以界定「純粹綜合J '涉及先驗感性;康德此處所強調的則

是發自理解之綜合統一的連結形式(亦即理解在木自覺狀態下的想

像的連結形式) :在全進程中的這一點上，康德要人注意此綜合之

內在於理解。

再下面 J 康德乃說:

我們要得對象的先驗知識，首先必須給于的，是純粹主覺的

雜多;其次是經由想像對雜多的綜合，但這樣還未能構成知

識;要對某一當前的對象構成知識，還需要第三項條件，即那

對這種純粹綜合予以統一，並只成立於這種必然綜合統一的

象表中的概念，而這些概念出自理解。 (#A78-791B 1 04) 

到這裹，康德就雜多、雜多之想像綜合，灰理解乏自覺活動

三段分述知識;想像綜合中之連結形式，經理解之概念化活動而

彰顯，故理解之運行為第三步工作。我們以此與前文論理解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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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昕指出的各點比觀，極易發現一事實，即康德昕未詳加說明的

只是:想像連結之雜多，接受理解分析時，理解所依的判斷形

式，即此連結之形式 o 這一點未說明，遂使學者疑議叢生。而康

德既未就此處將分析與綜合活動之相通相應之處表明，其本意遂

不明朗。關於康德對範疇之決定 3 自崗可有進一步之問題 3 我們

在述及範疇表後，即將論及。此處要說的是 3 如明白我們論理解

一段中的理論要點，則循之以觀康德原文，即可洞見其本意所

在，尤其在看下面有名的幾何決定範疇的結論時為然。

第五、康德由分析過渡到綜合，倚恃想像中之綜合為樞紐;

但只說明每一分析必假定先在之象表連結(即想像之綜合) ，而未

確言此連結形式如何與理解作分析活動時之運行形式相應相遇，

下面逕作結論謂:
唔，

給予一判斷中不同象表以統-~.同三個城能，也對一直覺中

各種象表的竿純綜合給于統一，一般地說，它(機能)可稱作

理解之純粹概念。同一的理解，其一方面在概念中經分析

的統一而造成一判斷之邏輯形式;經由這同一種動作，理

解另一方面經直覺中雜多的綜合統一，將一起驗內容介入

其各象表中。因此它們可稱為純粹的理解概念 (r e i n e 

Verstandesbegriffe) ，它們先驗地涉及對象，為一般邏輯所

不能供持者。 (#A79fB 104-105) 

此鹿為康德決定範疇之探究的結論 3 語略而義欠明，我們須

作解釋 D

一、昕謂給予統一的機能，即就依一定形式而造成連結的能

力。此處撇開純作同異比較之分析活動;而指理解造成判斷時給

判斷內容以一定形式之作用;此作用如上昕述，亦即將直覺中材

料(雜多)予以連結而供理解分析之作用，表現在判斷的形式一

面，與連結的形式，依其相關關係而成相應。此即指我們上面例

子中，甲物之紅，與「甲.... ....是紅的卜兩面在連結形式上之相應

一一皆依「實體與屬性」之形式。本來說機能是指此種能力 3 即為

動的意義;但康德接著說: r一般地說，它可稱作理解之純粹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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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J 時 3 即轉為靜的意義;其實我們緊握「知覺中之連結形式亦即

理解中之形式J一議，則極易明白。昕謂統一就是指這種形式。這

種形式以潛在的姿態，作用於直覺中之雜多， ep造成連結;它顯

明地作用於判斷，即為判斷各都份連結起來的形式。昕謂「統一J

ep指連結而言。這些連結的形式即為純粹概念。

三、昕謂同一的理解，即指后區分析攏綜岔史能力言。分析的

統一，即構成分析判斷之動作;此種動作是依理解自有之一套形

式，將判斷各部份連起來。康德所謂「同一種動作J乃指理解運用

這些形式，而作連結吉;在作分析判斷時，理解運用一形式一一如

實體與屬性之形式 3 以連結判斷中各部份(此為邏輯上之定吉

式此時，此一形式本已潛在於接受分析之象表連結中 3 故木強

調增加義;但在形成綜合判斷時，則是明顯地運用此形式將一直

覺中之內容與另一概念連起來，故特別說明: r將一超驗內容介入

其各象表中」。此超驗內容即指理解那些形式昕有的內容一一為體

性關係及因果關係等等。此即純粹概念 o 對象的象衰，受此種純

粹概念之作用，而呈現連結(無論為知覺中之潛在連結，或理解中

之明顯連結) ，其內容即有昕增加，故宮胃「涉及對象J ;然此種內

容，非來自經驗，故特加「先驗」字樣。

三、一般邏輯僅論理解之分析作用一段 3 依各種不同的指述

形式而定判斷形式，對此各形式之來源則不間，故謂一般邏輯不

能供給純粹概念。康德本由邏輯之判斷表前進，以尋求與之對應

的純粹概念表或範疇衰，但時時強調超驗邏輯與一般邏輯之不

間，蓋一般邏輯所列出之各判斷形式，只就思想如此如此作指述

說，未論及「涉及對象J義 3 此點下面尚有進一步之討論。

以上解釋了康德決定範疇的主步工作;輿論理解一節合觀，

我們可看出康德決定理解方面的先驗知識成素的初步意義。下面

我們先將康德的判斷表及範疇表列出，再作進一步之討論。

如前所說，康德根據理解在分析活動中所用形式，而列出判

斷，列舉四類十二分如下:

A: 判斷之量

普遍特殊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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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判斷之質

肯定否定無限

C: 判斷之關係

定吉假首選接

D 判斷之程式

未定確定必定

對於以上之分法，康德有幾點說明:

87 

(1)單一的判斷 3 昕以必須與普遍的判斷分聞，乃因昕含知

識的不同;雖然一謂詞用於單一的主詞時，其效力及於

主詞全都，似與普遍判斷中謂語效力相類 3 但二者仍應

分閱。

(2) 肯定判斷與無限判斷之不同 3 亦由昕含知識不同;例

如: r靈魂是不朽的J '就「是J 字看，雖似為肯定判斷，

但由此判斷昕得知織僅是，靈魂不在「朽」的範園中，而

在朽的範聞外，仍是一無限範圍，故與肯定判斷之得明

確知識有異。

(3)判斷中思想之關保可分為:

(叫謂詞與主詞之關傢。

兩概念之關係。

(b) 原因與結果之關係。

兩判斷之關保。

(c)吹分知識的關係 3 吹分之集合起來的各分子相互間的

關係。

數判斷的相互關傢。

在考慮兩判斷之關係時，未涉及此各判斷是否為

真，只決定，前者如真 3 後者必真而已。數判斷(兩個以

上)依吹分而立(即以「或」字連結) ，彼此為邏輯的反對關

係 3 即每一個與其﹒餘之全體，在範圍上成排斥復成窮

盡;故選接判斷包含已定的知識之部份與全體之關係 3

各部份互相補充，合而成一全體。

(4) 程式與量、質及關係均不同。後三者皆有關判斷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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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康德此處說內容，與經驗內容不相干;上文謂抽

離一切內容，乃指經驗內容，即判斷昕指述的內容，如

「凡人皆有死J ' r人J 與「有死J '涉及經驗 3 為此判斷之

陳述對象;抽離掉它們 3 則只有: r凡A皆BJ一形式;此

「凡... ... J 遂與判斷乏經驗內容無關。但此形式有此形式

之特殊意義;就此特殊意義育，普遍之判斷形式乃使一

判斷獲得一形式上之特殊決定，此為康德此處所說的「內

容J) ，程式涉及的，對一般思想說，則只是其繫訶 (r是J

字)之本性。由三形式而有: r司能是J 、「實際是卜與

「必然是」三者，皆為邏輯意義。

康德進一步再作解釋謂:以其連屬關係構成假吉式判斷之二

判斷，與以其交互關係構成選接式判斷之諸判斷，常僅為未定。

假吉式中二判斷皆可真可偽，其中已定者只是二判斷之關係(即前

真則後真)。如說，如有完全正義，則罪人得罰 3 是否有完全之正

義，為未定者;亦可能不真，但此假吉式仍含有真知識之條件;在

選接式中，甲或乙或丙諸判斷(吹分) ，每一個皆可能不真;人可取

其中之一觀點，但由其錯誤而找出真的一個。人在理解中 2 由未定

而已定，由己定而必定，逐步前進，故此三者為思想之三職能。

我們對正七判斷表之評論 3 留在下面再說。茲再列出康德之範疇衰。

判斷表僅表示理解作判斷時之種種說法，以及繫詞之不同功

用;與此表對應，而列出先驗地涉及對象之純粹概念，即構成範

疇表 (Tafel der Kategonen) 。範疇本為亞里士多德所用字眼，康德
借用乏，以指理解運行之形式。

範疇表

A: 量

單一複多全體

B: 質

實有虛無限制

C: 關係

依存與自存(實體與屬性)原因與倚恃(因與果)

共存(主動與被動間之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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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程式

叮能與不可能存在與不存在必然與偶然

康德解釋說:

89 

這是所有先驗地屬於理解的原始的純粹綜合概念;而只由此

故，它稱作純粹理解;因為僅由於這些純粹概念，它才能在

主覺的雜多中理解某些東西，亦即是在其中思想一個對象。

(#A801B 1 06) 

此意甚明，不須多解釋;但男有司注意之處，即康德在此段

文字後面昕提到的幾點。

首先，康德申明，此一分類保以一共同原則為根據，即判斷

之能力(亦即思想之能力) ，故不是任意的搜尋; (遺有別於〕那以

歸納為基礎〔者卜完整性無法保證。除此以外，別無芳法能使我

們了解何以僅有這些概念永住於理解中，而無其他。

下面批評亞里士多德，謂亞氏之工作無指導原則=只是發現

甚麼就算上;他先有十範疇 3 後來又再發現五個;但儘管如此 3

仍是不完全 o 而且那里面有時空，應為感性形式，有運動，應為

經驗概念。此外，尚有導生概念 (Prädikabilieru 當作基始概念，如

主動、被動等，而基始概念反付闕如。此點木多述。這襄需要注

意的只是「判斷的能力」一詞。康德以「判斷的能力」為指導原則，

而保證範疇衰，這是大有批評的一點。

後面康德又表示，對於各範疇之定義有意略而不談;後文在

結束超驗分析時，則說，界定這些範疇為一不可能之事=蓋範疇

之為範疇，全在其能涉及對象一特性上;若僅就一一範疇看它本

身的意義，則與邏輯意義的判斷形式無別 2 此義須在復面討論範

疇如何與感性作統一活動時 3 始能有解釋。

第一版原文中 3 超驗分析第一章即到此為止。在第二版中，

則增加一大殷 3 有以下數要點:

第一、四類範疇中 3 質量二類為關於直覺之對象者;關係

與程式兩類 3 則是關於對象之存在性者。前一類稱為數學的範

疇，後一類稱為動力學的範疇。這里的“mathematischen"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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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schen"之分別，主要在「關聯義」上，即康德自己所說的

'':Korrelate'' 。關係範疇表對象彼此之關聯，程式範疇則表對象與

理解芝關聯;質量範疇則不涉及此種「關聯義J 0 

第二、每一類中第三範疇皆由前二者相合而發生 2 但本身根

據理解的一種特殊活動，故不可視為導生者。

第三、康德對於共存範疇之與選接式對應 3 男作說明;此點

無重要性，不再引述。

此外，康德又指出，傳統上某些哲學家所用的「整，-J 、「真

實上「完全」等先驗概念，並非範疇;因為它們與概念及對象之關係

無干，只涉及知識與其自身的符合。此點亦不及詳論，只在此略為

提及。

到此為止，我們描述了康德決定範疇的這一部份工作的概

貌。這在原書中，是超驗分析的第一章，為原書一重要部份。它

與感性論合起來，即表示康德對知識之先驗成素的決定;成素決

定後，下一步即討論知識之整體活動，即兩種成素如何統一地活

動，而最後構成一完整的知識場。這種區別自然是就主題說;

若就思想之脈絡說，則我們可以看見，在決定範疇時，己非承

認此種統一活動不可。不過 3 康德本人則比較匆促地從邏輯判

斷表找出與之對應之範疇表;關於範疇何以能自邏輯判斷之形

式找出，此線索何以能為一線裳，皆因對「知覺中雜多之連結形

式J 之與「判斷之形式」相應相通 3 未說明白，故整個理路不明

朗。

但康德本人並非不強調邏輯意義的概念與範疇之不同;反

之，對於這一點，他也非常重視，所以才有「超驗推述」一工作。

這一工作，為決定知織整體活動之初步，我們下面即將對之作一

提要的敘述。但為了使問題的來蹤去跡明白一點，我想先離開原

文，而以理論立場對此中問題作一展示。像我們在上面有論理解

一節一樣，我們在下節先對範疇問題作一探究。

(三)範疇問題之探究

我們在前面解釋康德之範疇決定工作 p 以論理解一節為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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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根據。我們由概念之二面一一分析與綜合一一說起，就概念之

建立歷程及已建立之概念擴張內容之歷程 2 以明分析活動與綜合

活動之特性。再由綜合活動之形式 2 邁出超乎被綜合的直覺經驗

之先驗連結形式，然後剖觀任何接受分析之經驗直覺 o 我們又發

現 3 分析活動必可表現為一分析判斷 3 而此分析判斷雖由邏輯的

同一性或重吉性而成為分析判斷 3 但分析判斷表現間一性，亦

依種種形式而表現 D 就此種形式說，它們可以為分析判斷與綜合

判斷昕同依守。

進一步，我們看出，接受分析之經驗材料 3 在接受分析前皆

在一種連結中，此種連結之形式 3 皆一一相應於昕闋的分析判斷

(即其接受分析時 3 理解昕建立之分析判斷)的形式;故分析判斷

之形式，實為不限於分析活動中者，而應為理解本身活動之形式

(知覺中象表之連結，為理解之潛在活動)。倘若如此 p 則綜合活

動也是此同一理解之活動。其形式與分析判斷之形式所以表面似

不相關者，實因分析判斷之形式 2 只就本身說，應只是種種不同

的指述法，與對象jJ面之象表連結木一定有關係。而綜合活動之

形式，正是用以連結象表者。但我們由知覺中象表之連結形式作

橋樑，即可知分析判斷之形式，亦相應於此種連結之形式 i 如此

我們發現分析判斷中之指述法，實即為綜合判斷中用以施行的形

式。這樣，我們看康德列出分析判斷之種種形式 2 而對應地去找

那些為綜合活動所據的範疇時 3 我們才能承認其為有昕根據者 o

但這並非說 2 康德在作範疇決定之工作時=本身無問題 o 第

一、如我們引述康德原文時昕說 2 康德雖提到想像的綜合 3 而由

此綜合形式以尋找純粹概念 3 但他在原文中並未指出分析判斷之

形式，與昕闋的被分析的知覺象表的連結形式相應 o 第二、宜覺

與理解一直劃為兩種能力 3 其活動似是五不相干;則直覺材料接

受一形式之連結，而成知覺時 2 倘若我們說此連結之形式，必定

正是理解施行綜合活動所依之範疇，至少我們必須有一說明，說

明那些範疇如何必形成知覺中象表芝連結。此點能決定，再順著

我們的理論看 3 則我們即可說:範疇既必形成知覺方面的連結，

而為連結之形式;分析判斷又與接受分析之知覺有形式上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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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則有一範疇 3 分析判斷方面必有一相應的形式。如此，則分

析判斷的形式有多少，範疇亦有多少;兩芳中能有一芳的數目種

類被列出，男一方即可相應地被尋求出來。康德據分析判斷之形

式表(即邏輯之判斷衰) ，以尋求範疇，即在原則上可以承認(此表

是否完全，是另一問題) 0 但若我們不能說明，範疇之必為知覺中

之連結形式 3 則即可能有某些範疇不為知覺中之連結形式，因之

亦不表現於分析判斷中 o 此將有一大問題一一即依判斷表不足決

定範疇。

以上雨點是就範疇這一面說;關於第一點，我們可解釋為理

論之進程問題。我們在論理解一節中昕說者，為康德最後所承認

者;雖在原書這一殷中，對於此點未說出 3 且有許多歧出之語，

易令人誤會，但可算作疏漏，亦可看作進程上之不同;康德之理

論進程是，先列出這些純粹概念，再說明其必為知覺芳面之連結

形式 3 與我們的進程不同。所以 3 還沒有大問題。第二點則表示

一大問題，康德為解快此問題，而提出: r一純粹概念何以能涉及

對專? J 由此而寫出超驗推述，以開展他對於知識能力之統一活

動或整體活動的理論，最後由此決定知識的限界。

此外 3 如從康德所列出的判斷表說，則男有一問題。判斷衰

申各項 3 根據傳統邏輯之研究而得。而邏輯上之任何分劃 3 皆可

為一種約定的符號;此種符號皆有一定意義，但與對象古面無一

定關係。現在據康德當時之邏輯成績，他列一判斷表;此並未保

證表中之劃分有獨-性。倘使我們另有一劃分法，而得男一表，

此表能否作為尋找範疇之根據?如能，則範曙之數目將變更無

定，如不能，則我們必須男有一理由 3 決定只有如此劃分之判斷

表合乎尋冕範疇之用。否則 3 假使我們承認，分析判斷有多少形

式 p 範疇便應有多少，我們仍不能知道範疇究竟有多少，因作為

根據之判斷裴本身便木能決定。

研以 2 我們即使確認以下的理論:即分析判斷之形式，理解

施行綜合活動所依之形式 3 同為理解所本有的那一套形式;而且

感覺材料(由感性直覺供給者)在接受分析前必先有連結 3 其連結

亦依此一套形式 i 我們由此不過可決定知識之先驗成素中確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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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範疇，可由分析判斷之形式相應地找出，但我們不能決定範疇

表之完全與獨一。

但康德自己以為範疇表有完整性。此完整性只能由判斷表之

完整性轉過來。但判斷表之完整性 3 在康德也不會證明遍，故此

點確為《純粹理性之批判》之缺陷 o 康德後文，取各範疇一一說明

其經驗使用;似乎可確定這些範疇的特別地位，但此並未解決完

整性問題。

判斷衰無獨一性及完整性， 12 據之而立的範疇衰亦無獨一性

與完整性，已如上述。但我們不叮由此而否認康德工作之價值。

蓋康德主旨在決定知識之先驗成素 3 由此諸成素之統一活動而決

定知識之限界 3 以解決「對本體之知識是否可能J此一基源問題;

據範疇時空而立說 3 其根本目的不受上述問題的影響。關於最後

主體與本體合一，尤與「具體的範疇是哪些」無干。我們試將康德

所舉出的範疇只作為例子看 3 則康德全都知識論不過要決定:

(1)知識有其限界 o

(2) 知識限界由先驗的知識成素決定。

(3) 有先驗的知識成素，而這些成素在活動上必成一統一=

此統一的知識場即為知識之領域。

(4) 在知識領域外(限界外)之意識內容，根出於主體;由此

而決定本體觀念由主體投射而生;物自體則與認識活動

12 作者註:判斷表主無獨一性，因邏輯上可用種種特棍，賦予的吏的意義，以構成形式

系統。就分析的思考說，我們可將它表述品種種不同的系統。傳統邏輯的判斷衰，只

表示一種而已。以近代符號邏輯中的一般適用的邏輯符號。與判斷表的制分標準相

比，量相當於:“quantifier"一一如“X" 質則僅關於肯定否定，相當於“denia!"一

tlP :“關舔三式，則分別的相當於1" ，“刊"及 "v"等，程式三範疇，非外延

邏輯昕論，而路易斯之系統中則有與此意義相類之符號。〔編者註: C. l. Lewis於 1932

年引進了模態邏輯討輸，並提出以“斗"符號去表違「嚴格蘊涵」。但在後來發展的模

態邏輯中，這符雖已故“口" (必然)和“。" (可能)等符聽取代。〕總之，其類分大不相

同;如“ E 號用於類輸，而在關係三式中定吉式乃與蘊油選接等並列。這是祖略的比

較。倘若嚴格說，則尚有更大差異。如我們據此以展示分析思考之活動形式，結果必

與判斷表內容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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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而立。於此透露一無上之主體。由此主體而再展示

最高自由 3 通往價值問題，是知識論以外的工作。知識

論本旨即在由當前之意識 3 步步逼上去，以透顯主體。

此是我所謂「窮智見德」之進程，蓋不歸於最高自由之主

體，貝U德性價值皆木朗顯;而要邁出主體來 3 則循知識

之反省而決定知識之限界的途徑，為較穩固之途徑;因

為可從常識開頭 3 穩步前進。

關於範疇是哪些，此是康德知識諭之具體內容上的問題，不妨

礙其路向之為正途。只要確有範疇，則此一工作便無根本問題。如

果另是一些範疇 3 亦不過便知識論內容為之一變，其路向亦可不受

影響。

範疇之本義，即是能對於對象有所決定的理解形式;如不能

涉及對象，則即成為邏輯形式;故要確斷有範疇，亦須解決「純粹

概念如何能涉及對象」一問題。解決時，就何種特殊範疇說，可看

作例示方面的問題。用這樣的心情，讓我們看康德決定知識成素

的統一活動的工作。

四、感性理解之統一活動

據我們前面所論，我們再在這里用簡單明顯的說法，對知識

的先驗成素的統一活動問題如何發現，作一理論脈絡的展示，以

便讀者不致因康德思想之多曲折而有失去線蒙之苦。

我們看範疇問題。第一步，我們知道理解為判斷之能力，而

判斷則有分析判斷與綜合判斷兩種。就判斷之形式說 3 理解因自

身有一套活動的形式，故判斷即依之而有如是種種形式。第二

步 3 分析綜合為兩種不同的理解活動。它們表現為分析判斷與綜

合判斷;但分析與綜合兩種判斷之不同並不在形式上(此語下面作

解釋同一判斷形式肉 3 因納入此形式之各部份一一即被連結的

各部份 2 在連結上僅表現自身與自身的連結，故結果此判斷亦只

能表一同一，而無特殊的陳述內容，因之成為分析判斷;反之，

若連結的各都份，使此連結結果不僅裴示同一，而表示甲與乙的

連結(此「甲J 與「乙」不定為同類字 3 一為實體，一為屬性亦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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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形成有昕陳述的綜合判斷。由此說 3 則就一判斷形式育，實在

可為分析與綜合二者所共有;故此二種判斷之差異 3 我們說它並

不在判斷形式上 o 倘進一步解釋，則判斷之形式 3 即為邏輯上種

種說法 3 亦即相當於邏輯上昕用的「常義詞J ;而在一判斷中，被

常義詞所連結的「變義詞J ' 13 始是決定分析或綜合判斷之昕以為

分析或綜合判斷的因素。用如此的變義詞，連結起來，使之表現

一同一，一自身與自身之連結 3 則成分析判斷;反之，則成綜合

判斷。二者之形式或昕用的常義詞可為同一樣的，此即上面研調

差異不在形式的理由。

有了以上兩步結論後，第三步 3 我們即問:如此形成的綜合

判斷所表示的甲與乙之連結 3 是何意義?是我們僅僅在如此恩

想?抑或是以此表述一對象芳面的決定?換言之 3 此陳述是一懸

空的思想內郁的連結 3 抑或是表示一對象其T面之連結?上面我們

說，綜合是理解的一種能力，理解有此能力故能成綜合判斷;而

綜合判斷之所以為綜合判斷，僅由其佈置某些變義詞於某一連結

中而決定;則到此為止，我們尚不知這種在理解中的連結，是否

在對象方面可以落實。因這些判斷中的連結只是理解運用其形式

而造成;若要它們在對象古面落實，則必須要理解這些形式確實

在對象中運行;再說嚴格一點，必須它們在經驗中運行。否則，

這些形式就只能是邏輯中的表述法，只能是邏輯意義的判斷形

式，而非康德所謂範疇。

對於這一個問題 2 我們曾由分析活動作用於被分析的材料

上的時候，按分析者已有之連結與分析活動昕立的分析判斷有

形式上的相應，而作解答。但我們說過 3 康德本人未說明白這

一點，因此，理解內的活動形式 3 如何亦為對拿了T面昕必須依

循之形式?或一綜合判斷何以在對象古面經驗方面有意義?是

康德在決定範疇時未決的問題。切實說，此問題未決，則範疇

J] 攝者註: r常義詞J I!P邏輯上所謂「邏輯常元J Uogical constantsl ' r變義詞」即昕謂的「撞

輯變元J Uogical variables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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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成為範疇;康德據判斷表而列出範疇表時，只應說，如果

有範疇則應是這些，不應即正式稱之為範疇衰。但康德自己卻

以為他已將範疇決定，故下一步超驗推述，乃視為範疇合法性

之解釋;其實，如合法性尚未說明，則範疇即應當為未定。此

是批評康德原書者昕以說康德此段落中之工作確實為一失敗之

理由。

但我在本書中，目的只在闡明其理論全象，故於此種進程問

題不多作諭議。我只童在將康德全書主旨說明白，這因為本書是

一闡述之作，非一批評之作。

超驗推述與再後面的判斷論不間，後者目的在對於範疇之經

驗使用作較詳說明 3 前者則本應為決定範疇時之工作。範疇木經

此一工作之決定 3 則不能算是真範疇;或如康德自己的說法，不

能有合法性。為立合法性，乃進而論統一活動 3 此是我們要指出

的康德思想的線索，亦是問題本身的脈絡昕在。感性與理解若在

活動上不能統一 3 則不唯如上所述，範疇將只為一邏輯形式，而

且知識全境亦將無統一;而知識本身即失去意義。

理論脈絡至此已大致明白，下面我們即可看康德原文是如何說

法 o

第一步看起驗推述的內容。

(一)起驗推迷

昕謂「推述J CDeduktion) 本是法律上對於合法性問題之說明。

合法性問題與事實性問題立另iJ 0 康德用「超驗推述」一詞，即指對

於範疇之能先驗地涉及對象之合法性的說明。

超驗推述之正文，在第二版中有全面的修正;但正文前一段

對於此一推述的原則之一般性陳述，則無變吏。我們先將此段內

容撮述如下。

首先 2 康德解釋超驗推述與鐘驗推述不同:

對於這些概念(案:即指作先驗的純粹使用之概念)如何能涉及

對象的情況之說明，我稱之為其起驗推述，以與經驗推述互

另IJ ;經驗推迷住顯示，一概念可如何由經驗得來，又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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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經驗上去的情況;這不接觸合法性問題，而只接觸一事

實一一即概念之所以為吾人擁有的事實。 (#A85/B 117) 

此處昕說的經驗概念，即是由知覺中的性質抽象分析而得來

的概念，如「紅J之類。這一類概念如何由知覺中得來，又回頭用

到徑驗上，只是一事實;我們對這種過程作一說明 3 則即是對此

事實性的問題作陳述;此處康德借用「推述」字樣稱之為「經驗推

述J 以與「超驗推述J 比觀。本自經驗中抽取內容而成就的經驗概

念，其能回頭用在經驗上自無合法性問題;例如， r紅J 概念之內

容，本是指一種感覺內容，則自叮涉及對象。昕以，若我們對這

種由知覺抽象而成概念之過程作說明 2 則只是在敘述一事實性的

過程。此即是經驗主義者昕做的工作。故下面康德即提到洛克的

名字，說他那種解析知識之工作雖然有用，但對於此處的問題 3

則全不相干。康德說:

可是，對於先驗的純粹概念的一個推述，用那種方法卻是不

可能的。它有一完全不同的方向，因為﹒就其必頌完全獨立

於經驗的未來使用說，庭、有一個和源自經驗的說明甚為不同

的出生詮書。我們可把這種嘗試性的發生意義的導解，稱作

對純粹知識的擁有的解釋(它不能正當地稱作推述，因為實涉

及一事實問題)。由此，很顯然地，對於這些先驗純粹概念，

只有一種超驗推述為可能;對此試作一經驗推述，徒耗時

光;這除了根本不了解這種知識的特殊本性的人以外，是無

人會那樣想的。 (A86-871B 119)

這里 3 康德在說，純粹概念之內容既不能由徑驗來 2 用解釋

經驗概念的方法來說明純粹概念如何能涉及對象一問題 3 是徒勞

無益。

對於純粹先驗知識的超驗推述，不僅是唯一可能的，而且也

是必要的。純粹概念與時空不同。根據空間之為先驗感性形式 3

以說明幾何知識之先驗性(就特殊系統的內容說，不是就推理架構

說) ，可無問題;但說到純粹概念則不同 s 它們述及對象，而其陳

述內容 3 不是經由直覺與感性的內容 3 而是純粹思想中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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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超驗推述所以必要的一個理由 2 康德此外尚指出，若無超驗

推述，則空間概念 3 亦將因超出感性直覺之條件而應用的趨勢，

而成為可疑的。這也是使超驗推述成為必要的理由，此點此處不

詳說。

下面一段重要的話，便更與我們在本節開始時所提示的問題

線崇相合了。康德說:

在前面處理時室的概念的時候，我們較感容易地表示出:它

們雖然是先驗的知識，如何必然涉及對象，如何使一種獨立

於一切經驗的綜合知識為可能;商品，除了經由這種純粹的

感性形式以外，沒有一個對象能對我們呈現，或者說，能成

為一經驗直覺的對象。時空是純粹主覺，先驗地含有作為現

象的一切對象的可能條件，而在逗些直覺中的綜合擁有客觀

確定性。

理解的範疇，相反地，卻不是對象能在主覺中被給于的

條件，因此很可能的是，對象對我們呈現，而與理解機能無

必然關涉。那就表示，理解不含任何對於它們的先驗條件 o

由此，我們發現一困難，它是在惑性範園中未遇見的。那就

是:主觀的思想條件，如何能有客觀可靠性，即如何能成為

對象知識之可能條件。 (A89-901B 121-122)

這襄所說的「主觀」與「客觀J '即指思想肉部的形式，與對象

或經驗主T面所必須遵循的形式而言;我們剛說過 2 如不證立理解

與感性在活動上的統一，則範疇即可能只為理解自己活動的形

式 3 而與對象無涉。此即康德昕說的困難。康德為說明此點 y 再

舉原因概念為例而說明，指出此種概念內容，並非現象在出現時

昕必須遵守者;他說:

不可否認的，現象可以在直覺中被給子，而不要有理解活

動。因為，舉例說，如果我們就原因概念看，它的涵義是一

種特殊的綜合(案:即指對象間一種特殊關領) ，其成立是:依

一規律，在某物A之後，直另一完全不同於A的某物B; 我們

不能說，現象必須包含這種東西，是先驗地，明白的。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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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此訴於經驗，因為須證明的是這個先驗概念的客觀可靠

，)宜。 (A901B 122)

原因與結果，表示一種關係;僅就對象在直覺中被給予說，

不能決定對象是否可以有這種關係。我們談直覺本身的形式(時

空) ，可說空間關保與時間關係是對象研必有的，因對象只能經由

時空而呈現給我們(即所謂被給予但純粹概念的內容 3 本自理

解作綜合活動時的形式的涵義而引出;這些理解活動的形式之涵

義，極可能不出現於對象中。原因與結果之關係 3 本是理解建立

的意義上的關係;如果不能特別證明對象可以有這種連緝，則很

可能它就根本不表示對象的關保，若如此，則這種純粹概念即不

涉及對象，即成為空的;故康德接著說:

過

這仍是先驗地可疑的，是否這樣一個概念可是根本空虛，在

現象中無相應的對穿上。 (A901B 122)

要證明範疇不是全空白色 2 則必須詮明，感性宜覺示唯要遵守

時空形式條件，而且還要遵守理解的綜合統一昕要求的條件;換

言之，要證明感性直覺在形成知識時，自身必須受範疇的範

鑄。

這里所用的「在形成知識時J一語，是我所加。康德本只由反

面說。「在形成知識時J '有何一定意義，後文可表明。

範疇所表示的對象芳面的決定，根本不由經驗而來。用經驗

中之歸納來說明甲是否為乙之原因，自然可以;但那是已經假定

了事物有因果，性 i 因果性本身是一範疇，卻不能由經驗決定。因

果關係的意義，不是僅說某種常常續隨的關僚，而是B由A生出

或被A決定的必然關係。這根本不能由經驗供給。這裹，康德

說:

因呆的綜合中，有一種莊嚴性，它不能經驗地，表明..... ...... 0 

CA911B124) 

這是康德對休誤的批評。

康德論超驗推述的原則，至此結束，末尾再加一段 3 標題



100 |【康德知識論要義新編】|

為:過渡到範疇之超驗推述。大意是要將推述中所要決定的問

題，作進一步的預示。這可分幾步說:

第一、綜合象表與其對象的相符 3 僅有兩個途徑:或是對象

決定象表 3 或是象表決定對象 o 在前一情況下 3 象表由對象立于面

得來，二者自然可以適符;但這只能應用於感覺芳面 2 這里所成

立的關係就只是一種經驗關係 o 在後一情況下，雖然就對象之存

有說 2 象表不能產生對象 2 但如果只有經由這種象表，才可能認

知作為對象的某種東西 2 則這種象表仍然是先驗地決定對象。

第二、把一個東西當作對象而認知它，必在兩條件下始叮

能:一是必有宜覺，由此直覺，對象乃被給予;二是必有一概

念 3 由此概念，一對象被想作對應於此直覺。就第一個條件說，

我們已知，時空為直覺之形式，此種形式是先驗官存於心靈中。
現在的問題是:是否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先在的先驗概念，而只

由於通過這些概念，某些東西才能被思想為一個對象 o 倘若如

此=則這些概念即成為一切對於對象的知識昕必須遵守的條件，

亦即是說:離開這些概念，任何東西即無法成為經驗的對象。

第三、經驗除含有直覺外，必有一對象之概念;這種一般性

之對靠概念，必為一切經驗知識之先驗條件。要證明範疇之客觀

可靠性， &p須證明，只有由於範疇，經驗方成為可能。如果只由

於範疇 3 立于可能思想任何經驗對象，則範疇即先驗必然地涉及經

驗對象。總之，一切範疇必須就經驗可能性之條件來看，是經驗

可能的基礎，則就是必然的。

自以上三點，我們可綜合地說，超驗推述要解決的問題 3 可

陳述為:是否範暐為經驗對象(一般的)可能之條件?僅僅就對象

之能有說，我們只能說時空是必要的形式條件;但現在我們要進

一步，就直覺材料(雜多)成為經驗對象時所必須遵守的條件，來

決定在成立知識時 3 範疇之必運行於對象中。顯然的 3 我們如要

這樣前進，則須從「僅僅雜多尚不能構成對象及經驗」開始。由感

性形式，我們獲得直覺材料，即所謂直覺中之雜多;我們可知道

理解自覺地運行時有一套形式;現在我們要證明，直覺中之雜

多，必受範疇之作用，才能成為經驗中之對象。當然範疇這種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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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3 不是自覺的運行，因此康德有「想像的綜合J一詞，來表示這
之的 的

種理解的潛有運行。由雜多必在理解之潛在運行芹被範疇所範
general IOg1C 

鑄，始能成為經驗對象，而證立範疇之不僅為邏輯意義的思想形

式，是超驗推述的工作，而如此做的時候，理解的先驗成素，即

與感性的先驗成素在活動上開始統一。

下面看超驗推述的正文，我們即依著幾個中心概念前進，其

中最重要的是:連結、對象、經驗等。我們如果記得〈論理解于2
段中對於知覺中的連緝的說法，對康德下面的理論即可很順當地

了解清楚。

還有一點要略一提及。超驗推述的原則一節，在第一版中，

曾提及三種心靈能力:感覺、想像及原始自覺。此本與第一版中

的推述密切相連。在第二版中，推述正文完全改寫一遍;因此，

前面這一段也刪去，代之以對洛克休攘的批評。本書主要根據第

二版的修正文;對於第一版中許多說法，除非確對閻明問題有特

殊穿便者外，盡量不多涉及;因為一涉及那些問題，則必須細說

此種種改變的意義 3 將非本書昕能容納了 o

以上是超驗推述的原則。下面我們據第二版修正文看超驗推

述的要點 o

第二版中的超驗推述正文共分十三節) 14其理論進程略如下

列:

康德首先提出「連結J (conjunctio; die Verbindung) 一詞，以闡

解感覺中之雜多成為〈自覺的理解活動的對象之過程。

象表的雜多，可以在一純為感性的直覺中被給子，亦即在純

容受性的直覺中被給于;\而且此種主覺之形式λ 可先驗地存

在於我們的象表能力之內，不是別的，而只是主體容受影響

之狀態。 (B129)

這是就感覺昕供給的雜多材料說;但感覺材料只是材料而

已。康德接著說:

M 編者註:即原書超驗推述一章的~15- ~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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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任何雜多之連結 (co吋unc吐0) ·斷不能是經由感覺而來

的，亦不能在惑性直覺之純粹形式中先已含有，因此它(連

結)是象表能力的一種自動的動作。 (B 129-130) 

康德用「自動J一詞，即與「容受」對揚，故說:

為了要與感性相區別，我們必須稱之為理解;一切連結，皆

是理解之動作，不論我們是否自覺，不論我們是連結直覺的

雜多，抑或是連結幾個概念，亦不論這種主覺是否為感性。

(B130) 

這是就連結一般地說，連結與綜合同義。

這種動作，在們將以綜合一泛名稱之，以表示:我們不能表

現給自己任何在對象中連結的東西，而不自己先連結它們;

並且，在一切家表中，連結是唯一不能經由對象而被給子，

兩必由主體自身實現的象表，因為它是一個自動性的動作。

人們很容易在這衷看出來，這種動作，對於每種連站，必須

是同一不異的，而且其析解或分析，雖似與之相反，卻常預

認它。 (#B130)

在這裹，康德才說出來我們在論理解時粗略地提到的一個要‘

點，即一切接受分析之雜多，在被分析前必已有一種連結;否

則，如理解根本未先予以連結 2 則無所施其分析;此即所謂:分
析預認綜合或連緝。

以下康德再剖觀連結之要件，以進一步決定連結本身之三特

性。此白不是就任何被連結的內容說 3 而只是就連結之為連結

說。

the concept of combination 
但連結申奇概念，除包括雜多之概念及其綜合外，尚色括雜多

統一之概念。連結l!r雜多的綜合統一之象表。 (B130)

這裹，我們要注意:康德對一般的連結，指出其形成要件，

提出「統一」來，這是我們在泛諭理解時未說到的。統一的意義，

即指每一連結昕成的單位性說。要將雜多連結在「一起J )即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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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形成一單位。必有統一作用於雜多之上，否則雜多永遠到不了

一起。對於比統一，康德進一步解釋，即為超驗推述中第二步工作。

另有一點，要順便提到的是，康德在此處下一小註謂:被連

結的各象表若是同一的，則可作分析思考;但這並不妨礙它們需

要在統一作用下才能連結起來。同一象表兩吹出現 3 仍需經綜合

而連結 o 這和我前面解釋分析綜合判斷之差異時即說的話合看，

便更易明白。一分析判斷雖僅表現同一，但判斷本身仍是一連

結，而範疇即就此連結形式說。看下文此義益彰。

接看，提出自覺之原始綜合統一 3 以釋連結之可能基礎。

「我想J 這個自覺，必須是伴隨著我的一切象表，不然，便將

有某種東西在我內部被象表，而不能被思想;換言之，至少

對我說，象表便會成為不可能或者虛無。在一切思想之

前，能被給于的家表，稱為主覺;而由此，一切直覺的雜

多，在發現直覺雜多的同一個主體中，必與「我想」有一必

然的關係。可是， r我想」這一象表本身是一個自動性的動

作，所以不能被當作屬於惑性 o 我稱之為在屯粹自覺 (die reine 

企p.p~r~.~ptiouL '以與經驗自覺區別，或又稱之為原始的自覺

(die ursprii月liche Apperzeption) ，因為生出「我想」一象表的

自身自覺(它必伴隨一切其他象表，而在每一自覺的動作中自

身保持同一) .本身不能再為任何其他象表所伴隨。我又把它

的統一，稱之為自身自覺的起是在統一，以表明它含有先驗知

識的可能性。 (#B 132) 

康德以自覺之統一，作為一切連結可能的基礎;因一切雜多

些象悉，在接受我的綜合時，必先已成為我的象表;如何能成為

I我的J象表?必在一共同的自覺之下， r我想」之自覺=即此共同

自覺籠罩雜多之條件;反而吉乏，雜多必在此條件下，始能同立

於一共同自覺中。這可以稱為一種原始的連結，即散立的感覺內

容最早的必有的綜合，故說:

thoroughgoing 
對於直覺中給于的雜多之自覺的完整同一，包含一種對家表

through the consc. ofthissYI}th巳sis
的綜合，而且僅經由對那種綜合的自覺而可能。經驗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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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伴隨各種象表，本身稜異而不統一，不能訴於主體的說，

一。這樣一種關係之發生，不是僅由於我伴隨每一關僻、以自

覺，而由於我把這一個加到另一個上面，而且自覺到那種方口

的動作，即那種綜合。只因為我能將已給于的象表之雜多，

在一自覺中連結，我才可能把這些象表中自覺的同一表現給

我自己;即是說，只有在自覺的某種綜合統一的假定下，自

覺的分析統一，才成為可能。 (B 133 , ~16) 

這里昕說的仍是分析假定綜合或預認綜合，但只就自覺說。

對這一點，康德自己的註語 3 足表示前文諭理解時所決定的要點

正是康德本意。詮語就一般分析抽象而來的概念，以釋自覺的分

析統一，而謂:

例如，若我思想一般的「紅J '我表現給我自己一種屬性戶作

為一種特性的標誌'可以在某些東西中被發現，或能與其他

車表相連結;那就是說，只在一預認的可能的綜合統一下，

我才能表現給我自己那種分析的統一。一個象表被想作為不

同的象表所共乖了，即是被看作屬於那些除了有它這種性質以

外，尚有別的不同性質的東西。所以，這個象表必已經在綜

令的統一中，和其他，象表達在一起想(其他象表容或僅是可能

的) ，然從我才能在它袁面想那個自覺的分析統一-一即使它

成為一失同概念 (conceptus cornmunis) 者。由此，自覺的綜合

統一，才是一切理解的運行，甚至全部邏輯，以及挂面整個

的起驗哲學，所必須繫歸的最高點。走的，這個能力就是理

解本身。 (#B133-134月中泣， ~16) 

康德這里昕說的，即與我們用「甲物之紅，己物之紅... ...J等

說「紅」概念一例的意思全同。

如果我們不是能在一自覺中統攝象表的雜多，則即將有不同

的許多自己，對應於這許多象表 3 而無法將一切象表說為〔都是

同J -c-個我的象表。在一切確定的思想之前，必先有自覺的自身同

一，而此同一即由先驗給予的直覺雜多之綜合統一而安立;有綜

合活動即必有此自覺之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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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直覺中昕給予的象表，都是我的象表;即等於說，我在一

自覺中把它們連結起來 o 這種連結不在對象中，亦不能由感覺

來，而永為一理解的動作，它就是先驗的連結作用，亦即是將

給予象表之雜多攜歸於一自覺統一下的作用，此為一切人類知識

之最高原則。

我們要注意，這種理解的動作，依後文，即為理解不自覺的

活動，與自覺的判斷中之連結為理解之兩種運行。

康德提出連結觀念，以自覺的綜合統一為一切連結之可能基

礎後，下一步即決定對象如何能成為對象，如此漸漸逼近範疇之

客觀有效性問題;因為如我們上面昕說 2 要證明範暐不僅是理解

內郡的邏輯形式，而是運行於經驗中的、客觀有效的純粹概念 2

必須證明直覺在活動中即必受範疇之範鑄。但這是一何籠統話。

要說明白 3 則必得決定直覺活動在那一段落上接受(而且必須接

受)範疇之範鑄作用。這在康德，即以對象之成立毆落為解答。康

德現在要證明感性宜覺形成一對象時 2 即接受範疇之範鑄。

這當然又分幾步說，首先是解釋對象。

就直覺與感性的關你說，一切直覺之可能的最高原則，依起

驗惑性論，即為:其中一切雜多必須服從時空之形式條件;

就其與理解的關格說，其可能的最高原則是:直覺中的一切

雜多必須服從自覺的原始綜合統一的侏件。 (B136 ， S17) 

直覺之一切雜多象表，就其為被給于說，服從前者;就

其必容詐在一自覺中被迫結說，服從提者;無此，貝IJ 沒有甚

麼能由此諸象表而被思想或被認知，因給子的象表即將不共

同分有「我想」的自覺的動作司，而不能在一自覺中被統，揖。

(B 136-137, S 17) 

說到這裹，康德確定象表因必頭被連結，故必須服從自覺的

綜合統-- ，而昕以必被連結，又因不被連結則不能形成知識，由

此再進一步，即提出「對象」來。

理解在最廣泛的意義下，即為認知之能力。而認知成立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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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之象表與一對象之關格、中，而一對象即是:在其概念中，

一直覺之雜多被連結者。 (B137， S 17) 

「認知J 承上文而來(英譯本一處用在nown" ，後一處用名詞

“cognitionn3 遨易令人有不相承接之感) ，雜多被連結即成為對象

概念;而此種連結之成為必要，即因一切認知皆必須有對象 3 故

連結與對象又是兩不相離者;而此二者皆以自覺之綜合統一為基

礎。

unitv of consc 
所有這種象表的連結，自然在它們的綜合中，都要有直覺的

統一，由此，自覺的鏡，一即是構成象表與對象之闢係者，亦
諸表象之0吋ective v叫“ity 己。白山01)日

即構成其客觀可靠性者，使之成為認知者;所以，理解之唯
un lTv or consc 

一可能即倚恃於此主 (Bi3-7， S17) 

象表與對象之關係，依自覺綜合統一而可能，進一步說，直

覺必須服從此條件始能成為對象，故下文說:

由此，自覺的綜合統一，是一切知識(或認知)的客觀條件;

不僅是我認知一對象之必要條件，而且是，每一直覺為要成

為我的對象，所必須服從的條件;因為雜多不能離開這個綜

合，由任何其他途徑，而在一自覺中被迫結。 (B138 ， ~ 17) 

到這里我們略為整理一下。康德就直覺成為對象之司能，來

揭示自覺之綜合統一之為最高的理解運行的原則。我們仍用前面

所舉的「甲物之紅」一例來略作說明，即可明白康德之理論進程。

象表與對象之關保，即一切認知昕立處，而此關係為自覺的

綜合統一所建立。例如:甲物之紅，為一認知，此中甲物即表一

對象 3 而紅則為一象表。我們能說甲物之紅，乃因我們已將紅與

甲物連在一起;此種連結即是自覺統一之綜合作用。如無比綜合

統一，則不能有此認知。

這稟本有兩層意思應說明。于層是，甲物本亦是一組性質連

結而成，感覺只給我們許多雜多材料(對應於各性質) ，而使甲物

成為甲物的連結 2 則是非感性之主體能力研給予;康德說為「理解

之動作」。此即詣，理解使對象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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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吹，另一層是，當我們有任何認知時 3 我們必有認知昕關

的對象;認知即是決定另一象表與此對象之關係。我們將「甜酸J

一象表與「橘子」一對象建起來，立于有對橘于之認知(就這一個性質

說)。就這一層說，亦必有自覺之綜合統一為此種連結之條件。即

自覺之統一使認知成為可能。

到此 2 我們看見，康德巴證立 3 直覺要成為對象 3 必須受自

覺統一之綜合作用;一切認知也必以此綜合為必要條件。我們知

道「甲物之紅」的認知 3 必須要有自覺的綜合統一才可能，甲物之

為甲物，亦必由此始可能 o 可是，自覺的綜合統一 3 是依甚麼芳

式運行?是我們必須間的問題。我們知道超驗推述的任務是要證

明範疇的客觀有效性 3 現在我們必須能證明，上面既謂的自覺的

綜合統一，I.W依照那些邏輯形式而運仟 2 以造成象妄的連結。感

性直覺必接受這些形式的鑄造 3 而後成為認知對象，我們方能完

成超驗推述。這樣，康德再做兩步工作:首先，由自覺之客觀統

一通往判斷之邏輯形式三J而證立，一切感性直覺必服從範疇 3 以

範疇為條件，直覺雜多始能統會於一自覺中。其坎，則決定，經

驗直覺由其控感性中被給予的狀態看 2 它的統一，就是範疇對任何

給予直覺的雜多昕制立的統一 o 前一點決定範疇之能有客觀使用，

後一點決定範曙使用的限度;這即使知識限界問題有了初步決定。

我們先看昕謂「自身自覺之客觀統一問題J 0 此在原書為超驗

推述中~18一~ 19 0 康德先分別主觀統一與客觀統一說:

自覺之起驗統一，將一直覺中所給于的一切雜多，連結為一

對象的概念 o 因此，它稱作客觀的，而必與自覺的主觀統一

分開;主觀的統一，是一種內感的決定形式，由於它直覺的

雜多被經驗地給子，而那樣地連結看。我能否經驗地自覺到

雜多之同時或建膛，要看環境或經驗條件。因此，自覺的經

驗統一，經由家表之聯現而來，自身即是現靠性質的，而且

是完全偶然的，而時間中直覺之純粹形式，住當作色含放給

于之雜多的一般直覺看，服從自覺的原始統一，通過直覺雜多

與「我想」之:早一的必然關係一一亦即通過理解之純粹綜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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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驗綜合的先驗基礎。只有那個統一，才是客觀地有

效...... 0 (#B139-140, ~18) 

主觀的統- ，即是經驗的綜合 3 即是在具體條件下的特殊的

綜合或統r-- 0 客觀的統一，則不是就特殊條件下的綜合說。僅僅

經驗上的聯現，本身為特殊的 3 亦是偶然的;其所表現之統一，

僅對此特殊條件下的經驗者成立，故說為主觀。康德這一殷話似

乎較為難懂，但我們一解釋即叮明白。

前面我們論理解時，曾就判斷之形式本身所表之連結，與個

別判斷的特殊內容的連結，指出必然與偶然之分;其理論意義就

直通康德在這裹的見解。我們現在再據前說稍作發揮，上引康德

之語，即可完全明白 o

我們如有一認知，以判斷表之，例如: r橘于是爛損的J ;這

一判斷中， r橘于」與「爛損」的連結，是一特殊連結 p 亦是一經驗

的綜合;我們由於在經驗中它們的聯現，而如此說。它是偶然

的，表示對我們當時成立的主觀統一。但我們說這個命題的時

候，我們不說: r橘子對於我們是爛損的J )而說「椅子是爛損

的J '顯見我們所要求者是一客觀的統一-一一因此，我們發現有完

整無損的橘子時，便要取消這個判斷，因其不能滿足客觀統一的

要求。然則，此客觀統一存在於何處?它不存在於特殊判斷中，

而存在於判斷的形式上。以上例而論 3 此形式為一主謂形式 2 定

吉形式;或說依「實體與屬性]一範疇而成立。這種形式本身意義是

指一「體與性的必然關係J 0 它表示一純粹綜合，故為客觀的統一。

對於一自覺說 3 在建立判斷時，即是以客觀統于的形式加於

雜多上;而對於任何對象的認知，必定在客觀統一的假定下行

之;否則我們即不能涉及對象的任何性質，即無所認知。當然，

我們對於一對象的性質作陳述式下判斷時，可能有錯誤;但這並

不妨礙判斷形式所表之關係為一必然關係。正因我們要求的是客

觀統一，是離開特殊條件限定的認知 3 所以才能說某些判斷錯

誤;所謂錯誤，正是不能滿足我們建立判斷時所要求的客觀統

- 0 

這里弄明白，則康德上面的話不難懂。所謂純粹綜合為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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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的基礎，即指任何特殊判斷，以判斷形式本身為基礎;倘使

我們根本無「實體與屬性J的連結形式，則當然不能有「橘子是爛損

的j一經驗判斷。體性之綜合為客觀統一;特殊對象之有特殊性

質，則經由經驗而成立，常有主觀統一成分，此經驗命題所以無

所謂恆真之故。

所謂雜多與自覺之必然關係，即判斷形式本身所表示之種種

關係。經驗的連結，多由時間決定而來，故康德特就此說。其餘

各點 3 順上例看，均不難解。

但康德本人說上面一度話時 3 尚未說出客觀統一即存於判斷

之邏輯形式上。他是在推述修正文~19一節說的。

..........我發現，一個判斷並非別的，只是將給于的認知捕歸於

自覺的客觀統一中之模式。此即走繫詞「走J 字所表意義;它

就是要區分給予象表之客觀統一典主觀統一。它4是指象表與

原始自覺之關係'以及其必然統一;雖然判斷自身走經驗的

(案:即指任何個別判斷說) ，而且因之走偶然的，即如:物體

是有重量的。用這個命題，我並不是說，這些象表在經驗直

覺中彼此必然互屬，而是說，它們通過主覺綜合中自覺的必

然統一而互屬，亦即是依照著一切象表之客觀決定原則;只

要任何認知由此生出，這些原則皆從自覺之起驗統一原則導

生。 (B141-142， S19) 

康德所說的「必然統一卜即就判斷形式研表示的必然關係

說，故下文謂:

如此，而且只有如此，這種關係才成為一判斷;即是，成為

一客觀布拉的關僻、，而且可與同一象表，僅有主觀有效性時

之闢靜、 (171] -1，.口依聯現，律而成立者) ，充足分別。在援一種情形

下(即僅有主觀有效之闢係時) ，我只有說，如呆我拿著一件

物體，我感受到它的重量，而不能說，它 (4身體)是有重量

的;說它有重量，即是說，這兩個象表在對家方面連結在一

直旦... ••• 0 (B142, 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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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再順而推之，即見感性直覺之必服從範疇，此為原文

下一節昕論。

在一惑性主覺中給予我們的雜多，必然服從自覺的原始綜合

統一，因為，只有由於它，直覺之統一才可能。進一步說，

將給于象表之雜多(不論為直覺或概念)捕歸於一個一般的自

覺之下的理解動作，是一判斷之邏輯機能。由此，就雜多在

一經驗直覺中被給于說，它相關於判斷的各種邏輯機能中的

某一個而被決定，確實即由於此機能，它被捕歸於一般性之

自覺。而範疇正即是這些判斷機能，就一給予的直覺相關於

它們而被決定說，是如此的。因此，在任何給于的直覺中的

雜多，本然地即服從範疇。 (#Bl侶， S20) 

這樣，康德快走了範疇之在對象了面運行，而不僅為邏輯形

式。但推述尚未結束 3 康德還要再作進一步的工作，即是要確定

範疇使用之限界。

推述原文在此處有一段註解 (Anmerkung) ，旨在清理問題眉

目。開始說:

其
在一個我稱之為「我的直覺J之主覺中，汁所含雜多，乃經由理

解的綜令而呈現為屬於自身自覺的必然統一者;而且這是經

由範疇而發生的。

因此，範疇標示，直覺中所給子之雜多的經驗自覺，服

從一先驗的純粹自身自覺;正如經驗直覺服從一純粹惑性直

覺的情形一樣，那種純粹惑性直覺也是先驗地發生的。

(B144, S2 I) 

這仍是重新撮述前面的決定。但康德卻鄭重地說，以上這個

命題一一經驗自覺服從純粹自身自覺一一表示理解的純粹概念的

推述的開始。昕謂「開始J '即指決定範疇如何決定直覺之統一問

題，以此決定為基本決定說。在康德本人或以為以上決定感性直

覺之必服從範悶:晶晶是擔義主預備工作，故說出一「開始j 字

樣，亦是可能。這是微細小節 3 我們但明白範疇問題中上面之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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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意義，則即明白推述之理論脈絡 D 對此點不多申論。

康德下面的話，則應注意:

在此一推述中，因範疇僅在理解中出現，而獨立於一切感
1 must abstract the the mode 

性，我還不應詰述及，對於一經驗直覺，其雜多放給子之情

況;而只單獨注意於由範疇作用經理解而進入直覺的說，一。

在援面 (~26) ，我們將由經驗直覺在感性中被給予之情況，

而顯示出，其統一即是範疇對任何給予之雜多所制定的統

一。只有這樣，由於顯示它們(範疇)對於我們的一切的感官

對象之先驗有效性，我們的推述的間的才會完全達成。

(#Bl44-145, ~21) 

康德要證明的，是經驗直覺之統一，即是如上面昕決定的那

種範圖書加於任何給予的雜多之統一 o 這即是將範疇之運行限界歸

於經驗之可能限界。這是推述原文後幾段的任務。把緊追一點，

我們看下文即容易明白其進程
an understandmg Wh1Ch IS mtu1Ìlve 

接著在這里尚有一段提到直觀的理解的問題，大意謂，雜多

之昕以必在綜合以前被給予，而不由理解綜合產生，是就不能同

時具備直覺作用力的理解說;如果想像一直覺的理解 3 不是將給

予的對象表現給自身，而是由表現而立即產生對象，則一切範疇

對如此的認知即無意義;這是就宗教意義的神智說。 人類理解只

能思想，只能連結整理給予之認知材料;這即是康德研討論的對

象。這一點若詳說，亦將牽涉許多問題，本書姑不涉及。

下面即看超驗推述的後六節，對範疇運行限界的決定。 15

首先，康德決定範疇只能應用於經驗的對象上 3 而以分別思

想與認知開始。認知一對靠 3 我們必須有一概念和一直覺;此概

念即範疇，即對象由之乃被思想、者(我們已知道分析的概念在運行

方式上亦受範疇之限定) ，直覺則是給予對象者;如果沒有一相關

的直覺，則僅有概念，仍可作思想 o 但這樣的概念即沒有對象，

亦即無昕謂供給知識;因為既然沒有相關的對象被給予 3 根本即

的編者註:即第二版~ 22-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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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B147] 

無昕謂知識了。思想經由純粹概念而成就知識 3 只有在有相關直

覺時才行;而直覺只能是感性的，故可說，只有在涉及感官對象

時才行。感性直覺或者是純粹的，如時空，或者是經驗的，如感

覺中之象衰。由純粹直覺 3 我們可以得著當作現象的對象之先驗

知識 3 但這只涉及現象的形式;在康德眼中，這就指數學知識 o

但數學知識之成為知識，仍困在一假定下之故，這個假定就是:

可以有某些東西 3 只依照此種純粹的感性直覺形式而呈現給我

們。而這些東西只能是伴有感覺的象衰，即只是通過經驗象表而

來;由此，純粹概念即使在應用到純粹直覺上，也只有當純粹直

覺和通過它們的純粹概念 3 能應用到經驗直覺上的時候，才、能給

我們以知識。

總之 3 離開經驗無直覺，離開直覺無對象，離開對象無知

識=故康德說:

由此，範疇經由主覺，除非在對經驗直覺之可能庭、用的假定

下，不能給我們任何關於事物的知識;簡言之，它們僅用於

經驗知識的可能上，這就稱作經驗。由此可知，範疇對於事

物的認知，沒有其他的運用，只有這些事物被看作可能經驗

的對象時才行。 (B 147-148, S22) 

這些初步解釋，不過說明了範疇即使應用在純粹直覺上 3 也

仍然要涉及經驗才能有對象、有知識成立。我們要注意的是 2 這

與上面指出的「對象如何可能 ?J一問題不同;那是就感覺不能充

足造成對象說，童在指出「統一」之必要，亦即康德在原書第二版

Bl44頁下面的小註中所說:宣覺中所呈現之統一給予對象。現在

既說的是，倘若離開感覺象表 3 空有一個統一形式，形式亦無所

施，因此便沒有對象 o 二者不同處在於前面強調統一形式之重

要，這襄則是強調男一面的感覺象表之重要。

下面再論進一步的問題 o

康德在下一節即明說，上面的話決定範疇運用之限界。範疇

不能越過感性直覺而運用;越過感性直覺則無對象可得，那樣，

範疇成了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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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僅僅旬忠雄形式，無客觀實在性;因為我們即沒有直

覺，可為自覺的綜合統一一一僅含於純粹概念中者一一所應

用，而使這些概念能決定一對家。 (B148 ， S23) 

接著，康德提出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意見，即人們如假定一個

非感性直覺的對象，則此對象不是知識對象，我們對之將毫無可

說;要說也只有一些反面的話，即如，這一個對象不在空間中，

無變化性等等;但這些話不是知識 3 因為我們並未象表出一對象

可能性，我們並不能作任何決定，那些反面的話只表示我們的直

覺不能應用到它而已。但若是如此 3 任何範疇都不能應用，連實

體範曙也不能應用。我們亦不能說這樣的「對象J是一個實體。這

一點即可作為一切對「神J之假知識之批評。

下面論範疇對一般感官對象之應用。提出極重要的一個、決

定，即是由想像能力解釋感性直覺的雜多的綜合。這即我們在前

面諭理解時所提到的理解的不自覺的運行。但康德有較詳細的說

法;他提出想像能力解釋為受理解之作用後的感性能力，其實就

是理解以潛在或不自覺之姿態運用到感性上昕成的統一活動。我

們引述原文中幾殷 3 即可將這一點講明白。而我們在論理解一節

中所說的一切，即以能按看作直貫範疇理論的總提要 2 亦將可明

朗。

理解之純粹概急，只經由理解，而涉及主覺對象;不論是我

們的直覺，或任何他種直覺，只要是感性主凳，即是如此;

但正由於這個理由，主們僅是思想之形式，沒有確定的對象

能由之而被認知。 (B 150，但4)

這是重述範疇的合法性問題，重新說明僅就思想、內部說 3 範

疇僅是邏輯意義的形式。

直覺對象中雜多之連結或綜合，獨與自覺的統一相涉，而由

此成為先驗的知識可能之基礎一一就其成立於理解上說，並

且因此不僅為超驗的，而且純粹地為智性的" (#B1鉤，但4)

這稟又重申綜合與連結之源自理解;既然如此，即此種便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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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成為可能的綜合，仍是理解之作用。不過這種作用與自覺的理

解活動不同。

現在，因為在我們內部存有先驗的感，注直覺的形式，它成立於

象表能力的容受性方面(即感性) ，理解作為自動性看，能依

自覺之綜合統一，經由給予象表的雜多，決定內感;而由之

能將對於先驗惑性直覺之雜多的自覺的統一，思想成所有的

我們直覺的對象所必須服從的條件。於是，範疇雄為純粹的思
obtain 

想形式，乃接受客觀的實在性;即是，對於對象的庭、用;這些

對象乃在主覺中能被絡予我們的，但佳作為現象而給子。因只

是對於它們，我們能有先驗直覺。 (B150-151，但4)

這裹，由理解之影響內感而解釋範疇之客觀性。換言之，感

性宜覺中之雜多，本由感性接受，但因感性在內部即受理解作用

之影響，故感性接受之雜多 5 於接受之際即被綜合或連結(綜合或

連結都是理解作用) ，此即昕謂活動芳面的統一。因果、體性等等

連結，就感覺能力言，均不能由感覺獲得;但感性對象一一即宣

覺之對象一一出現時 3 即已受此等連結形式之作用;故感覺能力

雖不能有連結作用 3 但感覺材料必受連結，否則不能成為對象。

而人之實際知覺必依對象而立(此即「甲物之紅J一例所說) ，故感

覺本身雖不能供給連結，但具體感覺形成時(即可謂知覺成立

時) ，卻不能離連結作用。此即感性與理解之統一活動。

關於「知覺J與「感覺」之對比，本係-1J便說法，讀者倘能了

解散立之感覺與感性對象之差異，則不必再斤斤於此三詞。因此

分別本不甚嚴格;嚴格分別則以對象形成問題為樞紐 o 此點易生

糾結，故釋數語。下面康德即解釋此種出自理解而又非自覺的理

解作用芝綜合活動，提出「圖繪的綜合J (die figfuliche Synthesis或

synthesis speciosa) “一詞，並由之提出想像能力及其超驗綜合，

16 編者註:拉丁文speciosa作為一形容詞有「美麗J之意，但由於speciosa諒於specio (看)

一動詞，故speciosa亦有「形親j 、「形象」之意義，一如傳文 figürliche之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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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明此種使對象成為司能之不自覺的理解作用。

這種感性直覺之雜多的綜合，是先驗地可能而且必然的，可
in the m巴r巴 cateQorv

稱之為圖繪的綜令 (synthesis speciosa) ，以區別於僅在主疇

中被思想的對於一般直覺之雜多之考慮的那種綜合，它可稱

為理解智性的綜合 (synthesis lntellectualis) 0 二者都是起驗

的，不只由於它們自身先驗地先行，而且因為它們為其他的

先驗知識莫立基礎。 (B15L ~24) 

這里有一點須加解釋的地方 3 即康德原文中昕用的

吼:2;1:;;括:1:1:12i月1:1411132ZF適當主lEE器7月屯後面貝u以括
弧註明為智性的綜合;我們看上文「僅在範疇中被思想、J (in der 

blossen Kategorie gedacht würde) 一語，即知康德舉出以與圖繪的

綜合相區別者， t!p指純在思想、中的連結形式;但圖繪的綜合t!Pr~

像能力的綜合，而想像之超驗綜合又源自理解(此在下文可見) ; 

故圖繪之綜合芝昕以有異於僅在範疇中被思及的綜合 3 實不在於

是否理解芝連結，而在於後者是純智性的一一即我們昕說的在思

想內部之連結。若就連結說，理解之自覺運行，與想、像之圖繪綜

合 2 皆為理解之連結，旦皆依同樣的連結形式;連結形式 3 就思

想、內部說，是判斷形式，就使對象成為可能的潛在運行說，則是

範疇，有客觀實在性。現在康德在這襄用「理解的連結」一詞，易

使人誤會，以為圖繪的綜合與理解連結全不相干=故康德自己亦

加上“synthesis intellectualis"之桂，以表明其特性只在為「純智性

的」一點。我因之t!p譯為「理解智性的綜合J '以求顯豁。現在繼續

看康德自己的說法。

但這種圖繪的綜合，若僅就其與自覺的原始綜合統一，即在

範疇上被思想的超驗統一之相涉看，為了與僅僅的智性的

連結區分，庭、稱為想像能力之超驗綜合。想像能力是這樣一
r巳ores巳nt

種能力，它能呈現一對象，甚至不必要比對象在直覺中呈

現 o (B 151 , ~24) 

這樣，進一步將圖繪的綜合歸於想像的能力 3 然則又如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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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想像?康德的說法是，我們的直覺都是感性的;想像必須在主

觀的感性條件下，始能給我們理解的概念以相應的直覺，故想像

在此意義下屬於感性;但想像的綜合乃一自動，陸芝作用 3 不是僅像

在拉車主的 她 _.4J.,. = 
感覺那樣地被決足，而是h作決足的，就綜合形式說 2 它先驗地抉

定感覺;換言之，想像能力作用於感覺之雜多上，即是予以一決

定。就此而論，想像能力乃為先驗地決定感性之能力。故說:

. . .它通過範疇對於直覺之綜合，庭、是想像的起驗綜合;此

為理解在感性上之影響作用，為理解在我們的一切可能的直

覺對象主的最早的使用，為其餘一切使用之基礎。 (B152 ， S 
24) 

這種想像能力之超驗綜合，不是我們在經驗中的想像。康

德為指出此一區別，特提出「創生的想像J (die 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 以與「重造的想像」相區別;重造的即昕謂

“reproduktive" ，即通常我們在經驗中的想像。韋造的想像倚恃經

驗規律，如聯想律，與先驗知識問題無闊，是心理學的課題。

至此 3 想像之超驗綜合 3 由理解影響感性而成;在我們自覺

地運用理解以思考一一無論分析或綜合一一以前，理解先在認知

心的肉都影響感性，這樣，感性接受雜多時，儡時維多即隨之
受範疇決定而形成對象。故所謂先於一切使用之理解作用，即在

內部影響感性而使直覺對象成為可能的理解活動;我稱之為理解

的潛在活動或不自覺的活動 3 即以之與後於此的一切自覺的理解

活動直另IJ ;此亦即是康德自己昕說的「最早」與「其他一切」理解使
所以

用之區別。正因為有此最早的統一活動，可以範疇才不止於為思

想的形式，而能有客觀有效性。

下面康德順便說到內感問題;說明「我J 的自覺，就其為一自

身自覺膏，自不是知識 3 因之亦本非「我所對我表現的樣子J' 但

這只是一個純思想、純自覺。如果我們對於自身要有所決定，要

成立任何知識，則我們昕決定所認知的我，仍只能是一對象性的

我，亦即是一現象我。通過內感形式，我們得到關於「我」的象

衰，亦如通過外感形式而獲得外在對象之象衰。就其為感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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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肉感與外感並無優劣之另IJ '此是康徹比戲時諭內感中我之象表的

問題的要旨昕在。

經由感性形式而獲得的象表 3 不論就肉感或外感說，都是現

象。我們要對於我自身有所決定，必從內感獲得材料 3 因之以此

材料或雜多構成的對我自身的知識，實在只涉及一對我自己呈現

的我。然而在自覺統一中的我，則不是如此;自覺中之主體與一

被決定被認識的對象我，根本非一事。康德自己說法很明白:

在另一面看，在一般的象表雜多之起驗綜合中，而且由之在

自覺的原始綜合統一中，我由覺我自身，並不作為對我所主
that 1 am 

現的樣子而是我自體之為我 o 這個象表(案:此指純自

覺之內容，於此前見康德所用「象表」一詞含義之廣泛)是一個思

想，而不是一個直覺。現在要有對於我們自身的智慧，除了

將那種可能的直覺的雜多捕歸於自覺的統一下之思想動作
a detenninate mode of intuition 

外，還需有一種有決定力之直覺，通過它，此種雜多被給于

的;這樣雖然我自身的實有不是一家表(更不住僅是一釘

相) ，但對於義的存有的決定，只能通過內感的形式，稱我所

連結的雜多在內界直覺中被給于的特殊方式而成立;而由此

我沒有對於我自體實是如何的知識 (keine Erkenn個is von mir 

wie ich bin) ，而只有關於我對我自身所呈現的樣子的知識

(wie ich mir selbst erscheind 0 (B157-158, S25) 

自我之實有，不是對象方面的決定，因之不能是一知識。凡

是對我自身的知識，必須遵守一般的知識形成的條件。把自我或

我自身當成知識對象去決定 3 而結果所決定的只能是一現靠我，

現象我與現象世界為一層，皆為對自我呈現者。於此 3 康德不唯

答覆了舒爾茲與蘭波特所共提出的對時間之觀念性之疑問(這在感

性論中本已有答覆) , 17 而且也批評了笛卡見的系統中「我恩故我

在J之基本命題。

[7 作者註:見一七七二年寄哈爾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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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內感外感無高下之分 2 皆只能使我們獲得現象。由之

成立的知識，亦不能涉及本體之實有。

正如，要有對於一個與我不同的對象的知識，除了對一個對

象的一般思想(在範疇中者)以外，我還需要一個直覺，由之

以決定那個一般性的概念;要有對我自身的知識，除了自覺

或我對自己的思想外，尚要有我內界的雜多的直覺，由之，

我決定這個思想。我之存有，僅是自覺其連結能力的智性，

但看它所店、接連結的雜多，貝IJ要服從一有限制性的條件， F!r 
名為內感者，那種連結要依循完全在嚴格的理解概念外之時

間關帳，方成為可被直覺的，因此，它只能就涉及直覺一

面，它對自身所呈現的棒子，來認知它自己，而不能像其直

覺為智性的那樣，認知其自身。 (B 158-159, ~25) 

關於內感及我自體與現象我之區分，到此為止。下面康德再

對範疇之一般經驗使用的合法性作一推述。

在昕謂形上的推述，即決定範疇之工作中，已由範疇之與思想、

之一般邏輯機能之完全符合而獲得結果(這是康德自己的想法)。

在超驗推述中，到此為止 3 巴表明對於一直覺乏對象，在一般意

義上 2 我們的先驗知識之可能性。這即是上面昕說的，由展示直

覺對象之可能條件，經過連結綜合之提出 3 而決定理解與感性在

活動上的統一，此種統一乃就理解能力在肉都影響感性能力而證

立;圖繪的綜合反想像能力之提出 3 則目的在解說理解此種潛在

活動作用於感性後之統一運行;理解潛在地不自覺地與感性合行，

乃使對象成為可能 2 以供自覺的理解活動之使用。理解之一套形

式，在自覺及不自覺之活動中同樣運行;由此，範疇有客觀有效

性，依範疇而成立之連結=不僅為思想肉都之連結 3 而且為對象

成為對象時已接受之連結 o 連結或理解之綜合由此而為客觀有

效，但亦由此而限定其客觀有效性。對象由雜多受連結而成，而

雜多只能由感性給予;離對象便無知識 2 離感性別無對象;故範

疇之客觀有效性亦限於此感性活動之可能範界中。於是，由理解與

感性兩知識成素之統一活動，康德乃能進而決定知識之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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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康德對範疇之一般可能的經驗盒且之超驗推述，用意即

在作進一步之說明，以結束推述全文。

現在應表明，經由範疇，不依對象主覺之形式而依其連結之
而

法則，先驗地認知那些可以出現於我們感覺前的對象的可

能...... 0 (B 159. ~26) 

施諸於自然

這些法則向自然制定，並使自然成為可能。這是康德現在要

說明的 3 因若不如此，則連結之法則源出理解 3 何以感覺中的一

切對象必須服從此種法則，即成問題。這也是康德自己所說的。

這襄康德提出「統觀的綜合J (Die Synthesis der Apprehensiom 。

他首先解釋這個詞句的意義。

首先我要說明，我所謂統觀的綜合，即指對一經驗直覺中的

雜多的說，令而言，由之，知覺或經驗自覺(作為表象)成為可

能者。 (#B160， ~26) 

Pluhar:assembly, Smith: combination, Camb: compostion 

這裹的「統合J '即原文中 "zusanunensetzur晦"一字，本為「含

量一處」芝意。

我們有空間及時間，為內界及外界感性直覺之形式。現象中

雜多的統觀的綜合，必永遠依從這種形式，因為統觀的綜合本身
發生

即只有依照這種感性直覺的形式才能出現。而時空不僅是先驗的

形式，本身亦即是直覺，含有雜多;而且依感性論所說，可知，

時空內的雜多與統一的決定是一同被先驗地象表的，所以在內界

或外界中雜多的綜合統一，以及為一切在時空中被象表作已決定

的東西昕必依照的連結 3 是一切統觀的綜合的條件，是先驗地給

予的 o 而統觀綜合又是與直覺同時發生，而不是從直覺得來。這

就是康德所謂「不是在直覺之內J 的意義。

統觀的綜合 3 使知覺成為可能;這是一個應加注意的要點 o

而這種綜合統一，即是在一原始自覺中 3 一個一般性的已給予的

直覺之雜多的連結，這種連結依照範疇 3 並只限於應用在感性直

覺上。由此 3 康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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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一切綜合，甚至那使知覺成為可能的綜合，皆立於範疇之

下(東:即遵守範疇之意) ;而經驗知識是通過連結了的知覺而

成，故範疇為經驗可能的侏件，而且對於一切經驗對象先驗

地有效。 (#B161，但6)

下面 3 康德舉房屋為例，如我們對一房屋的直覺 3 本來先只

獲得一些雜多;這些雜多皆表現於空間中，我把這些雜多連結成

為一個房屋的知覺，即由於統觀的綜合活動而成;而以空間及一

般外界感性直覺之必然統一為基礎。就好像我依照著空間中的雜

多芝綜合統一而畫出一個房屋一樣 3 我連結經驗直覺中的雜多構

成對房屋的知覺。可是就這個綜合統一看;如果我把空間形式抽

取掉 3 則這個即成為一個同質的綜合，也就是依照量範疇的綜

合。量範曙便是統觀的綜合昕必遵守的形式 3 而因知覺自統觀綜

合而成為可能，故此範疇亦為知覺所必須遵守 o

康德再舉關於因果範疇的例子。當我有水結冰的知覺時 3 我

本是統觀流動與凝結兩種狀態(二者叮分別察知) ，它們在時間關

係上主相續接 o 可是 3 時間作為內界直覺形式看 2 我以之為現象

之基礎。在時間中，我表現給自己一種雜多的必然綜合統一。如

沒有這種綜合統一 3 則那種關係不能作為在直覺中已決定的關係

而被給予。現在這個綜合統一，作為我連結一個一般的直覺之雜

多的先驗條件看，如果抽掉時間這個內感形式 2 則便是因果範

疇。我將這個範疇應用到感性上的時候，我通過它而決定在時間

中依照時間關係出現的一切。在比例中，統觀即遵照因果概

為〉。

其餘的依此可類推。總之，康德提出統觀綜合，以說明經驗

直覺中雜多之連結 3 經驗直覺中雜多連結形成知覺 2 故統觀綜合

即使知覺成為可能。

我們在前面曾說到感覺材料是散立的，與知覺不同。隨後提

出想像綜合時 3 我們乃由想像綜合使對象成為可能一義而證立範

疇之客觀性，這好像有了三層的處理，即除了純思想的理解活

動，及給予雜多的感性直覺外，中間有一由理解在內部影響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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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之想像活動一或圖繪的綜合活動。它使對象有PJEFEL表

示理解形式之潛在運行。現在康德再提出一統觀的綜合，似乎又

多了一層活動。但細看則統觀的綜合與想像的綜合不相離 2 為一

層活動之兩面。想像的綜合，是理解形式潛在地在感性中運行，

因而使感性材料成為對象;統觀的綜合則是理解與感性直覺的正

面統一運行，使知覺成為可能;前者偏於存在義，後者偏於認識

義。但對象之形成與知覺之形成互涵。統觀的綜合為對經驗直覺

中雜多之連結，此為理解之自動之向下伸張;想像的綜合連結直

覺之雜多，亦為自動的，但是理解的潛在狀態的活動，故存在義

構造義較重於認識義;統觀綜合則偏於認識義。但直覺雜多向上

建構 3 先經由超驗想像而形成對象，而後11能提供成立知識之可

能;理解向下伸張，在時空條件下作統觀綜合而形成知覺，便與

對象相接。故想像之綜合與統觀的綜合相會處，即知覺與對象一

同成立處。

再進一步看，則雖在知覺與對象這一層上說，由兩面看前有

想像的綜合及統觀的綜合 3 但這兩種綜合皆是依照理解之形式而

連結直覺雜多 3 故此中間一層 3 實即表示理解之形式如何能不單

在思想、中而能運行於對象中之情狀。故康德以此結束超驗推述 3

而作為決定理解與感性之統一活動之基本工作。

總之，我們說知覺如何叮能時，依統觀的綜合說，說對象如

何可能時，則依想像的綜合說，二者實是一事。在論理解一節

中，我們提到知覺中的連結，其時未詳加說明;談想像的綜合

時，曾說只要緊握對象如何可能一問題，則可不失問題中心;現

在順康德自己對知覺及統觀綜合的說明，而作以上解釋，問題即

可結束。康德在解答自然何以必服從由範疇而定立的一切定律時

(原書本章末尾) ，曾說:

何以自然中見象之規諱，必須符合理解及其先驗形式一一即其連

結一般雜多之能力，並不比何以現象本身必須符合先驗感性

形式，更為使人驚異。規律不存在於現象一面，而只相關於

現象所屬的主體一一一只要主體有理解，一如現象並不作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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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存在，而只相關於有感性的主體。 18 (B164，但6)

康德續謂，自然如作為物自體看，則自然應離開認識它的理

解而有自身的必然規律;但我們昕處理的自然，本只是現象性的

自然，只是象衰。我們根本亦不能認知昕謂自體的規律，所有規

律只對象表說;這樣，

它們(王見象)值僅作為象表，除了這種連結能力所制定的規律

汁，並不遵守任何連結規律。現在，連接感性直覺的雜多

的，是想像能力;它倚恃理解而得到其智性的綜合的統一，

倚恃感性而得到統觀的雜多。由此，一切可能的知覺，倚恃

統觀的綜合，再就它們本身看，這種經驗的綜合，又倚恃起

驗綜合，因之即倚恃範疇;故一切可能的知覺，以及一切能
emDlflcal consc 

進入經驗自覺的東西→-ìZj1 自然現象，就其連結而諦，遵守

範疇;自然(佳作為一般意義的自然看)即倚恃範疇為其合法
contonmtv to law 
性之基礎。 (B164-165，如6)

下面康德還說明一切特殊性的經驗規律自不能由範疇宜接推

出，雖然它們必服從範疇 o 理解範曙只制定對於現象的一般性先

驗規律。這都木必多說，其義甚明 o

我們現在要注意的是康德說到統觀與想像等作用的地方。這

可以指出幾點重要意思:

第一、想像是連結直覺雜多的能力 3 此即我所謂想像綜合使

對象成為可能之意。直覺中僅有雜多，要連結而成為對象，必經

想像之作用。

第二、想像倚恃理解而得到智性的綜合統一，這是就連結肪

依的形式說。這些形式由理解得來， e.p範疇的客觀運行想像綜合

以一定形式，而使對象中之連結服從理解中之綜合。

第三、想像倚恃感性而得到統觀的雜多。這一點猛看似乎晴

示知覺在想像之前，但當我們記起統觀的綜合及知覺，均是就經，

18 作者註:此處原用“Wesen"一詞，攝上下文看，實即指能感之主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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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直覺說的時候 2 我們當可明白想像能力使對象成為可能，為對

經驗之先在活動。當我們有一知覺睜 3 相應之已有一對象，二者

不能分先後，實為互涵並現者。想像的綜合與統觀的綜合，就其

作用盲，實互相倚恃。

此外 2 統觀的綜合為經驗中知覺成立時昕倚恃 3 它必有特殊

內容，故為經驗的綜合。而經驗的綜合，其形式仍自範疇來，故

倚恃超驗的綜合。

我們有「甲物之紅J 的知覺時， r紅J這一感性雜多已與相關的

其他雜多連結一起;此連結在認識一面說，由統觀此諸雜多而

成，即昕謂「連結一鐘驗直覺中之雜多J '就對象一面前 3 則比連

結乃由超驗的想、像綜合而提供，否則即不能有「甲物」一對象。於

此益可見想像綜合與統觀，綜合之為一事之二面。

最後，康德乃對超驗推述作一結論。

除了經由範疇，我們不能思想任何對象，除了經由與那些概

念〔編集:指範疇〕相適合的主覺，我們無以認識如此地被思想

的對象 D 現在，我們所有的一切直覺都是感性的，而知識就
已xoenenc已

其對象是被給子的說，都是經驗的。經驗知識又即是經驗 o

因此，除了僅有的對可能經驗的對象外，沒有先驗的知識對

我們是可能的。 (#B165-166, ~27) 

但這些知識，誰是住限於經驗對象，並不因之就都從經驗中

借來，反之，就純粹主覺與純粹理解概念說，它們都是先驗

地為我們內界所具的知識成素。現在只有兩條途徑，由之可

思考經驗與其概念的必然相符:或是經驗使概念成為可能，

或是概念使經驗成為可能。前者不通於對範疇的考想(也不通

於純粹的感性直覺) ，因為它們是先驗的概念，獨立於經

驗.... ....於是只有第二途徑剩下來.... .....即是:理解一面的範

疇，含有一切經驗的可能性的一般基礎。但它們怎樣使經驗

可能，以及它們在應用到現象上的時候，所呈現給我們的那種

可能性的原則，將在下幸論判斷能力之起驗使用時再講 D

值166-- 16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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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昕以引這樣畏的一段，是因為這不但是超驗推述的結論，

而且過渡到下面原則分析部份的一個方便線索。推述目的在證立

範疇之有客觀有效性，即其不僅為思想中之形式;康德的龍立芳

法是通過「對象如何可能」一問題，一面提出想像的綜合，一面提

出統觀的綜合，以確定理解與感性在活動上的統一。由此統一活

動以證明範疇之使知覺可能，便對象可能，亦即潛在運行於感性

場中 p 於是範疇之推述完成;但由此而得的更重要的結果，則是

確定了知識之限界。知識不離對象，對象只在範疇運用於感性上

時始成立;範曙之客觀有效性，雖由推述而證立，亦由推述中之

決定而得一限制;此即可能徑驗之限界為知識之限界之說。此為

康德知識論之中 J L，~ 0 

以下的判斷論或原則分析，本是對於範疇應用的條件及其研能

給我們的綜合判斷的說明;其任務在於進一步確定知識之限界 o

(二)圓型諭

在以上研述之超驗推述中，範疇之客觀有效性之證立，主要

樞紐在於決定;在自覺的理解活動前 2 範疇即已潛在地運行於直

覺方面。此由想像能力之圍繪綜合以說明之。依此，在我們自覺

地去分析或綜合之時，直覺資料即己受範疇之範鑄;而此種範

鑄 3 乃理解之純粹能力作用於感性能力上而成 o 於是 3 感性本身

雖只能接受雜多而不能連結之，但因感性在運行之際，己受範疇

能力之影響，故感性雜多能結合為一一單體，此即對象，亦RE相

應於知覺者。由此，範疇使對象成為可能，故乃對象立于面有效，

而不只為思想、內部之連結形式。但進一步之問題是:範疇作為純

粹概念 3 如何地作用於感性能力上 3 而使「感性活動中所獲之雜

多組成對象」成為可能?圖繪綜合即對此一潛在地使雜多組成對

象之活動昕加的名字，但此種活動之歷程如何?能否作進一步之

割示?

此進一步之剖示 3 任務在於闡明範疇經如何之過程而影響

感性能力，以使感性雜多能組成對象;或圖繪綜合在何種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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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進行;用康德自己的話說 3 即是要說明:

. ....這種感性條件，只在這條件下，理解之純粹概念才可能

被使用者。 (#A1361B 175) 

而這就是圍型諭 (Schematismus) 。圍型論說明範疇如何地能

與感性能力交合，以作統一之運行。

康德原書中 3 圖型論與純粹理解之原則論為昕謂「超驗判斷能

力論」或「原則分析J之二部份。在進而述圓型論之內容以前，對康

德本人此種劃分，先應略作說明 3 以明原書之眉目 o

康德本認為理解活動芝內容，只包含概念與判斷 3 而推論

(間接推論)則是理性之工作。故說:

普通邏輯乃依一完整計劃而建立，密切符合認知之高級能力

之劃分;此種能力即理解、判斷能力，及理性。由此，這一

學科在其分析工作中，處理概念、判斷，及推論，與此各心

靈能力依次密切對應;這些心靈能力是我們通常耙它們包含

在理解一總名之下的。 (A130-1311B 169) 

依康德此處之意，通常將非感性的認知能力合稱為理解一一康

德本人亦曾如此說(同書 ， A671B92頁即提到) ;但細分之，則理

解只對應於概念 3 此外有判斷能力及理性二者 o 判斷能力與此狹

義的理解不同處，在於理解為形成規則之能力，判斷能力則是決

定此物或彼物是否屬於此一規則之能力。理性作為認知能力 3 則

只是作形式推演之能力 3 故對應於推論。如此芝分，確可引起許

多問題 3 後節再論芝 o

超驗邏輯ß!P包含對此三高級認知能力之討論剖解;超驗分析

中 2 處理概念與判斷;超驗辯論中處理理性及其觀念。因理性雖

表現於三段論式上，但康德認為此種形式思考能力並不涉及對

象;故就知識肉容一面吉 3 概念與判斷皆有正面作用 2 而理性之

推論則不能對知識內容有正面作用 3 即不能增加知識者。若強欲

使理性能力增加知識 3 則結果昕得必為幻相，超驗辯論即以討論

此種幻相為主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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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邏輯只就分析一面說 2 故抽離一切知識內容;因之可將

概念、判斷及推論三者之形式性並列而論之。超驗邏輯要涉及先

驗的認知內容一一即對於對象之先驗訣定，故與普通邏輯不同。

在超驗邏輯自身之標準下 3 概念與判斷皆對知識內容有正面作

用 3 理性則無之。故超驗分析中只諭概念與判斷二者。

女日就廣義言，概念與判斷皆可包於理解下，因二者原不相

離，前已論之。但我們須記清康德自己如此劃分之根據 o 若只就

理論之建構說 3 則我們所整理之線蒙較康德自己作劃分時昕據之

尺度，可能較好。本書即據此新的劃分寫成。但我們既介紹康

德，則除了在理論上須木失康德原旨外 2 對方合康德自身在原書中

所作劃分，亦應明白 3 故略作以上之解釋。此處所牽涉的問題 3

最後當男論之。

以下依原書看圖型論之內容。

圓型論之任務即在於指出範疇內在地影響感性時，其活動昕

依之條件。這是我們依理論脈絡對康德理論作整理時的說法。現

在就原書看原文，我們將發現康德本人之說法，似不如此明白，

但只要我們先了解問題之脈絡，貝U許多似乎難懂之處，實在不難

懂。

康德前面曾說，理解之能力即是判斷之能力;現在卻有另一

三分法，以概念與理解對應 3 而男以判斷與判斷力相應。這似乎

使人迷惑;其實康德這襄所說的判斷能力，不過是指對於某一東

西是否屬於某一規則作決定的能力。在超驗的判斷論中，即依此

義而討論對象如何屬於範疇之問題;範疇視作連結之規則，貝U康

德之意即明。所以我們如覺得康德自身這種說法不明白，則只消

記清楚 3 判斷論中的問題 3 只是對於範疇芝最初的在感性上的運

行作進一步剖示之問題即可。

要討論範疇在那一條件下影響感性 3 首先須明白f可以此一問

題要提出。故圖型論開始即說明此點。

在將一對象統屬於一概念7之一切情形中，對象之象表必須

與此概念同質;換言之，概念必須包含統屬於其下的對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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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象表的內容。因為，這就是「一對象色於一概念下」一句話

的意義。 CA1371B 176)

例如，對於一個圓盤的經驗概念 2 統屬於圓概念下面，因團

盤之圓與圓概念之內容同質。昕以，一般地說，任何東西如統屬

於一概念下，則其象表必有與此概念同質者。可是，現在我們要

使感性直覺統屬於理解純粹概念下，卻不能直接找出這種同質關

係來;例如"因果關係即不是合於直覺中或現象中者，但要使因

果範疇這個純粹概念應用到現象上 3 或者說 3 要使感性直覺統屬

於這一個與之並無同質關係的概念下，如何可能?

這是康德自己認為極重要的問題=他說:

這個自然而又重要的問題，構成對判斷能力的起驗論述之必

要性的真正原因，即是去表明:理解的純粹概念如何能被使

用於現象上。 (#A1381B 177)

為解答這個問題，他提出一中介性的條件，與居住直覺及純粹概

念均有同質性;這個條件即時間之超驗決定，康德稱之為「理解概念

之圖型J (das Schema der Verstandesbegriffe)。如就我們上述的理論線

索看，則這個圖型即是範疇內在地影響感性能力時所通過之條件。

何以時間之超驗決定為這樣的一個中介象表?康德自己有簡

短說明。

理解之概念，包含一般性的雜多之純粹綜合統一。時間作為

內感雜多之形式條件，由之亦為一切象表達合之形式條件，

先驗地，含有一種純粹主覺中之雜多。現在，時間的一個起驗

決定，就其構成其間之統一，而為普遍者又依於一先驗規則

說，它與範疇同質;另一面，就時間之被色含於每一含雜多

的經驗象表中說，它與現象同質 o 19 由此，範疇之應用於對

19 搧者註:此旬中的「它」指的是上旬的「時間的一個超驗決定J {eine transzendentale 

Zeitbestimmung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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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通過時間之起驗決定而可能;它作為理解概念之圓型，

介成 (vennittelt， mediates) 援者在前者下的就屬關係 o (案:凡

此等處，理解概念皆限於純粹概念。) (#A138-1391B177-178) 

這不需要再作解釋，現象為經驗象表必含有時間之決定;另

一面，時間構成雜多的統一，其超驗性及普遍性又與範疇罔質，

故通過時間條件 3 範疇乃能使用於直覺雜多上 o 此條件稱為圖

型，係由前文之圍繪綜合而來。明白這種線索，則我們知道圖型

論必歸於想像能力 o

圓型自身，永遠只是想像的一個產物，但因想像之綜合，不

以草個主覺為目標，而只以感性之決定中的統一為目標，很

明顯地，圖型可與意象今閉。 (#A1401B 179)

此處對圓型論與意象之分別，即承前文諭想像綜合時，對「創

生的想像J及「重現的想像J 的分別而來。因一說想像，人便容易想

到經驗性的意象 3 故康德於此處特別比較圖型 (Schema) 與意象

(Bild) 。大意是 3 凡意象皆含一特定之對象 2 例如我們對三角形

之意象，必是一有一定形象之三角形，例如或為直角三角形，或

為銳角鈍角三角形;但三角形之概念則不合此特殊決定。但超驗

意義的圖型，則只表想像能力將其意象獻於概念前之程序，為意

象與概念問之連接中介，故圖型乃有普遍性。總之，意象為創生

的想像之經驗能力的產物 3 圖型則為先驗純粹想像之產物。這

里，康德用「創生的想堡乏經驗能方」一語，又易生誤會，但實與

前文所謂「重造的想像」應為一事;想像能力之純粹使用即為「創

生J '其經驗使用即為「重造J ;前者為圖型之根源，後者為意象所

自出。對於此點，本書姑不詳說，因與理論進程無大關保。但知

作正諾持這之純粹想像活動，即範疇之潛在運行;圖型保自此運
行之成果說，則我們即可明白康德此處之理論要旨。康德自己解

釋圖型亦說:

... ....理解的純粹概念之圓型，乃不能化歸於意象者，它不是

別的，只是範疇所表現的純粹綜合，依照概念，符合一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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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並為想像之超驗產物...... 0 (A1421B 181) 

現在我們再看康德依範疇表，對各範疇與此圓型之關係所作

說明。康德此處對質量等範疇說得較簡單，對關係三範疇則說得

詳細。大意如下:

對外惑而言，一切量的純粹意象 (quantoI1lIlÙ即是空間;一般

地說，一切感覺對象之純粹意象是時間。但純粹的量的圓型

(quantitatis) .當作一個理解的概念看，即是數;這是一個統

攝同質的量一個個續加的象表。由此，數並非別的，而只

是，通過在我對此直覺的統觀中的我的生出的時間本身，同

質直覺中的雜多綜合統一。 (A142-1431B 182)

康德主旨在說，數為一圖型;量範疇的決定由之而可能運行

於直覺雜多中 o 而數則由時間之相績而來。

其坎是質範疇:

在理解之純粹概念中，實有性乃對庭、於一普遍性之感覺者;

故由此而實有性之概念指一時間中之存有。所謂否定者，其

概念表一時間中之非存有。故二者之對立，成立於同一時間

中，時間為充實或空益之差異。因為時間僅為直覺之形式，

由之亦只為作為現象之對象的形式，在對象中與感覺相應

者，乃一切對象之起驗質料，作為物自體. . . . . .。每一感覺有

一程度或量度，由之能或多式少地充實時間，亦即，充實關

於一對象的象表之內惑，直至遞減為虛無(= 0 = negatio) 0 故

在實有與否定間有一闢係或連繫﹒或者毋寧說，有一由前者

主徒者之過渡過程，它使每一實有作為一章，而能象表給我

們 o 而實有性作為某種章，就其能充實時間說，其圓型正

是，時間中此實有性之延續而一致的生成。即如我們在時間

中，由某有一定度量之感覺下降至斌滅處，或由且無性的否

定上升至一定之量皮處。 (A1431B 182-183)

康德此處先將質化歸感覺，再以感覺為充實時間者，或時乏



130 |【康德知識論賽義新編】l

內容，由此以提出此延續一致之生成而作為質範疇之圖型，而實

有與否定成為一過程之兩端。這里，我們要記清楚 2 康德的質範

疇本指有無之質說。

對於關係三範疇，康德之說明如下:

實體之圓型，為時間中實有之常住性，即是，作為一般的經

驗的時間決定之底質的象表，它在其餘一切發生改變時不

變。 (A143IB183)

時間本身永不會成為過去 2 只是可變者之存在於時間中一一

變為過去，故對應於自身不變之時間的，是現象中在存在Jj面的

不變者 3 亦即昕謂實體。僅由於實體，現象之續存及共存始得依

時間而決定。

一事物之原因及因果性之圓型，是這樣一種實有，它一經確

立，常有另外某種事物隨之而生。所以它成立在雜多之延續

上﹒只要這種延續依循一規律。 (Al441B 183)

共同(範疇)之圖型(交互作用卜或實體在屬性方面之交互因

果性，是在一普通規律下，某一事物之決定與其他事物之決

定問之共存闢帳。 (A144IB 183-184) 

以下再論程式三範疇之圖型。

可能性之圓型，為不同象表之綜合，與一般時間條件之符合

(倒如，相反者不能在同一時間一同存在於同一事物中，而只

能先從交錯) .因之，亦即在「任何」時間對一事物之家表之決

定。 (#Al441B 184)

存在性之圖型，為一特定時間中之存在。 (A1451B 184)

案:康德程式三範疇 3 即指可能、實然及必然說。故此處之

「存在性」為“Wirklichkeit" ·而後面所用之「存在j 則為“Dasein" , 

二者須辨別。

必然性之圓型，為一對象在「一切J 時間中之存在。 CA145IBl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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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作以上之分別解釋後，再總括地就時間對各範疇意義之

關係 3 作一說明;我們可視之為範疇圖型化之結論。

康德大意是:

量範曙之圓型，表對一對象之繼續的統觀中，時間自身之生

成(綜合質範疇之圖型，表感覺與時間象表之綜合，或說為時

間之充實;關係範疇之圖型 3 表在一切時間中知覺彼此之關係 2

亦即就依循時間決定之某種規律說;程式範疇的圖型，則表時間

自身與一對象決定之交立關係;亦即就其是否屬於時間(指是否可

能說) ，或怎樣屬於時間而言(此指實然或必然說)。總之，各圖型

即是時間依一規律的先驗決定 D 依範疇之故序看，這些圖型，順

吹關連著:時間之系列(量)、時間之內容(質卜時間中之秩序 3

及時間全體。此皆就可能對象說 o

由此 3 理解經由想像能力之超驗綜合而有的閏型化，只是達

成內感中直覺雜多之統一，間接地亦達於自覺的統一一一作為對

應於內感之能力看。故範疇芝圓型是理解獲得現象方面的使用之

僅有的真實條件，在這個條件理解始能獲得客觀意義。而另一

面 3 由此亦可看出來，範疇只能作經驗使用。範疇只能依一種先

驗的綜合統一，將現象置於綜合的普遍規律下，以使現象能在單

一的經驗場域中得到整合的連結。

康德這襄又有幾旬扼要的話，值得注意。

我們的一切知識，成立於此一切可能經驗所成之整體中;

超驗的真理即成立於對此可能經驗的整體之普遍關祥、中;

它先於一切經驗的真理，並使從者成為可能。 (#A146/

B18S) 

我們知道，圓型論之目的在說明範疇運行於直覺雜多中時所

依之條件;經此決定後，範疇之客觀性即只在此條件下始獲得，

因只在此條件下，範疇始能在直覺雜多中作潛在的建構性的運

行。故康德說;

.......雖然屬於惑性的各圓型，在實現範疇上，是首出 (allere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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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執行者(案:此指範疇必由圖型化而得客觀) .但它們亦限制

了範疇;即是，以理解外之條件一一惑性11呆件一一來限制範

疇;故正確地說，圓型實只是與範疇諧和之現象或對象的感

性概忿。 (#A146厄 185-186)

所謂諧和，即指能接受及符合範疇之作用吉 o 這是一種純理

論意義的說法，並非真謂此外尚男有不與範疇諧和之現象，此義

學者須詳辨 3 木耳誤會。

倘若離開圖型，則範疇便成為空的邏輯形式，只有在思想內

部的意義，而不能涉及對象。我們知道，在超驗推述中，我們看

見康德證明，理解範疇之潛在運行造成連結，使對象成為可能，

而這種運行歸之於想像之綜合;進一步 3 此種想像之綜合乃由範

疇對感性之影響而解釋。現在圓型諭更進一步說明，範疇即由自

身的圓型化 3 而有潛在運行;圖型遂成為範疇獲得客觀性之唯一

條件 o 離此條件，範疇便成為邏輯形式。所以圓型論是順著超驗

推述的工作再進一步的決定，因此乃為論理解感性之統一活動時

之第二步;第三步即為純粹理解之原則的陳述 3 以更詳細地決定

知識之限界。我們記清楚康德的理解進程 2 則看過圓型諭後 3 已

明白範疇如何而有客觀性;下面則是展示，如此的有客觀性的理

解能先驗地產出那些涉及對象的綜合判斷。

(三)純粹理解之原則

由圓型論，我們決定了範曙客觀運行之條件。一切範疇皆經

由時間而圓型化 3 以與感性作統一活動。這樣，經驗中之對象實

先驗地接受範疇之鑄造。現在，康德要轉過頭來看，這樣的鑄

造，應該如何敘述;換言之 2 由於我們決定了一切對象皆是受範

疇鑄造而成立，我們便能對於對象先驗地知道些甚麼。在康德本

人 3 名此為「理解的先驗認知」。這些先驗的認知，因為是對於對

象有昕決定的，所以是先驗綜合判斷。前文說，判斷論的第二部

份是系統地展示由範疇所導出之先驗的綜合判斷，即是此意。

若我們只就範圍上想，則我們由上面的討論，便已經可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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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這些綜合判斷必定與各範疇對應。但因我們要進一步把這些

判斷或先驗的認知敘述出來，故有本章之工作。康德在本章開始

時即說:

我們在前章，已經草依著普遍條件一面考量超驗判斷力;

只有在這些普遍條件之下，它有權運用純粹的理解概念以

成綜合判斷。現在我們要作的事是:系統地展示出，理解

在這些批判的預見下，所能真真地先驗地造成之判斷。對

此，無提地我們的範疇表將給我們以自然而安全的指導。

因為，以其對可能經驗之應用構成理解的一切純粹先驗認知

者，確是範疇;而且由其與感性之一般闢係，必給社們以一

個完整的、系統的、理解超驗運用的原則之大銅 o (A1481 

B187-188) 

本來這些先驗的認知 3 既由範疇而來，則在數目上，必相應

於各範疇 o 但現在要敘述的是 3 經過圖型化或時間條件的作用

後，這些範疇對於對象有何先驗決定。

康德將此種認知或判斷，稱為理解之先驗原則，或純粹理解

之原則。所以稱為原則者，因為不特它們含有其他一切判斷之基

礎，而且因為它們以上再無更高的普遍性認知。這些原則，康德

分為四大類:

(1)宜覺的公理

(2) 知覺的先見.

(3-) 經驗的比論

(4) 經驗思考之一般設準

此四類原則分別對應於:

(1)量範疇

(2) 質範疇

(3) 關係範疇

(4) 程式範疇

以下我們依原文分別敘述之。

在敘述這些原則及其證明以前，尚有幾點 3 應該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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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德在原書中 3 曾先論分析判斷與綜合判斷之最高原

則，而有如下之結論:

分析判斷之最高原則即是「矛盾原則J 0 (A150--153居 189-193)

綜合判斷之最高原則是: I每一對象皆服從，在一可能經驗中

的，直覺雜多之綜合統一的必要條件。 J (A1581B 197) 

關於分析判斷之以矛盾原則為最高原則?其義甚明，不待解

說 o 關於綜合判斷之最高原則 3 則康德自己解說甚長，茲撮述其

要 o

在作分析判斷時，我們並不超出一個已有的概念 D 但作綜合

判斷時，則我們是由已有概念越出，以認知某種與已有知識完全

不同的東西，而將它與已有的概念連起來。這種判斷不可由同一

或矛盾來看它的真偽，不能由判斷本身來抉定其正誤。

我們既要超出一已有之概念 3 以將其與另一概念綜合地作比

較，其間必須有一第三者作中介，始能使此三概念之綜合生出。此

第三者為一包含一切象表之整體，即如肉感與其形式一一即時間。

其吹，我們所有的象表的綜合，依於想像;其綜合統一依於

自覺的統一;綜合判斷之可能性即於此三者(時間、想像、自覺之

統一)中尋出。

又凡是一涉及對象之知識，必須此對象由某種途徑而被給

予 3 方有意義。而對象之給予，即是使用其象表於經驗中一一不

論是實際經驗或可能經驗。故一切先驗認知，皆必由經驗之可能

性取得客觀實在性。經驗倚恃現象中之綜合統一，如無此，綜合，

則經驗即成為一堆混亂的知覺;故經驗必有其形式上的先驗原則

為基礎 3 亦即現象的綜合中的統一之一般規律。這種規律為經驗

之必要條件，其客觀實在性常於經驗中顯出;離開這種關係，先

驗綜合命題即不可能。因現象如不成為一整體，則無以上所說的

第三者 2 即無從建立其客觀性。

附帶的一點是，由空間而建立的先驗綜合命題(案:康德指幾

何命題盲) ，似乎不涉民可能經驗，其實正因空間為現象之條件，

此等知識始有意義 3 故亦確涉及可能經驗(此處可見康德以宜覺解

釋數學知識時 3 其本意在指現象的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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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昕論，康德認為 2 先驗綜合判斷之昕以可能 3 即由於

我們將先驗直覺之形式條件、想、像之綜合 3 及超驗自覺乏統一 3

應用於一可能之經驗知識上 o 故說，一般經驗可能性之條件，即

是經驗對象之可能性的條件 o

這最後兩句話 2 常為人昕用。

康德論綜合判斷之最高原則時 2 大意如此。總之，一切綜合

判斷 3 不能不假定可能經驗之統一，且必服從此種條件。

(二)康德在解釋對象之給予為知識之必要條件時 2 說到時

空。謂:

空間與時間，儘管本身是純粹的，遠離一切經驗性的東

西，儘管它們的確先驗地呈現於心靈中，但如不表出它們

對經驗對象之必然使用，則將全無客觀可靠性，且無意義。

它們的象表只是一圓型，常關連於重造的想像，重造的想像

喚起經驗對象，離開這些經驗對象，它們便無意義。

(#A1561B 195) 

我們在前面談意象與圖型之分別時，曾說二者約略對應於「重

造的想像」與「創生的想像J ;此處卻說「圓型j 常關連於「重造的想

像J '其意似不合;其實， r關連於J想像能力之經驗使用，只指

「圖型便意象成為可能」育，並無衝突。特此指明，以免敢學者之

疑。

(三)原則皆出.自純粹理解。純粹理解為一切原則之源。每一

個能作為一對象而現於我們之前的東西 2 皆依純粹理解之原則而

必然服從規律。倘若離開這些規律 2 我們即永不能抵達對象的認

知 o 這是康德在分述純粹理解各原則時 3 先說的一段話 o 由此 3

我們可以看出來 3 純粹理解之原則 2 為對於對象的先驗普遍的認

知 3 使特殊的經驗的認知成為可能者。故康德在同節中又說 3 一

切經驗性的自然律，皆為此種更高的理解原則在特殊情況中之應

用。

(四)康德分別此囚類理解原則為兩種:一為數學性的原則 3

一為力學性的原則;因康德本分四類範疇為此二種，又認為範疇



136 |【康德知識論要義新編】|

對可能經驗之使用方面 2 其綜合之運行即是或為數學性，或為力

學性。前者關連於直覺，後者關連於現象之存在。數學性原則有

直覺的確定性，包括與量質三類範疇相應之原則;力學性原則只

有辨想的確定性 3 包括與關係程式二類範疇相應之原則 o 前者有

絕對必然性，後者則雖有先驗必然性 2 但只在經驗中經驗思想之

條件下有。(此意見同書A160-1611B 199-200) 

以上這幾點，都比較重要 2 故特作說明如上。下面我們即依

吹者康德昕列的各原則。

(1 )直覺的公理

比原則為:一切直覺皆是廣度量。

康德之證明甚畏。茲述其要義。

一切現象皆含有時空中之直覺。現象之被接受在一經驗自覺

中，只能是通過一種對雜多的綜合而成;在此綜合中 3 一定的時

空象表乃產出。換育之，現象(作為直覺)之被統觀 3 即由對同質

雜多之綜合，及對此，綜合之自覺而成立。就使一對象之象表成為

叮能說 3 這種對直覺中同質維多的自覺 3 即是量概念。由此，對

於一作為現象的對象的知覺 2 亦僅由給予的感性直覺芝雜多的同

樣的綜合統一而可能。在量概念中昕有的，同質雜多的合成的統

一，即由此種綜合統一而被思想。故一切現象皆為量，而且是廣

度量。

廣度量即指由部份的象表使全體的象表成為可能的。一定的

時空，皆可再分為許多時點和空點;一切宜覺皆由時空中之繼續

綜合而認識;故直覺皆為廣度量 o

總之 3 此一公理全依時空之特性而證立 o

此外 3 康德尚由此而論現象的數學一一即能應用到對象上的

數學。茲不贅述。

但)知覺的先見

此原則為:在一切現象中 3 作為一感覺之對象的實有，有強

度量， ~~有一程度的量。

此一原則之證明較上一原則更繁，茲仍略述其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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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為經驗自覺，亦即是包含一感覺成素的自覺，現象作為

知覺的對象並不是純粹的，也就是說，並非僅僅的形式直

覺，像時空那樣，因為時室本身並不能被知覺。所以，除了

直覺外，現象必含有某一對家一段之質料(通過這種質料，方

有某種事物被象表為存於時空中) ，也就是說，它們含有感覺的

實有，作為一僅屬主觀性的象表，給我們主體被影響的自覺，

我們又將這種家表涉及一個一般性的對象。 (#A166IB207)

由這里我們可看出康德思想如何推進;純粹理解之原則本來

即指在圖型化之條件，我們由各範疇可得到的關於經驗對象的先

驗認知。在上面直覺公理中，我們知道 3 凡是一經驗對象 3 就其

必為一宜覺說，必為一廣度量;因為直覺以時室為形式 3 經驗對

象必在時空中，而時空之成為自覺心之對象，必恃同質綜合之概

念;故量範疇先驗地通過直覺形式而使經驗對象皆含一廣度量。

現在，再進一步看，現象除了在其形式一面可依直覺公理作以上

的決定外，尚另有其內容一面。現象之內容即感覺昕對應之實

有 o 就形式說，每一現象必由時空之特性而接受量範嗜之範鑄(比

皆指潛在的理解運行) ，就內容說，則應有另一種決定。此為上引

康德的一段話中的主要意旨所在 o

就現象之內容，或對象之質料說，其中不能含有時空，因時

空為現象之形式，本身非感覺昕對者。故對於現象內容一面之先

驗認知言，不能有廣度量之決定;只有如上列之原則中昕說的強

度量的決定。何以有強度量的決定?康德有如下之說明:

現在，由經驗自覺到純粹白覺的一種逐漸的渡變 (stufenartige

Veränderung) 是可能的 o 只要自覺中之實有完全消滅，剩下

一個對於時空中之雜多的僅僅形式的自覺;由此，也可能有一

種對於感覺的量的產生的綜合，即是，由其開端，即由純粹主

覺=0' 向上進行，直到批達感覺之一定量為止。因為感覺自

身不是一個客觀的象表，而且在里面不能發現一空間式時間

之主凳，因此，這種量不可以是廣度的，而只可以是強庭

的。這一種量產生於統，觀的動作中，即在一定時間中，經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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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能由無=。而升至給予的一定度量。 (#A166IB20S)

這里，康德的說法很明白。我們可以從感覺之由有到無或由

無到有之歷程看，知感覺有一強度量。故康德接著又說:

由此，我們可以將強度量，即感覺所受影響的一種程度加

之於一切知覺對象，只要這個知覺含有感覺。 (A 166/ 

B20S) 

我們記得在圖型論中，康德曾以「充實時間j或「充滿時間J來

解釋與質範疇相關的實有;這襄又就感覺之有無來解釋所謂強度

量;很明顯地，質範周轉昕包含的實有與虛無皆巴說到。限制範嚐

則就「程度J (Grad) 一詞表出。

我們雖然可以由經驗自覺渡向純粹自覺，使前者所舍之感覺

化為零，而得到一形式自覺;但有知覺時，知覺必對應於一實

有。實有與零之間司有無窮劃分，每一劃分皆表一程度的實有。

康德在批判前期的輪著: <試將負量觀念引入哲學〉一文中，即曾

討論「實有意義的對立」與「邏輯意義的對立J之不同。他認為，就

邏輯意義說，否定就是肯定的反面 2 可說無本身的積極意義。但

就實有的二反對者說，則兩方面皆有積極意義而互相限制(例如芳

向相反之二力)。現在，康德諭質範疇對於經驗對象之先驗決定，

而就實有之程度性說，仍可見，此一思想之遺跡。

一切知覺中之實有皆有一特定程度，此思想即由實有互相限

制之義而來。我們知覺到一現象中之實有時，自覺中必有與此實

有不同之其他部份;就此實有本身說，它是充實時間的“Reale" , 

但每一實有皆在限制中而呈現，故實有皆表一程度，亦即一強度

量。

總之，說一切感覺昕對的實有皆有強度量時，即根據實有受

限制而呈現之義。實有與虛無間之劃分，固處處有一程度，實然

之知覺所對的實有，在任何時間中，亦應皆為一強度量，有程度

性的量。感覺中實有之受限制，並非由於外在的限制 3 此點必須

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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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感覺內容，我們本不能有先驗的決定;但這是就特殊內

容說。我們由肉感中經驗自覺的綜合來看，卻可以決定，不論感

覺內容在特殊一面是甚麼，凡有一感覺，則此感覺所對的實有必

有一強度量。

本書對康德此種特殊說法，不作詳細討論。因原旨不是批評

康德理論，而只是敘述整理其理論。此類問題如作詳細討論 3 則

昕涉甚多，非本書所能容納，概從略。

(3) 經驗的比論

這個原則是:經驗只經由知覺的一種必然連緝的象表而可

A..-. 
目5 0 

此節下分三段，分立三比論 3 對應於關係三範疇。茲先就此

原則本身之證明，略作陳述。

經驗即是一種經驗的認知，亦即通過知覺以決定一對象的認

知。因此，它是一種知覺的綜合，這種綜合本身並不合在知

覺中，而含有一自覺中對雜多之綜合統一，這種統一構成我

們對感官對象知識的要素，亦即對於經驗的知識的要素(不是

佳關於主覺或感覺的)。現在，在經驗中，我們的知覺只偶然

地聚集，所以，在它們的連結中，沒有必然性出現，或者

說，沒有必然性能自知覺自身中出現因為銳，覺僅是將經驗

直覺的雜多放在一起，所以向統覺集合起來的現象的連結的

存在袁面，沒有一種必然性的象表能被發表 o 但因經驗是通

過知覺對於對象的一種知識，可知雜多之存在關係'必不表

現為在時間中放在一起，而必表現成客居見地在時間之中。品

時間自身又不能披衣口覺，時間中對象存在之決定，只能經由

時間中對家之一般連結而發生，由此，亦即只能經由先輯的

有連結力量的概念而發生。現在，因為這些概念常有必然

性，經驗乃只經由知覺之必然連結之象表而可能。 (A 177/ 

B218-219) 

康德此處的主要意思有兩點:第一、凡有對於一對象的知

識，則此際所關的雜多之存在關傢，必定是客觀的。第二、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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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的統合僅能將經驗直覺中的雜多「放在一起J '而形成特殊的

主觀的存在關係，不能形成客觀的關係。

現在經驗既即指經驗之知識或認知說，則其中賺多必須形成

一客觀關保，此關係不能自知覺中出，只能從別處來。而依康德

論範疇時之決定，此種關係或連結只能自先驗純粹概念而來;換

吉芝 2 經驗之成為一整體，之有統一性，必由範疇之潛在運行而

生出。

一切對象的決定皆在時間中，對象亦必在時問中被給予。我

們通過知覺以決定對象，所依之規律或一般連結亦必因時間模式

之不同而有不同中時間之模式有三，即永存、續存及共存;與此

三模式相應，對於現象中的時間關係亦有三規律 3 此即下列之三

比論。

此三種比論，是使經驗成為可能的;它們又分別對應於關係

三範疇。我們記得經驗的比論為理解之原則的一部份，而這些原

則本來即是向範疇之潛在運行而來的對於對象的先驗知識;此種

潛在的運行又必在時間條件下進行(即圓型化) ，則此處之理論脈

絡即甚明白。

比論一詞的意義，康德亦有解釋 o 前面關於質量二類範疇的

原則，乃涉及對象之給予者一一即所謂涉及直覺，故為「建構的原

則J ;關傢範疇的原則卻是涉及對象存在者，不能是建構性的，只

能是「整理的原則J ;只決定對象間如何連結法。而所謂經驗的比

論者，就是指經驗的統一由知覺中成立時昕依之規律;此種規律

即為整理性的。

J東德對研謂「比論」的解釋 3 這樣說仍不明白。大致說，康德

因為要與公理或先見區分，昕以用這個字，並無特殊確定的理由

可說，本書對此亦不多論。

下面分別看三比論:

第一比論:實體永存原則:

在一切現象的變化中，實體永存，而且在自然中其量不增亦

不 i鼠。 (B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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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證明此一原則，主要意思在指出時間一純粹宜覺之客觀

化。我們對於現象有知覺 3 此一切知覺都在時間形式中。我們對

於現象在時間關係上常有特殊的決定，例如，某現象與另一現象

共存或續存。但這些特殊的時間決定 3 都必須先假定一個一般的

時間，因為只有在一般的時間中，我們才能決定那些特殊的時間

關係;換言之，要作現象共存或續存的決定，我們必須先把現象

放在一整全的時間中 o

進一步看 3 這一個整全的時間，在主體或知者一面，即是一

個直覺形式，這當然沒有問題;可是在對象一面怎樣?時間本身

不能被知覺 3 我們對現象之經驗又皆通過如覺。現在，在現象中

象表時間自身的，不能通過知覺而顯，但它又是認知現象的時間

關係的必要條件 3 離開它我們就不能認知現象之共存及續存。由

此，我們只能將時間本身在現象一面的象表 2 看作現象層上的基

體 (Substrat) ，這正是實體範疇的意義;故由此處時間之客觀化，

而使實體範暐之客觀有效性成為可能;而這一個原則亦就表示我

們在時間條件下運用範疇時 3 可由實體範疇得到的先驗認知。康

德本節的主要意思在此 3 下面依原文再看，即非常顯豁。

一切現象存在於時間中，只有把時間作為基體一一亦即作為

內惑的永恆形式，在它衷面，共存與續存才能被象表出來。

一切現象之變化，必在時間中被思想，時間由此本身乃延續

不變，因為正是在時間中，續隨或共存才能被象表作其間的

決定 o 現在時間自身不能被知覺。由之，在知覺的對象中，

即在現象中，必有一基體，它象表一般性的時間，而且在它

衷面，一切變化或共存，能通過統觀中 20 現象與它的關你而

被知覺。即是這個基體，為一切實有所屬，一切事物的存在

所屬，亦即為實體。一切屬於存在者，僅由當作實體之決定

而被認知。由此，這種永存者，僅由於對它的關係'現象中

一切時間關係才能被決定的，即是現象世界中之實體，即是

20 作者註:這襄原文中‘'in der Apprehension"一語，英譯本中有刪去者;我撞車仍依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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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中之實有;它作為一切變化之基體而延存不二。依此，

它在存在方面既不能有變故，它在自然中的量亦不能有增

i鼠。 (#B224-225)

這一殷話中，康德的意思與我們上面昕說全同 o 在下面康德

繼續解釋時間之經驗象表必在此一永恆的基體的預認下才可能的

時候，他又明白地說:

永存表達7 一般的時間，實乃一切現象之存在、一切變化和

一切伴隨的那常住的關連者 (Ko叮ela旭m) 0 (#A1831B226) 

這更叮以看出康德之依時間的客觀化來證立本原則。

下面康德商指出 3 比一永存者為經驗可能之條件，此仍依其

為一切時間決定之基體一義而來。又謂一切變化都依於一不變者

而被認知。現象世界或現象層中之實體無始終生滅可說，如說實

體之始終生滅，則必在時間之外再立另一時間 3 故不合理等等。

本書對此等枝節問題，概不多諭。

總之，實體使現象在可能經驗中之決定成為可能 3 或說為其

必要條件。共存與續存皆在此永存之象表下始可能，故本原則又

為下面二原則鋪路。

現在我們即看第二比論。

第二比論:依照因果律，時間續存之原則:

一切變化，依照原因與結果的連結規律帝發生。 (#B232)

對此原則，康德之證明甚繁，歧義亦多;歷來註釋者亦於此

頭有爭論。如Smith即將康德此處之論證整理為六個;其實依嚴格

意義看，自然亦不能有這樣多的論誼。本書目的只在作提要式之

系統說明，對於歧出之意概予省略，下面我們仍只就其主要理論

脈絡作一展示。

如果我們說實體原則之證明，係由時間本身之客觀化著手，

則此處因果原則之證明，乃由時間序列之客觀化著手。在時間

中，我們知覺到現象之續存，實即是將兩知覺連結起來。這種連

結本來在主體或知者一面，即是想像的綜合統一能力的產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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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連結 2 即形成一現象系列(在時間中) )但此系列尚僅是一

主觀系列;被連結的二知覺何以必是此先彼後，是對象一面的問

題。我如此連結二知覺，與此二知覺在對象中如此建結 3 顯有不

同。後者含有一種必然性、客觀性。此種必然性只能由理解純粹

概念來，不能自知覺及統觀中出。而決定時間中現象之必然序列

者，即因果概念或因果範疇，現象序列必依從因果範疇 3 然後經

驗始成為可能;現象本身亦必由此規律始能成為經驗對象。休誤

以知覺之相續 (succession) 解說因果律，康德則完全否認此說。因

為因果律昕舍之必然意義木能如此成立。因果關係僅看作概念內

容時，只有思想內部的意義，但通過圖型作用，比範疇乃成為客

觀有效。本原則即表在時間條件下 3 由時間之續存關係之必然一

面，我們據因果範疇而得到的先驗知識。了解此原則須先記清楚

經驗比論之總原則，及第一比論中對實體之原則。因康德此處之

理論線蒙乃依經驗之不離知覺之必然連結一義推展，又假定第一

比諭中對於「一切現象在時間之續隨中皆是變化j一義之肯諒。

下面看康德原文。

我知覺到現象一一績隨，即事物的某一狀態在某一時間存

在，其另一狀態在前一時間存在;在這種情況下，我實在是

把時間中兩個知覺連結在一起。現，在，連結不僅僅是感覺與

直覺的運行，而是那按時間關僻、以決定內惑的想像之綜合能

力之成果。但想像可以在兩種方法中連結這兩種狀態，以使

或此或彼在時間中先行，因時間自身不能被知凳，而在對象

中孰先孰後，不能就看與時間的關係作經驗決定。所以，我

只自覺到，我的想像將一狀態置於前，另一狀態宜於徒，而

不是在對象中，此一狀態先於另一狀態。換言之，僅由知

凳，績隨之現象之客觀關位，仍未決定。現在，要使這一種

關係被想作已決定的，此二狀態問之關係必須如此地想，由

之使其被決定為必然的，某一在前，某一在後，不能倒轉。

但攜有這種綜合統一的必然性的概念，只能是理解的一個純

粹概金，它不存於知覺中;而在這衷，它即是因果關榕的概

金，其中，前者在時間衷面決定援者，以後者為其必然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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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而不作為可能先行的東西(或可能在某種情況下，不被知

覺為績隨的東西)。依此推知，只因為我們將現象的系列，由

之將一切變化，置於因果律之下，經驗自身，亦即關於現象

之經驗知識，始成為可能，並由此知，現象本身作為經驗對

象，僅由此規律而成為可能。 (#B233-234) 21 

我們知道，因果概念本身的意義即是一種必然序列 3 但這種

意義本身單獨地看，只是一思想形式 3 尚不能決定其是否有客觀

運行;另一百僅由知覺或統觀說 2 也不能有必然的系列可得 o 在

超驗推述中=我們看見康德提出想像的綜合以說明，範疇之潛在

運行使對象成為可能。現在 3 康德卻說 3 想像的綜合不是有因果

之必然性;這容易使人誤解，而生疑慮。其實 3 這也不難解釋。

康德在原書本章中的工作，本是如我們昕說，要進一步說明 3

在時間條件下，圖型化之各範疇如何給我們以關於對象或現象界

之先驗知識，亦即如何地客觀決定對果。在這一目標下，康德昕

要做的本是，說明怎樣因果律使對象之決定成為可能 3 故先說想

J矗立綜合尚不能決定必然系列，再說，因果之必然性只肉在於純

粹概念，由此而點出此規律之使經驗成為可能(此與使對象成為

可能是問一問題)。但康德自己說法甚欠明白，只看上文，人易

於感到想像綜合之與範曙無關;而此一能力即將成為不可了解

者口

現在，重要問題是， 1可以必鎮將現象系列置於因果律下，經

驗始成為可能?康德的說明是，因為必須依從理解之因果律，對

每一現象之時間地位作一決定 3 然後始能有任何經驗的認知。

對於一切經驗，而且對於經驗的可能性，理解是不可缺少

的;而在這一範閩中，它所耳叉的第一步驟不是將對象的象表

弄得明晰，而是使一般的對象象表成為可能;它由庭、用時間

序列於現家及其存在而作成此事。換言之，它對於作為一徒

~I 捕者註:擅-~引文獨見於原書第二版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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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現象，相關於先在現象而指定一地位，先驗地在時間中

決定，離此，貝lJ 現象不能與時間自身調和，時間自身乃先驗

地對其各部份決定一地位者。..... ...易言之，任何績隨或發生

的東西，必須依照一普遍規律，而績隨在先行的狀態中所含

有的東西。於此，有一現象系列，此系列由於理解，產出與

內感形式(時間)中之次序及連續的連結相同的，在我們可能知

覺的系列中之次序與連續的連結，並使之成為必然。

(#A199-200忠2科-245)

總之，一切發生的現象或事象，必須在時間系列中有一確定

地位 3 然後我們始能對之有經驗知識;而要決定現象在時間中之

確定地位 3 則必須就現象彼此間的一定關係來決定，此只有依因

果律始可能。故康德又謂:

因此，在績隨之條件下，因果關係之原則對於一切經驗對象

皆有效，因為它自身即是經驗可能之基礎。 (A2021B247)

這與超驗推述中之理論一脈相遇。我們但能把握康德在此處

之主要思想線索，則其餘許多枝節問題，即不必一一討論。如康

德在原書本節曾論及主動觀念與實體觀念之關保，又申說變化問

題。本書皆從略。

第三比論:依照交互作用或共同規律的共存之原則:

一切實體，就真能在空間中被同時(案:即一起) (zugleich) 如

覺言，完全地處於交互作用之狀態中。 (#B256)

因果的續存關係為不可逆者，共存關係則可逆。換言之，實

體間的共存關係，即是可以交互續存的關係。康德說:

當經驗直覺中，對一物之知覺，能績隨對另一物之知覺，而

且相反亦然時，事物即是共存的。.... .....由此，我能夠先知覺

到月亮，徒知覺到地球，或者，相反地，先地球後月亮;而由

於我對這些對象的知覺可以交互績隨，我說，它們同時存

在。 (#B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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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旬話中，康德先解釋「同時J 的意義。然後說:

共存即雜多在同一時間中之存在。但時間本身不能被知覺，

故我們不能由事物被放置在同一時間內，而，推知我們對它們

的知覺能彼此交互績隨。 (B257)

換言之，對象在時間中的共存，不能由知覺直接認知，因時

間本身不是知覺對象。僅就想像綜合的統觀一面說，我們只能覺

察到，每一個知覺可以在另一知覺不出現時而單獨出現，但不能

決定對象共存;不能決定，某一對象如存在，另一對象即必然同

時存在。這里仍是有一客觀化問題，與因果系列的情形相似。所

以，我們如要說，知覺的交互續隨在對象中有基礎，共存是客觀

關係，則必須由對現量表決定之交互系列的範疇 3 使之可能。進一

步看?則這種關僚只能由交主作用而成立 o 故康德說:

但是這種實體間的關係，在此關僻、中，某一實體所舍之決定

發根於另一實體中，即是影響的關祥、。而當影響是交互的時

候 r 即是共同或交互作用 o 由此，實體在空間中的共存，除

非在它們的交互作用之先在條件下，即不能在經驗中被認

識。由此，這也是一切事物本身成為經驗對象之可能條件 o

(B257~258) 

到此為止，仍顯得不清楚，康德下面再作解釋 o 大意有以下

數點:

(一)所謂共存，就是在同一時間中存在 o 但我們如何能知道

幾個現象在同一時間中存在呢?康德認為 3 只有由於我們覺到「雜

多的統觀綜合的秩序是任意的J '我們才能如此決定。我們覺得綜

合活動由A經B 、 C 、 D到E' 與反過來由E到A' 都是一樣可能的

時候，我們便覺得它們是共存的。因若續存，則不能逆行綜合。

(二)但若是許多實體各自孤立，互相無作用，則這些實體的

「共存關保」便不能為一叮能知覺的對象;其中之一的存在不能引

我們推到男一實體的存在 o 因為 3 在這一假定情況下 3 各實體既

是互相分隔，即是由絕對的虛空隔開;而這樣一來，在時間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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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體到另一實體的知覺，確將經由一個接績的知覺而決定它們

的存在;但不能決定此一現象是否客觀地績隨前一現象，或是與

之共存。

(三)由此，除存在外，必另有某種成分，由之A決定B在時間

中之地位 'B亦決定A在時間中之地位 o 而能決定男一事物在時間

中之地位者，只有因果關係。故A之某些決定，必須在B中尋得原

因 'B之某些決定亦必須在A中尋得原因，然後AB始能主相決定

時間中之地位。這種互相決定的關係，即是一種雙重或兩面的因

果關係;在這種兩面的因果關傢中， AB不能是續存的，因如A先

B後，則B不能含有A之決定之原因，反之亦然。此種關係即稱之

為動力的共罔聞係。凡五相決定之現象，皆有動力的共同關係 3

皆為共存。

所以，共存關係只由於這種動力的共同關保或互為因果的關

係 3 而能在可能經驗中被認知。就經驗對象說，亦必有此關係，

對這些對象的經驗始成為可能;此點即與比論總原則中所說的「必

然連結J一義相遇。由此，康德說:

一切現象中的實體，就其為共存說，必然互相主於一交互作

用的完整共同關僻、中。 (#A2 13/B260)

下面康德再解釋「共同關係J (Oemeinschaft) 之意義，謂此處所

用之動力的共同關係，即同於拉丁文中之“commercillII1" 。此仍是

就各現象在經驗中之必然連結說。又謂，無共同關係 3 則經驗之

鍊，環環斷絕，每一新對象出現，經驗之鍊須重新開始(即只能有

一環一節) ，此使經驗知識成為不可能。康德此處意在指出，實體

分立絕緣，即使經驗不可能;曙隱反對萊布尼茲單于論。

總之，共存關係，即實體問之女主作用關係;交互作用關係

即兩面的因果關係;由此，共同關係與因果關僚不可分割。

三比諭至此為止。康德作一總解釋謂 2 此三比論即在時間

中 3 現象存在決定之原則。三原則分指:時間作為延續義的量

看，現象與時間本身的關係;作為一續隨系列看 2 現象在時間中

的關係;最後是，作為一切存在之整體看，現象在時間中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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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我們不能說，在時間中，經驗直接決定一切存在之位置;因

絕對時間不是知覺對象;不能由它使現象主相連結。只是通過理

解的規律 3 現象的存在才能在時間芳面接受綜合統一，才能決定

每一現象在時間中的位置，而對一切時間先驗有效。換吉之，仍

是說明，時間中經驗成立時 3 範疇必己作潛在運行 o

下面康德另有些補充性的話，茲從略。

在三比論之後 3 最後的純粹理解之原則為「經驗思想之設

準J '比對應於程式範疇。

(4) 經驗思想之設準

(a) 凡與經驗之形式條件(直覺與概念)相符者，為可能。

他)凡與經驗之質料條件(感覺)相符者，為實有。

(c)凡與實有之相符關保，乃由經驗之普遍條件決定者，為

必然 o

對此三原則，康德只作一解釋，而不說證明。解釋芝要點如下:

(一)對可能原則的解釋。

(二)對實有原則的解釋，附有對觀念論的駁斥。

(三)對必然原則的解釋。

此外，在解釋三原則主前 2 尚對此一類設準式的原則有一簡

略的普遍說明 3 大意謂，程式範疇只表示對象與認知能力之關

係 2 並不擴大昕指謂的概念。對象自身並不受程式範疇芝決定，受

決定者只是對豆豆與理解之關係 3 與理解之經驗使用之關懷 3 對判斷

之經驗機能的關係，對理性在經驗中之使用的關係。由此，程式範

疇本身便只是對斯謂「可能性J 、「實有性」及「必然性J等概念的解

釋，限制造堂慨j告:只使用於經驗;因為必須涉及可能經驗，它們才

不僅僅是有邏輯意義，而能關聯到對象 3 和事物之可能，實有與必

然。這些範疇必須涉及經驗之綜合統一，因只在此種統一中，認知

的對象才能被給予。總之 3 康德要解釋的是，昕謂可能，實有及必

然，當作設準式的原則看，不能僅包含邏輯意義，而必頭有他昕持

的認知的意義。

在三原則的解釋中 3 仍是分別說明此義。最後又有一度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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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gemeine Anrnerkung) ，結束全部純粹理解的原則，可看作部

份的結論。在此後，即超驗分析最末一章:論一切對象分為現象

與本體之根據。此為論知識成素及其統一活動的總結，即決定知

識之限界的工作。

現在我們略看看三原則的解釋。

(一)可能原則之解釋:事物可能的設準 3 要求事物之概念與

一般的經驗形式條件相符合。{且經驗的客觀形式即包含對於對象

的認知所需的各種綜合。含有一種綜合(案:即一種連結)的概

念 3 如其綜合不屬於經驗 2 則便是空虛的，不涉及對象的。所謂

「屬於經驗J '或指概念肉容由經驗得來，在這種情況下，概念盯

為經驗的概念;或指概念研舍之綜合形式為經驗之基礎及先驗條

件，在這種情形中，概念即為純粹概念或範疇;純粹概念就其對

象必能在經驗中發現說，亦看作 I屬於經驗J 0 

關於一個由先驗綜合概念認知的對象之可能性，其決定標

準，只能在構成對象之經驗認知之形式的綜合中求得。一概念中

無矛盾，確是一必要的邏輯條件 3 但木是建立概念之客觀實在性

的充足條件，不足證立對象之可能 o 所以，就純粹理解之原則來

看「可能性J之意義，不能說「無矛盾者便可能J .而必須就符合經

驗之形式條件說。

康德自己在這里又舉出幾何學的例子來說明，他站在他討論現

象的數學(非純粹數學)的立場 3 認為圓型在空間中之建構吉為歐氏

幾何學中的公理的基礎。這一點不必再詳說。就現象的數學說，數

學本不能看作一純粹形式系統，這是很明顯的。康德之據直覺形

式以解釋數學 2 特別是幾何學，即據此一立場，與近代數理哲學

家有異。

所謂認知意義的可能原則，主要意思在說明僅僅無矛盾只能

建立邏輯的司能性，而認知是否叮能，或一對象是否可能，不能

純由邏輯可能推出。故康德接著即以關係三範疇為例 3 來說明這

種可能性的意義 D

如果我對自己設想一個東西，它是永存的，因此，其中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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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變化者，皆僅屬於它的狀態或條件;但單憑這樣一個概

念，我決不能認知:這個對象是可能的。或者，如我表現給

自己某種東西，它是如此構成的，就是它一經確立，另外某

種東品便帝帝無接地隨之而來。我儘管可以無矛盾地這樣

想，但這樣一種的屬性(因果性)是否能在任何可能對象中發

現，這卻是我的思想所不能單獨供應判斷之道的。最後，我

能夠表現給我白己不同的某些未西(實體卜它們如此構成，

以致其中一個的狀態或條件能引起其他東西的狀態的變化，

品且交互地妒此。但是否這樣一種關係是事物的屬性，貝lJ 不

能向這些僅包含任意的綜合之概念而察知 D 故僅由於這一個

事實，即這些概念先驗地，表示在每一經驗中的知覺之闢 1;系，

我們才知道它們有客觀實在性，亦可含有起驗的具理。它們

獨立於經驗，然而卻不 (aber doch nicht) 獨立於對一段經驗之

形式及其綜合統一之一切關係。 (#A221-222/B268-269)

但我們知離開經驗之形式條件，而造出一些概念，則我們無

法知道它們是否可能有客觀實在性 o 這些概念可以由知覺材料中

造出，而不間在連結芳面的經驗規法;如永存於空間中而又不充

塞空間的實體;則這種概念本身是後驗的。其可能性必須或經驗

地認知，或根本不能認知。

如能預知的心靈能力，或與他人心靈相遁的能力等概念 3 其

可能性都是沒有基礎的。它們不以經驗及其規律為基礎，而離開

一切經驗說，它們就僅僅是思想的任意連結。雖然並不會有內在

的矛盾 3 但無權要求客觀實在性。我們也不能建立這種思想、中的

對象的可能性。

其吹 3 是關於實有的解釋 D

(二)實有原則之解釋:實有關涉感覺一一經驗之質料或內

容;故顯然非借助經驗不能認知 o 因此 3 康德說 3 此一設準要求

知覺之條件，僅由一事物之概念，袂不能推出它的存在來。因存

在是對象被給予的問題，與概念自身完全無關。僅有概念只能涉

及可能性，必有知覺始能提供概念以內容 3 這才有判定實有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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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我們有時不能對某一事物有直接知覺，而可由其與某些另外

的知覺依經驗聯屬之原則的連結中而推定其存在。但這只表示我

們感官之木夠銳敏。這樣的事物 3 就感性規律及知覺之連結系列

看，本來原則上可以為知覺對象 o 因此 7 並不影響以上所論。總

之，我們對於對象存在的知識，其可能抵達之範圍，即知覺及依

經驗律可由知覺推定之知識所能抵達之範圍。如完全離開經驗及

現象之經驗連結的規律，則不能認知任何事物之存在 o

但笛卡見及柏克隸之學說，則與此原則木合;故j東德在此處

順便批評他昕謂的「實質的觀念論」。茲述其大意。

康德首先指出他所要批評的觀念，即是以外界事物為可疑及

不能證賞者，或虛幻及不可能者。第一種為笛卡見之說 3 康德稱

之為「成問題的觀念諭J ;第二種為柏克萊之說 3 康德稱之為「獨斷

的觀念論J 0 笛卡兒只承認一個經驗的斷定為無可疑地真實 3 即

「我在J ;柏克萊認為，空間是木可能的 3 而以空間為不可少之條

件的一切對象都是想像的產物。

康德指出，倘若我們將空間看作事物自身之屬性 3 則獨斷的

觀念為不可避免者》因在此情況下 3 空間即成為一種「不成東西的

東西J (原文用“Unding"一字 3 姑如此譯)。此在感性論中已批評

遍，因此，在本段中，康德對柏克萊之說不再多批評。主要批評

以笛卡兒之說為對象。

笛卡見不先作任何斷定 3 而只承認人在直接經驗中 3 除自身

外，任何事物之存在不能證明 o 康德也認為這表現一種哲學式的

思考，合於無確證便不下決定判斷的規則。但康德認為 3 笛卡兒

昕承認的自身的存在的真實經驗，只在承認外在經驗的條件下始

可能。康德之意即在表明內感興外感之確定性或其實性同等 3 此

是在時間諭證中曾申述者。但這里，康德為證立此點 3 特提出一

定理 (Lehrsatz) 。

那革使地但卻經驗地決定的對我自身之存在的自覺，證明了

在空間中外在於我的對象之存在。 (#B275)

這一個定理偏重在表明，如外界經驗無真實性，則內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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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亦無真實性。但康德所以要如此 3 乃因他在這裹的工作是批評

笛卡兒學說，故針對論題之需要而閻明「內界經驗不能較外在經驗

之真實性更高」。康德並非以為外在經驗真實性較高，而實是認為

內外經驗乏真實性等同。在此處只說一面 3 未說另一面 3 但我們

不可誤會。這應該先點明。

康德對此定理先作一證明。

我自覺到自身的存在在時間中被決定 o 一切有關時間的決定

皆假定知覺中某種永存者之存在。但正因我自身在時間中之

存在本身乃由此永存者而決定，故此永存者不能是我內界的

東西。由此可知，對此永恆的存在之知覺，必經由我外面的

某種東西而可能，不是只經由我外面一東西的象表。由此，

我自身在時間中的存在的決定，只經由我外面的實有事物之

存在而可能。現在，時間中之自覺，必然與時間中此種決定

之可能性之自覺相連。由此推知，就外界事物之存在為時間

中決定之條件說，時間中之自覺必亦與我外面的事物之存在

相連 D 那就是說，我自身存在的自覺，同時即是對我外面的

其他東西的存在的直接自覺。 (B275-276)

康德的意思很簡單:當我自身的存在能作經驗的決定時，此

知織必通過範疇及純粹直覺而成立。所謂永存者即指著實體範疇

的運行說。我把自身當作一對象而對之作決定，則亦和我決定外界

對象一樣 o 故此處所證立或表明的 3 實在只是對象界域之統一性。

下面康德有三點詮釋，說明:第一、自我之自覺不能當作對

自我之知識或經驗。第二、知覺一時間的決定，只經由外界中的

政荐者的外界關領中主變化而可能。永存者的觀念為一切時間決

定之先驗必要條件。第三、昕謂內界經驗經由外界經驗而可能 3

只是一般地說。

(三)必然原則之解釋:此原則所涉之必然性，為實質的必

然，非邏輯的形式的必然。此須由一般經驗原則及實際知覺而決

定。此只有用於自己定之原因推其結果之情況中;因果律為一般

經驗原則，而某一原因之實有或存在則恃實際知覺而決定 o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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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之必然，即成立於事態之因果連鎖中。康德自己的說明是:

因為我們不能完全先驗地認知任何感官對象的存在，而只能

比較先驗地認知，即是，只能相關於某些別的先已有之的存

在來認知一一這一種知識是僅屬於這樣一個存在的知識，即

必被色含在經驗的整體中之存在(先有的知覺為此經驗整體之

一部) .故存在的必然決不能由概念而認知，而相反地，常由

其與知覺對象之連結而認知。但在其他已給子的現象之條件

下，能被認知為必然之存在. f!r;是依照因果律，由已有之原

因而來的結果的存在，由此，我們所認知的，並非事物(作為

實體)存在之必然，而是事物狀態之必然;而且其認知非直接

的，而是依照經驗的因果律，通過知覺中所給予的其他狀態

之存在而認知。由此可知，必然性之標準只能在可能經驗之

規律中發現，即每一個發生的東西，在現象中由其原因先驗

地，決定。由此，我們只認知自然中結果之必然，其原因為已

給予者。 (A226-227尼279-280)

總之，既謂必然，只是依照因果律及依此而立的從己知存在

推斷另一存在之先驗可能涉及現象間之關保。

此外，康德尚討論幾個問題 o 如可能性之範域是否比實有之範

域大，實有之範域是否比必然性芝範域大等，茲皆略去，因康德本

未深論;昕說的簡單意思，也不見得有甚麼特殊重要性。又如「設

準J一詞的意義，康德亦有解釋，大意仍是說明，程式範疇的原則

並不涉及對象象表之內容;當我們用「必然J 、「實有」或「叮能J '來

指謂一概念時，對此概念內容並無增加。這些原則沒有客觀綜合

性，只標示事物概念與認知能力相連結之情浪。此亦木必贅述。

附論:有關原則體系之總按語

以上為康德對純粹理解原則之系統展示，目的在列舉認識心

在有特殊的實際經驗之前(亦即建立經驗命題之前) ，依先驗的認

知能力之運用，所有的對於對象的一般決定或先驗知識，最後三

殼準雖不決定對象內容，但亦為經驗思想昕必具;在我們認知任

何對象時，亦必先有此等知識，決定對象與思想之一般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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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最後尚有一設總說。要旨如下:

(一)僅由範疇，不能建立綜合命題;因範疇中之連結，非

藉直覺之助不能客觀化。範疇本身僅係思想之形式，必與感性

合行，乃能成為可能經驗之原則，然後可有對於對象之先驗決

定。

(二)要涉及事物之遵照範疇，我們不僅要有直覺，而且必須

有外在直覺。例如要就實體範疇表現其相應的直覺中之「永存」

者 2 即需有空間直覺;要就因果範疇表現「變化」為其相應之直

覺 3 亦需有空間直覺。此點對於我們想僅由內感以建立對自身之

知識時，甚為重要。

(三)康德總括地作結語說:

這一部份的整個結果是:全部純粹理解之原則，並非別的，

只是經驗可能性之先驗原則;一切先驗綜合命題皆只能關聯

到可能經驗，的確，它們本身的可能亦完全依此關聯而立。

(#B294) 

下面康德男列一章:論對象分為現象與本體之根據，即對知

識限界問題作綜合陳述者。蓋原書在討論感性及理解之先驗成

素，並決定其統一活動後，知識限界問題即巴解決;下章僅是綜

合陳述而已。但因在理論進程上看，知識限界之決定是以上各章

之總結果，應特別標為一節，故本書亦即根原書中論現象本體之

分一章，而另立一節。以「知識限界之決定J為題 2 作為諭統一活

動之最後一節。

在下文述康德對知識限界之決定問題之理論以前，我們先整

理上文，對康德理論進程作一回顧 o

在感性論中，康德的工作主要是抉定時空為純粹直覺或感性

的形式;此與其後依邏輯判斷表昕決定的純粹概念或範疇，同為

快知識之先驗成景之工作。時空與範疇一經決定，一切知識之根

本結構便有了初步決定;即是，感覺材料或雜多，受感性及理解

形式之融鑄便成知識。但直覺一一感性直覺一一與理解既為二種

木同的能力，倘若可以分離地各自活動，則我們在經驗中即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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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宜接的經驗而察知任何理解一面的規律;思想、自思想，直覺

自直覺;一切存在或給予皆通過直覺而呈現給我們，而不必通過

理解，這樣一來，理解之規律將不一定能在給予一面成立;換言

之，如因果關傢等等，將只在我們運用理解時便有，我們如能不

用理解，而只用直覺，應該可以有另一種全無秩序的經驗，如此

則一切經驗規律皆將不可能。

為解抉此一困難，康德乃論理解及感性之統一活動。理解之

範疇，及感性之形式一一時空 3 雖在孤立的分析中，各屬於不同

之心靈能力;但在運行中則統一地合行，此即我昕謂的統一活

動 o 三者如在活動中統一，則範疇乃能為經驗所必然遵守;理解

之規則乃能木僅在人運用思想時有效。如此，理解之運行須分為

潛在的及自覺的二種;在吾人自覺地運用理解之前，理解先有潛

在的運行;此運行為建構性的，非認知性的，但使認知成為可能。

當康德對範疇作超驗推述時;康德之工作是在證立範疇之客

觀有效性，即「對象何以要服從範疇」一問題的解答。就我們昕整理

的理論脈絡看，則康德此處的工作，即諭統一活動的工作的開始口

康德的進程是，第一步提出一原始自覺的統一一-twr我

想J '為一切雜多連結之可能基礎。康德昕用的「我想J的自覺 2 切

實地說，即是運用理解之主體性;這看原文就可以明白。在超驗

推述開端，康德提出「連結」時，同時即說連結只有經由理解而成

立，理解為一切連結昕自出。接著，提出原始的自覺的統一，便

又說「我想J之自覺方為一切連結之最高原理。此處或可使粗心續

者感覺迷惑。其實「我想」即表運用理解之主體性;此主體性作用

於一切連結，亦即一切連結由理解運行於雜多而成，而理解運行

之固定的先驗形式即範疇;理解必依此諸形式而運行，故一切連

結即皆依範疇而成之 o 康德本人在此處之說法，即依自覺統一之

客觀化為說;此在前文皆己詳論。

雜多經由直覺而給予，但雜多本身不能使知識可能;雜多必

先成為對象，然後認識心對立始能成立知識;於是「對象如何可

能 ?J 乃成為超驗推述理論之中心問題。

對象乃雜多連結而成，此連結又遵循範疇，故範疇使對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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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識亦僅在此對象上可能。進一步即推到範疇只對可能經驗

有效的決定 o

康德之釋對象 3 乃就「對象之研以為對象」說，故吾人可說，

此為關於對象性之決定，對象性由感性及理解乏統一活動而成

立;離對象性之心靈作用皆不能有認識或知識;因認識或知識皆

必須有對象 p 而對象則必不能離對象性。

如此 3 康德在超驗推述後半乃須解答進一步之問題，即感性

理解如何統一地活動?因只就對象之成立可能來說明感性理解

必須在對象之形式上統一，並未解決二者如何統一的問題。我們

可以知道其必須如此，但並未由之即知道怎樣能如此。為解決此

進一步之問題，康德乃有原則分析之作。

又與感性統一地活動者，是潛在運行的理解，非自覺的理

解。此種活動康德以想像之綜合名之，但稍有含糊之處。因所謂

想像的綜合 3 嚴格說 2 即是理解與感性己統一之活動，與潛在的

理解運行義極近而分際稍殊;但因康德對於建構對象之活動，除

用想像之圍繪綜合來說之外，男無相當之詞句擔任此說明，故我

們在解剖原書時，仍即就此談理解之潛在運行 o

在超驗推述中，解釋想像之圖繪綜合時，以之為理解內在地

影響感性之結合。然則理解如何影響感性 2 在何條件下，理解與

感性統」活動?此為圓型論之主題。

圓型諭提出時間為範疇客觀化之條件，亦即是決定，理解之

潛在運行乃經由時間條件下乏圓型化過程而立。在如此過程中，

理解乃與感性活動統一。

再進一步，理解經圍型化而與感性統一活動後 3 最初之成果

為何?此即純粹理解之各原則。理解既與感性統一活動 3 而使對

象可能，則對於一切對象自有一種先驗而普遍的決定。此種決

定，為真真的先驗知識;康德謂各原則皆為綜合命題，因有所陳

述，有所決定故。其綜合性之可能，又由於範疇已與感性形式結

合之故。康德所以要說，僅僅範疇不能產生綜合命題，即是恐人

忽略統一活動之必要;其實在超驗推述中 3 此義已明。因僅就範

疇本身說，本只為思想、之形式、理解之形式，其意義只是思想、肉



|【第三章﹒《純粹理性之批判》要義】| 157 

郡的意義;就邏輯眼光看，此等意義司為任意設置者，對於對象

不一定即有昕決定。此康德斯以翻來覆去談「涉及對象」之問題，

必使直覺維多能確定地服從理解昕給之形式，然後就範疇乃能導

生有所陳述、有所決定的綜合命題。只就直覺之先驗形式與理解

之統一活動看，所導生之綜合命題，乃皆為先驗命題 2 而供給一切

經驗認識昕倚恃之先!驗認識。一切先驗認識列舉為各原則後，理解

與感性之統一活動乃結束 o

知識依對豆豆而立 3 對象必在對靠性之限界中;對象陸一經決

定 2 我們知道，對象之昕以成為對象，必如何如何;則知識乏限

界即抉定。

(四)知識限界之決定

康德在〈論一般意義的對象分為現象與本體之根據〉一章22

中，開始先用譬喻說 2 我們巡視過純粹理解的領域，於此中對一

一事物 3 皆正其位;但我們亦發現 3 這塊土地只像一島嶼』為廣

大而風浪險惡之海洋昕包圍;這個是真實知識之領土 3 囚外皆為

幻相區域。人在此島上，常有往海洋中另尋新土地之衝動，雖常

常發現昕希望的僅是虛幻，但不能息止此種衝動。但在離島市作

海上冒險之前 3 應該先看看本島之地圖，首先弄明白 3 我們是否

應以島上昕有為滿足;其吹弄明白，我們據何權利而領有此島，

不畏外人之攻擊 o 此三者， ß!P一面關涉真實知識芝叮能問題，一

面關涉真實知識之確定說明問題 3 離此島便無真實知識 3 故應以

此島昕有為滿足;在此島上 2 一切其實知識皆可確定說明 p 故可

有堅強立足點。

康德下面乃再撮述前各章之大意。

我們已經明白，理解不借自經驗，而純由自身在l 出之每一東

西，仍只有經驗方面之使用，純粹理解之原則，無論為先驗建

n 捕者註:原文於此只稱「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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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性的(如數學原則) t 或僅有整理作用的(如動力原則) ，皆只

包含可能經驗之純粹圖型。因經驗之統一，由理解之綜合統一

而來，理解之綜合說，一，原白其本身出，而由與自覺之闢係，

加於想像之綜合;現象作為可能知識之材料，必先驗地相關聯

於此綜合統一，並與之符合。山236一2371B295-296)

此只是重說 3 可能經驗之範圍即可能知識之範圍一義。下

面康德乃說明此種超驗之研奈之意義。

佳作經驗運用，而不能反省自身認識之源的理解，可以把自

身的機能運用得很好，但有一點不能辦到，那就是，不能決

定自身運行的範界，不能知道它的範界內及範界外都是些甚

磨。 (A2381B297)

但康德的工作卻正是要決定這些，理解如不知道甚麼是在它

的範圍內的問題，甚麼在它範圍之外，則不能免.於逾範的運行，

以自陷於幻妄。就此看，則純粹理解之概念及原則之必須限於經

驗使用 s 乃成為一個極重要的命題。

昕謂超驗的使用，即指將事物當作物自體而作一般性的涉及

說。一概念若只涉及現象，便是限於可能經驗，而非超驗使用。

經驗使用所以為僅有的正當使用 3 即因每一概念必須有對

象，始有認知的實義;而對象必由直覺給予 3 先於對象之純粹

直覺亦必須由經驗直覺而得客觀可靠性 2 故一切概念，木論本

身有如何高度之先驗性，必須與經驗直覺相連;不然，則成理

解的任意戲用，無客觀可靠性。此處康德又提到「想像J

(Einbildungskra丑) ，案此指通常的想像說。

一切概念，必須在直覺中有一相應的對象，否則即無實義;

此處康德原用 "Bedeutung"一詞，即與英文中之“meaningn 同義;

但我不譯為「意義J而譯為「實義J '是因為通常我們說「意義」時，

乃指一概念之內容;範疇如不客觀化，自無客觀的意義或實義，

但本身並非無肉容 o 如此多用一簡別字，即可免誤會。

康德下面又再就各範疇來說明時間為一切範疇獲得實義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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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條件，茲木贅述。康德如此說明後，乃謂:

依此，超驗分析有此一重要成果，即是，理解所能使之先驗

生效的，只是一般性的對一可能經驗的形式的預見，並且，

因為不是現象的東西便不能為經驗對象，故理解不能越出惑

性之f!t界 o 只在此眼界中，對象能被給于於我們。它的原

則，只是現象展見的原則，所謂本體論這一個驕傲的名字(即

自稱是能給我們對於一般事物之先驗綜合知識的系統學說

者) ，應由「純粹理解之分析J 這一個謙鹿的名字來代替。

(A246-2471B303) 

如此，康德拒絕了傳統的本體諭 o 下一步則諭昕謂「本體」

(Noumena) 之意義。

昕謂思想，即是將一給予的直覺引往一對象之動作。如果此

一直覺的模式是我們所不知道的，則這個對象即成為超驗的 7 在

這種情形之下，理解的概念即在作超驗的運用 3 即是只在對一般

的雜多之思想中造成統一。一純粹範疇 3 其中一切感性條件完全

抽離之後，便不決定一對象，而只是表示對於一個一般性的對象

的思想。凡運用一概念，即需判斷的機能，這是前面論理解時特

別說到的;昕謂判斷的機能，亦即是將一對象引歸於一概念下的

機能;由此必須有一種形式條件，在它下面，某種東西能在直覺

中被給予，這即是前面所說的圖型;沒有此一條件，則引歸即成

為不可能，因為根本將沒有甚麼可被給予的東西能被引歸於概念

下的。由此，我們可以說，概念作超驗的使用時，根本不算一種

E當的使用，根本沒有決定的對象，甚至沒有可決定的對象 o 所

以，單是純粹範疇，如未經圖型化，則根本不能建立先驗綜合的

原則，純粹理解亦只能有經驗的使用，離開可能經驗之範界，則

根本不能有先驗綜合原則或知識 o 假如換一個說法，我們可以

說，離開了感性之形式條件，範疇便只有一種超驗的意義，而不

能有甚麼使用可說，因為範疇之使用，非有那種引歸對象於概

念下的形式條件不可。離開感性條件 3 範疇就根本不能用到對

象上去，就只是思想內部的形式。康德說這些話，只是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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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到所謂「本體」觀念問題上去。因此他接著就說:

就根源方面說，範疇不以感性為基礎，像時室等直覺形式那

樣;所以，它們似乎就應能有超乎感覺對象範界的使用 o 但

實不如此。它們本身僅是思想形式，僅含有在自覺中先驗地

統合直覺中給予之雜多的邏輯機能。由此，離開對於我們可

能的那各種僅有的直覺，貝IJ 範疇比時堂等純粹感性形式更為

無用:因為經由感性彤式，至少對象可以給子， 23 而雜多之

連結形式，在沒有能給予雜多的直覺的時候，即根本無實

義。同時，當我們指某些對象為現象或感性的存在時，即由

此將我們直覺對象的模式與它們本身作為物自體，加以區

分 o 顯然，由此區分，我們即似乎將投者，就其本性若想，

直於與前者相對峙的地位，雖然我們不能主覺到援者;或者

就另一面說，我們確如此置定了其他的可能的東西，它們非

感覺對象，卻能為理解所認知，因之稱為智性的存在，即本

體。 (B305-306)

康德如此說明本體觀念之由來;但問題是 3 範疇是不是對於

本體有一種實義呢?是不是能為認知本體的模式呢?康德的答覆

當然是否定的。但這里實有一種根本上的含混問題，才造成思想

之誤用。故康德續作解釋。

當理解將在一定闢祥、中之對象稱為現象，同時即由此造出

一「自體義的對象」之象表;相信它能對這種對象構成概念

。 24現在，理解除範疇外，更無其他基本概念，故它視為當

然地承認，當作扮自體的對象必能經由這些純粹概念而被思

想，由此，使弄得把對於一在我們感性之外的智性存在的完

全未決定的概念，當作一個關於我們能用理解由某種方式認

知的存在之決定概念。 (B306-307)

2 作者註: Jl~)藍I對象」一詞，實指構成對象之賺多言。

24 作者註:此種「相信J 另有根暉，康種此處未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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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康德乃提出本體之二義。第一、消極的意義，例如將本

體解釋為「不是感性直覺對象的東西J 0 第二、積極的意義，即如

稱本體為「非感性之另一種直覺之對象J 0 

如用積極的意義，則需有一種異於感性的直覺;但在感性論

中已確定我們的認知能力里面僅有感性直覺。智性直覺如有 3 亦

非認知能力。而範疇離開感性條件便成空形式。故倘使有智性的

存在，為我們感性直覺所不能接觸者，則範曙亦不能接觸此種對

象。

由此，本體只能就消極意義說，如就積極意義說，則便不是

知識論範圍內的問題 o

就消極意義說，本體觀念有何作用呢?康德說它有一種限制

性的功用。

在一經驗宜覺中，如將一切思想成分除去，則便不能剩下任

何有關對象的認知;因僅僅直覺不能有認知，因對象必依理解而

可能，此在超驗推述中己論述。但如取去一切宜覺成分，則剩下

思想形式，是對於一可能直覺的雜多的決定對學之模式。由此?

在某種程度上，範疇確比感性宜覺擴展較遠，這是就它們能離開

對象給予的模式而思想一般的對象說。但並不能據此而說 3 範疇

能決定或應用於範界較廣的對象。因為我們既不能有另一模式之

直覺，則此種對象並不能給予。

此處如加批評 3 則問題殊多，本書姑從略。

一個本身無矛盾但其客觀有效性不能認知的概念，康德即稱

之為「成問題的概念J 0 25 本體概念本身無矛盾，並且有一種限制

作用。因為本體即標指感性認知能力不能達到之範凰 3 亦即表示

感性並不能伸展到理解昕思想的一切 o 但本體本身之可能性，卻

無法了解;在現象之外，對我們只有虛空。我們雖有理解 2 它可

以不定地擴張到這個範圍去，但卻沒有一種直覺，能由之使感性

5 攝者註: r成問題的概念」即德文原文中的problematischer Begriff 0 有關這個概念的翻

擇和詮釋叮參看關于尹著〈本體現象權實辯解〉一文，載聞著:(從哲學的觀點看') (台

北:東大， 1984) ，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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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外的對象能被給予。由此，康德說， r本體概念，只是一限制

性的概念J (A2551B310-311) ， 只有消極功用。但它與感性之限制

相連，亦非無因而生者，但亦不能供給我們任何正面材料。

總之，因為我們沒有感性直覺以外之直覺 3 故對象不離感

性，而本體一義即不成為對象義，我們對之不能有知識。這就是

有名的「不司知論j 了。

下面，康德有幾句話，甚為重要。

看我們說，感覺只表現對家對於我們主現為如何 (wie sie 

erscheinew 的樣子，而理解則表現它們是甚麼 (wie sie sinCÙ ' 

緩一句話不可誤解為超驗的意義，而實在只是經驗的意義。

那就是說 J 表現出它們在現象的整體中所必有的樣子，並不

是說，離開它們對可能經驗的關祥、，照著它們所可能是的樣

于來表現。.... ....因為這是我們永遠所不能知道的。甚至，這

種超驗的成特殊的認知，在任何情形下，是否可能，亦是我

們所全然不知的.... ...。對於我們來說，理解與惑性，只能聯

合地決定對車。如果我們把它們分間，頁。我們有「無概念的直

覺」或「無直覺的概念J '在這兩種情形下，我們都將有不能應

用到任何決定的對象的象表 o (#A2581B313-314) 

這里所說的「聯合地決定對象」及「不可分開J一義，皆與我們

在本書中所說的「理解與感性乏統一活動J為一事。於此，我們看

見康龍在超驗分析的最後結論中 F 決定了知誠的限界，指出理解

與感性乏統一活動 3 為其對知識之建構之解釋，正與我們的解

釋相同。我們亦就此結束本節中「感性與理解之統一活動」的討

論 o

下面將就理性與觀念的問題 2 闡述原書中「超驗的辯論」部份

之要義。

主、理性與觀念

本節中昕剖論的問題，在原書中，康德稱之為「超驗辯論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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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部份，與「超驗分析J合稱「超驗邏輯J ' (而「超驗邏輯J又〕與

「超驗感性論J並列。所以如此，乃因康德視此三部份為討論「思

想、」之理論，與感性論之討論直覺不同。 26 但依我們〔於本書緒論

中〕昕展示的理解脈絡看，則這一部份理論 2 與前面的決定知識限

界的理論應該並列。成素與活動之決定，合而成為知識限界之決

定;知識限界決定後，吾人知現象或可能經驗之範圍外，決不能

成立任何知識。即所謂本體不可知 o 但至少在以往哲學史上，確

已有許多形上學系統。這些系統皆以建立對本體的知識為職責。

現在決定對本體之知識為不可能，則對於這些學說之為幻妄，自

必亦同時決定。對於這些幻妄知識之批評及解釋 3 即為超驗辯論

之內容。

以上是一種消極的說法，因為，僅僅說明幻妄，批評幻妾，

不含有建立的意義。在表面上，此亦似與康德自己某些表示相

合。即如，在超驗辯論的導言中，康德一開頭即說:

我們將一般意義的辯論，稱之為幻相的邏輯。 (A2 93/ 

B349) 

所謂「幻相的邏輯J '即可視作對於「幻相」之評定及解釋。但

深一層看，則尚有積極意義。此即是我們前面敘述本書之大脈絡

時所說，本體觀念之根源問題。

康德自己在超驗辯論中，並不用 uNoumena-一詞;這是由於

他下筆寫原書時，本根據男一線囊;這在下面再作析論。現在 2

我們根據本書所用方法來剖解康德原書，則由本體觀念或「象表」

之根源、問題 3 以說超驗辯論之任務及意義。

由感性論至超驗分析末尾，我們己看見知識限界之決定完全

成立。由此決定，對本體之知識，亦決定為不可能建立者。但至

26 搧者註:在廣義的德意志觀念論傳統中， r邏輯J 除可指今日昕謂「形式邏輯J外，主

要還可解作「有關思想或心靈的學問J ·詳情叮參見Heinrich Scholz著Abriss der 

Geschichte der Logik (Freiburg: Alber, 1959) 。本書有中譯本:繭爾茲著，張家體諱:

《簡明邏輯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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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本體J一詞，曾在思想、中出現。此詞必有其一定之內容;我們

以本體為一消極的限制觀念，似即木必問此觀念有何內容;此在

超驗分析末章中，確有此跡象。但以往建立本體學說的人 3 其意

織中所呈現的「本體j 的內容，顯然並非只有此一限制性意義。今

說，本體為不可知;理由是，本體立於可能經驗範圍之外。換言

之，本體一詞之內容 3 不能化歸直覺，亦不能化歸理解。然則，

本體一詞有其肉容(呈現於自覺中) l 而此肉容又不自直覺或理解

來 3 則其根源必另有所在 o 為追尋此一根源，乃有「超驗辯論J之諭

理性與觀念。這是據我們所整理出來的理論脈絡，對超驗辯論在原

書中之必要地位的說明 o

進一步看 3 在此說明下，超驗辯論即呈現一種重大意義。我

們自知識之成素及活動，而勘定知識之限界。在此限界中，一切

皆可化歸於感性及理解。但「本體」一詞之內容，則不能化歸於此

中，則由此，我們乃這至一知識外之自覺境域。或者，說嚴格一

點 3 我們展示知識之全境後 3 由於將侵入知識境域中而又實不能

屬於知識境域之本體觀念這顯 3 我們乃隨此線索而逼出另一為本

體觀念源生地之境域。這是靜態地講。若動態地講，則我們反省

知識活動 3 由知識之成景及活動方式(即統一活動) ，而決定此種

活動在一封閉圈中，而由本體觀念之反省 3 又使我們反省到此圈

外之活動。這種活動必有其根源，追溯此種根源，乃逼出理性;

而且理性顯出後，其本身之作用，亦將隨之而顯;不論就其對知

識之作用言，如何有一產生幻相之作用(當然不僅有此反面作

用) ，理性本身所顯示之主體性 3 即通往德性之境域。此是吾人觀

康德知識論之大芳向時，首須切實把握者。而把握住這一點，超

J驗辯論之積極意義也就顯出來。 f盡管在康德寫這本第一批判時 3

自己尚不完全自覺到此一意義 3 但窮智見德是本質上芝路向。而

由知識之反省以透出主體性，再由之展現德性自覺，乃康德哲學

自身之發展歷程。吾人統觀全局 3 就此處點明，則第一批判與第

二批判之關係亦顯。至於原書中許多零碎問題，如「理性為最高認

識能力j 之語(康德自己所說) ，與知識限界之決定有無衝突?此

語應如何解釋?又如，康德依「無條件」、「絕對J等義釋本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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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則此種「本體J '與「物自體j有何關係?二者是否即為一事?

皆是應予說明者。必將康德自己之歧出觀念闡明，並據其原文對

許多未說清楚之處，解說明白;然後 3 吾人之剖示乃無可疑。但

此等問題，如先提出說，轉嫌不親切，故皆於下文中在適當地位

解決之。

這是我們在剖觀超驗辯論之理論以前，對此一部份問題之意

義的概略說明。以下即作進一步之整理，並據原文以展示其內

容。

(一)本體、觀念、理性

「本體J (Noumena) 一詞，在超驗辯論中，康德本未用。 27 但

我們卻緊握此義來看康德此一部份理論。這也是據一理論建構之

探索而得的結果。下面分幾步就理論脈絡展示此義。此脈絡即由

本體到觀念及理性;與康德斯寫出的討論次序適相反，此相反亦

有其理由，下面說明康德自己寫書時所據之另一線索，此點即可

闡明。

第一步，先對原書此一都份中各樞紐點作一概說，然後再輸

理性及觀念，以及其系統。

依感性論及超驗分析，如上昕說 3 對本體建立知識為不可能

者。理解必與感性合行，始能決定對象 3 故無昕謂純由理解而得

的知識的擴張。以往自命為對本體建立了知識的學說(可簡稱為本

體學說) ，皆是幻似的知識，或釋為「超驗的幻相」一一與「經驗的

幻相」不同。

但以往這些只有幻似知識的本體學說，其所以能列為一類，

自因有共同之尋求目標。就我們所揭示的理論脈絡說 3 這自然就

是所謂「本體」。而「本體J如前所論，又必有其一定的意義內容。

27 騙者註:康德有關Noumenon的討論，主要見於「超驗分析j最佳一章和該章芝在之附錄

中，此圍為事實。但在「超驗辯論」各章節中，康德握及Noumenon或Noumena者的共有

八起。讀者可參看香港中文大學的有關康德也總粹理性之批判〉的網頁 (http://humanum.

arts.cuhk.edu.hk/PhiIosophy/Kant/cp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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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則就「無條件的J (unbedingt) 及「絕對的J (absolut) 來解說此種

內容 2 而其根源、則歸於理性的觀念。

依康德之說，對本體之知識 3 皆由超驗幻相而成 3 而「純粹理

性」則為幻相之源生地。故超驗辯論導育中 2 第一節論超驗幻相，

第二節即以「論作為超驗幻相源生地之純粹理性」為題(原文為:

V on der reinen Vemunft als dem Sitze des 甘anszendentalen Scheins) 。

而在第二節中，康德指出理性「亦有一有關實在的使用J (#A299/ 

B355) 1 因理性自身含有某些理性的概念及原則。而這個原則及

這些理性的概念(或超驗觀念) ，則就「無條件的」一義貫通地說。

最明顯的文字為:

就「無條件的」之含有一切條件綜合之基礎說，一個一般意義

的理性純粹概念，可由「無條件的j 一義以界定及解釋。

(A322IB379) 

這是明白表示 3 理性研有的純粹概念皆可統於「無條件的」一

義之下 2 另一面解釋純粹理性之原則，則為「給理解的有條件的認

散尋求一『無條件者'JJ )以使前者之統一能完滿J (#A307/B364 '諭

「理性之純粹使用J一節中)。由是而這出「有條件者如巳給予，則

條件系列之全部必亦給予J (A307-3081B364) 之假定。此見純粹理

性自身所舍之原則，亦以對「無條件的J之尋求 o

關於這些要點之詳細解釋 3 是下面各飾的工作。現在我們在

研說申?亦要指出康德理論之樞紐點在此。

康德在提出「無條件的J一義後，再提出「絕對的J一詞 3 以為

三者可主相代用(見後)。再進一步 2 他即以「無條件的」一義為中

心，而提出三種理性的超驗觀念(即理性的純粹概念對應於此

三觀念，乃有三種本體學說，批評此三種本體學說 2 即結束超驗

辯論 o

這樣 2 康德原文的吹序，是由超驗幻相開始，由理性到理性

之觀念 2 再到本體學說的批評;而依我們研整理的脈絡看，則在

理論上，決定了知識限界之後，應即現出本體學說之意義問題。

而面對著以往這些對本體建立知識的學說的虛幻， -11面即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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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引起本體所含意義在自覺意識上之根源、問題，而再由此根源之

追尋，乃提出觀念及理性為答案。這是，由本體問題進到理性與

觀念，與康德之吹序似適相反。但這並不發生嚴重問題;因為我

們的理論脈絡，是純據理論建構的必要看;而康德自己的敘述吹序

本不一定如此明白確定。不過，有一點應該解釋的，即是康德何以

備用那樣一個吹序。

這要追溯到康德對邏輯之解剖，及他在原書中預定的一理論

劃分法。康德將邏輯分為三部門 3 以概念、判斷及推論(三殷式)

為題材。而又認為對應於此三者之三心靈能力，即為理解、判斷

力及理性。此三能力通常或混稱為理解(這是康德在原則分析開頭

所說，其實以前另有些哲學家亦以「理性」一詞，泛指整個概念思

考的能力。姑不多論)。康德在「超驗邏輯J 中本不是討論形式思

考 3 而是以知識中思想一面之先驗內容為諭析之主題;所以 3 雖

然他比照這三都份，列出「概念分析」及「判斷論J (原則分析之別

名) )但不能列一「理性論J 。因為，理性不能涉及對象，不能涉及

知識之先驗內容。而超驗辯論一部份，即代替此任毒害。趕驗辯論

與概念分析及判斷論之木罔 3 即在於前者所處理之理性及觀念 3

本不能涉及對象或決定對象，不是真的知識成素故 o

但儘管如此，康德仍順著他的「三分法J來決定他的敘述吹

序。因此，在進入超驗辯論時，他不通過理論上應有的橋樑，而

不如我們昕指出的那樣由本體觀念之根源、問題渡往理性。他只依

著三分的吹序下來開頭就從理性說起 o

本來理性既不能涉及對象，即不應仍看作認知能力，因離開

對象，即不能有認知。此在超驗推述中 3 為康德立論乏主要原

則。但康德仍又說，理性為最高的認知能力 7 此點不難說明 3 但

所涉問題須加解釋。在下節論理性時 3 即論之。

以上的概說，只為表明康德在這一部份理論中之思想線索，

及我們昕用之脈絡說明，與之雖表面有異，但無妨礙。並表明兩

種脈絡叮以相合為一之根據一-&P統攝理性觀念之基本義，與吾

人所說之本體之中心意義相當。以下即就原文，分別論理性、觀

念及其系統，並略述康德對三種本體學說之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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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理性

理性作為一心靈能力 3 在康德的理論中 3 可有三種功用或三

種使用 o

(1 )邏輯的推理功用

康德在「超驗分析」之「原則分析J 開頭即說明此點 3 並確切指

出理性能力對應於三段論。

普通邏輯以一確切符合認知的較高能力的劃分之計劃為基

礎。這些能力即是:理解、判斷力與理性。由此，這一學科

在其分析部門中，處理概念，判斷及三段論， 28 與此諸心能

之功能及次序確切對應. .. . .. 0 (A 130-13 lIB 169) 

在超驗辯論中，更確切說明只有三段式推論始為理性的推

論，而將傳統邏輯中之直接推論歸於理解。

表三手丈論中，有一基本命題，其徒有另一命題，即是潰、嘩，

刁向比導向者款使有一結諭'它將第一命是中的真理與第

二命題中的真理連結起來 o 如果作為結論之判斷，是如此

地被包含於第一命題，而使它不經第三象表之中介便能由

之推繹出來，則此一推論即稱為直接推論 (consequentia

immediata) 我願稱此為理解的推論。但如除了基本認知

外，第二判斷為產生結論所必需，貝1} 它即稱為理性的推論。

(A303尼359-360)

依此，只有三段翰的推論 3 為理性能力昕顯。這可以稱作理

性之邏輯功用。看康德列舉理解、判斷力及理性三能力時，稱之

為「較高的認知能力J '則可知當康德說理性為「最高之認知能力」

28 作者註:原文中之“Schlüssen"本指「三毆式推論J而言，此字雖亦有「推論J ;及 f結論j

諸義;但看復文，即知康德明甄叫此字指「三度式推論J 0 MeikJejohn英譯本以

“'conclusions"譯此處之“Schlüssen" ，實誤。蓋康德另有‘Xonclusion"一字也(側如原本

A304/B361頁有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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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991B355) 的時候，其意即指此種構成間接推論之理性能力而

言。雖然理性並不涉及對象，因乏不能為直接的構成認知之能

力，但它能推動理解，仍可看作一種有補助作用之認知能力，當

康德說知識只有二來源，即理解與直覺時 2 他所以不將理性列

入 3 即因理性不能涉及對象 3 不能直接構成知識;但因有此補助

性之作用，故仍視之為一認知能力。所謂「最高J "Oberst"並不與

「補助」之義衝突。因康德所謂「最高J '僅指其作用在知識結構之

上層說 3 亦即是「知識始於感覺，進至理解 3 終於理性j之意 00981

B355) 0 29 而我們此處昕謂「補助J '則就知識之構成說一一在此意

義下，感覺即為最主要者。

因理性能力本為形成三段論之能力(一如理解為判斷之能

力) ，故下文涉及三種「辯論的推論」時，即比照前文之由判斷之形

式決定範疇之工作，而依三主主論之形式決定三種辯論的推論。說

到這裹，我們即涉及理性芝第二種功用。

但)理性之實際功用3日

康德在提出昕謂超驗的幻相後 3 謂:

--- ...-在我們的理性中... .-.有某些基本規律及其運用法則，它

們有客觀原則之外表，而由此進發生下一情況;即在理解方

面的一種概金的確定連結之主觀必然性，被當成對物自體的

決定的客觀必然性。 (A2971B353)

超驗辯論即以展示此種在超驗判斷中之釘相而自足... ...。

(A2971B354) 

如此決定「超驗幻相」之意義後，下節乃以「論純粹理性為超驗

29 捕者註:康德於超驗辯論後的附錄中有很類似的說法: r故而，人類一切知識均起於

宜覺，進而連於概念，而終於觀念。 J (見A702/B730l

拘捕者註:理性的「實際功用J '指的是德文的der realer Gebrauch (但由於行艾格式，這

個詞並未以如此拼合芳式出現按原書中l '英文可譯為real use c 理性的實際功用涉民

的伯是理論頓域中的問題，與康德於第一批判稍後，和於第二批判中談論的理性的「實

踐功用J (praktischer Gebrauchl 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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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相之源生地j為題 3 而第一步且p論理性之作用 o 開頭即指出理性

有邏輯的功用及實際的功用 o

關於理性，亦如關於理解，有一種純屬形式意義的功用，即

邏輯的功用;在此中理性抽離一切認知內容;但就其含有某

些概念及原則之根源，不借自惑性及理解說，理性亦有一實

際功用。 (A2991B355)

所謂實際功用，即指理性本有之「概念J及「原則j之運行說。

而所謂「理性之概念」或「理性之純粹概念J )依原書「論純粹理性之

概念」一節所說，即為「超驗的觀念J (A3111B368) 。至於純粹理性

之原則，則在「諭理性之純粹使用」時先論之。 31

康德先說明兩點。第一、在三段推論過程中昕現出之理性，

不能用於直覺;因將直覺攜歸於一規則下，乃理解及其範疇之任

務;理性只應用於概念與判斷上。理解與感性直覺有直接關保，

能決定直覺對象;理性則只涉及理解，故至多只能說理性間接涉

及對象及其宜覺。理解之統一為可能經驗之統一;理性之統一則

根本不涉民經驗。例如 3 每一發生的事物必有其原因，並非由理

性認知及頒定之原則。此一理解的統一使經驗成為可能，毫不借

理性芝助力。理性不涉及經驗，決不能僅由概念而產出此種綜合

統一。第二、理性在其邏輯使用中，要去發現其判斷(即其推論之

結論)的普遍條件;而一個三段推論本身實即是，由於將其條件繫

歸於一普遍規律下而來的判斷。現在 2 因為這一規律本身，可以

是歸屬於理性的同一過程的，而且只要這一個過程能否繼續，條

件之條件前敏尋出(經由''prosyllogism'') )所以，很明顯地，理性

的特別的原則，在其邏輯功用中，即是「對理解的有條件的知

識J )尋求一無條件者 (Unbedingtel )由此而使理解的有條件知識

能獲得完整。但康德接著即指出，此一邏輯的法則之成立，必須

31 作者註: r使用J 與「功用J 在原文中皆用“Gebrauch"一詞;茲為配合中文語氣，故有時

譯為[功用 J '有時譯為「使用J .此當不致引起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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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承認另一點:即有條件者如被給予，條件之全部系列(本身是

無條件的)亦被給予，亦即是說 2 包含於對象及其連結中。而如此

由「有條件的」進往「無條件的」之原則，顯含一綜合進程，因為，

說「有條件的」之時，固必涉及或含有「某種條件」一一此可由分析

而決定，但不能關連到「無條件的J 0 

就此一「尋求無條件的」原則看，我們叮說理性有自身的一種

綜合原則。而因「無條件的J 即必不在可能經驗範圍中 3 故此種原

則必為「超離的J (transzendent) )並且由此導出之一切綜合命題亦

將為超離的，即皆不能作經驗使用。此見理性原則與理解原則完

全不同，後者之作用純在可能經驗範團中;因之為「內舍的J

(immanent) 。理性之超離原則卻正是授權給我們去越過可能經驗

的原則。因尋求無條件的，即是要由有條件的領域走出去;而經

驗之可能範圍中不能有無條件的。

在此一決定下，康德進一步亦提出各理性觀念，此在下節論

之。現在我們要討論康德昕承認的理性之作用或功用。我們現在

即應由以上昕說，進而略述這種「實際的功用」的意義。

理性有自身之原則及觀念 2 而觀念無感性世界中之對象 o 故

自身不能涉及知識對象。昕以我們倘若使用這種原則與觀念去尋

求知識，或決定對象，則產生幻相。其過程是:

. .由我們知道的某種東西，推向我們對之全無概念的東

西...... 0 (A3381B396) 

而由此產生理性之幻似知識;康德在超驗辯論中，主要工作

即在批評此種幻似知識。此分為三部份 3 即心靈論、宇宙論及神

學。詳見下各節。

我們在此只說明，理性除了邏輯功用之外，因自身擁有原則

及觀念 3 故尚有一種實際功用。此種實際功用表現於對無條件者

之尋求;而當此種尋求作為一建立知識之活動時，理性發揮其實

際的功用於一錯誤之途向，理性即成為幻相之源生地。依此義，

我們知道理性的第二種作用(因是錯誤的，故木稱功用)。

但理性的實際功用本不一定必為幻相之源;所以如此，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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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錯誤的使用而來 o 倘若正當發揮理性之實際功用，則有正當意

義;此正當意義之理性功用 3 本為實際功用之正當部份(與不正

當前份互別但因我們要強調此義 3 故特列之為理性之第三功

用。

(3) 統攝或系統化功用

此在康德原用可egulativ"一詞，其要旨在說明理性之原則及觀

念 (Idee) >如看作推動理解尋求系統的統一之原則及觀念 3 則即

不是虛幻的(或「無所謂虛幻J) ，且有正面意義。此點康德在超驗

辯論附錄中曾詳說，表明理性本身決不可看作僅僅導思想、經幻妄

中的心靈能力。康德說:

我們有理由假定，有一種運用超驗觀傘的模式，它是正當

的和內舍的(案:即指不超離吉) ;雖然，當我們弄錯了它們

的意義的時候，將它們當作對實有物之概念，它們的運用

模式，便成為起離的，幻妄的。因為不是觀念本身，而是觀

念在對可能經驗的關係中之使用，可為起離或內舍。 (A6431

B67 I) 

又說:

純粹理性之觀念，就本身及其本性說，不能是辯論的。只是由

於對它們的誤用，始有錯誤的幻相由之發生 o .......因此，應可

預見，這些觀念有一種其實合法的目的。(A6691B697)

由此 3 康德在此一段附錄中木僅說了其本文未盡之意(在超驗

辯論本文中，童在討論超驗幻相，批評各種形上學或關於本體知

識的學說，即偏重說理性的實際功用之錯誤一面) ，且在下面對超

驗觀念作一推述;這與其本文頗有衝突，茲不具論。總之，理性

作為推動理解尋求系統的統一的動力，則其觀念成為統攝性的觀

念;原則成為統攝性的原則;即顯其正用。

在下夫，我們撮述康德對各種形上學的批評後，對此附錄之

內容 3 尚將略說。現在我們只引此以說明理性之第三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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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純粹理性之批判) > r理性J僅是「思辯的J (spekulativ) >不

及實踐義，因此，不涉及價值主體;但在超驗辯論附錄中 3 理性

本身之主體性已透出;尤以就理性之統攝功用 3 對自我及神等觀

念作部份的安立時> .Lit點極為明顯 o 康德之神，作為一理性之觀

念，雖然一定要在實踐理性下始能獲得完全的安立，但在把它看

作一有統攝功用之觀念時 2 神已成為一「觀念中之對象J (e i n 

Gegenstand in der Idee) ，已有一種「實在性」。這雖不能看作完全

的安立，但是都份的安立;而此一安立全由主體之活動來決定;

理性並非決定一對象義(即康德所說的單純或絕對義的對象) ，或

實體義的神，而只由自己要推動理解而立此統攝觀念;於是存有

義降屬於活動義;理性乏主體性大顯。此點詳說則非本節之事。

但在我們要看康德批評各種神學的工作之前，先了解此點，亦為

必要。

下面我們再依康德原文 3 看理性各觀念及其系統，以便進到

下文對三種形上學之批評。

(三)起驗觀念及其系統

正如理解自己有純粹概念，理性自己亦有純粹概念;而理性

之純粹概念， ~p稱為超驗觀念。超驗，觀念無相應之對象;或者從另

一面說 2 我們不能知道這樣一個對象 3 它能適足地相應於一超驗

觀念。

超驗觀念，皆由理性尋求「無條件者J而生出;故第一步先不

問超驗觀念經一定之分化過程後能表現為幾種，我們應首先明白

「無條件者j 為超驗觀念之中心意義，故康德說:

一個一般意義的理性純粹概念，可由無條件者之概念界定並

解釋之... ... 0 (A3221B379l 

而所謂無條件一義，本由對於有條件者之系列之完整義而

來;此在上文談理性之原則時已說過 o 因此， r無條件者」

(Unbedingtel 與「整全J (Totalitätl 不可分離;康德再於此提出「絕

對J (absolutl 一詞，以之為與「無條件者」之義等同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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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擴大之意義下，我將用 f、絕對」一字，與僅在某些特殊

方面有效者相對峙;因徒者受條件之限制，前者則不受任何

幌剎品有址。 (A326IB382)

於此，可顯然看出「絕對J 亦即「無條件」之意 o

環繞無條件義或絕對義之超驗觀念，可以有三類。此諸觀念

皆沒有可以經驗地給予乏對象，故皆在理解能力之範圓外。此三

觀念，乃依象表中之三種關係而形成(參見A3341B39 1)

第一，對主體的關係。

第二，對作為現象之對象的雜多的關係。

第三，對一般意義之一切事物的關係。

依此三種關僚，乃有三類超驗觀念。康德說:

由此可知，一切超驗觀念自身安置為三類第一類含有思想

和1 主會之絕對(無條件)統一;第二類含有現家之條件急列之絕
對統一;第三類含有一般意義的一切思想對象之條件的絕對

統一。 (A334尼39 1)

由此三種意義之超驗觀念，吾人遂有三種形上學，或對本體

建立知織的學說(由誤將理性之超驗觀念看作有存有性而來)。故

康德接著便說:

思想主體為心靈論(案:即可sychologie" ，此處不譯為心理學，免

與經驗科學相混。)之對象;一切現象之總合(世界)為宇宙論

之對象，含有一切能被思想的東西之可能性的最高條件之事

物(一切存有之存有) ，為神學之對象;由此，純粹理性給我

們一個關於靈魂學說(理性心靈論)的觀念，一個關於世界之

超驗學科(理性宇宙諭)的觀念，最後還有一個關於神的起驗

學說(超驗神學)的觀念。 (A334-3351B391-392) 

這三種學說，皆欲對本體建立知識，亦即為三種傳統的形上

學。由以上各節昕論，我們可以知道，此類知識在康德眼中皆為

幻似知識。故下文康德ep分別作批評。

康德在超驗分析中決定知識之限界;超驗辯論中則一面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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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之大用 2 一面緊扣理性不能決定對象之義，批評一切純恃思

考的理性功用以建立對本體之知識的學說 o 此中線索，在康德原

書表現上乃順著三種高級心靈能力之吹序下來;但依本書昕整理

之線索，則知識限界之決定與本體觀念之根源的決定 2 為康德知

識論之二大工作 3 而此二部份之問題 3 皆可由「對本體之知識是否

可能」一基源問題統攝之。

超驗觀念為理性昕固有，康德昕批評之以往各種形上學，皆

是誤將此理性本身之觀念 3 當作存有義之實存對象，而欲對之建

立純思考之知識。本體在此種學說中，被看作一種可受決定、可

對之成立知識之對象;康德原文中亦只作批評。關於必然要逼出

之「本體歸於理性J及「本體收回於主體中J二義，則康德自己未詳

說 o 我們由理論之脈絡推究下去，知此為必然逼出結論;故就問

題之全局看，我們乃如此闡解康德知識論之必然歸宿。但間解是

一事 3 敘述原書是一事;下面敘述康德對三種形上學之批評，皆

只依康德原書攝述其要旨 3 關於此一部份工作在康德知識論全景

中之地位及意義 3 已屢吹說明 o 下面敘述時， ep不多涉及此種問

題。

文康德在決定範疇時 3 乃以邏輯判斷表為線豪，各範疇皆與

判斷表中各形式相應。現在康德以理性為三技推論之能力 3 故決

定理性之觀念時，亦以三段推論之三形式為與三觀念對應。此三

形式即定育的 (kategorisch) 、假盲的 (hypothetisch) 及選接的

(di吋unktiv) 。顯然，此又與理解範疇昕決定之三種關係相應。但康

德、主旨，仍以三種幻似知識為對應於三段推論之三式;故在「論純

粹理性的辯論的推論J (Von den dialektischen Schlüssen der reinen 

Vernunft) 中，以三種產生幻似知識之推諭或三殷論為對應於三種

超驗觀念者;而下文分別批評此三種辯論的推論時，更時時指出

其相應關保。此點本不甚重要，我們所以要提到它 3 實因此一思

想路數透露出康德對心靈能力之活動形式的一種普遍見解，郎、活

動形式只有一套 3 分別表現於邏輯使用及實際使用兩菌。理解如

此 3 理性亦如此。

此外在列舉三種觀念時，康德曾明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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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超驗觀念，客觀的推述是確不可能的... ... 0 CA336/ 

B393) 

但在超驗辯論附錄中，卻由理性之推動理解，及賦予最大可

能之系統的統一來說，又對超驗觀念作一相對意義的客觀推述。

在理論內容上，此本無衝突;因在後一推述中提出「觀念中之對

象卜亦並非否定超驗觀念不能涉及實際對象(即經驗中給予之對

象) ;但在表面上易生誤會。故此處略一提及。

在分別批評三種形上學以前，康德先就此各辯論的推論作一總

說:

這種辯論的推論，僅有三類，與其結論所呈現之觀念數目相

同。在第一類推論中，我由不色舍雜多之主體的起驗概念，

推論主體自身之絕對說，一，對於它我本不能達成一概念。此

一辯論的推諦，我稱之為超驗的謬誤。第二類詭辯的推論涉

及一給予的現象之條件系列的絕對整全的起驗觀念，我由我

常在一方面的系列之無條件綜合統一上有一自身矛盾的概

念，而推論相反一面的統一之正確，對此種統一，我亦實無

概念 o 在這種辯論的推論中之理性的情況，我稱之為純粹理

性之背反。最後，依照第三類詭辯的推諦，我由一般對象條

件之整全一一就其能被給予於我而思想之來說，推論一般事

物可能性之一切條件之絕對綜合統一;即是由那些我只據其

超驗概念並不能認知的東西，推論一切存有之存有-一一對於

它，我由起驗概念所知者更少;而且對於其無條件的必然

性，我也不能有概念 o 這種辯論的推論，我稱之為純粹理性

之理想。 (#A339-340/B3 97-3 98) 

已于缸alogismus" (謬誤)即指心靈論說;“紅1世nomie" (背反)即指

宇宙論說 "Ideal" (理想)即指神學說。

下面我們撮述康德對此三種關於本體的幻似知織或學說的批

評。原文甚繁，本書只略述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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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種形上學之批評

(1 )心靈論之批評

此可分二部，第一都份批評一般的理性心靈論，第二都份批

評孟德爾遜 (Moses Mendelssohn) 之說。

理性心靈論以「我想、」一命題為基礎，而導繹其整個系統。
來

「我想」一命題 3 本身本只表自覺之統一;但理性心靈諭則

要以此為基礎而建立對思想主體之知識。依照各範疇，我們可

列出心靈論之基本決定如下(參見A3441B402)

(1) 靈魂為一實體。

(2) 就質說，它是單純的。

(3) 就其存在之不同時間說，它在數量上海單-- ，即是一而

非多。

(4) 關聯於空間中的可能對象。

由以上各點或其聯合，乃可導出理性心靈論中乏一切概念。

康德原文列舉各導生概念如下:

此實體住當作內惑之對象，供給非物費性的概念;作為旱純

的實體，供給不壤之概念;作為智性的實體，其草一性供給

人格性的概念;三者合起來供給精神性的概念;對於空間中

對象的關餘，供給與物交通之概念;由此，它表思想之實體

為物質中生命之原理，亦即一靈魂，並作為生命性之基

礎;而這再由精神性之概念予以限制及決定，即供給我們永

生的概念。 (A3451B403)

理性心靈論的謬誤即與此等概念相關。理性心靈論在根本上

只有一無內容的象表一一「我J ; r我J僅作為自覺之統一，本只是

一超驗主體;它為一切思想昕必共之假定，我們對於它本身卻不

能有任何概念。自覺自身原不是表一特殊對象之象衰，而只是一

個一般的象表形式。

倘若不只是以「我想J之自覺為基礎，而加入內感成分，則即

可形成一經驗意義的心靈論;但此種心靈論又不能決定經驗外的

思想主體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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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 3 若要如理性心靈論者昕要求，去決定或認知思想主體

之本性，則木能加入經驗因子;但若排斥掉一切經驗因子而運用

理解，則理解必是在作超驗的使用。

僅僅思想的自覺，如無相關的宜覺，則不能決定一對象。故

僅由思想，不能將我自身當作一對象去決定;自我要成為一對

象，必須要有對我自身的直覺。換言之，即是:

能夠作決定的自身的自覺，不是一對象;反之，可以被決定

之白身之自覺， í!r對於我的內在主凳的自覺(就其中所舍之雜

多，能依思想中白覺統一之普通條件而相連結說) ，方是一對

祟。 (B407)

由此，康德乃根據「無直覺不能決定對象」一義，而批評上列

之理性心靈論中四點決定。大意如下述 o

第一、在一切判斷中 3 我是一能決定的主體;說能思想之我

必應在思想中常看作一主體，一個不能作為對思想的謂語的東

西，只是一表同一芝命題;此一命題並未表示，我作為一對象(對

自己的對象) ，是一自存之存有或實體。如此說，即須有某些材料

來支持它，而這些材料木能在思想中發現。

第二、我或自覺之自我是單純而不可分的，這也是一個分析

命題;因單純義可從自我概念中推出。但這並木即決定，自我為

一單純的實體。實體概念常關聯於宜覺 3 對於人說，且必是感性

直覺 o 此不能在思想中尋得 3 而「自我是單純不可分」一肯定，則

屬純思想、範圍。因之，無適足之直覺以構成此一綜合命題。

第三、自身在雜多中保持同-，亦是一分析命題。自覺到的

主體之同-，並不能涉民對此主體之直覺。故說主體之同一性，

並不能決定 2 一思想的存有在一切變化中自身實體同一的自覺。

第四、我將自身作為一思想的存有。將其存在與別的外在於

我的東西之存在劃閱(其中包括我的身體)。這也是一個分析命

題，因為昕謂「別的J東西，亦正是我所劃開的東西。但是否這一

自身之自覺 2 沒有了扑在於我的東西而仍可能;是否我自己能僅

作為一思想的存有而存在 2 則不能由此分析命題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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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分析思想、中我自身的自覺，我們毫不能得到對於我自

身(作為對象)的知識。心靈論之錯誤在於將一般意義的思想之邏

輯芳面的展示，當作對於對象的形上的決定。

康德作此批評後，接著說明，若是我們可以先驗地證明思想

的存有自身是單純實體 3 則整體《純粹理性之批判》即成為多餘

的:

因為，那樣一來，我們將已越出惑性的界域走了一步，而深

入本體的界域;而在此情況下，不能否認我們有權力在此，界

域中擴張我們的知識... .....。因為，這個命題: I每一思想的存

有，本身是竿純實體」乃成一先驗綜合命題;因第一它已越出

作為其主詞之概念，而在一「思想的存有J之概念土，加上其

存在模式;其次，加上了一個不能在經驗界域中被給子的謂

語(草純性) 0 (B409-410) 

倘若如此，則「先驗綜合判斷將能用於物自體J '此即將推翻

知識限界之決定。不過，此種危險亦並不會有，因理性心靈論之

謬誤甚為明顯。康德以三段論表之如下(參見B410-4 1 1)

大前提:凡只能被認識為主體者，只能偉為一主體而存在

一一一因之即為實體。

小前提:一個思想的存有，就其本身看，只能被認識為一

主體。

結 論:所以，它也如此存在，即作為實體而存在。

在大前提中，我們說及的一個存有，是能在每一關係中被認

識者，因之亦可作為在直覺中給予。但在小前提中，我們說到同

一個存有，但只就其將自身當作一主體說，與思想及自覺之統一

相關，但不與直覺相關。故是一不合法之三段論。

總芝 3 理性心靈論所有的，永遠只能作為主體的東西的概

念 3 並無客觀實在性。我們木能由之獲得任何知識。 f內要使古有

客觀實在性，成為知識，則必須有一直覺，且是一永存的直覺。

在內在直覺中亦無此種永恆者;如果我們僅訴於思想 3 則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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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然條件，使我們將實體概念用於思想的主體上。故純依概念

思考來決定自我，建立對「我自體」的知識，是一種錯誤的本體學

說。

康德復面本尚有對孟德爾遜之批評，本書從略。

對於理性心靈輸 3 康德最後作結論如下:

理性心靈論中之辯論的釘相，乃由於我們將一理性之觀念(屬

於一純粹智性者)與一個對一般意義的思想的存有之概念(在

各方面都是未決定者卜互相混同。我在可能經驗方面認誡我

自身，同時抽去一切實際經驗，而由此推論說，我能夠離開

經驗及其經驗條件而自覺自身。由此，我將我對我自身的經

驗存在的可能抽象，與一個假定的，對我的能思想的自身之

可能的獨立存在之自覺，互相混同;而且我相信我認識了我

自身的實質一一將自身當作一起驗主體，其時我除了自覺的

統一，思想上並沒有別的，而此一統一恰存於一切認知的決

定之基礎上，作為認知之形式。 (B426-427)

此處最應注意 3 因康德將其根本意旨說出 o 這即是，我們由

主體活動而達到之境界一一如將一切經驗抽離 3 不可看作一種

認知內容。主體之自覺為一切認知芝可能基礎，本身不能被認

知。

如說，我存在看並在思想、 2 貝U這是一個經驗命題 3 經由此命

題而決定之我或靈魂 3 亦只有現象義。而比實為欲對自我建立知

識時昕木可免者。僅就思想主體之自覺而顯自我，這不涉及現象

我及本體我的問題:自我作為思想之基礎，亦不涉及範疇，但如

要自我當作一知識對象 2 則必有範疇之應用。

自我作為道德主體，則不同。康德於此有簡短說明。大意只

是透露由道德主體之自覺 3 可安立主體之自由。而在那一個情況

下 3 自我即不是現象義一一雖然如要對自我成立知識，則結果能

成為知識對象之我 3 必只是一現象我。故康德此種理論對笛卡兒

以來乏理性主義哲學為一正面攻擊。蓋酋卡見之「我恩故我在J ' 
在康德、看來，雜有內感之成分;而由內感亦只能決定一現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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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宇宙論之批評

(a) 關於宇宙論觀念一般

研謂宇宙論的觀念，即指有關於現象綜合之絕對整全的觀

念 o 此種觀念有囚，皆依理性追求「無條件者J之要求而生。康德

列舉如下(參見A4151B443)

(1)一切現象之給予的全體之「組合的絕對完全」。

(2) 一現象中的一個給予的全體之「分割的絕對完全」。

(3) 一現象之「源生的絕對完全」。

(4) 在一現象變化者，其「倚恃條件的絕對完全J 0 

由此四觀念，遂產生四背皮。換言之，即有四問題，對之作

正或反之答覆，均陷入矛盾 o 此四組正反論題及證明，下面將依

原文略說。這里先要解釋幾點。

第一、背反中昕表現之矛盾 3 並非由於思考過程的錯誤，而

為理性本身在此種探究下 3 昕不可避免者。

第二、理性本尋求無條件者;在宇宙論中，此點尤為顯豁。

而從有條件者上溯至條件之整全-一一無條件者，此在康德稱為「後

退的綜合J (die regressive Synthesis) 因是自己J給予之有條件者，

向上逆推 o

第三、康德說明，理性本身並不能產生超驗的觀念;昕謂理

性的超驗觀念，實即是由理性將尋求無條件者之原則加於理解之

範疇上而成。換言之，超驗觀念即範疇升至「無條件者」而成 D 此

為對ßJT謂「理性之純粹概念」的進一步解釋。依此，則理性只有「尋

求無條件者」一原則 3 比原則即表理性之根本作用;而昕謂理性之

超驗觀念或純粹概念，實即由理性將範疇從可能經驗之限制中解

放出來而成。此點與康德在超驗辯論開始時既說 2 似有表面衝

突;但我們如深探一.步，則無嚴重問題;理性由其尋求無條件者

之作用，而將範疇提升為超驗觀念;此諸觀念一方面可說為理性

昕獨有 3 因除理性之作用外，另Ij無此一提升能力;另一芳面，所

提升者既即是範疇，則亦同時可說，理性並非產生此種觀念者。

第四、由給予之有條件者，反溯到條件系列之整全，而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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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條件者;這是理性之原則。在此反溯中之後退綜合，耳依其昕

涉的系列之不同，而有囚種:

(1)就時空系列看。

(2) 就空間中之物質說。

(3) 就因果關係說。

(4) 就現象條件系列說。

康德原意以為此四類後退綜合一一提供四背反者，分別與四

類範疇相應。四類範疇共十三個，但只有四個超驗觀念;此即見

超驗觀念雖皆是經理性改造或提升之範疇，但範疇則並不全都可

以成為超驗觀念。

第五、無條件者可有兩種意義:一是僅依全系列而存在，即

是只將條件之全體看作無條件者;另一意義則是將絕對無條件者

看作系列之一部，它自己是無條件者，系列中的其他部份則隨它

而來 o 在前一意義下，系列是無限的;在後一意義下，則系統有

一始點。對以往時間說，此始點即為世界之始點;對空間說，它

是世界的限界;對於一個給予的整個的部份，它是單純而不可分

的部份;對於因果關傢說，它是絕對的自主者;對於能變的事物

之存在說，它是絕對的自然的必然性一一指現象的無條件的必然

性而盲。

由此，在以下的囚背反中，我們看見正論題一面的根本立

場，是接受「無條件者」的第二意義。

第六、四背反所根據之四類「無條件者J '其中有兩個是數

學意義的 2 另兩個是力學意義的。康德稱前者為世界概念 3 後

者為超離的自然概念。(前者原文為“Wel tb egriff" 後者則為

“ N aturbegriff" 0 Meiklej ohn將前者譯為“cosmic conception，， 3 後者

擇“physical conception" 0 本書姑直擇。)

(b) 因組背反之正反論題及證明

現在我們看囚組背反之正反諭題及證明。

(一)世界之有限無限問題:

正論題:世界在時間上有一始點，且在空間立于面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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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 (叫如世界在時間上無始點，則從一定的時間(當前)往

過去回潮，過去的時間必是無限的;換育之，世界已經過了無限

時間。但如是無限的時間，則是一無限級數，則不能成為已過去

的 3 由此 3 世界在時間上必有一始點。的)如世界在空間中無限

制，則世界必是一個無限的並存者的總和;現在我們除了經由部

份的綜合外，別無方法可了解一數量的廣延;除非由續加而得到

完整綜合，否則不能得到如此一個數量的全體;因此要把世界作

為一整體去了解，無限世界各部份的繼續綜合應看作已完成的;

即是在歷數各都份中，已有無限時間經過，這是不可能的。因

此，無限事物的集果不能看作給予的整體，故世界在空間中不是

無限。

反論題:世界沒有始點，在空間中也沒有限制，時間南方面

都是無限的。 言書

證明: (叫如世界有始點，則因A始點指一存在，其前面必有一

時間，在此時間中，此物不存在;故世界如有始點，則必有此空

時間在前，其中世界並未存在;但在空時間中，任何東西不能得

到創生，因其中無任何一部含有存在的條件;空時間的各部份皆

是全空的。所以雖然許多事物可以有始點，但世界本身不能有始

點。 (b) 如世界在空間中為有限，則世界應存於一個空的空間之

中，因此我們不但有空間中事物的關係 2 而且要有事物對於空間本

身的關係;但世界為絕對整體，其外無直覺對象，沒有與世界相關

的東西可被發現，則世界對於空的空間的關係，將是一種沒有對象

的關係;如此的關傢 3 即是甚麼都沒有，如此，世界昕受的空的

空間的限制也是甚麼都沒有，故世界在空間中無限制 o (以上見

A426-4291B454-457) 

康德對此一背反中之正反諭題分別有一解釋。大意在指出雨點:

第一、就正論題說 3 其主要論據是，研謂無限的真實意義，

即是用任何一單位量度，永不能盡;故一系列之實際狀態延續至

現前為止 2 不能是無限，若無限則木能已過去。

第二、就反論題說，其主要論據是，世界若有始點，則此始

點之前必有空的時間及空間，為世界之限制。但室的時間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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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純粹的虛無，而虛無不能決定實有。但如我們假定世界在時間

上有一始點 3 在空間中有限制，則必須同時假定虛無的時空。(上

兩點見A430-433/B458-46 1l

(二)單一部份之組合問題(即有否不可分的實體) : 

正論題:世界中每一組成的實體皆包含單一部份，一切事物

或自身即是這種單一部份，或由這種單一部份組成 2 此外無物 o

證明:設組成的實體不包含單一部份 3 則若將一切組成物由

思想、中除去，即將無組成都份餘存，另外亦無單一部份;這樣便

任何東西都沒有 2 即全無實體。因此，或者不可能把組成物由思

想中除去 3 或者叮除去而除去後尚餘有非組成物一一即單一部

份。就前一情況說，組成物本身非實體(因組~僅是實體的偶然關

保，實體應可不要這個關係而存在) ，故與組成的實體一假定抵

觸，因之只能承認後一情況，即有單一都份。由此可直接推到世

界中一切事物皆為單一的存有 2 其組合僅為外在關係，故我們雖

不能把基始的組合除去，但可由理性推知單一部份為實體，先於

一切組合。

反論題:世界上沒有包含單一部份的組成物;世界上根本沒

有單一的東西。

證明:設一個組成物一一一個實體一-/包含單一部份，則因

一切扑在關係，一切實體的組合，僅在空間中為可能，故空間必

須包括許多部份，其數目與佔有空間之組合體部份相同，但空間

並不包含單一都份，所包含者仍是空間，由此，每一組合體的部

份必佔有一空間，現在說每一組合體的絕對基始都份是單一的，

則單一的都份亦佔有空間 3 但一切佔有空間的實有物包含雜多，

其都份主依，為組合而成。作為實有的組合者 2 應由實體組合而

成，則單一將成為一個實質的組成體，這是矛盾的。其吹:絕對

單一者不能由任何經驗證明其存在 3 故絕對單一僅為一觀念;故

在解釋現象時 3 無司應用的對象;因我們如設定此一超驗觀念乏

對象能在經驗中發現，則必有某種對象的經驗直覺，為絕對不包

含雜多者，但在對象的直覺中，即使我們未自覺到這種維多，我

們亦不能決定其不可能，因之無雜多是不叮證明的，由此，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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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能由知覺及經驗推想而得 2 絕對單一的對象既不能在可能經

驗中尋得 3 而感官世界即可能經驗之總和，故此世界中無絕對單

一者存在 o (以上昕謂單一皆指不可分者言。) (以上見A43~37/

B462-465) 

康德對此背反的說明，以下面數點為較重要。

第一、由組合而推論實體時，既說的組合只能是實體意義

的。如時空，則其都份由全體而不可能(即由限制全體而得) ;即

非此種組合體。

第二、反對物質無限可分性者，其論據純是數學意義。

第三、康德在此尚批評「單子論J (:指萊布尼茲之九I1onadologyn) ，

茲從略。(以上見#A43 8-444/B466-472) 

(三)必然與自由的問題(即因果律與自由的問題) : 
並是

正論題:依照自然律之拍果愷 2 非A世界中一切現象均可由之

導出的因果性;要解釋這些現象 2 必須承認另一因果性 2 即基於

自由的因果性。

證明:設僅有依照自然律之因果性，在此情形下，每一發生

的事物，皆預認男一先在狀態 3 為它依照規律昕必績隨者。而此一

先在狀態本身亦必是已發生的事物，不是常存者，因如常存，則其

結果亦必常荐，因此，原因之因果性本身亦是一事象?又預認另一

事態及其因果性;故如一切事物僅依因果律而發生 3 則永無基始。

因此，續存的原因不能有系列的完整 3 但自然律之成立即在於沒有

任何事物能不要充分的先在決定的原因而發生 2 昕以，說一切因果

性僅依自然律而耳能 3 即成為矛盾的命題。只要假定其普遍性不受

限制。換言之 3 此種因果性不是唯一的因果性。由此，我們必須承

認另一種原因自發性，現象的系列方能開始;即是我們必須承認超

驗的自由 3 沒有這種自由 3 則甚至在自然中，現象系列在原因芳面

亦無法完整。

反-諭題:沒有自由，宇宙中一切事物全依照自然律發生。

證明:如果我們承認有一種超驗意義的自由 3 是一種特殊的

因果性，依照它，宇宙中事物能發生;它是一種能產生事態的能

力，則由此，不僅一個系列必須由此自發性中得其絕對始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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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自發性本身亦應是一個絕對始點。沒有任何東西先行於

它，而使此活動依永久性規律而受決定。一個活動的始點必預認

一狀態 2 在此狀態中，原因是尚未活動者;而且一原因的動性基

始預認一狀態，它與原因的先在狀態並無因果連結 o 故超驗自由

與因果律相反;而呈現這樣一種有效果的原因的農續狀態;使經

驗的統一無法由之而司能，因此 3 這是心靈的空虛假象，不能在

任何經驗中遭遇。我們既有的僅是自然，在自然中我們必須努力

發現宇宙事象之吹序及連結。離開自然律的自由 2 自是一種抑制

的解放，但它亦使一切規則指導失去;因果既是自由，即木能為

規則決定 3 故自由與自然之相異，正如合法與無法之相異，依照

合法性，理解須經原因系列步步上升，尋求事物之本源。這雖是

一種困難，但容許我們有一個完整有序的經驗統一。 (#A科4-447/

B472--475) 

康德對此一背反之解釋，有以下數要點:

第一、自由之超驗觀念，並非構成稱為「自由j 之心理內容

者。自由問題僅涉及行為之自動性，即是，有如此一能力，能創

生一系列的連續事物或狀態。

第二、此自動的創生者，即以往許多哲學家所承認之「原始推

動者J 0 所以必承認此一自由主動的原因，即因尋求最初始點為理

性之需要。

第三、自由問題昕涉及之絕對始點，非時間意義，乃只就因

果關係說;例如我由一自覺的意志而有一動作(譬如離開椅子而起

立) ，它即可創生一系列之事象，而此一動作不是自然中之後果序

列之一都 3 貝rj t!p為一始點。雖然在時間上，此一動作必在某一定

的先在事象之後，但並非由之生出者 2 因此，就因果性看，它即

是一始點或自動原因 o

第四、反論題之立場，為反自由說，而以自然之因果律為滿

足;他們的理由不外兩層。第一層是，如果數學意義的始點是不

必找的，則動力意義的始點也是不必找的。吾人盡有做定或相

信，一切實體中的變化是常存的，正如實體之常存 2 而不必問始

點問題。第二層理由是，如果承認一自由的主動者，現象由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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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而有的一定連結，以去我們測定一切經驗意義的真理之標

準，均將消失。如承認此一不可加以規律約束的自由 3 貝U 自然之

系統性即將無法認知。因為此一自由之能力 3 在一切現象之外，

亦即在世界之外 3 卻又可隨時闖入世界，造成世界中的新變化。

案此點甚為重要 3 顯示主體之層吹問題。(以上yò A448-451/ 

B476-479) 
(四)最高存有問題:

正論題:有一個絕對必然的存有 2 屬於此世界 2 或為世界之

一部 2 或為世界之原因。

證明:作為現象總和的感官世界，包括一變化的系列。如無

此，貝U造成感官世界可能條件的時間系列的象表亦將無法給予。

但每一變化必預認時間中的先在者，為使其成為必然之條件;這

樣，變化本身是有條件的。現在每一個被作為有條件的給予的東

西，就其存在說，必預認條件系列之完整 3 此一系列導向一個無

條件的絕對必然的存有;由此，如有變化存在，絕對必然的存有

亦必存在。而且此絕對必然者本身必屬於感官世界，因為變化系

列始點的最高條件 3 必存於時間中，因之 2 必存於現象中。換言

之，變化的必然原因必不能與現象總和分開。昕以絕對必然者屬

於此世界，或即是宇宙系列本身 3 或為其一部。

反論題:不論在世界中或世界外，沒有絕對必然的實有 3 為

世界之原因。

證明:如我們假定世界本身為一必然存有，或者世界中有一

必然存有者;則或者說在變化系列中有一點始點 3 無條件的必

然，而沒有原因;但這是與時間中之現象決定的動性規律矛盾

的;或者說，系列本身無始點 3 而雖然各部份是偶然的和有條件

的，但作為一整體是完全必然而無條件的;這也是自身矛盾。因

為一群集的各都份如皆無必然的存在性 2 則比群集不能為必然。

其吹 3 如假定在世界之外有一世界的絕對必然的原因，則因此原

因在宇宙變化芝原因系列中為最高分子 3 而應是創生變化及其系

列的存在的，故此原因應開始活動 3 其因果性屬於時間，亦屬於

現象總和，即將不成為在世界外，這與假設茅盾。由此，不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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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外或世界中，使無一絕對必然的存有。(以上見 A452-4551

B480-4S3} 
康總在此一背反後面昕作說明，有以下數要點:

第一、這里對絕對必然之最高存有之證明 3 乃宇宙論的證

明，它由現象中之有條件者推至無條件者;無條件者僅存於概

念中 3 作為系列之絕對整全之必然條件 o 這與由一單純觀念而

推論最高存有者不同;後者屬於神學範圍。

第二、宇宙論之證明最高存有，並未決定此最高存有與世界

是一是異;要作此決定，則要有不屬於宇宙論範圍之原則。

第三、倘以現象系列為基礎而提出宇宙論的論證 2 則有一點

極難避免;即所推論之最高存有，將亦為此系列中之一分子，因

現象系列將一直伸張到那里。

第四、僅由經驗中之變化，不能推出範疇中之偶然。因在不

同時間中不同狀態之出現，並不表示，後者與前者矛盾 o 在前一

時間中，一物體運動;在後一時間中，此物體靜止;這雖是不同

狀態之繼續 3 但我們並不能由之推定物體之運動為偶然;要證明

其為偶然，必須證明在運動之時可能不運動。變化僅證明，新狀

態不能無先在時間中的原因而存在。

第五、反論題只能為宇宙諭意義的，即原因系列之後退不能

推出一經驗的無條件的條件。

第六、正反論題皆承認，以往之時間包含一切條件之系列，

但結論相反 2 原因在於著眼點不同。正論題著眼於條件系列之絕

對整全，故推至一必然的無條件者。反論題則看眼於時間系列中

每一被決定者之偶然性，而否認絕對的無條件者。(以上見

A45 6-4611B484-48 9) 

(c)關於背反之撮要

關於背反問題，康德析諭頗繁;本書只述其大意。下文對康

德之說只作一撮要之介紹 3 童在點出其重點研在 q 細節將不備

述。

康德列舉各背皮，並作解釋後，即以論理性的旨趣為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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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論題之立場之差異。大意謂正論題之立場為獨斷論，反諭題

之立場為經驗論。故正論題有實踐之旨趣或好處 3 亦能顯示思考

的旨趣，最後且有易於為人接受的好處。反論題則無實踐旨趣，

但在思考的旨趣上，則勝於獨斷言侖;因在此一立場下，理解能作

正當運用。最後，經驗主義不易為人接受，因一般人常需要堅信

的原則以指導行為，在此需要下，實踐的旨趣壓倒思考的旨趣。

而經驗主義不能滿足此一需要 o

在前面康德曾說考慮背反問題時，需解決三問題:

第一、在甚麼命題中，純粹-理性不可免地陷入背反?第二、

背反的原因為何?第三、是否有一途徑，以及是甚麼途徑，

理性能白身先於此矛盾? (A421-1B449) 

這三個問題叮籠罩本設中康德之理論。對第一問題之答覆，

即是將理性所有的各必然問題及其正反論題之列出。對第二問

題之答覆則是指出，此種問題立於理解與理性之間，即康德所

說:

這種學說的條件，首先作為依照理解規則之綜合，須通符理

解，其次作為綜合之絕對統一，須通符理性;而當它對理性

之統一能為適足時，對於理解就過大;當它能適合理解時，

對於理性又過小;由此必有一交互街突出現。 (A422屆450)

這可看作一般意義的背反原因;如深一層說 2 則理性與理解

要求之衝突，正即是源於本體與現象之混同;但要說明此一混

同 2 亦即涉及對第三問題之解答;此即康德所謂的「批判的解決」

<l<ritische Entscheidung) (#A4971B525) 。本書即據此略為申論，以

結束本段 o

康德在解答背反問題時 3 首先說明以獨斷論解答此等問題乃

一不耳能之事。而據超驗哲學之立場以求此等問題之解答，又應

為必然不可能者;而此種解決即以對於認知能力及其對象之批判

的研究為基礎，故稱之為批判的解決。

超驗哲學昕以必應能對此種問題提出一解決 3 因一問題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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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1妞1本身源笠，則能生出此問題之心靈能力，本身即應提供我們

以一種解決此等問題之基礎。康德說:

現在，我斷言在一切的思辯知識中，起驗哲學有如此之特

色，即是:沒有一個涉及呈現於純粹理性的對象之問題，會

是這同一個理性所不能解決的......。因為，就是這一個使我

們能提出此問題的概念，必供給我們解答此問題的能力;只

要這一個對象(如關於正接者) t 不是要在此，概念外去發現。

(#A4771B505) 

康德此處的意思，即表示形上問題由理性源生，即應能由理

性予以適當之解決。但必須限於超驗哲學之途徑;而此一途徑之

特色即在以「知識為反省」為中心，與一味擴張概念芝決定，欲憑

概念思考以決定本體之獨斷論根本不同。

本書解釋康德知識論之基源問題及4純粹理性之批判》原書之

理論脈絡時，曾指出本體觀念之根源問題;而由「本體問題源自理

性」一線眾以聯貫原書前半及後半;看此處康德自己的話，此意亦

甚明白。不過康德自己因在寫原書時男擬有一進程之大綱 3 即由

感性、理解、理性之吹序前進;再說確定些，則是由直覺到思

想，而又將思想之能力分為狹義的理解，判斷力與理性一一份別

對應於概念，判斷及三毆推論。此是上面已經說過的。由於康德

預定此外衰的討論程序 3 故理論的肉在脈絡不明顯。但我們精讀

深思，配上理論建構的透視，則即河掌握此中線索。

超驗哲學能解決此類問題 3 而康德下文之解決，其指導原則

即是「現象與本體之劃分」。而主要樞紐則是指出:一切能被知識

決定者，皆為現象;而一切現象皆由主體之活動成立，故只表主

客關傢。此即康德昕謂的「超驗觀念諭J的立場。康德在討論背反

時列一專節，名為: r超驗觀念論，作為解決宇宙論辯論的樞紐」

(Der transzendentale Idealismus als der Schlüssel zu Auflösung der 

kosmologischen Dialektik) ，而說:

對於我們，不能有任何實在的東西放給子，除非是知覺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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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到其他可能知覺之經驗進展。因為現象本身，使作為象

表，只在知覺中為實在;另一面，知覺只有經驗家表的實在

性，即只是一現象。 (A4931B52 1)

前面又說:

由此，經驗的對象並非自體，而只在經驗中被給子，離開經

驗(或在經驗外)即不存在 o (A4921B521) 

故一切經驗對象或知識對象，皆無自身存在義;而一切現象

既只在經驗中有實在性 3 則亦即是，只在人(作為具有各知織能力

之主體)之經驗綜合活動之可能領域中芳有實在性 o 由此一了解，

吾人乃能進而解抉背反之問題。

各背反之產生，皆由於將本體與現象相混。此可分幾方面說

明:

第一、各背反中之正反論題皆欲建立知識;而所欲決定者又

為「無條件者J 0 吾人知一切能在知識中決定者，必皆為現象;而

「無條件者」不能屬於現象範圍 3 因一切現象皆必是在條件下決

定，即不能為無條件者;故對無條件者木能建立知識 o

第二、「無條件者j在本義上只能為非現象的，亦即只能為本

體。但當獨斷的哲學家沉溺於宇宙論的思考中的時候，他們又以

為思考昕對之世界可有「無條件者」被決定;不知世界只是經驗綜

合之進程，在此進程中，無有「無條件者」可得。故面對吾人之世

界而欲作「有限」或「無限」之類的決定時，乃將此僅屬現象系列之

世界誤作為本體或自存者。

由第一點看，當人欲對「無條件者J建立知識時 3 乃誤將本體

作為現象一一就知議所決定者皆為現象說;由第二點看，當人面

對此僅為現象系列之世界而欲在其中覓一無條件者而作決定時，

乃誤將現象作為本體。

此二錯誤皆為本體與現象之混間。而闡明此混同之主要根

據 3 則是知識限界之決定工作，而此亦即康德昕說之超驗觀念諭

之工作成果。故依超驗觀念諭乃宵解決此等背反 o 康德曾解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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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觀念論為「形式的觀念諭J '以與「實質的觀念諭」相另11 ; 32後者

根本否認外物之存在，形式的觀念論則只作形式的決定;由知識

成素之形式性及建構性解說世界。此點不待詳論。

第三、當人混同本體與現象，欲在純屬條件決定之關傢界

中，作對於無條件的自體之決定，遂產生背反問題。故對正反論

題之不能成立，皆可承認，而並不陷入矛盾;因正反論題所持之

兩面一一如有限與無限，只在一定的層坎上始互相窮盡，而成為

排中的，宇宙論辯論皆由對立T乏不能成立而證成己JJ之說 2 此即

預認llt排中性 o 但依超驗哲學之立場，則可揭示此種基本假定芝

錯誤 o 康德自己昕作之解決 3 略引數語，即可明此義。

如果我們說，每一個東西或者有好的氣味，或者有不好的氣

味;貝IJ 因尚有第三個情況，即一物體根本無氣味，故二者可

能皆為偽... ... 0 (A5031B53 1) 

... ....如果我們立一命題說，世界或是無限的，或是有限的，

這兩句話都可以是偽的........。後才可以和前者同樣品鴿，如

果世界並非作為一物自體而被給于，而因之在量上非有限亦

非無限。 (A503-504尼531-532)

總之 3 正如當我們只以有氣味的東西為對象時，才能說它們

若非有好氣味便必是有不好的氣味;我們只當將世界當作一物自

體看時，才能說它若非無限便是有限。因此 3 若我們知道世界並

非一物自體，則它即是既非無限亦非有限。

第四、以上僅就第一背反說，但其他三背反情形也是如此 o

各組正反論題之所以顯為矛盾 2 只因將世界當作物自體。倘將世

界看作現象，則比困難即消除 3 因正反論題皆為悔。

昕以只當我們誤將「無條件之整全J看作一存在時 2 我們才能

說 2 此一存在或為有限的存在或為無限的存在。但我們如果知道

「無條件之聲全」並不可當作一存在 2 則它即不定在「有限J 與「無

3l騙者註:見康德於鼓章第二版加上之腳註 (B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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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J三者之間居其一;一如某物如根本無氣味，則即不定在「好的

氣味J與「不好的氣味J之間居其一。

以上四點說明，表示四背反之解決途徑全在於指出正反論題

對立之一層，根本與二者所涉之「世界」或其他無條件之整全概念

不能適合。換言之，只要證明一切正反論題皆只能在昕涉為一「存

在j 時形成矛盾，而再決定四背反昕涉的「無條件之整全」並非一

「存在J '則背反問題即解決。

康德對此點之證明，即在於指出「無條件之整全」僅為理性肉

都之一活動的原則之產品;而此一原則並不指示一存在。此原則

稱為理性之統攝原則。康德即就此原則解釋背反。故原書此段論

純粹理性之背反中第八小節即名為「純粹理性之統攝原則與宇宙論

觀念之關係J (Regulatives Prinzip der reinen Vemun丑 in Ansehung 

der kosmologischen ldeen) 0 他明白地說:

為正確決定理性此一規則之意義，我們甘須注意的是，它不

能告訴我們對象是甚麼，只能告訴我們經驗的後退應如何進

行，以達成對於對象之完整概念。如果它給于我們任何有關

前一問題的材料，則它將是一建構性的原則一一即在純粹理

性本性上為不可能之原則。所以，它(指理性之原則)無由使

我們能說出這種結論，像「一個給子的有條件者之條件系列是

有限的或無限的J之類。因若是那樣，我們將是僅僅在絕對整

全之觀念中就認知一對象，此對象不能在經驗中扶持于;這

是就我們將會對一現象系列賦于一種客觀的而獨立於經驗綜

合的實在性說。 (#A509-5101B537-538)

故「無條件的整全」一觀念 p 及尋求無條件整全之原則，皆僅

有活動義，而不指示一存在，即非存有義。如此，則一切背反之

根本原因即揭出。

康德下文&p據純粹理性之統攝原則而解釋四背反，文繁不

引。只有一點須加說明者，即四種背反，康德本分為兩類，即數

學意義的與動力學意義的;關於自由及最高存有兩點，為動力學

意義之背皮，而康德解說二類時 3 顯示一重要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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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類背反，可說正反論題皆偏;因此種對整全之辯論的象

是皆呈現一同質的系列一一每一條件本身為一有條件者。但在動

力學的系列中，情形則木同 o 此二背反之正論題一一一即有「自由」

及有「最高實有L 僅在關涉現象時為偏(在對現象說時 3 反論題為

真)。康德在此處為其道德哲學留下地步。

對於第一背反之解釋中，康德本曾用石egressus in infinitum 

(無限後退)及九egressus in indefini個血" (不定的後退) ;而決定現

象系列之後退為不定的後退。此不詳說。

關於康德對離開現象之「自由J及「最高實有」之保留，有一重

要字眼須加解釋，即“'intelligibel" (英譯為‘'intelligible") 0 

此字常譯為「智性的J '以與「感性的J相對;但此所謂「智性

的J '有一極廣逆之意義 o 康德本人在批判前期之著作中(如在

'Uissertation" 中) ，此字即一面用以指「本體的J '一面指「非感性

的J ;前者用於「智，性的世界j一類語句中，尤為明顯 o 此在當時，

絲毫不會引起問題，但在也純粹理性之批判》中，此字之意義即須

注意。因在此階段中，康德已將理解限定為不能接觸本體，則「智

性的」一詞若是本體義，便必須與理解分開;換言，不能指理解說

(故此與現代指「知解」的「智J字意義不同)。康德自己在解釋第三

背反時 3 界定此一字眼之意義，而據此以說明自然律之必然不必

與「自由J衝突。原文為:

在惑性對象中，而自身非現象的東西，我稱之為智性的 o 由

此，如果一個在感性世界中必應當作現象的東西，有一能

力，它本身不是感性直覺的對車，而且由此能力，它能成為

現象之原因，貝1J 這一種存有的因果性，應從兩方面看。關於

其活動一一一物自體之活動，可稱為智性的，關於其(活動

的)後果，則為感性的一一後果當作惑性世界中的現象看。所

以，我們對於同一的東西的因果性，須一面有一經驗的概

念，一面有一智性的概念。這種關於思想一感性對象中之一

能力的雙重態度，並不與我們對現象世界或可能經驗之任何

概企街突。現象不是物自體，必有一起驗對象為基礎，它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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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它們僅為象表，而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不賦予這種超驗對象

一種因呆性(在其現象化自身之外再加上) ;其援果可在現象

世界中遭遇，雖然自身並非一現象。每一能有援呆的原因必

有一品質，即一種因果性的法則，沒有它，貝tJ 即不再成為原

因。在上例中，每一感性對象必有一經驗的品質，此，品質保

證其活動作為現象看，合於不變之自然律，與一切其他現象

有完整而調和的連結，並能由它們導釋出來......這樣它們便

構成自然秩序中之一系列。其次，此一惑性對象必有一智性

的品質，它保證它為那些活動(作為現象)之原因，雖然本身

不是一現象，亦不隸屬於惑性世界之條件下，前者可稱為一

物當作現象時之品質，後者即作為物自體時之品質。

V\538-539!B566-567) 

在這裹，我們要注意康德昕說的這種「東西J '即指人而吉;

人在其經驗的存在一面，亦是一感性對象;但人之自由意志則不

在現象系列中，而又能作用於現象世界;學者倘於此用心，即司

見文化之可能基礎，亦可導出一歷史哲學。但此是本書範圖以外

之事。就本書此處之闡解工作說，吾人須注意者乃康德以「智性

的」一字指人之主體性;而在下引一度詣末尾=顯見此有最高自由

之主體即視為「物自體J '亦即「本體J 0 而「智'1生的晶質」與理解之類

全不相干 3 亦甚明白;故而.telligibef'本應譯為「靈覺]的一類字眼 3

但通常本譯為「智性的J '茲仍從罪，但為避免誤解，特加此說明。

康德之將主體與本體合一，此處證據甚為明確。雖對於「雜

多」本身未述及，因之萬有之基輝、出自主體一義，尚不明朗;但此

亦是康德之一貫謹慎態度之結果。吾人苟知，萬象皆是心之建

構 3 則此建構之原始的昕依最後必歸於主體之一原始的分裂，乃

唯一之可能。此義亦當在詳諭道德哲學問題之專著中始能涉及。

本書只提及此點。

最後 3 我們可將康德對純粹理性之背反的結語引述於此，以

結束本節之闡述。

只要我們的理性概念 (Vernunftbegriffer0 '是以感，)全世界于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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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毛主色全為對卒，並以理性所要求之滿足為對象，則我們的

概念雖然是起驗的但卻是宇宙諭的。但當我們將「無條件者J

一一一我們一切探究之目標一一一置於超出惑性世界及可能經驗

外之範域中，我們的觀念即成為起離的。它們不僅能作用於

理性運用之完整.........它們自身完全離開經驗，並且自己構造

其對象，這些對象的質抖並不由經驗中呈現，而其客觀實在

性並不以經驗系列之完成為基礎，而以純粹先驗的概念為基

礎。這種超離觀念的智性的對象，可當作超驗對象而被承

認。但我們不能將它想作一可用關於其內在本性之某些精語

來決定的東西，因為它與經驗概念毫無關聯;我們亦無理由

肯定任何此類對象之存在 o 由此，它僅是一個心靈的產物。

在一切宇宙論觀念中，在i 生第四背反的觀念，使我們作此冒

險。因為現象之存在，常烏有條件的而永非自存，要我們去

尋求一異乎現象之對象，一智性對象(案:此指神說) ，使一切

偶然性能於此終止 o 但是，當我們容許自己去承認經驗界域

外白存實有者之存在，並因此被迫將現象看成僅是一種表現

智性對家之偶然模式;由本身為智性之存有所運用者，我們

無他途可循，只能用比諦，即將我們在構成經驗概念時所用

模式，用以構成某種智性的東西的概念，對這些東西我們並

無絲毫知識。經驗使我們熟悉偶然事物，但現在我們要從事

非經驗對象的東西的討論，而由之必須從自身為必然絕對者

導出我們對它們的知識，即由純粹概念導出。因之，我們要

走出惑性世界的第一步，迫使我們在對必然存有之探究方

面，開始一種新認識的系統!並導出我們對它們的概念，及

對智性的東西的一切概念 o 這是下章中我們要嘗試的。

(#A565-5671B593-595) 

康德由此過渡往三種神學之批評。下章述其要略。

(3) 神學之批評

康德於此提出「純粹理性之理想J (D臼 ldeal der reinen Vemun到

一詞，加以解釋後，芳批評三種神學。



|【第三章﹒《純粹理性之批判》要義】| 197 

Ideas A-'''\ . - P l 
理想與範疇及觀念比較，最為距客觀實在遙遠。範疇本身雖

僅是邏輯形式，但在圍型化條件下應用於現象 3 尚能有具體的呈

現;對於觀念，則根本無任何現象能相應於它們，故離客觀實在

性更遠 o 但理想則是作個體墨現之觀念，即作為僅由觀念決定之

個體。舉例言之，德性與智慧為觀念，而斯多噶學派 (Stoicism) 之

「聖人J則是一理想;此理想即觀念之個體化。

神之理想之發生，作為一根源意義的實有 (ens originarium) , 

或最高實有 (ens summum) ，或一切實有之實有 (ens entium) 來看，

康德提出一「完全決定原則」以解釋之 o 大意謂，除了依邏輯意義

的矛盾原則，吾人可說，在每一對互為矛盾的謂語中只有一個前

屬於一概念(例如桌子或是紅或是非紅)之外 3 吾人尚可依一超驗

意義的完全決定原則，而說，對於一概念，在一切可能的矛盾謂

語中必有一個屬於它。再推進一步，說每一存在的事物，皆為

完全決定之時，我們的意思就是，一切屬性皆可對之作肯定或否

定的決定。

由此，完全決定遂以「一切可能之總和J為條件;而將一切司

能之總和化為一觀念，則此觀念昕指之對象一一個體，即成為純

粹理性之理想。此理想即表一統含一切實在的無條件的整全，即

神。

思考的理性在追尋一絕對必然之存在時，即不可急地歸到一

自身實在的存有;因自身實在之實有即木再有任何原因 o 將續對

必然與自身實在相合，即理性對神之追尋。

康種謂:

由此，人類理性之自然途程是這樣的:它開始使自己接受

某種必然存有的存在，在此存有中，它認知一無條件的

存在。然後它尋求獨立於一切條件者之概念，而這是在那

種本身就是一切其他事物之充足條件的東西中一一亦即含

有一切實在者之中一一發現的。但無限制者是一絕對的統

一，而被心靈辨認為單一而最高的實有。由之理性推論

到，最高實有，作為一切事物之原始基礎 f 絕對必然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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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586-587/B614-615) 33 

此是一般地說理性證明神之途徑。康德尚有分析說明，現在

不在此詳述。總之 3 對於此個體化之絕對最高實有之觀念之追

尋，即為神學之源。而此種神學皆由思考理性之發用而成。下面

我們即看三種神學論誼。

在看三種神學論證之前 3 有一點應補充者 3 即康德本以為神

之觀念對應於選接式的三段論，其意&p指一切可能之統合說。形

式地講，選接三段論即統舍地舉出各種可能;此與神觀念之「包含

一切可能J相應。

對於三種神學論證 3 康德有以下的總說。

由思考的理性而可能者，佳有三種對神之證明方式。(A590/

B618) 

一切達成此間的之途徑，或始自決定的組驗，及感性世界之特

殊構造，而依照因果律，由此升至離世界而獨存之最高原因;

或始自某種未決定之經驗，即某種經驗的存在;或對一切經驗

施以抽象，純由先驗概念推出最高原因之存在。第一個是勃性

神學的諭證，第二個是宇宙論的論證，第三個是本體論的論

證 o 沒有更多的，亦不能有更多。 (AS90-591!B618-619)

這三種神學輸證，皆是僅由思考的理性支持者 2 康德分別證

明其無效。

(a) 本體論的諭證

康德證明此種論龍之不可能，仍自分析思考之不能決定存在

問題說起。

本體論的神學論證'是由神之概念包含「必然存在J一義於其

中 3 故說「神不必然存在」即為矛盾;因此而謂神必然存在。這是

將一分析判斷當作綜合判斷。因為正如我們說:三角形是有三角

33 捕者註:這最引文以德文特有的虛提第一式‘'notwendigerweise da sei"一語作錯，故此

中昕闢 f存在J '只表達了人顯理性之主觀想怯，其意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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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意只是說，如有一三角形，則它必是有三角的。此一謂詞

之昕以能「必然」地屬於此主詞，乃因謂詞本包括在主詞之中。此

只表一重育的確定性，絲毫未涉及存在 o

故將「必然存在」包含於神之概念中，而再說「神是必然存在

自划，寶等於說f有必然存在一性質者，是必然存在的J 0 此並未對

「是否有此一包含必然存在者」一問題有任何決定。我們可說: r如

有神，則神是必然存在的J ;但「如果根本無神，則亦無所謂必然

存在」。總之，主詞是否存在 3 與加甚麼謂語會形成矛盾無關。故

康德說道:

你由此，明白，當一判斷之謂詞典一主詞在思想中一同消滅時，

則不論謂詞是甚麼，沒有甚麼內在矛盾會發生。 (A595/

B623) 

要證明任何一東西的存在 3 皆必須對之作綜合判斷。僅由一

概念之內容，抉不能指示此概念昕表的東西是否存在，即康德昕

謂:

不管我們對於一對象的概念內容是甚麼，去口呆我們要指謂此

對象之存在，即必須越出此一概念。 (A6011B629)

康德又下斷語說:

最高實有的概念，在許多方面皆是一種有用的觀令:但且也

於它是一個觀念，它不能輛大我們對科宇特存存的詞、幟。

(A6011B629) 

最後，康德對此種理性主義的神學論龍，以幽默口吻結束其

批評 3 而說:

由此，這種有名的本體論的(笛卡兒學派的)對最高存有之存

在的證明，只是徒費心力。一個人如欲僅憑觀念以擴大其知

識，則正和一個商人在他的現金簿上加幾個囡囡以增加其財

宮一樣。 (A602尼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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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宇宙論的諭證

宇宙論的對神之存在之證明，乃由某種給予的存有之無條件

必然推至其無限制的實在性。其證明之過程是:如果有某種東西

存在，絕對必然的存有亦必存在。現在，至少我是存在的;由

此，必有一絕對必然的存有是存在的。

此一論證中，我之存在訴於一經驗;而推證過程尚涉及男一

因果規律，即任何一偶然之存在必有其原因，故由某種東西的存

在逆溯而至絕對必然的存有(不再有原因者)之存在。又此一證明

倚恃經驗 3 嚴格論之，即非完全先驗的，故不算本體論的證明。

一切可能之經驗之對象為世界或宇宙，故此一倚恃某種經驗之證

明， ß!~名為宇宙諭白色。它另一芳面又不涉及感性世界之特殊性

質，故與物性神學之證明又不同 o

此證明再進一步，即由絕對必然之存有推證其最高其實;因

只有在最高真實的概念中，始能認知一必然存有 o 合絕對必然與

最高真實二義，乃證明一最高存有之存在。

但此一證明雖在前一步一一即由「有某些東西存在j證明「有一

絕對必然之存有J 的步驟，乃以經驗為基礎;但後一步則是純依概

念決定 o 因推定有「絕對必然之存有」後，由於經驗 3 我們並不能知

道絕對必然之條件含在那一種東西中。在這襄 p 理性即在純粹概念

的範闇襄來尋求證明。結果 3 證明絕對必然之條件包含在「最高真

實j之概念中，而推定:最高真實為一絕對必然之存有。此即等於

說 3 由最高真實之概念推定絕對必然之存有，這正是本體論的論證

的基礎 o 因為在這裹，絕對必然存有的存在僅是在概念中給予。

換吉之，宇宙諭證明中的經驗基礎一一有某種東西存在，只

能使我們推出「絕對必然存有」之概念，不能證明是否有某東西有

此一屬性;而我們由「絕對必然」之概念及「最高真實J之概念之必

然連結再推定的「最高存有J '亦只是一概念;所以其病與本體論

的證明相同。康德用傳統邏輯的了法證明此點說:

如果「每一絕對必然存有也是一最高真實」是一正確命

題則它必與一切肯定判斷一棒 r 能鉤進行換位，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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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可透過限量 (per accidens) 而換位。 34 由此，可推知: r有些

最高真實是絕對必然存有」。但最高真實不能是彼此有異的;

則對於「有些J;有效者必對「一切」有效;於是，在這一情形

下，我可以運用單純的換位而說: r每一最高其實是一必然存

有」。但因此一命題是僅其中所舍之先驗概念決定者。只是一

「最高其實」之概念即必有「絕對必然」之屬性。但這正是本體

論的證明中所主張的... ... 0 (#A6081B636) 

此處主要問題是，宇宙論證明所提供之經驗基礎只能證明吾

人對「絕對必然存有」之概念，並不能證明其存在 3 故後半之純思

考過程，皆無決定存在1J面問題的效力。故康德一面說: r這種佯

稱的經驗 (angebliche Erfahrung) ，僅能用以達成我們對絕對必然

的概念J (#A6071B635) ， 另一面即斷定宇宙諭證明僅是本體論證

明之偽裝，故說:

思辯的理性所用以證明一最高存有之存在的第二途徑，不住

像第一途徑一樣，是虛妄而不夠的，還多了一個不相干的論

結 Ggnoratio elenchi) 的缺點一一一宣稱給我們造成一條新路達到

所希冀的目標，但繞7 一小圈之後，引我們回到老路一一我們

因它而放棄了的老路。 (#A609/B637)

故宇宙論的證明尚不如本體論的證明，它假定後者卻又多繞

圈子，多許多毛病。康德另外尚指出數點:

(1)因果原則只在感性世界中有效 o

(2) 由感性世界中一種無限上升的原因系列之不可能 2 推出

M 捕者註: r換徊，德文是"umkehren" ，指的是西芳傳統自亞里士多種以來都曾談論的

接位怯 lconversionl '即把一述旬之主詞與謂調位置對換。傳統A 、 E 、 I 、 o述句中，

E 、 I述旬可無條件地接位而直接地推輸出新的述旬。但A述旬則否。如真的要把A述旬

換位，也必須把A旬全稱之量降為特稱，即把[凡S是PJ 改為「有P是sJ ;此即昕謂「有限

換位J (conversion by limitationl '也即康德原文per accidens之意。不過，從現代邏輯

的角度看，有限換位要成立，還要先考慮有關主詞是否存在的問題，而造正是神存在前

證能否真正成立的主要聞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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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原因;這一個結論本是理性運用原則甚至在經驗

範園中亦不能承認其為正當的，當要去越出經驗範團

時，更不能為正當。

(3) 理性推向無條件原因時， í必然」之概念 3 在一切條件除

去後，亦不能存在。

(4) 邏輯的前能與超驗的司能相混。

此外，康德尚對於證明必然存有之超驗論證作一總括的說

明。大意謂 2 偶然與必然本不是事物的性質;推想必然者與不承

認任何具體東西為必然，都是理性的本性。此二原則皆非客觀的

原則，而是主觀的原則。故對「最高存有」之理想並非對於一本身

為必然之存有的存在之宣說，而只是一理性的統攝原則。它要我

們把一切現象間之連結看得好像是源出一完全充足而必然的原

因，以此為基礎而建立解釋現象時的系統的必然的統一之規律。

但我們不能將此統攝的原則當作建構性的原則。我們如將此一觀

念當作真實對象，則正如將空間當作一自存的東西。

(c)物性神學的證明

由以上二證明己判定為無效，則神之存在之證明不能以一純

粹概念或一存在之存有的一般鑑驗為基礎。於是，剩下的唯一的

途徑是據當前世界之現象中的一定經驗來建立證明。這就是物性

神學的證明。如此證明為無效，則由思考的理性即不能供給我

們，關於對應於此一超驗觀念之存有的存在之任何有效證明。

但我們已知道任何經驗不能滿足一觀念。觀念之所以為觀

念，正在於無經驗能與之適符。必然完滿之存有，是一遠超出經

驗之觀念。經驗永為有條件的，我們不能從有條件者中求無條件

者。最高存有如在經驗系列中為一分子，則必自先在分子中源

生，即失去本義。如看作一離開自然原因系列之智性存有，則與

經驗無法接通。

物性神學之證明 3 乃以世界昕呈現之秩序為根據。由世界之

有秩序，而推至一創世者。此種想法，康德亦承認其有用有力。

但此論誰本身實不能充足地證明神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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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論證可分四點說:

(1)我們在世界中，看見一種有明顯標誌之安排，充滿目的

性，為大智慧所造成。

(2) 一切事物如非由一理性的有計劃的原理 3 依某些基本觀

念予以選擇，並指向其目的 2 它們自身木能如此調和地

指向一定目的。

(3) 因此 3 有一智慧的原因。它不是盲目的有無上權力之

自然 2 而是一自由的智性的原因一一世界之原因。

(4) 此一原因之統一性 3 叮由世界各部份間的交互關係的統

一性而推得;正如由一藝術的建構之各都份之統一性而

推知其作者為一人相同。此一推論是我們一切觀察及一

切比論原則昕支持者 o

這種論證將某種自然產品比成人的藝術晶，而推想意志與理

解亦存於自然中。由此以證明創世者之存在。

依此種論證說 3 第一必須證明的是，一切事物本身不能有此種

調和秩序 3 除非它們是一最高智慧之產品。但這襄所需要的證明，

即與人類藝術之比論大異。用那種比論至多只能證明有一個「世界

的建築師J '他受所用的材料的限制 3 而不能證明一個創世者，為

萬物所同自出。如此，這一諭證不能證明最完滿實有之存在。

其吹，人不能了解世界對萬能者之關係，世界之秩序與設計

與最高智慧之關係，世界之統一與最高存有之絕對統一之關係。

換育之，人不能說明何以離開萬能之創世者便不能有世界，何以

離開最高智慧便不能有世界中之秩序與設計，何以離開最高存有

之絕對統一便不能有世界之統一。由此，物理神學不能獻出一世

界之最高原因的決定概念，故不能作為神學之原則。

最後，康德說明，這第三種證明實在預認或依賴第二種證

明，而第二種證明又依賴第一種證明。故合而觀之 3 實僅有本體

論的證明一種。

附論:有關神學之總評

對三種神學之分別批評略如上述。最後康德對於由理性之思

考原則而建立的神學，尚有一段總評，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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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學可分超驗神學 (die transzendentale Theologie) 與自然

神學 (die nati.irliche Theologie) 兩種。前者只決定神為包含一切實

有者，後者則作進一較確定芝決定，以神為「世界之創作者J 0 

(二)超驗神學可分宇宙諭神學及本體論神學二種。前者從一

般經驗推論最高存有之存在;後者單從概念決定最高存有。

(三)自然神學亦分兩種:即物性神學與道德神學。如將最高

智性看作一切自然秩序之原理 2 則屬前者;如視之為道德秩序及

完整之原理，則屬後者。

(四)康德提出「實然J (w品 da ist?) 與「應然J (w扭曲 sein so11 ?) 

之分別，謂前者為理論知識之對象，後者為實踐知識之對象。理

性的理論的運用，是我由之以認知某物存在的 3 其實踐的運用則

是我由之以認知某些東西應該有的。此即對「實然J與「應然」之分

別。而康德於此透露第二批判，他說:

我們在未來，將揭示道德法則不僅預認最高存有之存在，而

且因為它們在另一關係中為絕對必要，所以要設定此一存

有一一雖然這僅由於實踐的觀點。 (A6341B662)

此見康德如何在實踐理性下安頓神。

(五)在經驗中呈現者常被認知為偶然。如飲對一物之絕對必

然性有一理論的知識，則它只能經由概念而可能。但在此途徑

中 3 不能認知與經驗中給予之存在有任何關係的原因的存在。

(六)理論知識涉及不能由經驗給予之對象，或者一對象之某

些概念時 3 即稱為思辯的 (spekulativ) 。此種知識與對自然的知識

相反。

(七)因果律本非思考的知識。當因果律被用來證明神之存在

時，它即是被思考的理性所誤用。

(八)純依理性之思考運用以建立神學是不可能的。理性神學

除以道德律為基礎外，決不能建立理性的神學。

(九)一切先驗綜合命題只能在內會於經驗範域中時為有效，

故關於思考的神學的一切推論皆不能有結果。

(十)康德斷言，由理性之思考運用所提出之諭誼，最後必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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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體論式的論證，即純依概念之分析中昕是現之統一為基礎

者。lI:t可見康德視思考的理性為邏輯的推論能力 o

(十一)康德最後謂超驗神學雖不能證立最高存有之存在，但

可使最高存有之概念內容更清楚 o

此外，康德處處暗示道德神學之可能去必要 o 此為第一批判

與第二批判之理論線聿昕在。

超驗辯論至此結束。本體觀念之根源、問題亦於此得解決。康

德知識論之要義亦即到此為止。最後我們再就本體問題理性之作

用及主體性略說數語，以結束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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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士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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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開始制解康德知識論的時候，我們即由本體問題著于

分析，以展示康德思想之發展脈絡。在前期著作中 3 除了傾向經

驗主義之時期，康德思想略有存疑論色彩因而想不問本體問題

外，大部份皆表現一求決定本體之理性主義傳統精神 o 順著這種

精神下來，康德甚至在 ζDissertation" 中還是預認對於本體之知識

是可能的，而以為理性或智性可建立此種知識。他並未想到對本

體之知識是否真的可能 o

當「對本體之知識是否可能」一問題出現的時候 3 康德知識

論一一批判哲學的第一部{5J"---一一便是全局大定。由於一步步地前

進，我們可以說，康德先是單純地去建立對本體的知識，後來即

進一步探究這種知識如何可能;最後則將此可能本身當作一問

題，因此建立起第一批判中的理論系統;這樣形成一發展的全

程，而貫透此全程者則是一廣義的本體問題。

當康德認為對本體可以建立知識的時候 3 他是主張此種知識

應由理性建立的;在探究如何建立此種知識的時候，他的主要主

張是立一普遍現象學範定感性之限界，以使其不混入理性之範

圍;這是在已Dissertation"及書札中所明白表示過的見解 o 最後他

決定對本體的知識是否可能時，答案是不可能 p 可是本體之歸於

理性卻仍然未變;反之，他的主T法是將理解從他從前所說的理性

中劃出來，使擔負知識女7面的任務;理性則成為一個不涉及對象

的心能 3 另一面，本體亦成為一非對象之實有;此非對象義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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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其實有性亦只能歸到主體了面 3 與主體的實有性相舍。這

樣，本體仍歸於理性，但不是為理性所認識 3 而是源自理性。這

即是攝存有於活動中的「大旋轉」一一「哥白尼式的旋轉」

(Copemican rvolution) 之最高成果。

康德原先常將「理性」與「智性 J 主相代用 2 例如在

'Dissertation" 中便說過:

智性式理性，為一主體之能力，由此能力，主體能將在本

質上不能進入感覺的東西呈現給自己。 (Section 立， Para

graph 3) 1 

又接著說:

感性之對象是感覺性的 (sensibilel (而那個東西，就其含有

的，不外乎是智性所能認知者而言，則是智思性的

(intelligibilel 0 J 在較平的學派中，前者稱為現象，後者稱為

本禮。就知識必須服從惑性規律的範度土說，知識是感性的

(sensitiva) 就其服從智性規律的範度上說，它是智性的

(intellectualisl 成理性的 (rationalis) 知識。 2

我們顯然看見 2 在這一階設中，康德所說的理性或智性，確

包含他日後在第一批判中昕說的理解口這只看其界定乃通過對感

性之蓋自J隔而來 3 即可明白;在第一批判中，康德明顯地將感性與

理解列為知識之二根源 3 而且說只有此二根源;而書中出現的「理

性」與「智性」即皆不是建立知識的能力了。

在超驗辯論部份解決背反問題時，他再三提到智性一詞，而又

藉此透露非現象意義的主體;就自由問題看，顯然此處斯說的人的

智性的晶質，即就人之道德意志說 3 此在日後稱為「實踐理性J ;於

是我們叮知，智性一詞在第一批判中使用時，亦不再有知解意義

(正如理性一詞是如此l '它是直歸到實踐理性一面的;它是本體

l 攝者註:見KGS: II , p. 392 D 

2 捕者註:同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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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亦是主體義，因康德知識論之結果本是將本體4姆帝於主體中。

理性一詞在前期與在第一批判中含義之不同，已經屢屢說

明。現在要想再說的是，理性在狹義的使用下(即將理解劃出去之

後) ，雖然本身不能涉及對象，無建構作用;但它對於知識仍有兩

種關涉:一是能使邏輯推理進行，一是能推動理解走向系統的統

一。在超驗辯論附錄中，對後一點甚為強調。理性之各觀念，在

附以存有義而對之建立知識的時候，是產生超驗幻相之根源、;但

作為統攝觀念看，則正有推動知識之功用。理性這種功用皆為思

辯的使用。理性主義者以思辯的理性(即speculative reason) 決定

神、自由等;康德則判定神及自由意志等觀念，皆必須在實踐理

性下始能獲得客觀性一一即作為實踐理性之設準。而思辯的理性

則既不能決定神亦不能決定自由等問題。雖然這些觀念可以當作

統攝性的觀念而獲得一種安立，但康德終將此等觀念正式安立於

實踐理性之下，而與理性主義者之理論不同。

最後，康德知識諭將本體歸於理性，本體遂不復是一客觀存

有。神、自我等皆僅為理性之觀念，不指示一實際的存有 o 它們

作為理性的統攝觀念，只有一觀念中虛立的對象;它們繫歸於實

踐理性下而成為設準時，亦不指示存有;故皆是在主體活動下安

立。這是康德哲學之最大特色 o

而在存有化為活動後，本體之意義遂與以往哲學中所用者有

一形式的殊異。此就我們所施殼的「一詞三用」之說來解釋 3 則「本

體j一詞，經第一批判之決定後，其根本功用即是副詞的。名詞功

用為存有義，形容詞功用為關僚義，副詞功用為活動義。在感性

論中，我們提出此一說法，而指出康德之時空，皆以副詞功用為

根本 3 故是主體活動之形式;現在我們結束康德知識論，亦指出

康德之本體，亦是得此結果，以副詞功用為根本 3 而表主體活動

之模式。此模式-jJ面是最高的，另一芳面是最基本的:而「最

高」與「最基本J在純活動下亦轉合為一;這是哲學中大問題研在，

亦是康德知識論之意義昕在。至於本體歸於主體後的再度展開，

及主體活動的進一步之展示，則不是第一批判的工作 3 在本書中

也不能再論及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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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光教授早年論及康德哲學

著作一覽表

1952年7月 10 日

1952年7月 15 日

(按初版印行年份及日期排列)

〈略談東西文化的異同問題) (署名思光)。原

載於《民主潮} (台北) , 2卷， 14期。後輯錄於

《思光少作集》第一卷: {儒學精神與世界文

化路向} (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1986) ，頁

145-154 0 (案:本文雖只有一段文字語及康

德，但就基本理解和關懷取向而言，這一段

文字可謂一鍾定音。〕

〈康德知識論的基源問題一一康德知識論要義

之一) (署名勞仲瓊)。原載於茫大陸雜誌} (台

北) , 5卷， 1期，頁4-10 0 後收錄於1957年出

版的《康德知識論要動〉。

1952年10月 31 日 〈康德知識論批評前期之迴溯一一康德知識論

1954年4月 25 日

要義之二) (暑名勞仲瓊)。原載於《大陸雖

誌} '5卷， 8期，頁 19一位。後收錄於1957年

出版的《康德知識論要動〉。

〈致唐君毅先生書〉。原載於《民主潮}， 4卷，

5期， 1954年5月 16 日出版。後輯錄於也思光少

作集》第七卷:{書簡與雜記} (台北:時報出

版公司， 1987) ，頁214-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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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 25 曰

1955年8月 1 日

1956年 1 月 9 日

1957年7月

1957年7月 1 日

195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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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哲學問題的說明〉。原載於《祖國周刊》

(香港) , 11卷， 4期，頁4--9 0 

〈讀餘散記:康德《倫理學講義)> (署名思
光)。原載於《民主潮) , 5卷， 15期。後輯錄

於《思光少作集》第七卷:{書筒與雜言C)，頁

36-149 0 

〈論中國文化改造的途徑一一寄范澎濤先生

書〉。原載於《祖國周刊) , 13卷， 2期。後輯

於《思光學術論著新編》第七卷: (文化問題

論集新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0) ，頁 197-208 0 

〈論康德精神與世界文化之路向〉。收錄於《文

化問題諭集》第七篇。後再收錄於《文化問題

論集新編) ，頁 139-176 0 

〈論「窮智見德J> 。原載於《人生) (香港) , 14 

卷， 4期。後輯錄於()恩光少作集》第一卷:

《儒學精神與世界文化路向) ，頁226-231 0 

〔案:本文雖未正面提到康德，但理論相關

處，讀者寞容忽視。〕

《康德知識論要義》。香港:友聯出版社初

版， 1974年5月再版;同年年底 2 台灣河洛

圖書出版社亦印有「臺景印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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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也純粹理性之批手Ú~

結構一覽表

l 超驗成豪論

First Pa吐起驗感性論

Section 1. 空間

Section 2. 時間

Second Part. 起驗邏輯

First Division. 超驗分析

Book 1.概念分析

Chapter 1.理解的純粹概念(範疇)的發現

Chapter II. 理解的純粹概念的超驗推述

Book II. 原則分析

lntroduction. 起驗判斷力一般

Chapter 1.理解的純粹概念的圓型論

Chapter II. 純粹理解原則之系統

Section 1.分析判斷的最高原則

Section 2. 綜合判斷的最高原則

Section 3. 純粹理解昕有綜合原則之系統陳述

1.宣覺的公理

2. 知覺的先見

3. 經驗的比輸

4. 經驗思想之設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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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III. 諭一般意義的對象分為現象與本體之根據

Second Division. 超驗辯論

Book 1. 純粹理性的概念

Book II. 純粹理性的辯證推論

Chapter 1. 純粹理性的謬誤(批判「心靈論J)

Chapter II. 純粹理性的背反(批判「宇宙論J)

Chapter III. 純粹理性的理想(批判「神學J)

11. 超驗方法論

Basic St1ucture ofKant' s Critique ofPure Reason 

INTRODUCTION 

1. TRANSCENDENTAL DOCTRlNE OF ELEMENTS 

First Part.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Section 1.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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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跋

西芳哲學到了康德，可說進入了一個大破大立的階段。康德

早年曾一度承受了大陸理性主義關於人類先天理性能力的構想，

但在英國經驗主義敵論的挑戰下 3 漸漸窺見理性主義獨斷的一

面。不過，與其從此變為一位經驗主義者，康德卻能洞燭後者對

人類知識問題過於零斷的處理 3 最後必導致極端懷疑主義的危

機 o 面對此一兩難之局，康德終於領悟到，人類知識是由感性和

理解這兩個木可互為化約的根源、昕共同決定的。在這兩種條件的

交互制約下，人類認知能力乃既有「容受」的一面，而亦有「主動」

的一面;二者相合，才會構成吾人如實地在經歷者的一個「有物有

則」的世界。這就是康德所謂的「超驗哲學J 0 換另一角度看 3 康德

一了面對西芳傳統形而上學關於「本體知識」的玄想失實大加捶

伐 3 但另一方面 3 卻能充分明白人類理性幻相與衝動乃一普通事

實，並據此對傳統思辯哲學的研由起，提出根本的和合乎人性的

解釋 o 這對於日後的哲學人類學 2 起了催化的作用。再換另一角

度看，康德秉承現代哲學自笛卡兒以來的餘緒 3 雖然重申主體性

的重要，但他除了對人類的認知主體批判地予以限定之外，還透

顯了主體性於認知以外還有如道德實踐、品美等其他重要功能。

這一理論立場，無疑為西方日後因「主客分裂J而導致的現代性危

機問題留下一條或可好困的出路 o

康德哲學由於牽涉廣泛和意義深遠 s 二百年來，一畫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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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界的顯學 o 自從西學東漸，國人對康德哲學加以鑽研的，亦

不乏名家。其中，王國維可能是最早的代表，其後的張東諜，每

語及康德，亦見不凡功力。再而有張頤、鄭昕等，起而成為國人

習知的康德學者。更而有當代新儒學主要代表的唐君毅、牟宗三

等前輩，對康德之學亦研究有素，特別是後者，更視康德為其重

建儒學理論過程中的一位交談對象。然而，若論對康德文本的深

入疏解，和對康德重點理論的全盤闡釋而吉，勞恩光先生的康德

研究，直到今時今日，還是無法取代的。

勞思光先生《康德知識諭要毒品〉一書，於一九五七年由香港友

聯出版社首版印行，其後於港台兩地曾多吹重印。本書首版時，

先生以方屆而立之年 3 能對《純粹理性之批判》一般艱澀的經典

有如此深入的闡釋，其難得固不待言。至於本書的撰作，當於

正式出版前數年，即已展開。這從本書第一、二兩章早於)九

五二年便曾於仁大陸雜誌》上發表一點可見。(康德知識論要動一

書可說是勞先生的「少作J 。本書單獨來看，固然是西芳哲學專業

的一部經典的疏解和導讀之作;但對勞先生來說，康德哲學，或

甚至是康德的知識論，都不只有孤立的意義，而是與一些更普遍

的哲學問題和更廣面的文化關懷相適的。對作者而育，康德哲

學，特別其對人類認知的分析，首先補足了中國文化傳統最缺

乏的一面，因而是國人最應首先吸取的西安T理論元素;但作為

認識理論而吉，康德理論於嚴格實j出知識的限界之餘，卻又不

固於認知的格局， 1 而能藉著主體問題的揭示，一方面對人類心

靈的理性幻相予以解釋，另-1J面也對人類作為道德主體所應享

有的最高自由予以安頓。由此觀之，康德知識論，和整個康德哲

學，無論對當年的勞先生而育，或對今日的我輩後學而言，都是

既「允執其中J '而又「餘韻無窮」白色。讀者研讀本書，如能循上述

l 勞先生早年曾把康德形容為「唯一的從西方哲學開頭，而終於超越重智限制的西芳哲

人J D 見: <略說東西文化的異同問題> (署名思光) ，原載於《民主觀> '2卷 '14期 (1952

年7月) ，後輯錄於也恩光少作集〉第一卷:(儒學精神與世界文化路向> (台北:時報出

版公司， 1986) ，頁 145-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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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去看，則其於勞先生整體著作中的理論地位，當更能顯

出。

為方便今日的讀者，校勘本書時，編者作了一系列的處理。

有關詳情，現交代如下:

(一)本書之「新編」本校正了原版中誤植和脫漏等基本錯

誤。

(二)原書由於成稿於不同時期，用語不統一之情、況，偶亦有

之。經與作者商討後，現均予統一。如「給與」和「給予j一律統一

為後者。

(三)本書原本探用的一些術語 3 如今日已不再通行者 2 均酌

情更改，如全書言及與康德、內比評哲學」有關之用語，均一律改為「批

判J 。

(囚)原書徵引康德原典時，先後採用了Hartenstein 、 Cassirer

和Vorländer2 等三種不同的全集本子。這三種本于後來使用者目

漸減少。到了今天，更幾乎絕跡。為符合現今學界通行之標準 3

「新編」中昕有康德引文 ({î純粹理性之批判》一書除外，後詳) ，一

律改用「科學院版J (Akademie-Ausgabe) 之頁碼徵引。該版本全名

為Kant s gesammelte Schriften ' 自二十世紀初至今共出版了近三

十冊。書中徵引時，以KGS表示之，再以羅馬數字表明冊數，最

後標明頁碼 o 3如昕徵引者屬康德早年之拉丁文著作，則除列明KGS

2 原告提及的Theodor Valentiner本，實f!PVorländer版本。查Karl Vorländer從十九世紀

末起夥同其他五位助手先後搧輯出版7康德著作共十六卷，合稱為康梧的Såmtliche

Werke 。該全集由萊比錯Felix Meiner出版社出版，並收於該社有名的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中，搧拔為第37至52冊。其中第37冊即為做梓理性之批手。全本。此書後來

由Theodor Valentiner多?x重新校訂再版，但基本上們是Vor1änder版本。

3 由於找不到上述三種種文原本，重訂引文頁碼之工作本極為繁重，但藉著電子版本和

其他工具書的使用，有關工作得以大大減輕。攝者曾使用之文獻主要有(I)梅園Institut

für angewandte Kommunikations-und Sprachforschung e. V.製作出版的KGSI一I3光盤;

(2) 由捕者與劉創蘊製作之康德Critique 01 PU間 Reasoll (N. K. Smi也英譯本)網頁;及

(3) Norbert HÍnske and Wilhelm Weischedel (ed.l . Kant-Seitenkollkordanz m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8 uchgesellscha丘， 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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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外 3 亦附上Weischede1版康德選集中的德文譯本4 的頁碼，以

利讀者查閱。

(五)原書徵引之康德原文，除首兩章外 2 大都集中於《純粹

理性之批手盼一書。由於一般康德研究於徵引是書時 2 習慣以該書

第一及第二版(先後發表於1781及1787年，俗稱A版及B版)之頁數

作準 3 故「新編J亦按同一體例徵引。這種做法最大的好處，是昕

引原文到底是只出於A版、是B版沿用A版 3 抑是B版所新加或新

改等情況，均一目 7然。此外，由於「科學院版J德文原本，以至

Norman Kemp Smith及近幾年面世的英文新譯本均於書眉標明A 、

B版頁碼，故直接徵引A 、 B版對讀者而言，實最為便利。

(六)原書由於雜取不同德文原本，故德文拼寫方式並不一

致 o 本書雖引用「科學院版J '但由於該版使用的拼寫法肉都亦不

統一，而且大體上已經過時，故今日採用並不適宜。男-jJ面，

德、瑞、奧等國近年雖積極推行新的正寫法 (Rechtschreibung) , 

但由於爭議仍多，且據所知，目下亦暫無按最新正寫法重訂的康

德全集可資參考，故本書如引用德文，一律以近數十年通行的舊

有拼寫法為準。

(七)本書按「新編」系列之一貫編校原則，對於勞先生的本

文，如非必要，盡量不予改動。

(人)原書引用之康德原文，是作者以緊貼原文句法的主T咚，

直接從德文譯出者。但由於德文結構頗為複雜，直譯往往並不易

讀道。為增加引文的可讀性，編者於作者同意下對全書徵引的康

德原文，作了基本的校勘工作，如發現文旬偶有脫漏、何法與現

代漢語過於偏離等情況，均酌情昕需，對原譯予以修訂，或都份

重諱。但為向讀者交代，凡經編者改動之譯文，均於徵引有關文

旬出處時，順帶以''#''號標明。讀者如欲參考作者原本譯筆，叮逕

自查閱本書舊有版本，以作比較。

.4 lmmanuel Kant, Werke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l . Weisbaden: Insel-Verl唔，

1958一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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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種德文原本中(包括康德自行訂定的A 、 B版) ，對一些

重要概念或詞組，往往以德文獨有的「黑體J (Fettdruck) 、「疏排

法J (gesperrt) 或「斜體字J (kursiv) 印出，以求突出。今本書所列之

引文，如過以上情況，為保留原作者(康德)對文意輕重的處理 2

均以「粗體字」排印有關之概念或詞組，以利讀者理解。

(十)本書初版昕附之目錄 3 只列出較大的章節。今「新編」版

則把一些較小的結構單元亦於目錄中一併列出，以便讀者檢閱。

(十一)本書作者行文時，偶有一些旁出的討論或交代 2 置於

括號之中。為確保閱讀流暢， r新編」版將酌情把上述文旬以「作者

詮J芳式處理之，並使排於每頁底郁。如從其他側面有進一步交代

之需要 2 則以「編者詮J補誌之。

(十二) r新編J 版提供了幾個附錄。「勞思光教授早年論及康

德哲學著作一覽表」旨在交代作者於本書前後的有關著作。「康德

也純粹理性之批耍。結構一覽表」詳列康德原書各重要理論環節，對

讀者閱讀本書時，相信有一定幫助。「中外辭彙及人名對照表」主

要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同人負責整理，特於此致謝。

關于尹

二000年九月十四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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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無 neg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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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表 Vorstellung 

超離的 transzendent 

超驗仕anszendental

超驗成素論 Transzendentale 

Elementar1ehre 

超驗的闡釋 Transzendentale 

Erδrterung 

超驗神學甘anszendentale

Theologie 

超驗推述 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 

超驗感性論 transzendentale 

Asthetik 

「超驗觀念論，作為解決宇宙

論辯論的樞紐J Der 

transzendentale Idealismus 

als der Schlüssel zu 

Auflösung der 

kosmologischen Dialektik 

十三畫

僅在範疇中被思想 in der 

blossen Kategorie gedacht 

würde 

意象 Bild 

感性 Sinnlichkeit 

感性的 sensitiva 

感覺 Empfindung/sensation 

感覺性的 sensibi1e 

想、像 Einbildungskraft

概念 Begriff 



|【中外辭彙灰人名對照表】|

瑞登波 Swedenbo唔，

Em血anuw (瑞典 3

1688-1772) 

經驗概念 empirical concept 

解釋的芳式 Erklärungsart 

〈試將負量觀念引入哲學〉

“Versuch den Begriff der 

negativen G的ssen in die 

Weltweisheit einzuführen 

路易斯 Lewis, C. 1. (美?

1883-1964) 

十四畫

圖型 Schema 

圖型諭 Schematismus 

圖繪的綜合 figürliche Synthe-

sis/synthesis speciosa 

實然 Was da ist? 

實義 Bedeutung 

實際功用 realer Gebrauch 

實踐功用 praktischer Gebra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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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ätze der natürlichen 

Theologie und der Moral" 

〈諭空間區界辨別的理性基礎〉

“Von dem ersten Grunde des 

Unterschieds der Gegenden 

imRaume 

論純粹理性的辯論的推論

Von den dialektischen 

Schlüssen der reinen 

Vernunft 

〈諭感性世界及智性世界的形式

及原則〉 ‘Dissertation of 

the Form and Principles 

ofthe Sensible and the 

Intelligible World" 

(“Dissertation" ) 

〈論樂觀主義〉 “Versuch 

einiger Betrachtungen über 

den Optimismus" 

實體 Substanz 十六畫

對幻相的邏輯 Logik des Scheins 導出的直覺的tuitus

對象 Gegenstand 

數學的 mathematisch 

十五畫

範疇 category 

範疇表 Tafel der Kategorien 

範鑄作用 categorization 

〈論自然神學原理及道德原理之

明確性〉 “Untersuchung 

derivativus 

導生概念 Prädikabi1ien 

整全 Totalität 

辨解的 diskursiv 

選接的 disjunktiv 

十t畫及以上

應然 Was da sein 8011? 

謬誤 Paralogism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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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 Mannigfaltige 

關連者 Korrelatum 

關聯義 Korrelat 

蘭波特 Lambert, Johann H. 

(德， 1728-1777) 

|【康德知識論要聶斯編】|

邏輯常元 logical constants 

邏輯變元 logical variables 

觀念 Idee 

觀念中之對象 Gegenstand in 

der Idee 




